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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E3300000001000605142001 

 

金华-义乌-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名称）经浙发改设计〔2017〕20 号文同意建设，并已列为浙

江省重点建设项目。项目建设规模本项目由金华—义乌段和义乌—东阳（横店）两条线路组成，两线在秦

塘站呈双岛四线同站台换乘，同时具备金华-义乌-东阳方向的贯通运营条件。其中，金华—义乌段线路起

于金华市金华站，经由江北二七区块、江南核心区、金东区、金华南站、金义新区至义乌主城区秦塘，线

路预留近期向东北延伸至苏溪的条件；义乌-东阳（横店）线路起于义乌高铁站，经由义乌主城区-秦塘-国

际商贸城-东阳主城区-罗屏乡至横店客运中心，线路预留近期向北延伸至浦江的条件。线路全长 107.166

公里，其中地下线 26.22km，过渡段长约 4.365km，高架线长约 74.12km，山岭隧道长 2.465km，共设站  

31 座（秦塘站计为 2 座），其中地下车站 13 座（秦塘站计为 2 座），设一段三场，建设地址位于金

华地区（含金华市婺城区、金东区、义乌市、东阳市），计划于 2021 年建成。项目业主为金华市金义东

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和自筹，出资比例为（国有资金或财政资金占比）36.6%。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招标人为金华市金义东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该项目的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 01 标进行公开招标。 

  

  金华-义乌-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程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 01 标，包括传输系统、专用无线通

信系统、公务电话系统、专用电话系统、集中录音系统、广播系统、时钟系统、集中告警系统、办公交换

机设备等系统的设备及配线和配线架（含安装件）、漏缆、天馈线等的采购，此外还包括该标段内备品备

件、工具、仪器仪表以及系统所需附件、专用安装材料的采购。包括但不限于所供系统的产品设计、方案

优化、设计联络、内外部接口协调、工厂监造、出厂检验、包装、运输、到货验收、安装督导、调试、联

调、预验收、试运行、质保期、培训、售后服务以及备品备件的长期支持等一系列工作，服从招标人、监

理的管理，直至通过招标人的竣工验收，其他具体要求详见“用户需求书，本次招标范围内的工程估算（或

概算）造价 13527.89 万元，采用投标资格后审方式招标。 

  

  

1、投标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本条不适用，修改为“投标人的行贿犯罪记录查询结果不再以检察

机关档案为准，招标人在定标前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按照招标文件约定对

拟中标单位的行贿犯罪记录进行查询，查询结果以网站页面显示内容为准。”）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

罪记录（以检察机关档案为准）；  

☑ 2、投标人未被列入招标投标失信黑名单（以省发改委公布的披露期内的失信黑名单为准）； 

☑ 3、①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②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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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单个合同金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国内轨道交通工程（或铁路工程）通信系统集成供货业绩。证明材料

为合同复制件，其所承载的证明内容应符合业绩要求的具体描述。 

4、本次招标不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本项目招标文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2、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  至  。 

3、潜在投标人可凭本企业 CA 数字证书登录“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

（http://new.zmctc.com）”。 

4、未取得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CA 数字证书的潜在投标人，应先办理交易主体注册手续，取得浙

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CA 数字证书，具体登记办法请登录“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

台（http://new.zmctc.com）→交易主体注册”栏目进行操作。 

5、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的，通过浙江省公共资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提交，提

交疑问截止日为  16:30。招标人将于  前在网上发布补充（答疑、澄清）文件。潜在投标人应自行关注网

站公告，招标人不再一一通知。投标人因自身贻误行为导致投标失败的，责任自负。 

四、投标文件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 

2、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电子投标文件采用网上递交的方式，上传至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

投标交易平台（http://new.zmctc.com），纸质投标文件采用现场递交方式，递交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140

号黄龙体育中心广场东环（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招标文件和补充文件的下载地址为： 

@招标文件下载@                       @补充文件下载@ 

 

 
 
 

招标人地址： 金华市双龙南街工商大楼 1698 号 7 楼 

联  系  人： 刘工（招标代理）、韦女士（业主） 

联系电话： 0571-88477145、0579-82227696 

  

招标人： 金华市金义东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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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机构：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  期： 2019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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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   列   内   容  

1.1.2 招标人 

名  称：金华市金义东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地  址：金华市双龙南街工商大楼 1698 号 7 楼 

联系人：韦女士 

电  话：0579-82227696 

1.1.3 招标代理机构 

名  称：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金华市玉古路 168 号石油大厦 2 楼 

联系人：刘工 

电  话：0571-88477145、13456800323 

电子邮箱：75564845@qq.com 

1.1.4 项目名称 金华-义乌-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程 

1.1.5 建设地点 金华市 

1.2.1 资金来源及比例 见招标公告内容 

1.2.2 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1.3.1 招标范围 见招标公告内容 

1.3.2 交货期 不超过 90（具体根据甲方的供货通知）个日历天。 

1.3.3 质量保证期 
不少于 730 个日历天，时间从试运行结束，自预验收合格证书签

署且试运营开通之日起算。 

1.4.1 投标人资格条件、要求 见招标公告内容 

1.4.2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

标 

☑不接受  

□接受，应满足下列要求： 

   

1.9.1 踏勘现场 

☑不组织  

□组织 

联系人：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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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勘时间：   

踏勘集中地点：   

1.10.1 投标预备会 

☑不召开  

□召开 

召开时间：   

召开地点：   

1.10.2 
投标人提出问题的截

止时间、上传疑问方式 

投标人提出问题的截止时间：同招标公告。 

上传疑问方式：通过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

台（以下简称交易平台）（http://new.zmctc.com)——业务管理——网

上提问在线提出。 

1.10.3 

招标文件的 

澄清、补充、修改的

时间、下载澄清、修改、

补充文件网址 

澄清、补充、修改的内容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招标人将在

投标截止时间 15 日前，以电子文件形式上传至交易平台供投标人

下载，不足 15 天的，招标人将顺延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澄清、补充、修改的内容不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将在投标

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5 天前，以上款相同的形式发布。 

下载网址：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

（http://new.zmctc.com） 

注：潜在投标人应密切关注交易平台，如有补充文件，投标人

必须下载最新补充文件并导入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否则制作的电子

投标文件将无法开标。 

1.11 分包 不允许 

1.12 偏离 

□不允许  

☑允许。允许偏离的内容、偏离范围和幅度： 

技术参数及指标允许细微偏离。 

2.1 
构成招标文件的其他材

料 
图纸、招标补充文件等 

2.2.1 
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

文件的截止时间 

澄清、补充、修改的内容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招标人将在投

标截止时间 15 日前，以电子文件形式上传“交易平台”供潜在投标

人自己下载，不足 15 天的，招标人将顺延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澄清、补充、修改的内容不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将在投标文

件递交截止时间 5 天前，以上款相同的形式发布。（与招标公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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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2.2.2 投标截止时间    

2.2.3 
投标人确认收到招标

文件澄清、修改的时间 

  无需确认。潜在投标人应自行关注网站公告，招标人不再一一

通知。投标人因自身贻误行为导致投标失败的，责任自负。 

3.1 构成投标文件其他材料 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3.2.3 最高投标限价 
□本次招标最高投标限价为：  万元 

☑ 在投标截止时间 15 日前以补充文件的形式公布 

3.2.4 投标报价的其他要求 

1、投标总价应为投标人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设备

供货及相关服务等全过程产生的所有成本和费用（如进口设备同时

包含进口关税、进口增值税等所有费用）以及一切税费。 1.1 设备

费采用综合单价报价，投标人应按招标人提供的设备品种和数量，

填报相应的“综合单价”，投标人在投标报价表中填报的综合单价指

货物及运至金义东轨道交通工程指定地点的所有费用，包括设计联

络、设计、制造、供货、运输、保险、交货、装卸、仓储、保管、

督导安装、检测试验、调试验收、接口协调、质保等服务及一切税

费、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等。 1.2 备品备件报

价指卖方提供的备品备件及其包装、运输、保险、装卸等服务及一

切税费等的总费用。质保期内备品备件由投标人包含在设备价格中，

本处备品备件指质保期结束后的备品备件。备品备件的最终种类由

运营单位确定选择采购，按实际数量结算。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

按不低于设备费总价的 5%提供备品备件的详细清单(规格、型号和单

价)，并且包含在投标总价中。1.3 专用测试仪器仪表和工具报价指

卖方为保证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的专用测试仪器仪表和工具及其包

装、运输、保险、装卸等服务及一切税费等的总费用。专用测试仪

器仪表和工具（含专用维护软件、专用仪器仪表、专用测试工具）

由投标人按“用户需求书”配置，并且包含在投标总价中。专用测

试仪器仪表和工具的最终种类由运营单位确定选择采购，按实际数

量结算。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按不低于设备费总价的 3%提供专用

测试仪器仪表和工具的详细清单(规格、型号和单价)，并且包含在投

标总价中。2、投标人应按“投标报价表”的要求报价，在投标报价

表上写明拟提供货物的单价和总价。对同一规格型号的设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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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报价表中的单价相同。 3、如果投标人认为为圆满完成本项

目还有其他需要单独计价的配合工作，则应列明具体的细目和金额。

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未列入“投标报价表”的工作内容，均被认为

已经包含在其他细目及投标总价中。  4、投标人所报的投标单价（不

含税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因素(如合同履行期长、合同履行过程中

的增购和变更等)。 5、本项目的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在

计价格〔2002〕1980 号文件、发改办价格〔2003〕857 号文件、发

改价格〔2011〕534 号文件的收费标准的 34.4%计取；结算方式及时

间为：中标单位在收到委托人付款确认书和中标通知书时经业主同

意后一次性支付。 

3.3.1 投标有效期 不少于 120 个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起算）。 

3.4 投标保证金 

  

□不要求递交投标保证金  

☑要求递交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的投标保证金委托省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电子收付平台

（“招投标银保通”）统一收付，具体操作见“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

（http://new.zmctc.com）。 

专户名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 

专户账号：33001616127059168168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石支行 

一、投标保证金的金额：80 万元。 

二、投标保证金有效期：投标保证金有效期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三、投标保证金的缴存方式： 

1、银行转账：柜面转账（电汇）、网银支付。 

注：银行转账形式缴存的投标保证金应当从其基本账户或投标

专用账户转出。 

2、银行保函：“招投标银保通”平台认可的银行保函。 

3、保证金联保：省招标投标协会出具的“投标保证金联保证明”，

并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投标银保通”平台显示“已关联”。 

四、投标保证金的缴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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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日前一天的 22:00（北京时间）前足额将

投标保证金缴存至省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并与投标项目（标

段）关联成功，否则视为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缴纳投标保证金。 

采用投标专用账户的，该账户的资金来源必须为投标人基本账

户，资金转入 24 小时后方可用于缴存投标保证金，以便开户银行

查验资金来源。对来自非基本账户的资金，不得用于缴存投标保证

金，开户银行将予以拒收或原路退还。 

五、投标保证金的退还： 

1.投标人在项目关联成功后，若出现投标撤回、没有按招标文

件规定递交投标文件、保证金金额不足、投标人不足三家等情形，

“招投标银保通”平台在开标（投标截止）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自动

退还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2.中标候选人公示期结束 10 天后，“招投标银保通”平台自动

退还中标候选人以外的投标保证金。 

3.招标人完成中标结果公告后，“招投标银保通”平台自动退还

除中标人外的其他候选人的投标保证金。 

4.招标人完成中标合同备案后，“招投标银保通”平台自动退还

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5.投标人缴纳保证金后，由于各种原因未与投标项目（标段）

关联成功的，由投标人在网上自行办理退款，“招投标银保通”平台

自动核对后沿原路退回交款账户。 

6.招标项目终止的，保证金按以下规则退还： 

（1）尚未开标的项目，“招投标银保通”平台在投标截止时间

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自动退还所有该项目已收到的投标保证金。 

（2）已开标的项目，除招标人要求不予退还外，其他投标人的

保证金，“招投标银保通”平台在收到招标人发出项目终止指令后的

第二个工作日自动退还。 

7.遇下列情形时，“招投标银保通”平台将暂缓退还相关投标人

保证金： 

（1）招标项目（标段）发生投诉的，暂缓退还该项目所有投标

人的保证金。投诉人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向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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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书的，暂缓退还自电子交易平台收到投诉书的当天生效；投诉

人通过电子交易平台以外的方式向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递交投诉书

的，暂缓退还自电子交易平台收到招标人暂缓退还指令时生效。 

（2）因投标人违反招标文件约定，招标人要求暂缓退还相关投

标人保证金的。 

8.出现投诉的招标项目（标段），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的退还时间不受保证金有效期约束。投诉处理完毕，按以下规则

退还： 

（1）除招标人要求不予退还的以及本条第（2）点所列的保证

金以外，其余投标人保证金在电子交易平台收到招标人退还指令后

的第二个工作日自动退还。 

（2）已超过原投标保证金有效期或者原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内已

不足确定中标人或中标合同签订所需合理时间，招标人要求投标人

延长保证金有效期，投标人同意延长的，投标保证金有效期按延长

后计算。 

9.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到期前，招标人认为有必要延长投标有效

期的，应将希望延长有效期的意向书面通知所有投标人，并将同意

延长有效期的投标人名单及延长期限告知省交易中心登记并同时报

浙江省招标投标管理中心备案，投标保证金有效期按延长后计算。 

10.除招标人决定不予退还的、投标人同意延长有效期的、投标

人因自身原因提出暂缓退还的以及因投诉处理需暂缓退还的投标保

证金外，其余投标保证金在原投标有效期到期后第二个工作日自动

退还。 

11.投标人在投标期间银行基本账户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到省交

易中心办理变更登记，以确保投标保证金及时准确地退还。 

12.投标保证金退还时，同时退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六、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 

1、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或修改其投标文件。 

2、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或在签订合同时向

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 3、经查实，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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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拟派项目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有在其他在建合同工程 

上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情形。 

出现上述不予退还情形的，招标人书面告知省交易中心登记后，

“招投标银保通”平台将自动划转相关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及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至招标人指定账户，不再退还给投标人。 

咨询电话：0571-85215195，85215132，95533 转人工服务 

协会联保：0571-81060872 

  

3.5.2 
近年财务状况的年份要

求 
/不作要求 

3.5.3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

的年份要求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 

3.5.5 

近年发生的重大诉讼

及仲裁情况的年份要

求 

/不作要求 

3.5.7 
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及

评审打分资料 

  

（一）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资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投标文件委托代理人签字的提供）； 

□3、联合体各方签订的共同投标协议（联合体投标的提供）； 

4、符合招标公告业绩要求的证明材料：合同复制件，其所能承载

的证明内容应符合业绩要求的具体表述。 

（二）评审打分资料： 

1、符合评标办法评审打分要求的业绩证明材料：合同复制件，其

所能承载的证明内容应符合业绩要求的具体表述。 

以上（一）、（二）条涉及的证书（均应在有效期内，已在有效期

外尚在办理延期过程中的视为无效）、资料应在投标文件中附扫描

件，并加盖投标人电子公章，证书、资料原件备查。如评标委员会

要求核查原件时，投标人必须在评标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若

投标文件中未附上述资料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要求的资料原件

送到的，属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响应资料的，评标委员会将按相关



 

 24 

证明资料缺少或无效处理；属打分评审资料的，按相应评分内容不

得分处理。 

  

3.6 
是否允许递交备选投标

方案 

☑不允许  

□允许 

3.7.2 
签字或盖章 

要求 

一、电子投标文件签字或盖章要求：在招标文件格式规定的签字

和盖章处，投标人必须加盖法定代表人电子章和加盖单位电子公章。 

其它要求：纸质投标文件签字或盖章要求：在招标文件格式规定

的签字和盖章处，投标人必须加盖法定代表人章和加盖单位公章。 

二、纸质投标文件签字或盖章要求 

3.7.3 投标文件份数 

一、投标文件份数： 

（一）、加密电子投标文件（.ZJSTF）一份（上传至交易平台），作

为投标文件正本。 

（二）、与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内容完全一致的纸质投投标文件一

份，作为投标文件副本。 

三、纸质投标文件说明: 

(一）、本次招标需打印纸质投标文件（与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内容

完全一致）一份。 

(二）、因系统原因所有投标人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均无法解密时方

采用纸质投标文件开标。 

4.2.2 
递交投标 

文件方式和地点 

一、将由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制作生成的加密投标文件（.ZJSTF）在

投标截止时间前（以上传完成时间为准）上传至交易平台

（http://new.zmctc.com)。 

二、将纸质投标文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按招标文件要求递交至以下

地点：杭州市曙光路 140 号黄龙体育中心广场东环(浙江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4.2.3 是否退还投标文件 
☑否  

□是。未中标的投标文件将予以退还。 

4.4 
投标文件的 

拒收情形 

一、电子投标文件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上传的。 

二、保证金未与所投标段关联的。 

□三、未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提交的投标文件。（采用资格预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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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招标的） 

5.1 

开标时间 

和地点、参加开标会议

的 

要求 

一、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二、开标地点：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杭州市曙光路

140 号黄龙体育中心黄龙广场东环） 

□三、邀请所有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准时参加。 

☑ 四、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必须参加开标会议，

并随带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委托代理人还需提供参加开标会议的授

权委托书。 

5.2 开标 

一、投标人参加开标须携带加密投标文件的 CA 证书锁以供开标现

场解密投标文件。 

二、由招标人代表按照先送达后开标的顺序进行开标。 

☑ 由第倒数 3 个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随机抽取下浮系数（投标

文件的商务评分采用平均价下浮法的） 

三、开标时，如发现以下情况之一的，相应投标文件不予开标，

招标人将投标文件退回投标人： 

（一）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接收要求的； 

（二）电子投标文件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上传的； 

☑ （三）投标人代表在本标段开标结束前未能参加开标、或未能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的、或投标人的授权代表未能提供有效的

投标授权书原件的（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代表必须到场的可选用）。 

四、开标程序 

(一) 至投标截止时间，招标人宣布开始开标，宣布开标项目名称、

招标人代表、交易中心见证代表、监标人等有关人员姓名； 

(二) 投标人解密 

投标人解密时间： 

开标开始 20 分钟以内。 

投 标 人 解 密 方 式 ： 投 标 人 自 行 登 录 交 易 平 台

（http://new.zmctc.com）——服务大厅——网上开标直播，找到所

投标段并点击“我要解密”，使用生成投标文件的 CA 数字证书在线

解密。 

(三) 招标人使用生成招标文件的 CA 锁解密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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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招标解密完成后，开标系统公布投标单位、项目负责人、服

务人数、投标报价、服务期及其他内容； 

(五) 投标人确认 

唱标完成后，投标人可通过交易平台对唱标结果进行确认，未在

开标结束前完成在线确认的投标人，交易平台将视作自动确认。 

五、开标特别说明 

（一）、开标解密使用投标人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 

（二）、因投标人原因造成其电子投标文件未解密的，视为撤销

其投标文件；因投标人之外的原因造成电子投标文件未解密的，视

为撤回其投标文件； 

（三）、部分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的，其他投标文件

的开标可以继续进行； 

（四）、因系统原因所有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均无法解密时方

采用纸质投标文件开标。 

（五）、投标人必须使用生成电子投标文件的 CA 数字证书解密电

子投标文件； 

（六）、投标人在开标现场可使用交易中心提供的电脑或自带的

笔记本电脑，自行登录交易平台解密投标文件。未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投标文件解密的，造成投标失败的，投标人自行负责。 

6.1.1 
评标委员会 

的组建 

  

评标委员会成员构成：共 5 人，其中招标人代表 1 人，库选经

济、技术专家 4 人； 

库选经济、技术专家确定方式：执行《浙江省综合性评标专家

库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在保证评标委员会实际参与评标的成员符合 5 人及以上单数

的前提下，如出现 1 位库选专家不能参与评标的，评标委员会自动

取消 1 名招标人代表；2 位库选专家不能参与评标的，不再补抽，

由其余人员组成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 

  

6.3 评标方法 
☑综合评估法  

□最低投标价法 

6.4 中标候选人公示媒 浙江招标投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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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浙江重大工程交易网 

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 

   

7.1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

确定中标人 

□是  

☑否，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数量：1 个。 

7.4.1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的形式：银行保函或银行转账或现金或保险公司保函。  

履约保证金的金额：合同总价的 5%（不得超过 5%） 

8.2 
不再招标 

的情形 

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 3 个的，经原审批或核准部门批准后不

再进行招标。 

10.1 否决投标的情形 

  

一、凡评标委员会拟作出否决投标决定的，应先向投标人

进行询问核实。未进行询问核实程序的，不得做出否决投标决

定，投标人放弃接受询问核实机会的除外（投标人所留联系方

式无法联系上、在规定的时限内投标人不参加询问核实或不予

答复的）。 

二、投标文件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由评标委员会审核并

经过询标程序，其投标文件将被否决： 

（一）形式及资格等符合性内容 

1.投标人的资质、业绩、人员、设备等条件未满足招标文件

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5.7 中“一、实质性

响应招标文件资料”内容为准）； 

2.电子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加盖单位电子公章，

或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加盖法定代表人电子

章的；因系统原因所有投标人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和光盘中的

电子投标文件均无法解密采用纸质投标文件开标时，纸质投标

文件未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加盖单位印章，或投标人的法定代表

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签字或盖章的，或其

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但无有效的委托授权书的； 

3.投标人存在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1.4.3规定的不得存在

的情形之一的； 

4.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载明的交货期不响应招标文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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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 

5.投标人不以自己的名义或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

保证金，或提供的投标保证金有缺陷而不能接受的； 

6.投标报价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的； 

7.改变招标人提供的设备（材料）清单内容的（货物名称、

单位、数量）； 

8.投标有效期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 

☑ 9.投标人被省发改委列入招标投标失信黑名单，且在披露期

内的； 

10.存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无效投标情况的。 

（二）商务标符合性内容 

1.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报价的； 

2.报价评审时，投标人拒绝按以下条款修正的： 

ⅰ如果数字表示的金额和用文字表示的金额不一致时，将以文

字表示的金额为准； ⅱ当单价与数量的乘积与合价不一致时，以合

价为准，并调整单价； ⅲ当合价与投标总价不一致时，以投标总价

为准，调整相关合价。 

3.纸质投标文件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载明的投标报价或其

它关键内容字迹模糊或无法辨认的； 

4.ⅰ投标人所报的投标综合单价（如有修正，按修正后的

单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

变更； ⅱ招标人不接受任何折扣优惠报价，不接受任何赠送

和选择性报价； ⅲ投标人递交的投标函及投标报价表中的投

标总价必须一致； 

5.付款方式不响应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中

“支付”要求的； 

（三）技术标符合性内容 

1.采用的验收标准和方法、主要技术指标达不到国家强制

性标准的或要求的； 

2.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文件技术参数及指标出现重大偏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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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条规定以外，招标文件中其他条款均不得作为否决投标文件

的依据。 

  

10.2 异议与投诉 

一、异议 

(一) 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

当在投标截止时间 10 日前应通过交易平台在线向招标人或招标代

理公司提出。招标人将在收到异议之日起 3 个日内作出答复；作出

答复前，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二) 投标人认为开标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或交

易平台提出异议。招标人将当场对异议给予处理或者告知处理的办

法。异议和答复应记入开标记录或者制作专门记录以存档备查。 

(三) 投标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

候选人公示期内通过交易平台在线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公司提出。

招标人将在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暂停招

标投标活动。 

(四) 对招标文件、评标结果的异议，提出和答复的形式只采用

通过交易平台的形式。 

二、投诉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0 日内

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标。投标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

料，具体要求按国家发改委第 11 号令《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

投标处理办法》规定。就招标文件、开标和评标结果投诉的，应当

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三、上述时限最后一日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顺延至法定节假

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0.3 定标 

一、招标人定标前，将向检察机关查询拟中标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本条不适用，修改为“投标人的行贿犯罪记录查

询结果不再以检察机关档案为准，招标人在定标前通过中国裁

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按照招标文件约定对拟

中标单位的行贿犯罪记录进行查询，查询结果以网站页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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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为准。”）起至投标截止日的行贿犯罪记录（以检察机关档

案为准）。 

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招标人将重新招标。 

二、招标人将确定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

人。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

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

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将重新招标。 

10.4 特别说明 

一、本招标文件斜体字部分是根据本次招标内容的具体情

况进行的相应填写。 

二、投标人须知具体内容如与本前附表不一致的，以本前

附表为准。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评

标中，发现在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且经询

标澄清投标人无令人信服的理由和可靠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的，经评

标委员会半数以上成员确认，其投标文件按否决投标处理，不再对

其进行评审，也不影响招标工程继续评标。评标结束后，评标专家

应将有串通投标嫌疑的投标文件以及相关评标分析材料及时移交招

标投标管理机构作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即使最终无法认定串通投标

行为成立，也不影响对其按否决投标处理的结果。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

出； 

（7）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8）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 

（9）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 

（10）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

组织要求协同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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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

他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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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知 

1. 总则 

1.1 项目概况 

1.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浙江省招标

投标条例》、《评标委员会和评标办法暂行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等七部委第 12 号令）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货物采购标段进行招标。 

1.1.2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3 本招标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4 本招标项目名称：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5 本招标项目建设地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 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  

1.2.1 本招标项目的资金来源及出资比例：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2 本招标项目的资金落实情况：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 招标范围及计划服务期 

1.3.1 本次招标范围：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2 本招标项目的计划服务期：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 投标人资格要求 

1.4.1 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标段服务的资格条件、要求。 

（1）资质条件：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业绩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信誉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其他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2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除应符合本章第 1.4.1 项和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要求

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2）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次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1.4.3 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标段的代建人； 

（3）为本标段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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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同时参加本标段投标的； 

（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的其他公司，同时参加本标段投标的； 

（6）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参加投标的； 

（7）被责令停业的； 

（8）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9）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1.5 费用承担 

投标人准备和参加投标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 

1.6 保密  

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各方应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密保密，违者应对由此造成的

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1.7 语言文字 

除专用术语外，与招标投标有关的语言均使用中文。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中文注释。 

1.8 计量单位 

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9 踏勘现场 

1.9.1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组织踏勘现场的，招标人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投

标人踏勘项目现场。  

1.9.2 投标人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 

1.9.3 除招标人的原因外，投标人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4 招标人在踏勘现场中介绍的工程场地和相关的周边环境情况，供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参考，

招标人不对投标人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1.9.5 招标人提供的本工程的相关参考资料，并不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投标人应对上述资料的

解释、推论和应用负责，招标人不对投标人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承担任何责任。 

1.10 投标预备会 

1.10.1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召开投标预备会的，招标人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

投标预备会，澄清投标人提出的问题。 

1.10.2 投标人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提出问题。 

1.10.3 招标人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内，将对投标人所提问题进行澄清和对招标文件的补充、

修改，并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0.4 指定的网站上公开发布。该澄清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10.4 上传疑问方式，下载澄清、修改、补充文件网址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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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分包  

投标人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的，应符合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

定的分包内容、分包金额和资质要求等限制性条件。 

1.12 偏离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允许投标文件偏离招标文件某些要求的，偏离应当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偏离范围和

幅度。 

  

   

2. 招标文件 

2.1 招标文件的组成 

本招标文件包括： 

（1）招标公告； 

（2）投标人须知； 

（3）评标办法； 

（4）合同条款及格式； 

（5）招标内容和技术要求；  

（6）投标文件格式； 

（7）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材料。 

根据本章第 1.10 款、第 2.2 款对招标文件所作的澄清、修改，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的澄清或修改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文件为准。 

2.2 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 

2.2.1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内容或附件不全，应及时向招标人提出，

以便完善。如有疑问，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方式，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予以澄清。 

2.2.2 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将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0.3

条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公开发布，但不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 

3. 投标文件 

3.1 投标文件的组成 

3.1.1 商务标部分 

（1）投标函(格式)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格式) 

（3）投标报价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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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标分项报价表 

（5）商务条款偏离表 

（6）投标保证金（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规定） 

□（7）联合体协议书（如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需提供） 

□（8）随机备品备件一览表 

□（9）供招标人选购的备品备件一览表 

□（10）专用检测设备及专用维修工具一览表 

                                            （招标人需要增加的其他商务内容）。 

3.1.2 技术标部分 

□（1）货物说明一览表 

□（2）技术响应表 

□（3）主要配置说明一览表 

□（4）技术规格偏离表 

□（5）投标方案图纸、产品详细技术规格书及所投产品的样本及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它必须提供的

文件及资料。 

□（6）产品的主要技术、结构、性能、特点和质量水平的详细描述 

□（7）产品制造、安装、验收标准 

□（8）主要工艺装备和主要检测设施的拥有情况和现状 

□（9）质量手册或关于质量管理、质量体系、质量控制、质量保证的详细介绍 

□（10) 产品的技术服务和售后服务的内容和措施 

                                            （招标人需要增加的其他技术内容）。 

3.1.3 资格审查资料 

3.2 投标报价 

3.2.1 投标人应按本招标文件中“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填写相应表格。 

3.2.2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修改投标函中的投标总报价，应同时修改本招标文件中“投标文件格式”

中的相应报价。此修改须符合本章第 4.3 款的有关要求。 

3.2.3 招标人设有最高投标限价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最高投标限价，最高投标限价详见投标

人须知前附表。 

3.2.4 投标报价的其他要求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3 投标有效期 

3.3.1 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不得撤销其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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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招标人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投标

人同意延长的，应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但不得要求或被允许修改或撤销其投标文件；投标人

拒绝延长的，其投标失效，但投标人有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  

3.4 投标保证金 

3.4.1 投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金额、时间及形式递交投标保证金，并作为其投标文件的

组成部分。 

3.4.2 投标人应按本章第 3.4.1 项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 

3.4.3 投标保证金的退还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3.4 条（五）款的规定。 

3.4.4 存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3.4 条（六）款情形之一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3.5 资格审查资料 

3.5.1 “投标人基本情况表”应附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等材料的扫描件。 

3.5.2 “近年财务状况表”应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

利润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的扫描件，具体年份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5.3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应附中标通知书、委托合同的扫描件，具体年份要求见投标人须知

前附表。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3.5.4 “正在进行的项目和新承接的项目情况表”应附中标通知书和合同协议书扫描件。每张表格只填写

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3.5.5 “近年发生的诉讼及仲裁情况”应说明相关情况，并附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的判决、裁决等有关法

律文书扫描件，具体年份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5.6 投标单位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提供真实可信的资格审查资料。若投标单位提供虚假资料，

一经查实，除按否决投标处理外，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3.5.7 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及评审打分资料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6 备选投标方案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人不得递交备选投标方案。允许投标人递交备选投标方案的，

只有中标人所递交的备选方案方可予以考虑。评标委员会认为中标人的备选投标方案优于其按照招标文件

要求编制的投标方案的，招标人可以接受该备选方案。 

3.7 投标文件的编制 

3.7.1 投标文件应按第七章“投标文件格式”进行编写，如有必要，可以增加附页，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

部分。其中，投标函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比招标文件要求更有利于招标人的承

诺。 

3.7.2 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有关工期、投标有效期、质量要求、技术标准和要求、招标范围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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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内容作出响应。 

3.7.3 投标文件签字或盖章的具体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7.4 投标文件份数的具体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7.5 投标文件具体装订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4. 投标 

4.1 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4.1.1 投标文件的应分开包装，加贴封条，并在封套的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单位章。 

4.1.2 投标文件的封套上应清楚地标记“正本”或“副本”字样，封套上应写明的其他内容见投标人

须知前附表。 

4.1.3 未按本章第 4.1.1 项或第 4.1.2 项要求密封和加写标记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4.2 投标文件的递交 

4.2.1 投标人应在前附表第 2.2.2 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4.2.2 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的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2.3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不予退还。 

4.2.4 招标人通过交易平台（http://new.zmctc.com）接收投标文件，交易平台收到投标人送达的投标文

件后，即时向投标人发出确认回执通知。 

4.3 投标文件的修改与撤回 

4.3.1 在前附表第 2.2.2 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以修改或撤回已递交的投标文件。 

4.3.2 投标人修改已递交投标文件时，应先在交易平台对原投标文件进行撤回操作，修改完成后再重新

上传已修改的投标文件，交易平台将完整记录投标人的撤回修改情况。。 

4.3.3 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修改的投标文件应按照本章第 3 条、第 4 条规定进行编制、

密封、标记和递交。 

4.4 投标文件的拒收情形 

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5. 开标程序 

5.1 开标时间和地点、参加开标会议的要求 

招标人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2.2.2 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

地点公开开标，参加开标会议的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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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开标  

开标程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5.3 开标异议 

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招标人当场作出答复，并制作记录。 

6. 评标 

6.1 评标委员会 

6.1.1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以及技术、经济等方面专家的

确定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6.1.2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1）招标人或投标人的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2）项目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人员； 

（3）与投标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对投标公正评审的； 

（4）曾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标投标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6.2 评标原则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 

6.3 评标  

评标方法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客观、公正地对投

标文件提出评审意见。招标文件没有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不作为评标依据。 

6.4 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介 

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 合同授予 

7.1 定标方式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外，招标人依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

定中标人，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的人数及定标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2 中标公示 

招标人自确定中标候选人之日起，应在与发布招标公告或资格预审公告一致的媒介上发布中标公示 ，

公示期为 3 日。 

7.3 中标通知 

7.3.1 中标人确定后，通过交易平台制作并发放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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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招标人将在发出中标通知书的同时，将中标结果通过交易平台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7.4 履约担保 

7.4.1 在签订合同前，中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金额、担保形式和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

款及格式”规定的履约担保格式向招标人提交履约担保。 

7.4.2 中标人不能按本章第 7.4.1 项要求提交履约担保的，视为放弃中标，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给

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人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7.5 签订合同 

7.5.1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根据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通过交易平台

订立合同。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招标人取消其中标资格，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

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人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7.5.2 发出中标通知书后，招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招标人向中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给中标

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赔偿损失。 

8. 重新招标和不再招标 

8.1 重新招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将重新招标： 

（1）投标截止时间止，投标人少于 3 个的； 

（2）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后否决所有投标的； 

8.2 不再招标 

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 3 个的，经原审批或核准部门批准后不再进行招标。 

  

   

9. 纪律和监督 

9.1 对招标人的纪律要求  

招标人不得泄漏招标投标活动中应当保密的情况和资料，不得与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9.2 对投标人的纪律要求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不得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

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投标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评标工作。 

9.3 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纪律要求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漏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

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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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正常进行，不得使用第三章“评标办法”没有规定的评审因素和标准进行评标。 

9.4 对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 

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漏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

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

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 

9.5 异议与投诉 

投标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由提出异议与投诉的权利，但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章第 10.2

条的要求。 

10.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10.1 否决投标的情形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0.2 异议与投诉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0.3 定标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0.4 特别说明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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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开标记录表 

       （项目名称）           标段开标记录表 

开标地点： 

开标时间：＿年＿月＿日＿时＿分 

序

号 
投标人 

投标报价

（元） 
投标品牌 交货期 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

代表  

       

       

       

       

       

       

       

       

       

       

       

       

 

招标人代表：           记录人：             监标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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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问题澄清通知 

问题澄清通知 

编号： 

 

                          （投标人名称）:  

                          （项目名称）                标段招标的评标委员会，对你方的投标

文件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现需你方对下列问题以予以澄清： 

1、 

2、 

…… 

请将上述问题的澄清于     年    月    日    时前递交至                        （详细地址）

或传真至                    （传真号码）。采用传真方式的，应在    年   月   日   时前将原件递

交至                          （详细地址）。 

 

 

评标委员会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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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问题的澄清 

问题的澄清 

编号： 

                           (项目名称）        标段招标评标委员会： 

问题澄清通知（编号：                 ）已收悉，现澄清如下： 

1、 

2、 

…… 

 

 

 

 

投标人：                     （盖单位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电子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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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中标通知书 

中标通知书 

本中标通知书为招标人向中标的投标人发出的告知其中标的书面通知文件，中标结果根据投标人提交

的投标文件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做出。本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一经发出后，中标人

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中标具体内容如下： 

 

招标项目名称  

招标人名称  

中标人名称  

中标金额 （大写）：                     （小写： ） 

中标内容范围  

中标人与招标人

签订中标合同期限 
 

签订中标合同地

址 
 

其他需说明内容  

 

招标人联系方式：                                 盖招标人电子公章： 

 

经办人： 

电话： 

传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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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中标结果通知书 

中标结果通知书 

 

 

                          （未中标人名称）:  

我方已接受                          （中标人名称）于                  （投标日期）所递交

的                          （项目名称）         标段投标文件，确定                （中标人

名称）为中标人。 

 

感谢你单位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招标人：                          （盖单位电子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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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确认通知 

确认通知 

 

                     （招标人名称）:  

我方已接到你方     年   月   日发出的                     （项目名称）         标段招标

关于                     的通知，我方已于     年    月     日收到。 

 

特此确认。 

 

 

投标人：               （盖单位电子公章） 

 

                                                               年    月     日 

 

 

  
  



 

 47 

第三章 评标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浙江省招标投标条例》、

《评标委员会和评标办法暂行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 12 号）、《浙江省综合性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意见》(浙政发〔2014〕39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评标原则 

评标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 

二、评标组织 

评标工作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的组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评标委员会

成员为不少于 5 人的单数。 

评标委员会组建后报浙江省招标投标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招标办）备案。 

评标委员会应推举产生评标委员会负责人（招标人代表不得担任评标委员会负责人），评标委员会负

责人负责组织评标、掌握评标进程、主持询标、编写评标报告等工作，评标委员会负责人与其他成员具有

同等的权利。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客观、公正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招标

文件没有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作出的评审结论，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招标文件的规定。 

三、评标程序和内容  

（一）熟悉招标文件和评标办法； 

（二）投标文件的符合性评审； 

（三）投标文件的资信、业绩评审； 

（四）投标文件的技术标评审； 

（五）投标文件的商务标评审； 

（六）必要时对投标文件中的问题进行询标，包括拟作出否决投标决定前对相关投标人进行的询问核

实； 

（七）根据评标办法和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综合评分、排序； 

（八）完成评标报告，推荐中标候选人。 

四、评审细则 

（一）投标文件的符合性评审 

1.评标委员会应依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和规定，首先对投标人的投标资格和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评审。 

如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文件存在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0.1“否决投标的情形” 第二款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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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询问核实并认定后，即可判定该投标文件符合性评审不通过予以否决，不再进入后续的综合评分程

序。 

2.询标 

（1）投标文件中有含义不明确的内容、明显文字或计算错误，评标委员会认为需要投标人作出必要

澄清、说明的，应当组织询标。 

（2）凡是评标委员会拟做出否决投标决定的，须组织相关投标人询问核实。未进行询问核实的，不

得做出否决投标的决定，投标人放弃询问核实机会的除外（投标人所留联系方式无法联系上、在规定的时

限内投标人不参加询问核实活动或不予答复的）。。 

（3）询标应通过交易平台在线通知相关投标人。询标问题及投标人的澄清、说明应当采用通过交易

平台在线询标的形式，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4）评标委员会不得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不得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 

（5）投标人不得通过补充、修改或撤消投标文件中的内容使其成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投标人在投

标截止时间以后不得提交任何资料作为评标依据。 

（二）资信、业绩评审 

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根据投标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进行集体认定。 

1.投标人诚信评分（-100～0）分 

（1）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日前被浙江省发改委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且在公告期限内的，每次扣 2 分； 

（2）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日前 1 年内有投诉被浙江省发改委作出不予受理处理决定的、或者因缺乏事

实依据或法律根据而被浙江省发改委作出予以驳回处理决定的，每次扣 1 分。 

投标人诚信信息以浙江重大工程交易网“投诉结果公示”栏和“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台”公告内容为准，

时间以浙江省发改委作出处理决定的时间为准。 

2.业绩评分（0～1）分 

投标人除招标公告以外,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另具有单个合同金额 5000

万元及以上国内轨道交通工程（或铁路工程）通信系统集成供货业绩；符合要求的业绩每一个得 1 分，此

项分数最高得 1 分（投标资格条件的业绩不作为本项计分业绩）。注：以上业绩证明材料应提供合同复制

件（其所能承载的证明内容应符合业绩要求的具体表述），原件备查。 

  

（三）投标文件的技术标评审 

1、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负责对投标文件的服务大纲部分采用记名方式各自评分。如发现某个单项

的评分超出了规定的分值范围的，则该张评分表无效。此项评分为：从评标专家的有效评分中扣除一个最

高总分和一个最低总分后的算术平均值（保留小数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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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评分：  

(1)传输子系统：传输子系统系统制式选择、系统构成、系统保护机制，技术参数、接口参数、信道

类型、带宽及数量配置及预留，: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横向对比，酌情打分。（2～5）分 

(2)针对传输子系统能结合招标文件要求及金义东线物理路由，对传输组环方案、光纤保护方案及网

络保护方案等给出合理化建议和系统优化方案，: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横向对比，酌情打分。（2～4）分 

(3)专用无线系统的设备，系统和终端品牌统一。终端须成熟可靠，在轨道交通领域成熟性，:横向比

较，酌情打分。（1～3）分 

(4)无线设备的技术要求，关键设备单元要求冗余热备份配置。技术参数、接口参数、系统容量配置

及预留，: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横向比较，酌情打分。（2～4）分 

(5)频率配置方案，无线场强覆盖方案，能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给出频率配置方案和各应用场所的无线

覆盖方案，方案详细。: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横向对比，酌情打分。（1～3）分 

(6)公务电话子系统：系统制式选择，安全性、兼容性，系统技术参数、接口参数配置及预留，:根据

用户需求书要求，横向对比，酌情打分。（2～4）分 

(7)专用电话子系统：系统制式选择，安全性、兼容性，系统技术参数、接口参数配置及预留，:根据

用户需求书要求，横向对比，酌情打分。（2～4）分 

(8)集中录音子系统、广播子系统：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对投标人提供的配置和设计方案:，横向对

比，酌情打分。（1～3）分 

(9)时钟子系统、集中告警子系统：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对投标人提供的配置和设计方案:，横向对

比，酌情打分。（1～3）分 

(10)办公交换机设备：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对投标人提供的配置和设计方案:，横向对比，酌情打

分。（1～3）分 

(11)通用设备：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对机柜等通用设备的子项指标:，横向对比，酌情打分。（1～2）

分 

(12)接口管理、通信系统保证、现场安排、测试、检验、安装、验收：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对投标

人提供的方案和响应度:，横向对比，酌情打分。（1～3）分 

(13)工程例会及设计联络、设计文件、工期和计划、包装运输和仓储：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对投标

人提供的方案和响应度，:横向比较，酌情打分。（1～2）分 

(14)培训、维修、备品备件及工具：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对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和响应度:横向比较，

酌情打分。（1～2）分 

(15)项目管理与责任：根据用户需求书要求，对投标人项目管理相关的配置和响应度情况，:横向比

较，酌情打分。（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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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标文件的商务标评审 

1、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对投标文件的报价进行评审。评标专家应对报价的范围、数量、单价、费

用组成和总价等进行全面审阅和对比分析，找出报价差异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 

2、报价评审应以报价口径范围一致的投标评标价为依据。投标评标价应在最终报价的基础上，按照

招标文件约定的因素和方法进行计算。 

3、评标基准价由评标委员会依据下述方法计算，除计算差错外，确认后的评标基准价在本次招标期

间保持不变。 

计算差错，仅限于以下两种情况：（1）纯算术性四则运算差错；（2）未按约定的计算方法，多计或者

少计投标人报价的。由于评标差错，导致否决投标错误，重新评标纠正等其他情况，不属于计算差错。 

    

4、报价评分（10 -65~35 分）  

□平均价法 

（1）评分范围：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所有投标文件进入评分范围。 

（2）评标基准价：进入评分范围的投标评标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投标评标价在 5 个及以

上时，去除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投标评标价在 8 个及以上时，去除一个最高、次高价和一个最低、

次低价）。 

（3）根据投标文件的投标评标价与评标基准价对比，计算投标人的商务报价的得分值。即： 

a.投标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时，得满分（65~35 分）； 

b.投标评标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 1 个百分点，扣 0.5 分； 

c.投标评标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 1 个百分点，扣 1 分。 

以上报价得分不足一个百分点时，使用直线插入法计算，保留小数 2 位。 

 投标文件的商务标评分不足 10 分的，计为 10 分。 

□二次平均法 

（1）评分范围：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所有投标文件进入评分范围。 

（2）报价平均值：进入评分范围的投标评标价的算术平均值为报价平均值（投标评标价在 5 个及以

上时，去除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投标评标价在 8 个及以上时，去除一个最高、次高价和一个最低、

次低价）。 

（3）评标基准价：报价平均值与进入评分范围的投标评标价中的次低投标评标价（不足 4 个的与最

低投标评标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 

（4）根据投标文件的投标评标价与评标基准价对比，计算投标人的商务报价的得分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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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投标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时，得满分（65~35 分）； 

b.投标评标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 1 个百分点，扣 0.5 分； 

c.投标评标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 1 个百分点，扣 1 分。 

以上报价得分不足一个百分点时，使用直线插入法计算，保留小数 2 位。 

 投标文件的商务标评分不足 10 分的，计为 10 分。 

☑ 平均价下浮法 

（1）评分范围：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所有投标文件进入评分范围。 

（2）报价平均值：进入评分范围的所有投标人的评标价的算术平均值为报价平均值（投标评标价在 5

个及以上时，去除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投标评标价在 8 个及以上时，去除一个最高、次高价和一个

最低、次低价）。 

（3）评标基准值： 

a.由投标人代表（第倒数 3 个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在开标前，从 2.6%、2.8%、3.0%、3.2%、3.4%

中随机抽取一个百分数，作为下浮值； 

b.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公式计算出评标基准价： 

评标基准价=报价平均值×（1-下浮值） 

（4）根据投标文件的投标评标价与评标基准价对比，计算投标人的商务报价的得分值。即： 

a.投标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时，得满分（52 分）； 

b.投标评标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 1 个百分点，扣 0.5 分； 

c.投标评标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 1 个百分点，扣 1 分。 

以上报价得分不足一个百分点时，使用直线插入法计算，保留小数 2 位。 

投标文件的商务标评分不足 10 分的，计为 10 分。 

   

（五）投标文件的综合评分：投标文件的资信业绩评分、技术评分、商务评分的总和。 

（六）对投标人进行排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1、评标委员会根据综合评分对进入评分范围的投标文件按最终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评分相同时，

报价低者优先；评分、报价均相同时，技术得分高优先；评分、报价、技术得分均相同时，由评标委员会

通过抽签（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排序。 

2、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1 规定，确定中标人或推荐中标候选人。 

五、完成评标报告 

（一）评标委员会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评标报告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对评标结

果有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以书面形式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评标报告应当注明该不同意见。

评标委员会成员拒绝在评标报告上签字又不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评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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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标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开标记录； 

2、评标内容、过程和结果； 

3、询标澄清纪要； 

4、否决投标情况说明及依据； 

5、推荐中标候选人； 

6、中标候选人投标资格条件业绩和评分业绩（招标文件对投标资格或评分有业绩要求的）； 

7、其他建议。 

六、其他 

中标候选人及投标否决情况和中标候选人投标业绩将在“浙江招标投标网、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和浙江重大工程交易网”上公示 3 天，投标人如发现权益受到侵害，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异议或投诉；就招标文件、开标、评标结果投诉的，应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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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54 

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一)  合同协议书 

买方:                           

卖方:                           

鉴于买方为采购金华-义乌-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程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 01 标采购项目

的货物和服务，已接受了卖方提供上述货物和服务的投标函，经友好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1. 本合同协议书中所用词语和术语的含义与合同条款中相应词语和术语定义的含义相同。 

2. 下述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与本合同一起阅读和解释： 

第一部分  合同补充协议（如有） 

第二部分 合同协议书 

第三部分 中标通知书 

第四部分  合同签订前澄清文件（如有） 

第五部分  合同专用条款 

第六部分  价格清单 

第七部分  合同附录 

第八部分  技术规格书 

第九部分  用户需求书 

第十部分  合同通用条款 

第十一部分  招标文件、澄清文件及其他补充资料(另册) 

第十二部分  投标文件(另册) 

上述文件应视为不可分割、互为补充和解释，应一并阅读和解释。若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

上面所列顺序在前为准。 

3. 本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在合同执行期间不作调整。 

大写：人民币            元 ，小写：￥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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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鉴于买方将按本合同所述向卖方支付合同价款，卖方保证全部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向买方提供

货物和服务，并修补缺陷。 

5. 作为对所提供货物、安装督导和配套服务以及修补缺陷的报酬，买方保证按合同规定的方式

和时间向卖方支付合同价款。 

6. 本合同协议书正本一式二份，买方和卖方各执壹份，副本一式拾份，买方执捌份，卖方执贰

份。正本和副本如有互相矛盾之处，以正本为准。 

7. 本合同协议书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授权代理人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并作为合同附件)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且买方收到卖方递交的履约保证金

后正式生效，本协议书止于合同质保期结束且无残留问题。 

 

 

 

买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委托人（签字

或盖章）： 

日期： 20  年  月   

日 

地址：  

电话：  

传真：  

 
 

 

 
 
 
 
 
 
 
  

卖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委托人（签

字或盖章）： 

日期：20  年  月  

日 

地址：  

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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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同通用条款  

1. 定义及解释 

在本合同(如下文所定义的)中，下文所定义的措词和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要求外，应具有

本款赋予的含义： 

1.1 定义 

(1) “合同”或称“合同书”系指买方、卖方达成并签署的协议，包括合同协议书、合

同条款、所有的附件、附录和上述文件所提到的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 

(2) “合同价”系指卖方的投标总价。 

(3) “结算价” 系指根据合同规定卖方在正确地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买方应支付给卖方

并经审计单位确认的金额。 

(4) “通用条款”指通用合同条款。 

(5) “专用条款”指专用合同条款。 

(6) “合同条款”指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的统称。 

(7) “货物”系指卖方根据合同规定须向买方提供的一切设备、备品备件、专用工具、

软件、手册及其他有关技术资料和材料。 

(8) “服务”系指根据合同规定卖方承担与供货有关的辅助服务(运输、保险)，以及其

它的伴随服务(设计联络、安装督导、调试、接口管理、培训、质保期保证)和合同中规定

卖方应承担的其它义务。 

(9) “买方”指通过支付对价获得合同货物及服务等财产权益的经济实体及合法的继承

人。 

(10) “卖方”指提供合同货物及服务的经济实体，在合同中特指中标人及其合法的继承

人。 

(11)  “分包商”指在合同中指定的实施工程的任何部分的任何当事人(不指卖方)，或是

经买方同意后已经分包了合同的任何部分的任何当事人，以及取得分包商资格的法定继承

人，但不指分包商的任何受让人。 

(12) “合同生效日期”是指通用条款第 30条中规定的日期。 

(13) “天”、“日”指日历日。 

(14) “周”指 7 个日历日。 

(15) “月”指日历月。 

(16) “不可抗力”是指具有通用条款第 24条赋予的含义。 

(17) “技术文件”是指根据通用条款第 5条和专用条款要求提供的所有图纸、图样、标

准、模型、操作手册和维修手册等。 

(18) “变更指令”是指买方根据通用条款第 19条向卖方以规定格式发出的对工程进行变

更的书面通知。 

1.2 解释 

(1) 本合同的标题和题名仅作提示参考，并无作合同解释之特殊用意。本合同引用某个

条款时，除非特别说明，应解释为该条款项下所有子条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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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指当事人或各方的措辞应包括商行、公司以及具有法人资格的任何组织。仅表明

单数形式的词也包括复数含义，视上下文需要而定，反之亦然。 

(3) 凡合同中规定通讯是“书面的”或“用书面形式”，是指任何手写的、打印的或印刷

的通讯及其它所有用书面记录的现代通讯方法进行的通讯，包括电报和传真等方式。 

(4) 凡合同规定任何人发出通知、同意或确认时，该通知、同意或确认不得被无故扣押。

除非另有规定，该通知、同意或确认应是书面的并应对“通知”一词做出相应解释。 

2. 适用性 

2.1 本通用条款适用于本合同条款其它部分未有规定或未被替代的范围。 

3. 来源地 

3.1 本合同项下所提供的货物及服务均应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正

常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 

3.2 货物的来源地可以有别于卖方的国籍。 

3.3 本合同项下主要货物及服务应由合同中规定的卖方、服务提供者及国家制造和供货。 

3.4 卖方有意引入非合同中所列的供应商、服务提供者及原产国时，应将该供应商、服务提供

者的资格证书呈交买方批准。 

4. 标准 

4.1 货物及服务应符合专用条款和“用户需求书”中所述的标准：如果没有提及适用标准，则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相关标准的，则采

用国际标准或货物来源国适用的官方标准。这些标准必须是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

的标准。 

4.2 卖方应向买方提供有关标准的文本。此文本如是英文的，则应提供中文翻译本。 

4.3 如果买方指定标准或提出书面要求的，卖方应予以遵行。 

4.4 除非合同中另有规定，计量单位均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5. 技术文件 

5.1 没有买方事先书面同意，卖方不得将由买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规格、计划、

图纸、模型、样品或资料提供给卖方雇用于履行本合同以外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本合同

的雇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必须的范围。 

5.2 没有买方事先书面同意，除了履行本合同之外，卖方不应使用通用条款第 5.1 条所列举的

任何文件和资料。 

5.3 除了合同本身以外，通用条款第 5.1条所列举的任何文件是买方的财产。如果买方有要求，

卖方在完成合同后应将这些文件(包括全部拷贝)还给买方。 

5.4 卖方应根据合同规定要求向买方提供所供货物的整套技术文件。如果工程必需但合同又未

作规定的只有卖方才能提供的技术文件，卖方应及时向买方提供。 

5.5 上述技术文件应编辑正确，组织合理，内容充实，容易理解，详尽描述所供货物的性能、

原理、结构和尺寸，并包括部件的型号、规格、技术数据，保证买方能够正确进行货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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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操作、检查、维修、维护、试验、调试和服务。 

5.6 技术文件均应提交买方确认。如果买方收到技术文件后发现有遗漏、损坏或内容有差异，

卖方收到买方通知后应更换。 

5.7 卖方应承担买方完全按照技术文件的指导进行的任何安装、操作、检查维修、维护、试验、

调整和服务致使系统和/或设备或其部件损坏所引起的责任。 

5.8 卖方应按照买方要求提供上述技术文件及其电子文件给买方。 

5.9 技术文件的全部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中。 

6. 知识产权 

6.1 卖方应保证，买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包括与之相关的

任何技术文件、资料)，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异议

和起诉，否则，由此而引起的相关索赔、纠纷或诉讼仲裁由卖方负责，并由卖方承担全部

费用及法律后果。如买方因此遭到的损失，卖方除应全额赔偿外，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 

6.2 买方永久享有卖方为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产品的所有权，配套软件、技术资料的使用权，并

无需交纳特许使用费(如有此类费用的话)。 

7. 履约保证金 

7.1 卖方应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三十(30)天内，向买方提交专用条款第 7 条规定金额的履约保

证金。 

7.2 在卖方不能履行其合同项下任何一项义务而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下，买方有权用履约保证

金的资金补偿其任何损失。 

7.3 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按专用条款第 7条的规定。 

7.4 履约保证金应用本合同货币(人民币)，采用下述方式之一提交： 

7.4.1 由买方接受的买方国内银行总行或省、市一级分行或在境内注册的国外的一家信誉好的银

行出具的保函(采用合同文件提供的格式或买方可以接受的格式)；  

7.4.2 银行保函或银行转账或现金或保险公司保函。 

7.5 除非专用条款另有规定，在卖方完成其合同义务包括任何保证义务后三十(30)天内，买方

将把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卖方。 

8. 检验和试验 

8.1 买方或其代表有权检验和/或试验货物，以确认货物能符合合同规格的要求，并且除合同

规定买方承担的费用外，不承担额外的费用。专用条款第 8 条和“用户需求书”将说明买

方要求进行的检验和试验，以及在何处进行这些检验和试验。买方将及时以书面形式把进

行检验和/或试验的代表的身份情况通知卖方。 

8.2 检验和试验在卖方的驻地、交货地点和/或货物的最终目的地进行。如果在卖方的驻地进

行，买方和买方的检验员应能得到全部合理的设施和协助，买方和买方不应承担费用。 

8.3 如果任何被检验或试验的货物不能满足“用户需求书”的要求，买方可以拒绝接受该货物，

卖方应无条件更换被拒绝的货物，以满足合同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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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买方拥有在货物到达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后对货物进行检验、试验或必要时拒绝接受货物

的权利，将不会因为货物在启运前通过了买方或其代表的检验、试验和认可而受到限制或

放弃。 

8.5 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第 8条的规定无论如何也不能免除卖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义务或

其他义务。 

9. 包装 

9.1 除非本合同另有规定，提供的货物应采用相应标准的保护措施进行妥善包装。这种包装应

适于相应运输工具的运输，并有良好的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等保护措施，以确

保货物安全运抵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 

9.2 包装、标记和包装箱内外的单据应严格符合合同的相关特殊要求，包括专用条款规定的要

求以及买方后来发出的指示。 

9.3 凡因由于卖方发运时所用保护措施不足或不妥，致使包装物在运输中生锈、受潮、被腐蚀，

以及因包装或标志不当导致货物损坏或丢失时，或因此引起事故时，卖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和由此发生的相关费用。 

10. 装运与交货 

10.1 装运(随箱文件) 

10.1.1 每件包装箱的外部应附有一套详细的装箱单正本。 

10.1.2 每件货物包装箱内应附有下列文件： 

(1) 包括品名、编号、规格型号、数量说明的详细装箱单两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2) 生产商或卖方出具的质量证明书两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3) 与货物相关的技术文件两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4) 每件技术文件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单二份，并注明资料编号、代号、名称、总页数及本

数。 

10.2 装运标记 

10.2.1 卖方应标记清楚包装箱内各散装部件在设备装配图中的部件号、零件号。 

10.2.2 卖方应在每一包装箱或货物的适当位置用不可擦除的油漆和明显的中文或(中英文)字样

作出以下标记： 

(1) 收货人； 

(2) 合同号； 

(3) 发货标记(唛头)； 

(4) 目的港； 

(5) 货物名称； 

(6) 箱号/件数； 

(7) 毛重/净重(公斤或用 Kg表示)； 

(8) 体积(长×宽×高，以毫米表示)； 

(9) 站点名称。 

10.2.3 按照货物的特点，装卸和运输上的不同要求，包装箱上应明显地印刷有：“轻放”、”勿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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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防雨”等字样。凡重量为二吨或超过二吨的货物，应在包装箱的侧面以运输常用

的标记和图案标明重心位置及起吊点，以便于装卸搬运。 

10.2.4 对裸装货物应以金属标签或直接在设备本体上注明上述有关内容。大件货物应带有足够的

货物支架或包装垫木。 

10.2.5 卖方不得用同一箱号标明任何两个箱件。 

10.3 装运通知 

10.3.1 卖方应在装运日期三十(30)天之前，将货物的包装及运输方案一份正本和七份副本提交买

方确认。买方须在收到提交的文件后予以答复。但是，买方的确认并不减轻卖方将货物安

全运至交货地点的责任。 

10.3.2 卖方应在装运日期前通知买方合同号、货物名称、数量、包装件数、总毛重、总体积(立

方米)和待运日期。同时，卖方应特快专递给买方详细交货清单一式五份，包括合同号、

货物名称、规格、数量、总毛重、总体积和每箱尺寸(长×宽×高)、单价和总价、发货地

点和待运日期，及货物在运输和仓储中任何特殊要求和注意事项。卖方应提前寄发交货清

单以保证买方能在货物到达 10日前收到货物清单。 

10.3.3 卖方应在货物装完后 24 小时之内以传真形式将合同号、货物名称、数量、总毛重、体积、

发票金额、运输工具名称及启运日期、预计到达日期通知买方。如果每个包装箱的重量超

过 20 吨或体积达到或超过 12.5m×2.7m×3m(长×宽×高，单位为米)，卖方应将每个包

装箱的重量和体积通知买方。若货物中有易燃品或危险品，卖方也应将详细情况通知买方。 

10.4 交货 

10.4.1 卖方应负责将货物交到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并负责货物交到交货地点前的一切费用，包括

运输、保险、中转、装卸和在货物所有权转移前的仓储等费用。 

10.4.2 交货要求详见专用条款的有关规定。 

10.5 单据 

10.5.1 卖方应提交的单据在专用条款中有具体规定。 

10.5.2 卖方应负责将货物交到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并负责货物交到交货地点前的一切费用，包括

运输、装卸、清关、保险等费用。卖方应提供的装运细节和/或其他单据在专用条款第 10

条中有具体规定。 

11. 所有权与风险转移 

11.1 卖方将货物按照合同规定的安装地点，完成安装调试，且经买方签发预验收证书后，货物

的所有权由卖方转移至买方。 

11.2 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并经预验收合格后并经买方出具相应报告时

由卖方转移到买方。 

11.3 在拒收情况下，或者解除合同的，或者终止合同的，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卖方承担。 

11.4 所有权和风险的转移，如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所有权和风险的转移，不影响因卖方履行

义务不符合约定，买方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11.5 货物运抵交货地点后, 买方应组织开箱检查并出具相应的报告。开箱检查时间见“用户需

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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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险 

12.1 卖方应对本合同下卖方提供的货物在制造、购置、运输、存放及到货、安装、调试、验收、

移交过程中的毁损或灭失以完全重置价格用人民币或合同定价的货币进行全面保险，保险

有效期至预验收签发之日起失效。 

12.2 卖方按买方项目现场交货价交货(买方不提供现场专用仓库)，并应以发票金额百分之一百

一十(110％)投保一切险、战争险加罢工暴动、民变和提货不着险。货物保险将由卖方办

理，保险费由卖方支付。 

12.3 卖方应对在现场为系统或设备和材料进行安装或安装督导/调试、试验、验收和试运行等

提供服务的卖方人员投保人身险及其他有关的险别，有关保险索赔买方不承担连带责任。

卖方应对到卖方所在地参加设计会议、监造、出厂检验和培训的买方人员投保人身险及其

他有关的险别，保险期限从买方人员离开金华至回到金华时为止。卖方应在收到买方关于

人员往来的通知后 3日内完成投保手续。 

12.4 卖方应买方要求，出示根据合同要求应购买的上述保险的保险单或保险证明以及保险费的

收据。 

12.5 本条款规定的投保所需的全部保险费均由卖方支付。 

12.6 卖方应在资信良好可靠、有能力承保并为买方接受的保险公司投保。 

12.7 本条款所列的投保手续以及保险索赔由卖方负责办理。若本条款所要求的保险单可能发生

索赔，则卖方必须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买方，并随时告知有关索赔事宜的进展情况。 

12.8 卖方应尽全力进行保险安排，以保证索赔事件发生后在短时间内予以妥善解决，并使买方

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12.9 如果卖方未能按要求出示合同规定的保险范围的证明，则买方可办理此类保险并保持其有

效。买方为此目的支付的保险费应从合同价中扣除。 

13. 运输 

13.1 卖方应将货物运至本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交货地点，并负责办理货物运至前述交货地点全

过程中的所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保险、中转、装卸和在货物所有权转移前的仓储，相关

费用已含在合同价中。 

14. 服务 

14.1 卖方须按买方要求提供下列服务以及专用条款规定的其他服务： 

(1)所供货物的组装调试和试运行； 

(2)提供货物组装和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 

(3)为所供货物提供详细的操作和维护手册； 

(4)在在双方商定的一定期限内对所供货进行安装/安装督导、调试、维护、修理和运行等服

务，但前提条件是该服务并不能免除卖方在合同保证期内所承担的义务； 

(5)在卖方工厂和/或在项目现场就所供货物的组装、安装、维护和修理对买方人员进行培训。 

14.2 卖方提供的上述服务的费用已含在合同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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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 

15.1 卖方应提供下列与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易损件/消耗性材料有关的材料、通知和资料： 

15.1.1 买方可从卖方选购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易损件/消耗性材料，但前提条件是该选择并不

能免除卖方在合同保证期内所承担的义务；  

15.1.2 在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易损件/消耗性材料停止生产的情况下： 

(1) 事先将要停止生产的计划通知买方，使买方有足够的时间采购所需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

易损件/消耗性材料； 

(2) 卖方须免费向买方提供上述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易损件/消耗性材料的图纸和规格，以

及属于卖方所有的有关模具、模型、工具的图纸；并免费向买方提供任何卖方及其分包商

可能拥有的，使买方自己能生产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易损件/消耗性材料的其他信息和

资料；卖方须免费给予买方充分自主使用上述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易损件/消耗性材料

的专利权、许可权制造上述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易损件/消耗性材料。 

15.2 卖方应负责保证其合同分包商受制于本条款的规定。 

16. 保证 

16.1 卖方应保证合同项下所供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是最新或目前的型号，除非合同另

有规定，货物应含有设计上和材料的全部最新改进，所有有关的技术规格须与“用户需求

书”的规定一致。卖方进一步保证，合同项下提供的全部货物没有设计、材料或工艺上的

缺陷，或者没有因卖方的行动或疏忽而产生的缺陷，这些缺陷是指所供货物在最终目的地

现行条件下正常使用可能产生的。 

17. 价格 

合同价格在专用条款第 17条价格条款中规定。 

18. 付款 

付款的方法和条件及支付货币在专用条款第 18条付款中规定。 

19. 合同变更 

19.1 买方根据工程实际进度，可以在任何时候书面向卖方发出指令，在本合同的一般范围内变

更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几项： 

(1) 合同项下提供的货物是专为买方制造时，变更图纸、设计或规格型号； 

(2) 卖方提供的货物数量及服务； 

(3) 其他买方认为有必要变更的项目。 

19.2 如果上述变更使卖方履行合同义务的费用或时间增加或减少，将对合同价或交货时间或两

者可进行公平的调整，同时相应修改合同。卖方根据本条进行调整的要求必须在收到买方

的变更通知后十(10)天内提出。 

19.3 除非买方书面提出，卖方不得对工程进行任何变更。但是，卖方可以及时向买方提出为改

进工程质量、效率和安全性方面的变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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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买方在执行合同期间的任何时间内有权对工程作变更、修改、删除、增加或做其它改变。

这些变更应被视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卖方应履行这些变更并受同样条件约束。 

19.5 如买方根据本条款要做出合同变更，买方应将此类变更的性质和方式通知卖方。 

19.5.1 在收到该通知后，卖方应尽快向买方提交变更建议书，内容包括： 

(1) 将要实施的工作的说明(如有时)以及工作的实施进度计划；  

(2) 对进度计划或对本合同项下的卖方义务进行任何必要的修改的建议；  

(3) 卖方对合同价格调整的建议。 

19.5.2 收到卖方的上述递呈，并在与卖方适当协商后，买方应尽快决定是否进行变更。 

19.6 合同变更时，买卖双方按下述方式确定调整合同价格： 

19.6.1 对合同中已有项目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按合同已列明的单价计算调整合同价格，但对于同

一规格型号产品，若已列明的单价不一致时，数量增加部分的单价以低的为准，数量减少

部分的单价以高的为准； 

19.6.2 对合同中已明确并有定价的选项及替代方案，按合同列明的相应的金额计； 

19.6.3 对合同中尚未明确和定价的选项及替代方案，其金额须由合同双方按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

协商确定： 

(1) 根据合同规定的原则计出总价； 

(2) 根据合同中类似货物单价和/或单位费率计算而计出总价； 

(3) 根据合同价格类推和/或按比例计算而计出总价； 

(4) 根据合同规定的相应成本确定。 

19.6.4 如果买方决定变更，卖方应有权得到下列付款： 

(1) 由于此类变更而使部分实施的工程变为无用而导致的费用；  

(2) 对已经制造或正在制造的设备进行必要改动所产生的额外费用，或对任何已做但因

此类变更而必应进行改动工作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3) 买方应在此基础上确定费率或价格，并考虑到有部分资金卖方可以从第三者得到补

偿的情况。 

19.7 如果卖方认为，任何修改方案可能阻碍或不利于履行合同义务，则卖方应按通用条款第

19.5 条的规定以书面形式向买方提出其意见。 

19.8 如果卖方认为，买方的任何指示、指令、决定、任何其它行为或疏漏，或与合同要求不符

的行为，将会或已经对其履行合同造成负面影响，对卖方履约费用或进度计划或商业运行

日期的执行有影响，则卖方应在五(5)天内以书面形式按规定的格式向买方发出“变更建

议书”。 

19.9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买方对本合同条款所作的任何修改、补充、变更均应根据双方协商达

成的协议，并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来完成，并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合同双方仅接受下列形式的文件作为合同的修改文件： 

(1) 合同补充协议：经合同双方协商并签字盖章的合同补充协议。 

(2) 变更指令：卖方提交的变更资料经买方审核批准后，以买方签发合同变更指令的形

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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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如因买方特殊需要并经买方特别要求，卖方应首先服从和实施买方的变更指令，而无论卖

方是否提出变更建议书或合同价格和交货时间调整是否达成一致。 

20. 转让和分包 

20.1 除买方事先书面同意外，卖方不得将其合同权利、责任和义务部分转让或全部转让或转移

给第三方。 

20.2 买方可以通知卖方的方式，将买方的合同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买方指定的关联公司、最

终用户等任何第三方。 

买方可以书面通知方式，将买方的合同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买方指定的第三方，而无

需获得卖方的同意，除非卖方在接到合同义务转让通知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有效证明该合同

义务转让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或者故意损害了卖方的合法权益。 

20.3 除买方事先书面同意外，卖方不得分包。 

20.4 卖方应书面向买方通知卖方在本合同中所分包的全部分包合同，但此分包通知并不能减轻

卖方履行本合同的责任和义务。 

20.5 分包合同必须符合通用条款第 3条的规定。 

20.6 卖方选定的所有分包商、服务提供者，均须经买方认可。如果买方要求，卖方必须提供分

包商在设备的制造方式、零部件和材料的来源、完成能力等方面所有的细节以及相关资料

给买方，同时安排买方或其代表进行合理的检查。 

20.7 主要部件的供应商应视为分包商，主要部件的产地和制造厂须符合合同的规定，任何改变

须经买方同意。 

20.8 卖方须自费协调所有分包商的工作，以确保不同分包商提供的设备之间的接口匹配、有效

并可靠。卖方有责任保证设备、系统、材料及服务供应的完整性，在任何情况下，分包商

的介入不减轻、不解除卖方在本合同下须承担的任何责任和义务。 

20.9 卖方应将任何分包商及其代理人或雇员的行为、违约或疏忽，看作与卖方及其代理人或雇

员的行为、违约或疏忽一样，并为之完全负责。 

21. 索赔 

合同的索赔条款按专用条款第 21条规定。 

22. 终止合同 

终止合同按专用条款第 22条规定。 

23. 工程暂停 

工程暂停按专用条款第 23条规定。 

24. 不可抗力 

24.1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但不包括

违约或疏忽。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暴乱、洪水、地震、防疫限制、禁运、台风及

其它国际上公认的不可抗力因素。 



 

 65 

24.2 若不可抗力发生使合同执行受阻，则合同执行时间根据受影响的时间相应延长，但合同价

格不得增加。 

24.3 受阻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十四(14)天内，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

另一方，并附上有关当地政府、公证机关或其他权威机构就不可抗力具体情形和程度出具

的证明材料。 

24.4 任何因不可抗力所导致延误履行合同或不能履行合同，受阻方将不因此而构成违约。 

24.5 在发生任何不可抗力的情况时，只要合理可行，买卖双方应尽力继续履行其合同中的义务。

并应通知对方准备采取的措施，包括不可抗力不能阻止的任何合理的替代履约方法。不可

抗力结束后，卖方应及时履行合同，否则视为违约。 

24.6 如因合同一方未能采取合理防范或补救措施导致不可抗力影响范围扩大或损失增加的，该

扩大或增加部分不适用本条各项约定。 

24.7 如果不可抗力已发生并持续一百二十(120)天，则尽管由于此原因可能已允许卖方延长工

期，双方中任何一方均有权在通知对方三十(30)天后终止合同。如果三十(30)天的期限到

期后不可抗力仍在持续，本合同即告终止。 

24.8 如果不可抗力的情况发生并因此根据合同法双方均被解除进一步履行合同，卖方的履约保

证金不被没收。 

25. 争端的解决 

25.1 合同实施中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友好协商开始后六十

(60)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争议应提交仲裁。 

25.2 仲裁应由金华仲裁委员会根据其仲裁程序和规则在金华进行。仲裁的官方语言为中文。 

25.3 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25.4 除仲裁机关另有裁决外，仲裁费应由败诉方负担。 

25.5 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应继续执行本合同其它部分。 

26. 合同语言 

26.1 本合同语言为中文。 

26.2 卖方提供的文件可以同时附有英文版本作为参考文本，两种文本若有不一致之处或合同双

方发生争议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27. 适用法律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 

28. 通知 

28.1 本合同一方给对方的通知应用书面形式包括电报、电传或传真送到合同中规定的对方的地

址，电报、电传或传真要经书面确认。 

28.2 通知以送到日期或通知书的生效日期为生效日期，两者中以晚的一个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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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税和关税 

29.1 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和相关法规对买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应由买方负

担。 

29.2 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对卖方和其雇员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

费均由卖方负担，并已包含在合同价中。 

29.3 在中国关外、境外发生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应由卖方负担。 

30. 合同生效和签约地、履行地 

30.1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授权代理人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并作为合同附件)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且买方收到卖方递交的履

约保证金后正式生效。 

30.2 合同签约地：本合同签约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金华市。 

30.3 合同履行地：本合同履行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金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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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同专用条款 

下列专用合同条款是对通用合同条款的补充，并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如果专用条款与通

用合同条款有矛盾的话，以专用条款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号与通用合同条款号一致，新增的专用合同

条款将会注明。 

1. 定义 

通用条款第 1.1条中增加下列定义： 

(19) “质保期”是指专用条款第 16.2条规定的质量保证期。 

(20) “现场”是指买方提供并由卖方进行工作，或提供货物交货、安装、调试及运行之

场地。 

(21) “系统”是指工程中各个分离的，功能上可独立并可以运行的部分/或是上述各部分

的总和。 

(22) “工程”是指卖方根据合同规定为买方提供的本项目货物和服务而进行的全部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用户需求书”）。 

(23) “预验收证书”是指买方根据专用条款第 8.6.5款向卖方颁发的证书。 

(24) “最终验收证书”是根据专用条款第 8.6.6 款由买方颁布发给卖方的最终验收证书。 

(25) “进度计划”是指卖方根据专用条款第 31条提交的进度计划以及任何确认的对进度

计划的修订。 

在通用条款第 1条中增加下列内容： 

1.3 设备集成管理服务 

买方有权委托具备相应资质要求的系统集成管理服务商对设备设计、生产制造、检验试验、

调试、验收、质保等工作进行管理。 

1.4 监理 

买方有权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对设备采购实施监理。买方将委托的监理工程师的

名称及其他详细资料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支付给监理工程师的任何报酬、费用由买方承

担。 

5. 技术文件 

在通用条款第 5条中增加下列内容： 

5.10 卖方提交的技术文件必须按“用户需求书”规定的时间交付。技术文件延迟交付时，

按专用条款第 21条执行。因此导致工程的延误时，按专用条款第 21条执行。 

5.11 如果技术文件经买方代表检查后发现有缺少、丢失或损坏，卖方应在收到买方通知

后十(10)天内(对急用者应在五(5)天内)免费向现场补充提供缺少、丢失或损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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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合同中规定卖方提供给买方的所有技术文件的最终文件除提供书面文件外，均需提

供电子文件。 

5.13 卖方提供的技术文件(包括图纸、手册、试验报告和其它技术资料)的内容、格式、

形式、数量、交付时间在“用户需求书”中有详细规定。 

5.14 如果合同需要但又未列明的技术文件，卖方应予及时补齐。如果由此而导致延误关

键点时间，按合同的相关规定执行索赔。 

7. 履约保证金 

在通用条款第 7条中增加下列内容： 

7.6 卖方应向买方提交在中国境内营业的经买方认可的银行开立的、以买方为受益人、

可凭买方首次申索即作无条件付款、金额为合同价百分之五(5%)的银行保函或银行转账或

现金或保险公司保函，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履约保函的有效期至设备预验收证书签署之

日后二十八(28)日，履约保证金须在合同签订后及时提交。 

8. 检验和试验 

在通用条款第 8条中增加下列内容： 

8.6 检验 

8.6.1 总述 

8.6.1.1 合同项下卖方提供的所有货物必须按合同规定的程序进行检验和验收。合同货

物只有通过该检验验收程序且达到合同规定的验收标准方能被买方接受。 

8.6.1.2 检验、试验和验收程序 

合同项下货物的检验、试验和验收程序如下： 

(1) 出厂试验 

(2) 工厂验收试验 

(3) 到货检查 

(4) 开箱检查 

(5) 现场试验 

(6) 预验收（单位工程验收） 

(7) 最终验收 

8.6.1.3 凡合同规定在卖方和/或其分包商所在地进行检验时，卖方应提供为有效地进行

检验所必需的服务、装置和仪器。 

8.6.1.4 如果检验、试验出现一部分或全部失败，买方有权选择下列任一处理方式： 

(1) 重新检验、试验直至合格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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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卖方对缺陷或缺点进行修正，然后重新检验、试验直至合格为止； 

(3) 当卖方已根据上述第 2种方式的书面要求在合理时间内对缺陷或缺点进行修正但未

成功时，按照专用条款第 21条的规定处理。 

无论买方选择上述何种方式，由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卖方负担。 

8.6.1.5 在具体实施“用户需求书”规定的检验验收之前，卖方需提前一（1）个月提交

相应的试验计划(包括试验程序、试验内容和检验标准、试验时间安排)供买方确认。 

8.6.1.6 除需买方确认的试验验收外，卖方还应对所有检验验收试验的结果、步骤、原

始数据等作妥善记录。如买方要求，卖方应提供这些记录给买方。 

8.6.1.7 买方须派人参加合同要求双方参加的检验和试验。如卖方因自身原因未能参加

检验或试验的，买方有权单独检验或试验且其结果视为有效。如买方因自身原因未能参加

检验或试验的，应改期进行。 

8.6.1.8 对于“用户需求书”中规定的需买方确认的试验验收项目，卖方应在这些项目

完成后的二（2）周内向买方递交一式四(4)套记录以供买方确认，该记录应详尽到可使买

方得以就其真实性及准确性进行评定。 

8.6.1.9 如果买方对卖方提供的上述试验结果报告的解释有分歧，双方须于出现分歧后

七(7)天内给对方声明，以陈述己方的观点。声明须附有关证据。分歧应通过协商解决，

若协商不能一致的，则买方对检验、试验结果有最终决定权。 

8.6.1.10 买方参加在卖方工厂所在地检验、试验和验收的食宿和往返交通费由卖方负责。

卖方应为买方代表提供工作便利，如办公场所、必要的通讯条件、技术文件、图纸和当地

交通条件等。 

8.6.1.11 检验、试验和验收过程中涉及的赔偿条款在专用条款第 21条中规定。 

8.6.1.12 检验、试验和验收的时间和细节在“用户需求书”中规定。 

8.6.1.13 在任何情况下，某一步骤试验的结果均不得免除卖方于后继试验、检验和验收

程序中的合同责任。 

8.6.2 出厂试验 

8.6.2.1 在制造过程中，若买方要求的话，卖方应提供关于货物的试验程序和证明。 

8.6.2.2 买方有权决定派其代表到卖方工厂所在地参加出厂试验。具体要求详见“用户

需求书”。 

8.6.2.3 买方派出检验员赴卖方或其工厂时，应不影响卖方或其的工作。 

8.6.3 工厂验收试验 

8.6.3.1 卖方须按合同的要求对所有货物在包装前进行工厂验收试验。具体要求详见“用

户需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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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2 货物的工厂验收试验须有买方到场参加。 

8.6.3.3 工厂验收试验应在卖方制造厂内进行。 

8.6.3.4 货物应被证实满足功能，被发现的问题及功能失效应在出厂前纠正。 

8.6.3.5 工厂验收试验完成后，由买卖双方代表签字出具工厂验收试验报告。 

8.6.4 现场检验 

8.6.4.1 到货检查 

(1) 合同项下货物及技术文件运抵规定的到货地点后，买卖双方人员共同对其进行检查，

并认真做好记录，并填写到货验收证书。 

(2) 对合同项下的货物和技术文件，买方人员对其进行开箱前检查以证实： 

 满足通用条款第 9条对包装的要求； 

 外观良好，运输途中未受损； 

 编号、数量和名称与装运通知核实无误。 

(3) 所进行的检查已满足专用条款本条第(2)的要求双方签署到货检查报告。 

8.6.4.2 开箱检查 

(1) 到货检查后，买方和卖方应按时间表开箱进行检查。如果卖方不能按时抵达，买方

有权自行开箱。 

(2) 若开箱检查中发现有诸如数量、型号和外观尺寸与详细装箱单不符，或密封包装物

本身的短少和损坏，双方须记录并签字确认，如卖方因自身原因未能到场，该记录可作为

买方向卖方索赔之依据。 

(3) 除非另有规定，卖方须在接到买方索赔声明后四十五(45)天内，修理、更换或补齐

索赔货物，由此产生的费用应由卖方负担。若卖方为责任方，卖方须按专用条款第 21 条

规定处理索赔。 

(4) 若因卖方过失而在验货和检验时发生修理、更换或补货等情形并导致合同执行时间

表规定的工期延误，则买方有权据专用条款第 21 条的规定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向卖方

索赔。若因非卖方控制原因或买方或第三方过失而在工地检验时发生修理、更换或补货等

情况，并导致合同执行时间表规定的工期延误，则卖方有权因对索赔货物进行修理、更换

或补齐而据合同价格与直接损失向责任方索赔。 

(5) 开箱检查结束后，买方和买方检验人员应签署共同开箱检查报告。 

8.6.5 预验收 

8.6.5.1 系统设备综合联调成功并经 144 小时连续性试验通过后，进入试运行期。试运

行通过后，由买方组织相关各方进行预验收工作，通过后由买方签署预验收证书。 

8.6.5.2 具体要求详见“用户需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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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 最终验收 

8.6.6.1 质保期结束后，当买方认为卖方所供设备完全符合本合同要求，买方将组织相

关单位进行系统的最终验收。按照合同要求对设备性能、功能、档案资料等进行检查。最

终验收合格后签署最终验收报告，发放最终验收证书。最终验收的内容详见“用户需求书”。 

8.6.6.2 买方须于最终验收完成后签署最终验收证书。 

8.6.6.3 若买方认为工程中出现的细微疏漏和错误不影响最终验收证书的签署，买方应

签署最终验收证书并注明存在的疏漏和错误。在此情况下卖方应采取措施对存在的疏漏和

错误(包括潜在的)进行修正，直至使买方满意为止。 

10. 装运与交货 

在通用条款第 10 条中增加下列内容： 

10.6 交货时间 

买方将会根据现场情况就每一批次货物发出生产通知单，并标明交货时间，卖方应在买方

要求的时间内交货。 

10.7 装运 

10.7.1. 到货地点及运输 

除双方另有协议外，卖方须将： 

(1)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工程交货地点的卸货和货物在现场存放点； 

(2)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试验设备、技术文件运至买方指定的地点。 

10.7.2. 卖方安排的货物装运的批次、时间和运输方式应符合专用条款第 10.6 条中交货

时间表的规定，并由卖方提前二个月向买方(或集成管理服务商或监理)提交到货计划并报

买方审批。 

10.7.3. 卖方负责承担与交货相关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保险、装卸、仓储

等。 

10.7.4. 卖方发运货物的名称、型号规格、数量或重量必须符合合同规定，否则，一切

后果均由卖方承担。 

10.8 存放、仓储与保管 

10.8.1. 卖方负责在交货地点的卸货和货物在现场存放点的就位，存放点由买方现场指

定。 

10.8.2. 卖方和买方双方检验人员签署开箱检验报告前货物的现场仓储及保管由卖方负

责，以保证此期间所有货物的完好无损。 

10.8.3. 自接到买方的生产通知之后，在合同规定的生产周期后，卖方应能提供不少于

一百八十(180)天免费厂内仓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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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发运单据 

在每批货物从发运地发运后当日，卖方应特快专递给买方下述单据： 

10.9.1. 运输单据副本一式六份； 

10.9.2. 详细装箱单副本一式六份。 

14. 服务 

在通用条款第 14 条中增加下列内容： 

14.3 设计 

14.3.1 设计与程序 

14.3.1.1 卖方负责合同项下产品货物的设计，具体要求详见“用户需求书”。 

14.3.1.2 卖方进行的产品设计应按照“用户需求书”规定的程序完成，该程序必须包括

以下步骤： 

（1） 买卖双方互提相关设计文件及设计资料； 

（2） 召开讨论产品设计的联络会议； 

（3） 卖方完成产品设计； 

（4） 买方确认详细设计。 

14.3.1.3 执行上述程序计划的进度计划见专用条款第 31条。 

14.3.2 设计的确认 

14.3.2.1 所有的卖方设计方案均须经买方审查确认。未经买方确认，卖方不得进行下一

步工作。 

14.3.2.2 买方确认之设计应由卖方准备好正式文件、图纸和计算书，及时由合同双方签

署或证明。 

14.3.2.3 确认程序和内容见“用户需求书”。 

14.3.2.4 上述买方的确认不减轻卖方因卖方的设计失误而引起的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责

任。 

14.3.3 设计联络会议 

14.3.3.1 设计联络应按照“用户需求书”的规定在买方和卖方双方之间举行。 

14.3.3.2 买方或卖方启程参加设计联络会议的七(7)天前，启程一方应将有关人员名单和

计划启程日期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14.3.3.3 在启程的前二(2)天，启程一方应将启程的具体日期、航班号和到达日期以书面

形式通知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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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4 卖方提交的文件和买方提供的资料数量在“用户需求书”中规定。 

14.3.3.5 在设计联络会议期间，双方应作好记录并形成会议纪要。 

14.3.4 设计和设计联络费用 

设计联络(包括设计配合)期间，买方人员所需的全部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格中。具体内容

详见“用户需求书”。 

14.3.5 联络会议外的设计联络 

14.3.5.1 除非双方另有协议，买方可在任何时间自费派人员到卖方和所在的设计部门和

工厂考察卖方的设计工作，卖方应免费提供必要的技术文件和工作条件给买方的人员。 

14.3.5.2 在合同执行期间，买卖双方在其履约过程中应及时答复彼此提出的设计问题并

提供对方需要的技术资料和信息。 

14.4 设备监造 

详见“用户需求书”有关内容。 

14.5 安装/安装督导 

详见“用户需求书”有关内容。 

14.6 设备监造、设备调试、系统调试、综合联调、建设运营“三权移交”、试运行、系统

移交、试运营 

详见“用户需求书”有关内容。 

14.7 接口  

详见“用户需求书”有关内容。 

14.8 事故 

凡与卖方为本合同目的而雇佣的任何人员的伤亡有关而导致的所有损失、开支或索赔，卖

方应对其负责并保障买方免于上述损失、开支或索赔。 

凡由卖方或其分包商原因造成买方或任何第三方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卖方应负责对应

所有的损失、费用、索赔或诉讼等，如买方因此遭到损失的，卖方除应全额赔偿外，还应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4.9 培训 

14.9.1    在买方所在地的培训 

14.9.1.1  卖方应按“用户需求书”的规定，在买方所在地培训买方的受训人员。 

14.9.1.2  卖方派往买方所在地的培训人员一切费用均由卖方自理。 

14.9.1.3  对卖方培训人员的要求、规定和安排，详见“用户需求书”。 

14.9.2    在卖方所在地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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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1  卖方应按本款和“用户需求书”规定的细节，培训买方受训人员。 

14.9.2.2  买方在卖方的培训费用已包括在合同价中，详见“用户需求书”。 

15. 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 

在通用条款第 15 条中增加下列内容： 

15.3 卖方应按照“用户需求书” 的规定和投标文件的承诺向买方提供所需的备品备件、

专用工具、易损件/消耗性材料。 

15.4 在质量保证期届满后，卖方应按买方的要求随时以不高于投标的报价向买方提供设

备和材料所需的备用件、更换件或替代件等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易损件/消耗性材料。

在设计联络结束后二（2）个月内，卖方须提供详细的备品备件长期供应政策和方案，包

括优惠政策、各备件厂家地点及联系方式、供应时间保障等。 

15.5 当卖方投标文件中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的单价与主设备清单所报单价不一致的，备

品备件和专用工具按两者中较低的单价结算。 

15.6 卖方应对本合同项下的备品备件、易损件/消耗性材质量负责，应满足“用户需求书”

中相应部分的技术描述及技术要求。 

15.7 卖方应负责令其合同和元器件供应商受制于本条款之规定。 

15.8 质保期结束前，卖方应将合同规定的备品备件全部移交买方。 

16. 保证 

在通用条款第 16 条中增加下列内容： 

16.2 正常质量保证期为试运行结束，自预验收合格证书签署且试运营开通之日起，进入

质量保证期，质量保证期为两年；具体质保主要相关部件延保要求参照“用户需求书”。 

16.2.1 在正常质量保证期内，卖方应对在专用条款第 16.2条所述时间内出现或产生的

缺陷或工程任何部分的损害，根据专用条款第 16 条和第 21 条的规定向买方承担责任，并

满足买方的要求，除非该缺陷或损坏是由于买方不遵守卖方的说明而保养及使用造成的，

若卖方主张缺陷或损害是由买方原因造成的，则卖方应提出书面文件说明理由，并提交充

分的证据。 

16.2.2 若部分货物在保证期内需要更换、重新设计、修改或更新，这部分货物的保证

期自双方确认的修复完成日起重新计算两年的质保期。 

16.2.3 正常质量保证期内的具体服务内容详见“用户需求书”。 

16.2.4 在本合同设备材料安装、调试期间，如果卖方提供的设备材料有缺陷，或由于

卖方技术人员的指导错误或卖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图纸和说明书的错误造成设备、材料的

损坏，卖方应立即无偿换货并负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和风险。 

16.2.5 质量保证期内所发现的缺陷买方会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并说明其缺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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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的程度以及要求弥补缺陷或损坏的办法。卖方需根据买方的要求，尽快免费修复、更

换、重新设计或修改、更新系统、设备和材料中有缺陷的部分。 

16.2.6 卖方收到通知后应在专用条款第21条规定的时间内以合理的速度免费维修或更

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使合同货物的相应部分恢复到合同规定的状态和规格。被修理或

更换的货物或部件从出厂地至最终目的地的运保费由卖方承担。 

16.2.7 如果卖方收到通知后在专用条款第21条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以合理的速度弥补缺

陷，买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其风险和费用将由卖方承担，买方根据合同规定对卖

方行使的其他权力不受影响。 

16.2.8 如果任何缺损部分卖方不能在专用条款21条所规定的期限或双方商定的合理期

限内修补，则买方可在通知卖方后自行修补缺损，其费用和风险由卖方承担，但不影响合

同规定的卖方责任；经卖方认可，买方可对细小缺陷进行修理或调整，但由此产生的全部

费用由卖方承担。 

16.2.9 在合同货物单项设备的测试过程中，如果在某单台同一设备上发生 2 次或更多

的连续故障或发生 2 次相同的故障，则该设备将被认为不合格。如果同一批设备有 2 台及

以上设备发生故障，则该批次设备将被认为不合格。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必须对该设备进

行免费更换。由此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卖方负责。 

16.2.10 卖方保证在现场和金华现有条件下，合同项下的设备、系统在正常操作情况下

不会因卖方或卖方分包商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缺陷、错误或材料选用及制造工艺上的缺

陷而产生故障。在寿命周期内若由于设备、系统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缺陷、错误或材料

选用及制造工艺上的缺陷（包括潜在缺陷）而导致安全事故或其他事故，给买方造成的所

有损失应由卖方赔偿。 

16.2.11 合同项下的设备、系统在现场和金华现有条件下正常操作情况，在合同货物寿

命周期内出现的因卖方或卖方分包商的设计、材料选用及制造工艺产生的缺陷，卖方应负

责及时修正。 

16.2.12 买方代表（监理、监造人员）对卖方产品质量的审查程序和结果不会减轻卖方

对其提供的设备所承担责任，也不会减轻其确保产品质量符合本合同要求所承担的责任。 

16.2.13 卖方须提供合同货物寿命期内技术支持，并保证每次在收到买方技术支持请求

后 24 小时内给予回应。 

16.2.14 卖方还应保证合同项下所提供的服务包括设计、培训、调试和试验等，应按合

同规定方式进行并保证不存在因卖方或其分包商、代理商或代表或工作人员的过失、错误

或疏忽而产生的缺陷。 

16.2.15 卖方所供的货物必须已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授予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使用的许可，否则，一切责任由卖方负责。 

16.2.16 卖方与土建及其他系统卖方的所有技术协调工作应取得买方的书面同意。如果

发生争议，应由买方裁决，各方均应遵守，并不得籍此要求增加费用或延长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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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7 卖方必须对所提供的设备/系统方面的一切专利费用和执照费及其他所办理的

手续所产生的费用承担责任，并负责保护买方的权益不受任何损害。一切由于文字、商标、

和技术专利侵权引起的法律裁决、诉讼和费用均由卖方负责。 

16.2.18 买方保留对所购设备数量、规格、型号、种类、功能变动的权利，变更按合同

通用条款及专用条款第 19条执行。 

16.2.19 如有样机，其设计及制造过程中买方将对样机方案及制造过程进行全程跟踪评

审，卖方必须依据买方评审意见及时对方案作出调整并对样机进行改造，直至通过买方组

织的最终评审，除增减或更换合同项下设备、材料外买方作出的任何改变卖方都不以此为

由增加任何费用。 

16.3 潜在缺陷保证 

16.3.1 在潜在缺陷质保期内，对货物中因工艺粗糙、设计错误和材料缺陷，但在上述

正常质保期和延长质保期届满之前的合理检测中未能发现的潜在缺陷，卖方应对之负责。 

16.3.2 潜在缺陷保证期是在专用条款第 16.2条所述之正常质量保证期后的一年。 

16.3.3 在潜在缺陷保证期内，所有相同功能的相同设备、系统、材料或主要设备由于

潜在缺陷发生的比率在连续十二个月内超过百分之五(5％)，除非买方另有书面同意，则

卖方应免费重新设计和更换所有这类设备、系统、材料或主要设备。 

17. 价格 

17.1 本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不含税固定单价除合同约定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作调

整，税款按实际开票税率计算。服务费已包含在货物综合单价中,不单独计取。 

17.2 合同价格为现场交货价，包括货物的制造前准备、制造、包装、运输、保险、装卸、

仓储、安装/安装督导、试验、调试、质保期及合同文件所要求的相关服务等全过程产生

的所有成本和费用以及一切税费。 

17.3 合同价格 

本项目合同价为大写：人民币          （元）  小写：￥          （元） 

不含税价：大写：人民币            （元） ，小写：￥               （元） 

17.4 结算 

17.4.1 竣工结算是指项目预验收合格后,买卖双方以合同为基础，结合工程实施中发生

的合同变更情况，确定项目的结算价格。 

17.4.2 卖方应按照买方相关的结算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工程竣工结算资料。 

17.4.3 竣工结算完成后，政府有关部门将对本项目的竣工结算进行审查。如竣工结算

结果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最终审查结果不一致，应以政府有关部门的最终审查结果为准，如

此时买方已将款项多付或少付给卖方，应将部分多付或少付的款项追回或追加给卖方。 

17.5 现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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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认为，卖方对本合同现场的气候、水文和综合条件以及用于工程运行的资料完全知晓，

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完全知晓。 

17.6 价格的充分性 

应当认为卖方已彻底查清，并在本合同价格中充分考虑到了以下各项： 

(1) 影响合同价格的全部条件和情况； 

(2) 满足完成合同中所述工程的需求； 

(3) 现场的综合情况； 

(4) 现场总的劳务情况； 

(5) 在投标报价时充分评估项目所在地位置带来的相关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多次供货、

项目时间跨度长及拖延、货物仓储、现金流、赶工、多次检测和试验、配合验收、服

务等)、项目利润、项目风险、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投标报价时统一考虑。

一旦签订合同，不得以任何名目和名义直接或间接的以此为理由要求追加费用。 

18. 付款 

18.1 支付：本合同项下国内供货和服务采用人民币以支票、汇票或电汇方式通过买方银

行与卖方银行之间进行支付。 

18.2 设备款的支付方式： 

18.2.1 预付款 

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下列单据并确认无误后 45 个工作日以内向卖方支付合同设备总价款

的百分之五(5%)。 

（1）合同副本原件； 

（2）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单位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3）卖方向买方开具的收款收据； 

（4）买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18.2.2 进度款支付 

1）设计联络完成后，买方在收到卖方提供的下列单据并审核无误后四十五（45）天内向

卖方支付设备总价的百分之十五（15％）作为进度款： 

（1）上述金额收款收据； 

（2）进度款银行保函(有效期至等额设备到货，首期保函开具至 2021年 7月)；  

（3）买方签署的设计联络完成证明材料； 

（4）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单位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5）买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78 

2）设备分批到货后，买方在收到卖方提供的下列单据经买方审核无误并确认同意后四十

五（45）天内向卖方支付实际交付设备总价的百分之四十五（45%）： 

（1）按实际支付金额开具的收款收据； 

（2）到货后开箱检验报告复印件、产品合格证复印件； 

（3）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单位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4）买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18.2.3 预验收后的付款 

预验收合格后，买方在收到卖方提交的下列文件且经买方审核无误并确认同意后四十五

（45）个工作日以内，向卖方支付该批设备总价的百分之十五（15%）： 

（1）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2）买方出具的预验收合格证书复印件； 

（3）该批设备总价 1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发票联和抵扣联）； 

（4）买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若分段开通，则根据分段开通的单位工程验收范围支付相对应的预验收款。 

18.2.4 结算审核后付款 

待结算审核后，买方在收到下列文件且审核无误并确认同意后 45 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

至结算价款（扣除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及服务费、其他费用后）的百分之九十（90%）。若

列入结算审价重点检查的，重点检查后依据重点检查结果支付至结算价款的 97.5%，未列

入结算审价重点检查的，依据工程结算结果支付至结算价款的 97.5%，剩余 2.5%部分作为

质量保证金： 

（1）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2）注明应收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发票联和抵扣联）； 

（3）技术文件存档移交完毕的证明； 

（4）买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18.2.5 质量保证期满后的付款 

待质量保证期满完成后，买方在收到下列文件且审核无误并确认同意后 45 个工作日内向

卖方支付至结算价（扣除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及服务费、其他费用后）的百分之百（100%）: 

（1）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2）注明应收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发票联和抵扣联）； 

（3）买方出具的最终验收证书； 

（4）买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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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备品备件的付款 

A.备品备件到货后付款 

卖方按交货计划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每批备品备件运至买方指定地点，在全部备品备件到货

后, 买方收到下列单据并审核无误后四十五（45）个工作日以内，向卖方支付该批备品备

件、专用工具价格之和的百分之八十（80%）。 

（1）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2）由买方、卖方、运营方、监理确认的到货验收记录； 

（3） 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发票联和抵扣联）； 

（4） 买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B．备品备件结算审核后的付款 

待结算审核后，买方在收到下列文件且经审核无误后 45 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至备品备

件结算价款的百分之九十（90%）。若列入结算审价重点检查的，重点检查后依据重点检查

结果支付至结算价款的 97.5%，未列入结算审价重点检查的，依据工程结算结果支付至结

算价款的 97.5%，剩余 2.5%部分作为质量保证金： 

（1）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2）注明应收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发票联和抵扣联）； 

（3）买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C.质量保证期满后（如有延长质保期的为延长质保期满后）的付款 

待备品备件质量保证期满完成后，买方在收到下列文件且经审核无误后 45 个工作日内向

卖方支付至备品备件结算价的百分之百（100%）: 

（1）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2）注明应收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发票联和抵扣联）； 

（3）买方出具的最终验收证书。 

18.4 专用工具的付款 

A.专用工具到货后付款 

卖方按交货计划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全部专用工具运至买方指定地点，在全部专用工具到货

后, 买方收到下列单据并审核无误后四十五（45）个工作日以内，向卖方支付全部专用工

具价格之和的百分之八十（80%）。 

（1）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2）由买方、卖方、运营方、监理确认的到货验收记录； 

（3） 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发票联和抵扣联）； 

（4） 买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B．专用工具结算审核后的付款 

待结算审核后，买方在收到下列文件且经审核无误后 45 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至专用工

具结算价款的百分之九十（90%）。若列入结算审价重点检查的，重点检查后依据重点检查

结果支付至结算价款的 97.5%，未列入结算审价重点检查的，依据工程结算结果支付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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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价款的 97.5%，剩余 2.5%部分作为质量保证金： 

（1）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2）注明应收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发票联和抵扣联）； 

（3）买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C.质量保证期满后（如有延长质保期的为延长质保期满后）的付款 

待专用工具质量保证期满完成后，买方在收到下列文件且经审核无误后 45 个工作日内向

卖方支付至专用工具结算价的百分之百（100%）: 

（1）卖方出具的经买方、监理确认的支付申请书； 

（2）注明应收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发票联和抵扣联）； 

（3）买方要求的其他资料。 

18.5 卖方不得以买方未支付货款为由拒绝发货，否则按专用条款第 21.3 条约定支付误期

违约金。 
18.6 若买方需调整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间的，卖方应无条件配合。 

19. 合同变更 

在通用条款第 19 条中增加下列内容： 

19.11 由于卖方的原因而引起的变更，买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给予工期上的延

长，造成买方损失的，卖方要承担全部责任。 

19.12 工程变更的提出：卖方可以根据工程实际需要以书面形式提出工程变更。所有

工程变更的提出内容中必须包括变更项目的必要性、技术合理性、变更范围、工程量及投

资变化、可能引起的连带变更等内容和有关变更立项审查会议纪要等附件内容。 

19.13 对于卖方在投标文件中明确的供货设备、或材料、或元器件供应商（包括厂家、

品牌、系列/规格型号）买方有权调整，卖方必须接受，并及时完成变更审批手续进行调

整；卖方原则上不允许调整选定的供应商（包括厂家、或品牌、或系列、或规格型号），

如需调整，须经买方同意。未经买方同意擅自变更的，处以调整部分总金额 5%的违约金，

并按买方要求整改；违约金在合同支付款项时直接扣除。 

19.14 除 19.13 款约定外，其他变更按照买方相关管理办法及出台的相关文件、纪要

执行。 

19.15 买方有权对货物进行增减，增减货物的价格按照该货物对应的合同单价。 

19.16 买方有权根据需要调整备品备件的类型及数量，并有权核减备品备件的总价。 

 

21. 索赔 

21.1 短装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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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由卖方负责装运之货物，一经发现短缺、误装或因卖方原因引起的损坏，买方

应先以传真再以信函方式向卖方提出索赔。索赔通知应同时附上由买方和卖方代表签署的

证明短装、误装和破损的证明书作为依据。 

21.1.2 一但收到买方索赔通知，卖方须无偿地补足短装货物，替换错装或损坏的货物，

除非双方另有协议，该补足或替换须在卖方收到索赔文件后三十(30)天内完成，其引起的

误期罚款按专用条款第 21.3条和/或第 21.4条执行。 

21.1.3 若索赔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则卖方须自行处理保险索赔，且不应影响专用条款

第 21.1.2条执行。 

21.2 质量索赔 

21.2.1 如在“通用条款”第 8 条所述之检验和试验过程中，货物的质量不能达到“用

户需求书”中的技术要求，且合同无其他处理办法可依，则由买方以传真和信函方式，并

附上由双方代表签署的检验结果记录向卖方进行索赔。 

21.2.2 卖方应在收到买方的索赔通知后十四(14)天内作出答复以确认是否接受买方的

索赔要求。如卖方在收到索赔通知十四(14)天内不作答复，则应视为该索赔要求已被卖方

接受。 

21.2.3 按专用条款 21.2.1 规定对设备提出的质量索赔，若卖方根据专用条款第

21.2.3(1)和专用条款第 21.2.3(2)的方式一次未能修复货物的缺陷，则买方有权按专用

条款第 21.2.3(3)和专用条款第 21.2.3(4)两者之一的方式处理。 

(1) 修理 

卖方须自费对有缺陷的货物进行修理，使之符合“用户需求书”规定的技术要求。除买方

特别许可外，修理应在卖方收到买方索赔通知后三十(30)天内完成。经修理的货物在通过

规定的试验后，买方应予以接受。 

(2) 替换 

卖方须以全新及合格的货物替换有缺陷的货物，涉及的所有费用卖方自理。除买方特别许

可外，替换须在卖方收到买方索赔通知后三十(30)天内完成。经替换的货物在通过规定的

试验后，买方应予以接受。 

(3) 退货 

买方拒绝接受索赔项下的货物，并退回给卖方。卖方须赔偿买方索赔项下的货物的一切费

用及额外支出，包括买方从其他地方采购替换货物的费用及被迫拒收货物的运输和保险费

用等。 

(4) 货物削价处理 

索赔项下的货物，只有在买卖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作降价处理。为此，买方可接受由根

据原价格和规格妥协得出的具有新规格的货物。如能达成协议，则合同价格与所降低价格

的差额应退还给买方。新的规格应由买方确认，货物的试验验收应根据新的规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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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在本合同项下设备安装、现场试验期间，如果卖方提供的设备有缺陷，或由于

卖方技术人员的指导错误或/和卖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图纸和说明书的错误造成设备、材

料的损坏，则买方有权要求卖方立即无偿换货，卖方应在事故发生后二十四(24)小时内予

以答复并负担由此产生的到安装现场的换货费用和风险，换货时间不得迟于事故责任产生

之日起十四(14)天或双方商定的另一时间。 

21.2.5 在出厂试验和现场试验期间，对连续出现三次以上主要部件故障的设备视为不

合格产品，买方有权要求卖方在规定的时间内修补相应缺陷或更换相应货物，卖方须无条

件执行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相关责任和费用，买方还有权要求卖方支付该故障设备合同

价格百分之五(5%)的违约金。 

21.2.6 在验收过程中，设备的性能不能达到“用户需求书”的技术指标，且无买方和

卖方可接受的其他解决方法，则卖方须向买方支付赔偿，赔偿金额最多不超过合同价的百

分之五(5%)。如果卖方的修理和/或替换未能在卖方收到买方通知后三十(30)天内完成，

其引起的误期罚款按本专用条款的相关规定执行。 

21.2.7 在开箱检查或现场试验过程中，若有设备不合格，则买方有权拒绝接受该批货

物。专用条款第 21.2.6条涉及的质量问题，卖方须及时提出整改方案分别送达买方确认。

卖方须保证整改工作按双方确定的时间完成，如出现延误，则按专用条款第 21.3 条和第

21.4 条执行罚款赔偿。 

21.2.8 在质量保证期内卖方产品如发生缺陷或故障,而此类缺陷或故障不是由于买方

不遵守卖方的操作及保养说明造成的,则卖方应在二十四（24）小时内到达设备现场,三天

内完成维修及及调试工作。如果维修及调试后达不到买方要求，买方有权要求更换，卖方

须在收到买方索赔通知后三十天（30 天）内或双方协商同意的另一合理时间内无偿更换

该部分设备并负担由此而产生的运至安装现场的风险和运费。接到故障后赶到现场的时

间：相对合同规定值每延长 24小时，则卖方需要向买方支付合同总价 0.5%的索赔款。修

复时间: 相对合同规定值每延长24小时，则卖方需要向买方支付合同总价0.5%的索赔款。 

21.2.9 在维保期内卖方需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维保工作和及时处理维保过程中发现

的各类故障，根据买方维保规程定期赴现场实施设备维保工作。维保时间：卖方赶到现

场相对买方规定时间每延长 24 小时，则买方有权扣除合同总价的 0.01%作为索赔款；卖

方维保实施相对买方规定时间每延长 24 小时，则买方有权扣除合同总价的 0.01%作为索

赔款。维保质量: 卖方的维保质量需得到买方的认可，未认可的，卖方需重新进行维

保，直至维保质量得到认可；对维保质量未得到买方认可，且拒不进行重新维保的，则

买方有权扣除合同总价的 0.01%作为索赔款。 

21.3 误期违约金 

21.3.1 除非买卖双方书面同意延迟到货外，若卖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或双方协商确定

的到货期到货和提供服务，则卖方应根据以下标准向买方支付违约金： 

(1) 到货期后第七(7)- 十四(14)天，每七(7)天违约金为该批到货金额的百分之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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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货期后第十五(15)- 四十九(49)天，每七(7)天违约金为该批到货金额的百分之

一点五(1.5%)； 

(3) 到货期后第五十(50)天后，每七(7)天违约金为该批到货金额的百分之二(2%)； 

(4) 如服务误期，每七(7)天违约金为合同总价的千分之零点一(0.1‰)； 

21.3.2 违约金的扣除只能作为到货期延误的补偿，卖方仍然应负责完成整个工程直至

最终验收结束。本条规定的违约金最多不超过合同价的百分之五(5%)，一旦达到误期违约

金的最高限额，买方有权根据专用条款第 22条的规定终止合同。 

21.3.3 上述标准中，不足七(7)天的按七(7)天计算。 

21.4 试运营时间误期违约金 

21.4.1 在专用条款第 31 条规定的试运营开始之时，如果卖方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完成

系统的调试和试运行并通过预验收，保证系统按时投入试运营，则此情况将视为试运营时

间的延迟。 

21.4.2 若因卖方原因导致合同专用条款第 31 条规定的试运营时间延迟，则卖方应根据

本条款第 21.3款规定，向买方支付违约金。 

21.4.3 试运营时间每延迟七(7)天支付合同价的百分之零点五(0.5%)的违约金，不足七

(7)天按七(7)天计算。最高违约金不应超过合同价的百分之五(5%)。 

21.4.4 违约金的扣除只能作为试运营时间延误的补偿，卖方仍然应负责完成整个工程

直至最终验收结束。 

21.5 提交误期违约金 

卖方提供的文件(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给买方，则卖方应向买

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天支付壹仟(1000)元人民币计。如引起验收时间延迟，则按本

专用条款第 21.3条执行。 

21.6 质量保证期赔偿 

在质量保证期内提出的索赔应根据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第 16 条、专用条款第 21 条的规定

进行处理。 

21.7 项目经理缺位赔偿 

项目经理缺位，则卖方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天支付壹仟(1000)元人民币计。 

21.8 违约金与赔偿金额计算 

本合同项下涉及的所有违约金和赔偿金额均依据合同的规定计算。如合同未有明确规定

的，则根据国家或地方有关规定、惯例、行业规定等合理地估算。 

21.9 违约金与赔偿的支付 

21.9.1 对于合同中所列的违约金和赔偿，买方有权从保函中获得违约金和赔偿或从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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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卖方支付的后续款项中扣除，或要求卖方以电汇方式向买方支付偿还。在后一种情况

下卖方应在一个月内凭买方索赔文件以电汇方式向买方支付所有违约金和赔偿。 

21.10 违约金和赔偿金的支付可以并行，且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和赔偿金不足以弥补买

方实际损失的，卖方还应追加赔偿买方因卖方违约而造成的全部损失和相关费用。所有违

约金和赔偿金的支付不减轻卖方合同项下的任何责任和义务，并全额赔偿买方实际损失的

责任。 

21.11 卖方对违约金或赔偿的所有异议应按本专用条款第21.2.2款规定的时间向买方

提出，买方收到后十四(14)天内组织有关各方协商解决。如协商未果，则按照通用条款第

25 条执行。但异议的协商不能影响合同项下的其它工作的继续进行。 

21.12 如卖方代表拒签有关证明文件的，买方可凭其单方记录文件向卖方主张索赔。 

21.13 本专用条款规定的卖方处理系统及其设备材料质量问题的时间如果与合同规定

的关键节点时间有冲突，应首先满足该关键节点时间。 

21.14 买方因卖方违约而支出的额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发生的差旅费、

文印费、通信通讯费、诉讼或仲裁费、律师费等，应由卖方承担。 

21.15 卖方对其产品质量引起的人身伤亡的责任受有关适用法律的制约。 

22. 合同终止 

22.1 合同终止 

合同终止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当买卖双方完成了合同中规定的所有责任和义务，合同终止； 

(2) 卖方违约时的终止和买方违约时的终止； 

(3) 因买方的原因而终止合同； 

(4) 其他《合同法》规定的情形。 

22.2 违约通知 

22.2.1 如果卖方未按合同执行或因疏忽而未能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以致影响工程进行

时，买方书面通知卖方，要求补救上述失误或疏忽。 

22.2.2 在卖方因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无效的情况下，买方可向卖方发出书面违

约通知书，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22.3 卖方违约时的终止 

22.3.1 如果卖方有以下情形之一： 

22.3.1.1 在收到本专用条款第22.2条的违约通知后三十(30)天内未能遵守并达到通知的

要求。  

22.3.1.2 没有买方的书面同意转让合同或将工程分包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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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3 破产或无力偿还债务，或停业清理，或已由法院委派其破产案财产管理人，或

为其债权人的利益与债权人达成有关协议，或在财产管理人、财产委托人或财务管理人的

监督下营业，或卖方所采取的任何行为或发生的任何事件(根据有关适用法律)具有与前述

行为或事件相似的效果。 

22.3.1.4 如果卖方在本合同的竞标和实施过程中有腐败行为和欺诈行为。为此目的，定

义下述条件： 

“腐败行为”是指提供、给予、接受或索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影响买方在采购过程或合

同实施过程中的行为； 

“欺诈行为”是指为了影响采购过程或合同实施过程而谎报事实，损害买方利益的行为。 

22.3.1.5 由于卖方违约而导致卖方支付违约金达到本专用条款 21.3 款规定的限额。则买

方可在向卖方发出终止通知十四(14)天后选择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但是，卖方应继续执

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在此种终止后，买方可自己或由任何其他卖方完成工程，卖方必

须向买方补偿因此造成的工程全部直接费用。 

22.3.1.6 卖方无法完成合同(如设计未通过，样机试验失败，生产条件检验不通过等，要

求详见“用户需求书”)。 

22.3.2 在按上述本专用条款第 22.3.1.1、22.3.1.2、22.3.1.5 条终止合同之后，买方

应将在终止合同日期之前卖方应得的所有金额向卖方支付。但在工程完成之前，买方没有

义务向卖方支付任何进一步的款项。工程完成后，在根据本专用条款第 22.3.2 条中考虑

应支付给卖方的任何金额中，买方有权从卖方应得款项中扣除为完成工程所招致的额外费

用(如果有的话)。如果没有此类额外费用，买方应向卖方支付应付给卖方的任何结存金额。 

如果买方按上述专用条款第 22.3.1.3、22.3.1.4、22.3.1.6 条终止合同，买方可以不给

卖方任何补偿，且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买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

措施的权利。 

22.4 买方违约时的终止 

22.4.1 如果买方破产或无力偿还债务，或停业清理，或已由法院委派其破产案财产管

理人，或与债权人和解，或在财产管理人、财产委托人或财务管理人的监督下为债权人的

利益营业，或采取的任何行为或发生的任何事件(根据有关适用法律)具有与前述行为或事

件相似的效果。 

卖方在买方收到通知十四(14)天后可终止合同。 

任何此类终止均不应损害本合同项下买方的任何其它权利。 

22.4.2 倘若发生上述本专用条款第 22.4条终止时，买方应将在终止合同日期卖方应得

的所有金额向卖方支付。 

22.5 因买方的原因而终止合同 

22.5.1 买方可在任何时候出于自身的原因向卖方发出书面通知全部或部分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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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通知应明确合同终止的程度，以及终止的生效日期。 

22.5.2 对卖方在收到终止通知后三十(30)天内已完成并准备装运的货物，买方应按原

合同价格和条款予以接受，对于剩下的货物，买方可： 

(1) 仅对部分货物按照原来的合同价格和条款予以接受；或 

(2) 取销对所剩货物的采购，并按双方商定的金额向卖方支付部分完成的货物和服务以

及卖方以前已采购的材料和部件的费用。 

23. 工程暂停 

23.1 暂时停工 

买方可随时指示卖方暂停进行部分或全部工程： 

23.1.1 暂停提供合同供货及服务； 

23.1.2 暂停发运按进度计划中规定时间(或者如未规定时间，按拟定的适当发运时间)

准备运往现场的合同货物或卖方的设备； 

23.1.3 暂停安装业已运至现场的合同货物。 

当阻止卖方按进度计划发运或安装合同货物时，即应认为买方已下达了暂时停工的指令，

在暂时停工期间，卖方应保护、保管以及保障该部分或全部工程免遭任何损蚀、损失或损

害。 

23.2 卖方在收到暂停提供合同供货及服务或暂停发运货物的命令后三十(30)天内，或根

据本专用条款第 23.1 条确认暂停的日期后三十(30)天内，把要求进行索赔的意图通知买

方，否则卖方无权取得额外费用。 

23.3 暂停引起的后果 

23.3.1 如果卖方在遵守买方根据上述条款所发出的指示以及在复工时，遭受延误以及

(或)招致的费用，并且若此类延误以及(或)费用是一个有经验的卖方无法预见的，卖方应

通知买方。在收到此通知后，买方应与卖方进行商定或决定： 

卖方有权获得延长的工期，并相应地通知买方。但是，如果暂停是由于卖方的原因造成的，

则卖方无权取得此类延期。 

23.3.2 如果任何损蚀、缺陷或损失是由于错误的设计、工艺或材料引起的；或由于卖

方未能采取上述条款规定的措施引起的，则卖方无权获得为修复此类损蚀、缺陷或损失所

需的延期和引起的费用。 

如合同货物的发运被暂停超过九十(90)天，卖方应对货物进行保护、保障和保险，遵守买

方根据本专用条款第 23.1条下达的指示进行复工，买方不负责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23.4 复工：在卖方收到继续工作的许可或指示后，卖方应在及时通知买方后与买方一起

检查受到暂停影响的合同货物及服务。卖方应补救好合同货物在暂停期间可能发生的任何

损蚀、缺陷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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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卖方必须配合买方在本专用条款所述指令发出后的后续处理工作。 

以下为新增合同条款 

31. 合同执行时间表 

31.1 合同执行的所有时间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进度计划： 

(1) 合同执行总体进度计划 

(2) 设计和设计联络进度计划 

(3) 设备制造进度计划 

(4) 工厂设备试验进度计划 

(5) 装运仓储进度计划 

(6) 现场安装督导计划 

(7) 现场单机调试、系统联调、综合联调及试运行计划 

(8) 接口计划 

(9) 预验收进度计划 

(10) 最终验收进度计划 

(11) 技术文件交付进度计划 

(12) 培训进度计划 

上述进度计划(2)至(13)作为总体进度计划(1)的子计划，此制订进度计划的时限不得妨碍

项目进展。 

31.2 卖方根据总体进度计划(1)的时间规定，在有关工作开始前二(2)个月内制定出进度

计划(2)至(13)，并提交买方批准。 

31.3 卖方应保证工程按本专用条款第 31 条规定的进度计划实施并承担由卖方引起的全

部责任。 

31.4 自合同生效日起每月月初五(5)天内，卖方必须向买方提交一份符合专用条款第 31

条规定的上个月详细进度报告。 

31.5 除合同另有规定，卖方提交的文件如项目跟踪文件、项目进度文件、进度报告、各

种清单以及类似文件应是一式四份和电子文件一份。如合同中未规定时间期限，则应在合

理时间内提交，以使买方有足够时间阅读、审查或批准。 

31.6 除非得到买方的同意，在本专用条款、“用户需求书”规定的以及合同执行过程中双

方达成的合同履行关键时间节点，不允许延误。如果关键时间节点发生延误，买方有权要

求卖方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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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管理 

32.1 为保证工程如期顺利完成，卖方必须建立一整套完整可行的项目管理体系，使工程

的进行满足合同的规定。项目管理的规定见“用户需求书”。 

32.2 卖方必须接受买方指派的机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协调和为合同的目的在买方现场

的管理。 

32.3 凡是买方已颁布的与合同执行有关的管理规定，卖方都必须遵照执行。因卖方违反

这些规定使买方产生的直接损失，由卖方负责支付给买方。 

32.4 由本条款项下规定的卖方负责完成的义务引起的费用由卖方负责，该费用已包含在

合同价中。 

33. 项目经理 

33.1 卖方根据本合同的具体情况，需成立相应的项目组织机构。 

33.2 卖方指派有类似项目管理经历的人员担任项目经理，负责组织合同工程的实施。 

33.3 项目经理可以授权其下属人员履行其某项职责。 

33.4 项目经理应随时到金华现场协商解决现场施工问题。 

34. 其它 

34.1 资料获取 

买方或买方授权代表在合同执行期间及预验收证书签署后十五(15)年内，应能通过卖方得到

合同项下提供给买方的卖方及其人员、财务及所有记录的资料，包括且不限于计算机文件和

用以核实或复审数量、质量、工作计划及进度、可偿还费用、卖方要求支付的费用、合同变

更的估价以及因其他合理要求需查询的资料。卖方及其应在预验收证书签署后十五(15)年内

保存上述资料，买方或买方授权代表有权复制任何这些记录。 

34.2 资料错误 

34.2.1 卖方应对相关的任何设计和详细施工图纸，以及卖方提供的合同项下的文件、图纸、

资料或指导中出现的任何矛盾、错误和遗漏负完全责任，无论资料是否已被买方认可，只要

这类矛盾、错误和遗漏并非由于买方提供给卖方的不精确的图纸和资料所致。 

34.2.2 卖方应自费对此类矛盾、错误和遗漏进行必要的更改和补救工作，并应对相应的文

件、图纸、资料进行修改。卖方于本条款下履行的义务并不免除其本合同项下应负的任何责

任。 

34.2.3 买方只应对其以书面方式提供的图纸和资料负责。若买方提供给卖方的资料存在缺

陷、遗漏、矛盾或措辞含糊或词意不明或资料的正确性有疑问，则卖方应及时提请买方注意。 

34.2.4 若出现书面资料(文件)与电子文件有矛盾时，以书面资料(文件)为准。 

34.3 资料保存：买方及卖方必须将招标过程及合同履约过程中所涉及的书面资料(包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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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图纸、手册等)完整保存，以便合同执行时随时查阅。 

34.4 卖方应配合买方完成机电设备国产化评审相关工作。 

34.5 本合同书未有规定，但卖方在投标文件或其澄清修改文件对招标文件及招标文件的

澄清修改文件已做响应的内容，均作为合同组成部分。 

34.6 “用户需求书”的规定全部关内容的补充和/或再描述。 

34.7 买方须对卖方提供的资料予以保密，不得未经卖方同意向第三方提供有关卖方的任

何资料。 

34.8 合同执行的文档管理：合同执行中买、卖双方来往的正式文档，如：合同补充协议、

变更建议书、验收证书、支付申请等，按合同附录中定格式出具。 

34.9 除正常质保外，卖方需无偿提供维保服务，要求如下：开通试运营后的前 2 年由卖方负

责月检及以上修程的维保工作并对买方运营人员进行维保培训，维保项目包括月检、季检、半

年检、年检，维保质量责任由卖方负责。各项目具体修程由买方运营部门开通试运营前确定。

卖方至少配备4名具备3年及以上相关设备维保工作经验的人员,能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维保

工作和及时处理各类常见及突发故障，定期到买方运营部门实施设备维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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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法人代表授权书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买方名称）： 

  兹授权         同志全权代表           (卖方名称)负责                 (项目名称)的

合同签署工作，处理与合同签署有关的事宜，签署相关文件。  

本授权书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被授权代表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邮编：                         

通信地址：                                                    

电话：                           传真：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被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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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履约保函（参考） 

履约保函 

受益人：  

保函号： 

开具日期： 

本保函作为           (以下简称贵方)与             (以下简称卖方)于     年   月   日

签订的       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号为:          )，价格为 RMB￥          (大写：人民

币           )的履约保函。 

鉴于在上述合同中要求卖方向贵方提交下述金额的银行开具的保函，作为卖方履行本合同责任的

保证金。 

                银行(以下简称我行)不可撤销地、无追索地、见索即付具结保证我行、其继承

人和受让人无条件地向贵方以人民币支付总额不超过      (金额)，(大写：            )即相当于

合同价格的 5%。并以此约定如下： 

我行放弃上述合同项下的所有异议和抗辩，在此不可撤销地和无条件地担保，我行将在收到贵方

关于卖方违约的书面通知后立即(三天内)按贵方提出的不超过上述累计总额的金额，直至 RMB

￥            (大写：            ) 支付给贵方。本保函项下的任何支付应为免税和净值，无论

任何人以何种理由提出扣减现有或未来的税费、费用或赔款，均不能从本保函中扣除。 

我行放弃贵方应先向卖方要求赔偿上述金额然后再向我行提出要求的权利。 

本保函的规定构成我行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直接义务。我行进一步同意在贵方和卖方之间的合同

条件、合同项下的工程或合同发生变化、补充或修改后，我行承担本保函的责任不变，有上述变化、

补充和修改也无须通知我行。 

本保函有效期自出具之日起生效，至试运营开通之日。 

我行与买卖双方同意，由本保函引起的争议应提交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 

银行名称：                                   (盖章) 

银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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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履约保函承诺书 

 

履约保函承诺书 

 

我方承诺，如果截止至      年  月  日，         工程合同设备未能预验收结束，我方将在履

约保函到期前一个月办理并提交履约保函续保文件，有效期至试运营开通之日。 

 

 

卖方全称(盖章)： 

卖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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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廉政协议 

廉政协议 
甲方： 

乙方： 

为了在工程建设中保持廉政自律的工作作风，防止各种不正当行为的发生，根据国家和市有关

建设工程承发包和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结合工程建设的特点，特订立本协议如下： 

一、甲乙双方应当自觉遵守国家和市关于建设工程承发包工作规则以及有关廉政建设的各项规

定。 

二、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索要和收受回扣等好处费。 

三、甲方工作人员应当保持与乙方的正常业务交往，不得接受乙方的现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

不得在乙方报销任何应有个人支付的费用。 

四、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和娱乐活动。 

五、甲方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接受乙方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家属和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

等提供方便。 

六、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向乙方介绍家属或者亲友从事与甲方工程有关的材料设备供应、工程分包

等经济活动。 

七、乙方应当通过正常途径开展相对业务工作，不得为获取某些不正当利益而向甲方工作人员赠

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等。 

八、乙方不得为谋取私利擅自与甲方工作人员就工程承包、工程费用、材料设备供应、工程量变

动、工程验收、工程质量问题处理等进行私下商谈或者达成默契。 

九、乙方不得以洽谈业务、签订经济合同为借口，邀请甲方工作人员外出旅游和进入高档娱乐性

场所。 

十、乙方不得为甲方和个人购置或者提供通讯工具、家电、高档办公用品等物品。 

十一、乙方如发现甲方工作人员有违反上述协议者，应向甲方领导或者甲方上级单位举报。甲方

不得找任何借口对乙方进行报复。甲方对举报属实和严格遵守廉政协议的乙方，在同等条件下给予承

接后续工程的优先邀请投标权。 

十二、甲方发现乙方有违反本协议或者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行贿甲方工作人员，甲方根据具体情节

和造成的后果追究乙方 200万元～500万元的违约金，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乙方用

不正当手段获取的非法所得由甲方单位予以追缴。 

十三、严格执行中纪委下发的中纪发【2007】7 号《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十四、本廉政协议作为工程承发包合同的附件，与工程承发包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协议双

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表人：                                    或委托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94 

第五章  招标内容和技术要求 
 

 

金华-义乌-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程 

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 01 标 

 

 
 

 

 

 

(用户需求书 – 终稿) 

 

 

金华市金义东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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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工程概况 

金华-义乌-东阳市域轨道交通由金华—义乌段和义乌—东阳（横店）段两条线路组成，两段线路在义

乌市秦塘站呈双岛四线同站台换乘，同时具备金华—义乌—东阳方向的贯通运营条件。 

1）金义段 

金义段线路起于金华火车站，沿双龙南街—李渔东路—站前路—金华火车南站—金义新区规划新城路

—规划国贸大道二期—国贸大道一期，止于义乌市秦塘站。线路终点预留近期向东北延伸至苏溪的条件。 

金义段线路总长 58.396km，其中地下线 13.276 km，过渡段（不含下穿铁路节点）长约 1.8km，下穿

铁路过渡段长约 1.02km（金华南站至塘雅站区间下穿长约 470m，东华街站至义亭站区间下穿长约 550m） ，

高架线长约 42.3km。全线共设站 16 座，其中地下站 6 座，分别是金华站、双溪西路站、八一南街站、万

达广场站、金华南站和秦塘站；高架站 10 座，因开行大站快车的需要，设越行车站 3 座，分别是大堰河

街站、东华街站、环城南路站；平均站间距约 3860m。金义段设换乘站 5 座，分别是金华站、金华南站与

远期金兰线换乘；八一南街站与规划八一街线、金兰线换乘；官塘下站与规划义乌 4 号线换乘；秦塘站与

义东段形成双岛四线同台换乘。最大站间距为 9973.243m，位于金华南站～塘雅站区间；最小站间距为

1657.002m，位于双溪西路站～八一南街站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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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线设一段一场，在塘雅站附近设塘雅车辆段、在官塘下站附近设停车场。 

2）义东段 

义东段线路起于义乌火车站，沿宗泽路—国贸大道—商城大道—阳光大道—世贸大道—兴平路—迎宾

大道—东阳横店高铁站—40 省道—万盛北街敷设，止于明清宫站。义东段起点预留近期向北延伸至浦江的

条件。 

义东段总长 44.473km，地下线 14.468km，高架线长 25.469km，山岭隧道 2.447km，过渡段长度 2.089km。

义东段全线共设站 14 座，其中地下站 8 座，分别是义乌火车站、秦塘站、国际商贸城站、浙大附属医院

站、八华南路站、人民路站、横店高铁站和明清宫站；高架站 6 座。本段线路最大站间距为 7350.889m，

位于东阳横店高铁站～明清宫站区间；最小站间距为 1632.820m，位于秦塘站～国际商贸城站区间。义东

段设换乘站 3 座，分别是上里角站、秦塘站，浙大附属医院站。上里角站与规划义乌轨道交通 4 号线换乘

衔接，义东段在秦塘站与金义段换乘衔接，换乘方式采用双岛四线平行换乘；在浙大附属医院站与规划义

乌轨道交通 3 号线形成通道换乘。 

全线设两座停车场，横店高铁站附近设槐堂停车场，在义乌高铁站附近设停车场。 

线网设置金义线、义东线、金兰线、金永线、金龙线，线网控制中心规模按 6 条线共用考虑，预留 1

条线接入的条件。 

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年限分为初期、近期和远期。其中，初期为建成通车后第 3 年，近期为建成通车

后第 10 年，远期为建成通车后第 25 年。 

1.1.1 车站及区间 

表 1.1-1                   车  站  简  况  表         

金义线车站表： 
序号 车站名称 车站形式 中心里程 

1 金华站 地下两层岛式站 DK0+125.000 

2 双溪西路站 地下两层岛式站 DK2+465.557 

3 八一南街站 地下两层岛式站 DK4+122.557 

4 万达广场站 地下三层岛式站 DK6+378.557 

5 大堰河街站 高架三层路中侧式站 DK9+2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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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轨道大厦站 高架三层路中侧式站 DK11+054.000 

7 金华南站 地下两层岛式站 DK14+318.557 

8 塘雅站 高架三层路侧岛式车站 DK24+291.800 

9 综保区站 高架三层路中侧式站 DK29+338.000 

10 新区站 高架三层路中侧式站 DK31+551.0007 

11 东华街站 高架三层路中侧式站 DK33+642.000 

12 义亭站 高架三层路侧侧式站 DK42+591.000 

13 官塘站 高架三层路侧岛式站 DK48+411.000 

14 稠江站 高架三层路中侧式站 DK50+544.000 

15 绣湖站 高架三层路中侧式站 DK54+391.000 

16 秦塘站 地下一层双岛四线车站 DK58+022.763 

 

义东线 

序号 车站名称 车站形式 中心里程 

1 义乌站 高架三层岛式站 DK0+412.813 

2 凌云站 路侧高架二层侧式站 DK3+889.101 

3 春晗站 路中高架三层侧式站 DK5+956.420 

4 秦塘站 地下一层双岛四线车站 DK8+239.345 

5 国际商贸城站 地下一层侧式站 DK9+877.328 

6 浙医四院站 路中高架三层侧式站 DK11+89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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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平畴站 路中高架三层侧式站 DK15+577.858 

8 木雕城站 路中高架三层侧式站 DK20+393.000 

9 歌山路站 地下两层岛式站 DK23+708.233 

10 人民路站 地下两层岛式站 DK26+205.000 

11 会展中心站 路侧高架二层侧式站 DK28+327.374 

12 体育馆站 路中高架三层侧式站 DK30+715.964 

13 横店高铁站 高架三层岛式站 DK37+000.567 

14 明清宫站 地下一层侧式站 DK44+384.046 

 

换乘站如下： 

序号 换乘站名称 换乘线路 换乘形式 设 计 分 期 建 设 分 期 

1 秦塘站 
金义线、义东

线 

采用双岛四线

平行换乘 

金义线、义东

线同期建设 

金义线、义东线

同期建设 

 

1.1.2 车辆 

金义东市域线车辆采用 B 型车，DC1500V 接触轨供电。 

列车编组及方式：初、近、远期均为 6 辆编组。 

说明：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年限分为初期、近期和远期。其中，初期为建成通车后第 3年，近期为建

成通车后第 10 年，远期为建成通车后第 25 年。 

配属列车数量：初期 50 列/300 辆。 

配属工程车数量：14 辆。 

钢轨打磨车数量:1 辆。 

综合检测车数量:1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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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动力照明 

低压配电与照明系统用电负荷按其不同的用途和重要性分为一、二、三级负荷。 

一级负荷：站厅/站台公共区照明、应急及疏散标志照明、区间照明、消防系统设备、综合监控系统

设备、通信系统设备、信号系统设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设备、自动售检票

系统设备、站台门、防淹门、门禁、变电所用电、废水泵、事故风机及与其相对应的风阀、兼作疏散用

的自动扶梯等及其它紧急情况（包括火灾）时仍需运行的设备。其中通信系统设备、信号系统设备、变电

所操作电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综合监控系统设备、应急照明为特别重要负荷。 

二级负荷：普通风机、电梯、自动扶梯、设备区和管理区照明、非事故风机及其风阀、污水泵等。 

三级负荷：公共区及管理用房空调制冷系统（包括冷水机组、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及相关电

动阀门）、广告照明、电开水器、清扫电源等。 

通信系统为一级供电负荷，由两路独立的三相五线制交流电源(380/220V、50Hz)供电，其供电品质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动力照明专业在专用通信电源室、公安通信设备室和民用通信设备室内设有两路电

源切换箱。 

1.1.4 杂散电流防护与接地 

利用地下段整体道床设置杂散电流主收集网；利用地下隧道结构钢筋（非盾构）作为辅助收集网。盾

构区间采用隔离法防护。 

各车站接地网通过接地母线等途径互相连接，在工程范围内形成统一的高低压兼容、强弱电合一的

综合接地系统。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设备接地均通过专用通信电源室、公安通信设备室和民用通信设备

室内的接地母排接入弱电系统共用的综合接地体，综合接地体由供变电专业负责设置，各通信设备室内

的接地母排及至综合接地体的连接线均由动力照明及配电专业负责设置，接地母排处的接地电阻值≤1

Ω。 

区间设备接地通过电缆支架上的区间接地扁钢接入相邻站综合接地体，区间电缆支架和接地扁钢由

通信系统提供，区间接地扁钢处的接地电阻值≤4Ω。 

车载设备接地端子由车辆提供。 

1.1.5 通信 

整个通信系统由专用通信、公安通信、民用通信三部分组成，三系统独立设置、分别实施。专用通

信系统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间建设光纤数字传输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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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信号 

正线采用基于通信技术的移动闭塞信号系统（CBTC），车辆段/停车场采用国产计算机联锁系统。 

1.1.7 通风空调 

地下车站通风空调系统按站台设置站台门方式设计。 

地下车站与区间的通风与空调系统由区间隧道通风系统、车站隧道通风系统、车站通风空调系统、

车站管理及设备用房通风空调系统组成。 

1.1.8 自动售检票 

票制采用封闭式多级计程限时收费模式，售检票采用非接触式 IC 卡车票的自动售检票系统。 

1.1.9 车辆段/停车场 

金义东市域线设车辆段一座、停车场三座，其中金义线共设一段一场，在塘雅站附近设塘雅车辆

段、在官塘下站附近设停车场；义东线设两场，横店高铁站附近设槐堂停车场，在义乌高铁站附近设义

乌停车场。 

1.1.10 控制中心 

新建控制中心 1座，位于二环东路与李渔东路交叉口附近，规模按 6条线共用考虑，预留 1条线接入

的条件。 

1.1.11 其它自动化系统 

金义东市域线工程设置有电力监控系统（PSCADA）、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BAS）、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FAS）、列车自动监控系统（ATS）、自动售检票系统（AFC）、综合监控系统（ISCS）、门禁系统（ACS）、

站台门系统（PSD）、防淹门系统（FG）等。 

1.1.12 设备限制条件 

（1）室内：设备高度限制 2200mm，防静电活动地板距地面高度不高于 300mm。 

（2）各电源室均布荷载≤10kN/m2，其它设备室均布荷载≤6kN/m2。 

（3）设备室门洞尺寸不大于 1200×2100mm。 

（4）区间：设备尺寸须满足设备限界要求。 

（5）站台、站厅其它位置：设备尺寸须不妨碍通行并便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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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用通信设备用房面积（暂定）如下表： 

车站名称 专用通信电源室（m2） 专用通信设备室（m2） 备注 

控制中心 100 300  

车辆段 50 150  

停车场 40 80  

地下车站 35 50  

高架车站 35 55  

  

工程工期要求 

1.1.13  金义东市域线工程工期要求 

序号 时间计划 工作内容 附 注 

1 2018.7.28 土建开工 里程碑工期 

2 2020.04 车站主体工程完工 里程碑工期 

3 2020.09 车站附属工程完工   

4 2020.05 高架段洞通 里程碑工期 

5 2020.10 地下段洞通 里程碑工期 

6 2020.06～2021.01 铺轨工程   

7 2020.07 第一列车到车辆段   

8 2021.01 轨通 里程碑工期 

9 2020.09～2020.12 建筑装修施工   

10 2021.03 电通 里程碑工期 

11 2020.12～2021.04 
各系统机电设备安装与单机

调试 
  

12 2021.05 热滑   

13 2021.05～2021.08 全线联调、验收   

14 2021.09～2021.12 试运行及验收   

15 2021.12.31 试运营开始 里程碑工期 

投标人应满足本工程分段开通和分段实施的工期要求及供货要求，统筹安排系统集成设计以及系统设

备的供货、安装、调试及开通计划，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本工程工期总进度安排的工作计划，并充分考虑

先期开通运营后对后续系统调试的困难，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全线全系统全功能开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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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义东市域线通信系统组成及标段划分 

1.1.14 金义东市域线工程通信系统的组成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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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本文件为 JYD-TX-01 标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 01 标（简称专用通信 01 标）的招标技术文

件。 

1.1.16 专用通信系统由专用传输系统、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公务电话系统、专用电话系统、集中录音系

统、视频监视系统、乘客信息系统、广播系统、时钟系统、通信电源系统、集中告警系统等系统和通信线

路组成。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 01 标的设备采购范围包括专用传输系统、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公

务电话系统、专用电话系统、集中录音系统、广播系统、时钟系统、集中告警系统、办公交换机的设备及

配线、漏缆和天馈线，以及所有系统设备、配线、漏缆和天馈线的安装件等。专用通信系统采购及服务 02

标的设备采购范围包括视频监视系统、乘客信息系统、通信电源系统以及所有系统设备及配线，以及所有

系统设备和配线的安装件等。 

1.1.17 考虑到金义东市域线的运营模式还未最终确定，因此投标人须适当考虑运营模式变化因素对项目

的影响。 

2. 定义及术语 

定义 

以下定义适用于本招标文件，除非另有说明或上下文另有要求，在本招标文件中的定义具有相同含

义。 

（1）行车间隔 

行车间隔指在线路上任意一点，连续运行的列车间的最小时间间隔，而后续列车的运行速度不受前

方列车的任何正常服务表现而减慢。行车间隔是实际列车服务需求的最小间隔。 

（2）旅行速度 

列车从起点站发车至终点站停车的平均运行速度。 

（3）线路速度 

是指土建允许线路的最高速度值。 

（4）目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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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驾驶或自动驾驶时列车应达到的最终速度。 

（5）正线 

列车按运行时刻表运送乘客所经过的全部线路，包括站台备用线、侧线和折返线。 

（6）渡线 

在并行线路之间用两组道岔连接一段轨道形成的一个连续线路通道。 

（7）辅助线 

为保证正线运营而设置的不载客列车运行的线路。 

（8）联络线 

连接两条独立运行正线之间的线路。 

（9）车辆段 

一处作为车辆存放、车辆与其它设备维修的基地，亦作为工程列车的整备和存放区域。 

（10）运营控制中心 

简称控制中心，为调度人员使用信号、综合监控（含 FAS/BAS/PSCADA）、自动售检票、通信等系统中

央级设备对轨道交通全线所有运行车辆、车站和区间的设备运行情况进行集中监视、控制、协调、指

挥、调度和管理的场所。同时控制中心也是上述系统中央级设备的安装场所。 

（11）调度控制台 

一个集中了控制和监视功能的桌面，设置调度操作员职责范围内需要的各系统工作站、后备控制盘

及通信设备。 

（12）行车调度 

在中央负责监督控制列车运行的中央系统管理人员。 

（13）列车 

单个车辆或一定数量的列车编组连接在一起形成的单一运行单元。 

（14）工程车 

按工程要求行驶的任何列车。 

（15）轨道电路 

安装在走行轨上的电路，用于检测线路是否处于空闲状态。 

（16）列车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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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列车编号、目的地、和长度等信息来识别列车的方法，可以自动地实现进路设置或调度等功

能。 

（17）有效性检查 

对模块、子系统、系统在指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测试，以检查其是否完全满足设计功能。 

（18）故障 

产品失去完成规定功能的状态。 

（19）故障率 

一个部件的故障率是指独立的部件故障总量与所有设备运行小时数的比率。 

（20）故障安全(Fail-safe) 

故障发生后将使系统自动转为具有限制条件的安全状态。 

（21）危险侧故障(Wrong Side Failure) 

一种可能导致系统不安全的故障状态，有潜在的风险。 

（22）平均无故障时间 (MTBF) 

不影响任何安全系统的任意类型的相邻两次故障发生的间隔时间。 

（23）平均无导向安全侧故障时间 (MTBRSF) 

相邻两次发生的导向安全侧的故障间隔时间。 

（24）平均无导向危险侧故障时间 (MTBWSF) 

相邻两次发生的导向危险侧的故障间隔时间。 

（25）初步恢复时间 

介于故障报告到消除故障设备的影响并临时恢复设备功能所用去的时间。故障设备的维修工作仍未

完成并将在稍晚的时间进行处理（故障设备临时恢复）。 

（26）故障完全修复时间 

介于故障报告到故障设备完全恢复其设计的使用功能所经过的时间（维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27）一线维修 

一种需要的维修程序，当设备发生故障后，通过使用替代模块和配件的方法，使系统在最短时间内

恢复至有效运营。 

（28）二线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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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一线维修中拆除下来可替代模块和配件的修理和维修程序。 

（29）三线维修 

包括对从二线维修中得到的模块和配件的修理和维修程序。 

（30）验收（核查） 

通过规定的程序，招标人必须证明设备必须达到的各项测试已满足既定的合同要求。 

（31）缺陷通知期(Defects Liability Period) 

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确认达到设计功能后开始计算，期限 2 年。 

（32）设计使用年限（生命周期） 

在一般维护条件下，保证工程正常使用的最低时段。 

（33）竣工时间(Completion Date) 

投标书附件中写明的，自开工日期算起至工程、某分项工程或特定部分工程竣工的全部时间。 

（34）竣工试验(Tests on Completion) 

在合同中规定的，或双方商定的，或按指示作为一项变更的，在工程或某分项工程（视情况而定）被

招标人接收前要求进行的试验。 

（35）软件验证平台测试(Software Proofing Platform Tests)  

在进场前，在一指定地方利用真实设备建立一组小规模的系统，去验证软件成分高的系统在功能及

接口的实现。 

（36）单系统测试(System Tests)  

系指个别系统的独立测试，以证明系统和设备安装在现场后均符合合同的有关要求。 

（37）接口测试(Interface Tests) 

与其他专业按照接口规范完成所需的接口测试。 

（38）系统大联调(System Interface Tests) 

在各专业广泛的基础上，招标人进行一系列的功能及操作测试，以证明本身的系统和设备与其他专

业的系统和设备是完全兼容的。 

（39）试运行(Test Running) 

各设备供货商与招标人共同测试各系统及设备。在这时期，还有各类跨系统跨专业的测试需招标人

提供人员参与。通信系统的试运行将可能与系统大联调交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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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工厂验收测试(Factory Acceptancace Test)  

于设备装箱以前在设备供货商生产场地进行。这项测试要证明设备的软硬件都能满足本招标文件规

定的要求。 

（41）工程师 

由招标人委派的有关主管工程师。 

（42）协助 

包括所有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已定义的任务提供所有支持活动。 

（43）建议 

包括所有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起草一个对已定义的任务相关的文件草案或其它概念性原则的各项活

动。 

（44）制定 

包括所有为了项目执行而制订出文件或其它与被定义任务有关的解决方案的活动。 

（45）评审 

包括所有为了项目执行而展开的与被定义任务的相关的文件或原则的评议审查的活动。 

（46）检查 

包括所有为了项目执行而展开的与被定义任务相关的文件或活动进行详细核对。 

（47）审批 

包括对与项目相关的文件或其它原则的审查和批准活动，目的是为了项目的执行实施。这是在项目

执行中某一指定任务的最终步骤的标志。 

（48）管理 

包括对与项目执行相关的指定任务的计划、组织和操作的活动。 

（49）负责 

指项目执行中的某一指定任务的组织、决定、操作并承担全部合同责任。 

（50）协调 

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某一指定任务出现问题时进行协助解决的活动。 

（51）参与 

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参加某一指定任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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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督导 

指对与工程项目的执行相关的指定任务的顺利开展而提供的控制和指导的所有活动。 

（53）配合 

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已定义的任务提供的支持活动。 

（54）监督 

指合同执行过程中对一定义任务按已审批规范、计划以及对质量、进度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督促及其

确认。 

缩写 

以下缩写适用于本招标文件，除非另有说明或上下文另有要求，在本招标文件中的缩写具有相同含

义。 

 

ACS 门禁系统_Access Control System 

AFC 自动售检票系统_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ATC 列车自动控制_Automatic Train Control 

ATS 列车自动监控_Automatic Train Supervision 

BAS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_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BER 比特差错率/误码率_ Bit Error Rate 

CB 控制猝发_Control Burst 

CDMA 码分多路访问_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码分多址_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ddress 

COM 模块目标方式_Component Object Model 

DCS 数字通信系统_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 

DMO 直通工作模式_ Direct Mode Operation 

DSP 数字信号处理_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DTV 数字电视_Digital Television 

DVB-T 陆地数字视频广播_Digital Video Broadcast-Terrestrial 



 

 112 

DXC 数字交叉连接设备_Digital Cross Connect 

EIA （美国）电子工业联合会_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EMC 电磁兼容_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I 电磁干扰-Electron_Magnetic Interference 

ETSI 欧洲电信标准研究所_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FAS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_Fire Alarm System 

FDD 频分双工模式_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 

FDMA 频分多址_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 Address 

FM 频率调制_Frequency Modulation 

FTP 文件传送协议_File Transfer Protocol 

GPS 全球定位系统_ Global Position System 

GSM 全球移动电话通信系统_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_International Electro technical Commission 

IEEE （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_Institute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s 

ITU 国际电信联盟_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TU-R 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T 国际电信联盟远程通信标准化组 

LCX 漏泄同轴电缆_Leaky Coaxial Cables 

LAPD 数据信道上的接入程序协议_Link Access Procedure on the D-channel 

LCD 液晶显示器_Liquid Cristal Display 

LED 发光二极管_Light Emitting Diode 

MC 网元监控中心_ Monitoring center 

MCU 多点控制单元_Multipoint Control Unit 

MMI 人机界面_Man-Machine Interface 

MS 移动台_Mobil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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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P 多业务传输平台_Multi Service Transport Platform 

MT 移动终端_Mobile Termination 

MTBF 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_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MTTR 平均维护时间_Mean Time To Repair 

NT 网络终端_Network Termination 

OA 办公自动化系统_Office Automation 

OCC 运营控制中心_Operation Control Center  

OTN 光传送网_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 

PABX 专用自动分支交换机/用户交换机_Private Automatic Branch Exchange 

PIS 乘客信息系统_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 

POI 多系统接入平台_Point Of Interface 

PSTN 公共交换电话网/电信公网_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PTT 讲话时按发射键_Press To Talk 

RF 射频_Radio Frequency 

RPR 弹性分组环_Resilient Packet Ring 

RS 车辆 

RSSI 射频信号强度指示器_Radio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 

PSCADA 电力监控系统_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DH 同步数字系列_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SPC 数字程控交换机_Stored Program Control 

STM 同步传输模块_Synchronous Transfer Module 

SMT 表面组装技术_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 的缩写  

TCC 交通控制中心_Traffic Control Center 

TCH 业务信道_Traffic CHannel 

TCP/IP 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_Transfer Control Protocol / Internet Protocol 

TDD 时分双工模式_Time Division Duplexing 

http://baike.baidu.com/view/6411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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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MA 时分多路访问_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Time Domain Multiple 

Access 

时分多址_Time Division Multiple Address 

TE 终端设备_Terminal Equipment 

TETRA 原意 泛欧集群无线系统_Trans European Trunked RAdio system 

今意 陆地集群无线系统_ TErrestrial Trunked RAdio 

UPS 不间断电源_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VAD 话音活动性检测器_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VC 虚拟呼叫_Virtual Call 

V+D 话音加数据_Voice pl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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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招标范围 

工程范围 

3.1.1 招标工程范围:金义东市域线分为金义线和义东线，金义线总长 58.396km，其中地下线 13.276 km，

过渡段(不含下穿铁路节点)长约 1.8km，下穿铁路过渡段长约 1.02km(金华南站至塘雅站区间下穿长约

470m，东华街站至义亭站区间下穿长约 550m) ，高架线长约 42.3km。全线共设站 16 座，其中地下站 6

座，高架站 10 座；平均站间距约 3860m，设一段一场。义东线总长 44.473km，其中地下线 14.468km，过

渡段长约 2.089km，高架线长约 25.469km，山岭隧道线长约 2.447km，全线共设站 14 座，其中地下站 8

座，高架站 6 座，设两场。设 1 座控制中心、5 个开关站。 

3.1.2 本标段为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01标，采购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传输系统、专用无线通信系

统、公务电话系统、专用电话系统、集中录音系统、广播系统、时钟系统、集中告警系统、办公交换机设

备等系统的设备及配线和配线架（含安装件）、漏缆、天馈线等的采购，此外还包括该标段内备品备件、

工具、仪器仪表以及系统所需附件、专用安装材料的采购。包括但不限于所供系统的产品设计、方案优

化、设计联络、内外部接口协调、工厂监造、出厂检验、包装、运输、到货验收、安装督导、调试、联

调、预验收、试运行、质保期、培训、售后服务以及备品备件的长期支持等一系列工作，服从招标人、

监理的管理，直至通过招标人的竣工验收。 

3.1.3 投标人须对本标段的开通负总责。 

3.1.4 投标人须提供（但不限于）本标段的详细产品设计检查（包含硬件和软件）、向政府部门报检（如

需要）等其它技术服务；投标人须提交施工图设计所需的全部基础资料，负责本标段内系统与其它系统的

接口，并对本标段通信系统的功能完整性全面负责。 

3.1.5 本招标文件内所描述的工程范围和介绍仅是概括性的，不能视作为完整无缺的。投标人应参阅招标

文件中的其它部分，包括合同条件、价格表、图纸等文件，以便全面了解工程的实际范围。 

3.1.6 本用户需求书将阐述本标段通信系统的功能需求、性能需求、接口需求，以及其它设计、施工及文

件等有关事项。但投标人须从系统管理、操作、维护、用户层面及相关规范要求等方面作整体考虑，从

而提供本工程所需的设备及相关配套服务，以实现一个完整的通信系统。 

3.1.7 投标人须充分考虑本用户需求书与将来的施工图及施工指导文件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以及现场施

工条件的变化。上述差异将不应导致工程费用的变更。 



 

 116 

3.1.8 投标人在中标后应对通信系统的完整性、可靠性负责并对其他标段投标人与本合同有关的设计接口

（包括设计数据、图纸等）进行确认，以满足所有最新的国家规范要求。如有问题，须及时提出并提供建

议供招标人审核批准。 

3.1.9 投标人须主动配合招标人与其他承包商进行工程接口及界面协调，以完成本工程要求。 

3.1.10 本工程所采用的系统设备必须是在国内或国外轨道交通中具有开通运行案例，必须是成熟可靠

的；同时所提供的系统设备是专门为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项目生产的产品。 

3.1.11 投标人在专用通信集成及施工建设期间有责任与施工的其他系统承包商、土建施工单位等共同解

决问题，若双方对问题责任不能达成共识时，投标人应以招标人的意见为最终解决依据。 

3.1.12 本工程系统设备质量保证期为二年，最终以金义东市域线试运营开始之日起计算。 

3.1.13 投标人应留意本工程招标文件内各车站的名称可能不是金义东市域线各车站最后名称。投标人在

系统设计及软件编制时应充分考虑车站改名的可能性，留有适当的弹性供车站改名，改名不得增加任何

费用。 

接口界面 

3.1.14 本标段将与通信系统其他系统进行接口，包括但不限于： 

（1） 专用通信电源系统、视频监视系统、乘客信息系统； 

（2） 公安通信系统 

（3） 通信系统安装施工 

（4） 车站安检系统 

本标段将与其他专业（或单位）进行接口，包括但不限于： 

（1） 建筑（含装修） 

（2） 限界/隧道 

（3） 路基 

（4） 桥梁 

（5） 车辆 

（6）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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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控制中心 

（8） 车辆段  

（9） 动力照明/环控 

（10） 信号系统 

（11） 综合监控系统 ISCS 

（1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FAS 

（13） 供电/PSCADA /接触网 

（14） 自动售检票系统 AFC  

（15） 门禁 ACS 

（16） 电扶梯 

（17） 声屏障 

（18） 开关站 

（19） 公共通信运营商 

（20） 广电 

（21） 融合云平台 

（22） 桌面云 

3.1.15 投标人应负责与相关标段及其专业的接口协调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 制定接口管理总则及接口实施计划 

（2） 制定接口实施细则等文件 

（3） 召开接口协调会  

（4） 完成接口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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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投标人须与相关标段及其他专业接口的有关方(个别或集体)一起出席接口会议、联调测试并提供相

关技术支持。 

3.1.17 投标人须按照接口规范要求完成与相关机电系统的接口，并对接口负责，以保证实现本合同中规

定的接口功能。 

3.1.18 投标人应与其它相关系统的有关方协调合作，以保证接口功能的实现。当接口联调出现问题而又

查不出任何一方的责任时，由招标人提出整改方案，投标人应无条件服从。 

服务关系 

金华市金义东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称“招标人”）将通过招标，确定在项目管理方面有能力和丰

富经验的投标人，运用项目管理的方法，在金义东市域线工程通信系统项目实施过程中，代表或协助招标

人对本系统实施全过程项目管理，并提供本标段通信系统设备供货，使通信系统能成为一个安全可靠、功

能完备的系统。 

招标人：  负责本工程中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关键点控制及合同支付。 

设计单位：负责本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本标段（JYD-TX-01标）：负责主持本标段通信系统的设计联络计划（含方案优化设计）、进度控制、

接口管理、工厂监造、设备出厂验收、设备到货管理、技术文件管理、安装调试管理、联调试运行、质保

期直至通过招标人最终验收等一系列系统集成工作；负责本标段通信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专用传输系统、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公务电话系统、专用电话系统、集中录音系统、广播系统、时钟系统、集中告警系统、

办公交换机设备、配线架、漏缆、天馈线等）设备材料、工具、仪器仪表、备品备件以及所需的附件、专

用安装材料的采购，负责所供系统的产品设计、方案优化、设计联络、内外部接口协调、工厂监造、出厂

验收、包装、运输、到货验收、安装督导、调试、联调、试运行、质保期、培训、售后服务以及备品备件

的长期支持等一系列工作，服从招标人、监理的管理，直至通过招标人最终验收。 

工程监理：负责主持现场质量会议、安全会议，负责投资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三方面的检查、

监督和施工现场信息管理，负责设备到货检查验证、安装调试检查验证，参与接口协调与检查、功能验证、

联调试运行、最终验收等一系列工作。 

投标人管理责任及要求 

投标人应完成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系统的优化设计、接口设计检查、设备监造、设备检

验以及至调试、试运行、验交的整个过程，此外还包括本标段内仪器仪表及备品备件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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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对金义东市域线工程专用通信 01 标的系统功能完整性、可靠性负责。 

投标人应确认专用通信 01 标的设备、材料、电缆/电线、光缆、硬件、软件，所需的附属设备，以确

保提供满足国家要求、符合设计要求的完整通信系统。 

投标人应对专用通信 01 标的接口负责，以保证实现专用通信 01 标有关的接口功能。这些接口功能包

括，但不限于： 

◆ 物理和电气特性 

◆ 软件协议 

◆ 从相关系统接收信息并做规定的处理 

◆ 向相关系统发送规定的信息 

投标人应与其它相关系统（或专业）的投标人协调合作，以保证以上接口功能的实现。当接口联调出

现问题而又查不出任何一方的责任时，由招标人提出整改方案，投标人应无条件服从。 

投标人应配合系统大联调、试运行和系统验收，以及提交竣工文件和培训招标人人员。 

3.1.19 项目管理职责分工 

序

号 
任务 招标人 投标人 

安装施工总

承包标 
设计 监理 

1 施工设计 审批 协助、配合 负责 配合 审核 

2 项目计划 审批 制定 参与 配合 审核、监督 

3 图纸文件 审批 管理，实施 实施 负责、实施 监督、管理 

4 设计联络 审批，参与 负责，制定 实施，配合 参与、配合 审核、参与 

5 产品设计 审批 负责   监督 

6 产品制造 检查 负责，管理   监督 

7 
通信系统

内部接口 
检查 负责，管理 配合，实施 配合 审核 

8 
与其他系

统间接口 
审批，管理 负责，实施 配合，实施 配合 审核 

9 试验 审批，检查 负责，管理 配合 配合 监督 

10 出厂验收 检查 负责，管理  参与、配合 监督 

11 到货管理 检查 管理 负责  监督 

12 培训 审批、管理 负责、实施 实施   

13 安装 检查 管理，督导 负责 配合 监督、协调 

14 现场调试 检查 管理，实施 配合  监督 

15 
通信系统

联调 
审批 负责 配合 配合 监督 

16 大联调 负责 协助 配合 配合 协助、参与 

17 试运行 负责 协助 配合 配合 协助 

18 验收 负责 协助 配合 参与、配合 组织 

19 质保期 检查 协调，负责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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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 投标人管理职责描述 

3.1.20.1 项目计划 

（1）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总工期计划要求制定详细总体计划，并根据工程实施情况及时调整和完

善。 

（2） 投标人应根据金义东市域线的总工期要求和各阶段项目工程计划（主要包括设备生产、到货

阶段、施工阶段、调试阶段），在月、季、年度初制定切实可行的月、季度、年度项目计划，报招标人确

认批准后执行。 

（3） 投标人应根据金义东市域线的总工期要求和节点工期要求在月、季、年度末提交相应的月、

季、年计划执行报告，总结计划执行情况，并分析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采取的措施，确保

总体计划的执行。 

（4） 投标人在投标时应提出设计联络计划（计划应考虑专用通信各子系统之间以及与其它系统

（或专业）的相互衔接）、接口试验协调计划（应包括接口内容、试验时间、各方应承担的责任）、设备监

造计划（应包括监造的内容、时间、地点等）、设备出厂验收计划（应包括检验的内容、时间、地点等）、

设备到货计划（应包括设备包装的要求、到货时间等）、图纸文件提交计划（应包括图纸文件的编制规定、

提交时间等）。 

3.1.20.2 进度控制 

（1） 根据最终审批的项目计划，投标人应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项任务进行动态管理。在工程进

度因各种原因受阻时，投标人必须及时提出解决办法，并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尽量消除工期受阻造成的不

良影响。 

（2） 投标人应采取各种控制手段保证项目的各个阶段按计划开始和结束，并记录相应的时间和完

成进度。 

（3） 各阶段工作结束时，应结合工期、成本、质量评价项目进度情况，分析其中的问题，并提出

下一阶段工作安排。 

（4） 对于未完成的工作，应说明原因，并制定相应整改和补救措施，并最终完成工作。 

（5） 投标人应采用图表的方式表达各阶段进度执行情况并上报招标人审查。 

3.1.20.3 质量控制 

（1） 投标人应严格按照 ISO9000 系列质量体系的规定，制定产品设计、生产制造、测试阶段以及

安装施工的质量保证监督措施，清楚地阐明对各个阶段的检查验收及测试方法，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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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标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必须对各供货商的产品质量及施工质量进行监督。分阶段递交质量

监督报告，以便进行产品质量的追溯。 

（3）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对如何加强对设备供货商、施工的质量控制进行阐述。 

（4）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对如何加强对施工的隐蔽工程质量控制进行阐述。 

3.1.20.4 投资控制 

投标人应制定项目实施各阶段详细的投资控制计划；在投标文件中对控制设备成本提出合理化建议，

并协助招标人进行设备投资控制与管理，制定有关措施交由招标人确认；应协助招标人执行投资管理，协

调有关各方保证有关措施的贯彻；应对工程结算书进行审查，并以书面文件向招标人递交审查意见，协助

招标人完成工程结算相关工作。 

3.1.20.5 施工图设计审核 

投标人应对设计院提交的施工图设计提出优化意见，确保审核后的施工图设计方案优，投资省，能最

大限度地满足工程实施的要求。 

3.1.21 基本要求 

在投标文件中须承诺在系统、设备停产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人，同时，在招标人接到通知后的一个

日历年内仍能够保证足够的备品备件采购需求，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 

系统应是安全、可靠的，并能适应连续 24 小时不间断地运行。 

本系统应是灵活的，即要满足金义东市域线工程的需要，又要适应其他引入或扩展的需要。 

系统应具有集中维护、故障监视管理的功能。 

本系统的设备应是便于安装和操作的。 

本工程中，招标人只提供交流电源，本系统的设备如需要其它种类的电源时，应自行变换解决，所采

用的电源转换设备应为冗余配置，并须进行网管，在投标报价中须包含此部分费用。 

本系统设备应适应地面、地下及隧道条件，选用体积小、重量轻、耗能少、防尘、防锈、防震、防潮、

防晒的设备和材料，并不得侵入设备限界。 

本系统应充分考虑地面、地下电气铁道的特性，应采用抗电气干扰性强的设备和电缆/漏缆。 

3.1.22 用户需求 

投标人须为本工程做专用通信系统集成方案，方案应结合金义东市域线的工程特点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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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提交系统集成的技术建议书。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提供传输系统、专用无线系统（含二次开发、漏泄电缆）、公务电话系统、专

用电话系统、集中录音系统、广播系统、时钟系统、集中告警系统、办公交换机设备在国内轨道交通行业

内的运用证明文件（合同文件复印件）。 

本标段所需的软件、硬件措施应考虑全面，不遗漏、缺项；否则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投标人可根据已有的工程经验，提出建设性意见和优化方案。 

3.1.23 技术要求 

可靠性要求：本次投标的系统设备应通过利用以下的技术降低系统故障概率和有关影响正常运行的随

机性： 

 使用选定的冗余。 

 使用已证明具有高可靠性的元件。 

 具体要求在第 5 节系统技术要求中给出。 

可用性要求： 

 具体要求在第 5 节系统技术要求中给出。 

可维护性要求： 

 模块化设计，方便维修、替换。 

 设备应支持板卡热插拔更换，网管可监测到设备板卡。 

 元件的布置满足可通过“访问”卡、盘、门方便替换。所有卡、盘、门可方便地“访问”。 

 具有自诊断和检测功能。 

 重要的故障、告警（如电源告警等）在卡、盘面上应有指示。 

 考虑适当的测试点，方便外测试设备测试。 

 故障隔离措施和在线维修措施，以减少停机和修复时间。 

 集中维护管理功能，在控制中心各系统可对本系统实现集中维护管理。 

可扩展性要求： 

 设备要具有可扩展性。系统扩展，软件基本不变，硬件只有少量的增加。应做到不影响已开通

设备的正常运行。 

制造工艺要求： 



 

 123 

 印刷电路板采用波峰焊以上技术。其中交换机电路板要采用 SMT 技术。 

 大电流插件采用镀银或镀金技术。 

 每块印刷电路板都应具有防护涂层，以防止因潮气/盐气或其他腐蚀环境引起的开裂、生锈、变

质。 

 零部件的布置、固定和排列应使检查、拆除和更换时不影响或损坏连线上的其他零部件。 

 所有批量生产的设备、零部件、元器件都是标准产品，相同规格的设备、卡、盘、零件必须是

可互换的。 

 所选设备应实现组成模块化、标准化、维护管理自动化。 

 设备和仪器的金属构件表面除了加工装配面和电镀表面以外，都应进行防锈或喷涂处理。在装

配前，对封闭结构的内表面也有必要喷涂或进行防锈处理，处理质量应符合 SSPC 标准。 

3.1.24 其它要求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本招标书中规定的所有条款，提出技术规格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技术规范必须达到或超过招标书中提出的要求。投标人也可推荐与招标书中规定的

规格类似的定型产品，但必须提供详细的技术规范偏离表。 

投标人可推荐应用最新技术制造的产品，但其规格应相当于或超过招标书中陈述的技术规范，并具有

城市轨道交通应用案例。这种产品的性能、可靠性与耐久性必须有显著的提高，并在投标书中就选择该产

品的意图，提供详尽的证明文件及解释。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设备的具体情况，考虑必要的安全冗余配置，以确保系统安全可靠、不间断地正常

运行。 

投标人在本工程分段实施时，须实现后期工程与先期开通工程通信系统的无缝衔接，且工程衔接不能

影响先期开通线路的正常运营。为满足贯通运营的工程实施而额外采购的设备及材料应包含在本次投标报

价中。投标人所提供的方案应是充分考虑了工程分段开通时的系统制造、供货、安装、调试及试验的方案。

分段开通所涉及的费用（含设备、服务等各项费用）已包含在本次投标价中。 

投标人应按招标人规定的工程进度完成各阶段的工作，若招标人的工程进度调整时，投标人须对其各

阶段的工作进行相应调整，其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投标人须对本工程先期开通线路与后期线路衔接（或本工程线路与既有工程线路衔接）、远期线路拆

解及控制中心或个别车站停缓建、停建等其他因素造成不能一次开通的情况下系统相关设备倒接的实施期

间采用的过渡方案、措施及相应过渡设备的功能、性能和安全负完全责任，不能因软件升级或设备倒切影

响既有线正常运营。投标人须对系统贯通运营的安全负完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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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需配合完成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关于设备台账、编码等基础工作。相关费用包含在合同总费用

中。 

4. 系统技术要求 

概述 

4.1.1 系统基本要求 

4.1.1.1 专用通信系统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 金义东市域线专用通信系统应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专用的综合业务数字网，能与金华的公

用通信网络互联互通，并通过公用电话系统与消防、公安等部门保持联系。 

（2） 金义东市域线专用通信系统不仅应满足运营和管理的要求，还应为规划的后续线路预留连接

条件。 

（3） 专用通信系统必须满足金义东市域线初期运营和管理的语音、数据、图像等通信需求（包括

为轨道交通其它自动化系统提供通道），传输、专用无线通信、公务电话、专用电话、集中录音、时钟、

视频监视、乘客信息系统等应具备扩容能力。 

（4） 通信系统组网必须安全可靠、功能合理、设备成熟、技术先进、扩充方便，维护简单，可利

用率高；所提供设备必须节能、环保、小型化，以减少业主在机房面积及运营能耗等方面的支出。 

（5） 在灾害或事故的情况下，专用通信系统可作为应急处理、抢险救灾的指挥手段。确保防灾调

度员等相关人员及时得到灾害现场的有关声音、数据、图像信息；确保防灾、救灾指令的及时发布。 

（6） 金义东市域线与线网中后续线路共用控制中心，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描述控制中心各

线资源共享的技术方案。 

（7） 通信设备用房中各通信电源室均布荷载≤10kN/m2，各通信设备室均布荷载≤6kN/m2，投标人

提供的设备及布置方案应在便于运营维护的前提下满足设备室的限制条件，投标人应根据自身产品特点，

优化技术方案，由此产生的费用应计入投标总价。 

（8） 投标人提供的通信系统及设备应满足招标文件用户需求书所有技术需求。本用户需求书仅提

及了一些较重要的系统及设备指标和需求。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从整个系统整体表现出发，提供本招标

文件中未涉及的其它系统及设备性能指标供招标人考虑。如用户需求书内有相关指标发生矛盾时，则应采

用要求更为严格的技术指标执行。 

（9） 投标人提供的所有线缆须包含中间接头、端头、连接接头等附件，提供的配线架须包含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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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适配器、连接器等。 

4.1.1.2 投标人提供的系统操作应尽可能的简单，维护尽可能方便，应提供完整的系统软件和专用软

件，主要控制及监测功能的实现均可通过编程进行灵活的编辑、修改。 

4.1.1.3 投标人应考虑尽量减少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通信技术体制及设备的种类，以便于日后的运营维

护和网络扩展。 

4.1.1.4 系统主要供货商/分包商如采用进口设备则须提供原产地证明。 

4.1.1.5 各系统的具体的用户设备配置、功能需求、系统构成及接口要求描述详见随后的章节。 

4.1.1.6 投标人应对专用通信系统各子系统可靠性设计做出详细说明和方案。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

交可靠性设计报告和评测结果。 

4.1.1.7 投标人提供对专用通信系统各子系统的可用性、业务的可用性的说明和建议，而且要对 MTBF、

MTTR 进行核算并给出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的依据。 

4.1.1.8 投标人应对专用通信系统各子系统可维护性设计做出详细说明和方案，并提供有关部件的寿命

和报废标准，提供依据并进行详细分析论证。 

4.1.2 设备基本要求 

4.1.2.1 投标人提供的通信系统及设备应满足招标文件用户需求书所有技术需求。本用户需求书仅提及

了一些较重要的系统及设备指标和需求。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从整个系统整体表现出发，提

供本招标文件中未涉及的其它系统及设备性能指标供招标人考虑。如用户需求书内有相关指标

发生矛盾时，则应采用要求更为严格的技术指标执行。 

4.1.2.2 系统和设备的技术要求及各项指标应满足所有相关的最新版国家标准及其它行业标准和规范。 

4.1.2.3 专用通信系统须符合最新版的国家关于电磁兼容的有关标准，投标人须考虑通信线布置的电磁

环境，选取适当的缆线类型，以防止信号被相连或相邻设备或附近电源线/通信线产生的电磁干

扰，或对相连/相邻设备产生电磁干扰,确保专用通信系统与轨道交通其它自动化系统间不会因

电磁干扰而使各系统的功能受影响。 

4.1.2.4 投标人须以列表形式提供系统设备(包括插板、整机、外围设备等)的详细功耗及发热量。 

4.1.2.5 投标人提供的系统设备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基本要求： 

（1） 投标人应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或原信息产业部、邮电部）颁发的电信设备

入网许可证。 

（2）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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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之间的连接配线一般应采用下部走线方式；对于只能采取上走线方式的，投标人需考虑改为

下走线方式的费用或自行提供走线架的费用； 

- 板卡允许在任意同类型槽位，带电插拔； 

- 安装的设备机柜应考虑自然散热。 

（3） 软件 

- 采用模块化设计； 

- 将来如软件版本升级，投标人应对本工程所提供产品免费升级； 

- 人机界面均应为中文图形化人机界面，若因系统自身原因，不能提供中文人机界面，投标人在投

标文件中予以详细说明； 

- 当电源不正常或中断时，所有以前的软件设定、配置及寄存数据应在电源正常后不需人工干预而

自动恢复； 

- 软件系统的系统管理员口令及口令修改和管理方式在设计联络时确定，由投标人提供给招标人； 

- 应向招标人公开系统服务器、二次应用开发技术接口并提供相关软件包； 

- 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需由投标人提供，并提供软件许可证以证明所提供软件为正版； 

- 除口令管理外，软件系统均不得采用任何形式的加密方式。 

（4） 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应设计先进，采用经过验证的新工艺、新技术，并已有成功应用的实例和

供货历史。投标人应提供设备供应商（厂家）生产该设备经验方面的资料。 

（5） 投标人应根据各子系统投标设备的具体情况，考虑必要的安全冗余配置，以确保各子系统安

全可靠、不间断地正常运行；投标文件中应提供详细的冗余配置方案。 

（6）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其设备的电磁兼容性。 

（7）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机柜应有良好的保安性，未经授权的人员不能开启机柜。 

（8） 在设备、仪器制造过程中，投标人应考虑整个系统设备及本系统与其它设备之间的接口问题；

投标人应对所供设备与其它设备之间的接口进行详细描述。投标人有责任解决接口问题，在设备安装后，

整个系统及本系统与其它系统设备之间接口不应存在任何问题。 

4.1.2.6 系统寿命 

（1） 系统设计寿命、操作寿命定义 

- 设计寿命指设备本身在不更换主要零部件情况下仍能维持其功能、性能要求的运营服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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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寿命指设备本身在设计寿命完结时，经升级或更换主要零部件后，仍能提供满足功能、性能

要求的运营服务时间。 

-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有关的主要零部件供招标人参考。 

（2） 系统设计及操作寿命 

- 通信系统中所有设备(蓄电池组除外)应满足设计寿命不少于 15 年，并可延长操作寿命至 20 年。

部分无法满足的，应说明原因。 

（3） 所有计算机设备须满足设计寿命不少于 5 年，并可延长操作寿命至 10 年。 

4.1.2.7 通信系统工作环境条件 

项    目 控制中心 各站设备室 轨道旁 车上 

温

度 

工作温度 +5~+45℃ 0~+45℃ -15~+70℃ -10~+70℃ 

储存温度 -20~+70℃ -20~+70℃ -20~+70℃ -20~+85℃ 

湿

度 

工作湿度 5-90% 5-90% 10-100% 10-100% 

储存湿度 0~100% 0~100% 0~100% 0~100% 

机械冲击 4g 10g 10g 30g 

振  动 

5~20Hz 

振幅：1.8mm 

2~100Hz（1.4g） 

5~20Hz 

振幅：1.8mm 

2~100Hz（1.4g） 

5~20Hz 

振幅：1.8mm 

2~100Hz（4.2g） 

5~20Hz 

振幅：1.8mm 

2~100Hz（4.2g） 

 

4.1.3 维护管理要求 

通信系统应考虑系统的可维护性，并至少满足以下维护要求： 

（1） 所有硬件须考虑方便以后硬件更换或系统扩容。 

（2） 硬件应具有热插拔功能。 

（3） 系统应提供中文图形化的用户界面供维护，并提供自诊断功能，若因系统自身原因，不能提

供中文用户界面，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予以详细说明。 

（4） 系统的设计应采用快速维护方式，减少整体维护时间。 

（5） 应提供网管系统，进行日常运营及维护。 网管系统须至少满足运营及维护要求，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要求： 

- 系统应有高稳定性：不能因网管系统发生问题而影响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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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管系统应提供使用简单的用户接口供维护； 

- 网管系统应提供不同层面的用户确认，从而提供不同的功能； 

- 网管系统应提供中文图形化的用户界面供运营及维护，若因系统自身原因，不能提供中文用户界

面，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予以详细说明； 

- 网管系统应提供不同级别的告警及事件记录； 

- 网管系统应具备日志查询、操作查询、历史故障查询等基本查询功能，同时支持多条件组合查询； 

- 网管系统应具声光告警功能； 

- 网管系统中所有数据记录应可输出到外接存储介质及打印机； 

- 网管系统内的各种数据信息须能够至少保存 1 个日历年。 

4.1.4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1） 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和各车站专用通信电源室动力照明专业为通信系统提供两路独

立的三相五线制交流电源(380/220V、50Hz)；动力照明专业在专用通信电源室内设置两路电源切换箱；专

用通信系统设置本系统 UPS 电源（由专用通信 02 标提供）为专用通信系统及其他系统设备提供交流电源

（220V、50Hz）。 

（2）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和各车站接地方式为综合接地，接地电阻值≤1Ω。 

（3） 在各专用通信电源室动力照明专业设有接地母排，接地母排接入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

及车站综合接地体。 

（4） 在区间电缆支架上通信专业设置接地扁钢，接地扁钢接入车站综合接地体，接地电阻值≤4

Ω。 

（5）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专用通信系统有关设备的功耗、散热量、散热方式、防雷、供电

及接地等的要求。 

（6） 金义东市域线设有 1 个地面车辆段、3 个地面停车场及部分高架区间，投标人应依据各子系

统终端布置及光电缆线路方案提出各子系统的防雷接地方案并详细描述，防雷接地方案所需设备等的费用

已包含在本次投标总价内。 

4.1.5 电磁兼容要求 

4.1.5.1 电磁兼容标准 

投标人在采购材料、设备时应充分认识使用环境，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及抗电磁干扰应满足以下标准和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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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EC-801-2 

（2）IEC-801-33 

（3）IEC-801-44  

（4）《电磁兼容》GB/T17626 

（5）《防电磁干扰技术规范》IEC PUB1.8013 

（6）《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7）《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 

（8）《铁路应用–电磁兼容第二部分：铁路系统对外界的辐射》EN50121-2-2006 

（9）《铁路应用–电磁兼容第四部分：信号及通信设备的辐射及抗干扰标准》EN50121-4-2006 

（10）《轨道交通-电磁兼容-第 3-2 部分：机车车辆-设备》GB/T 24338.4-2009 

（11）《800MHz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一部分：移动台及其辅助设备》

YD1169.1-2001 

（13）其他国家的权威性标准。该标准应等效于或优于以上标准，投标人应明确该标准与以上标准的

主要差别，并提交该标准一份。 

如果招标文件中其它部分的电磁兼容要求与其它相关标准有重复要求时，应使用要求更为严格的一

个。 

采购的设备应不受轨道交通其他系统的电磁干扰，也不对其他系统产生电磁干扰。投标人应和其它系

统承包商就电磁兼容问题进行协调及交换有关资料。 

如设备不能达到相关的电磁兼容规范要求，投标人应对设备或系统进行整体设计和考虑，另外采取电

磁抗扰措施，例如增加抗电磁干扰屏蔽柜或隔离配件等，以保证整个系统或设备符合电磁兼容规范要求，

招标人将不另外支付相关费用。 

4.1.5.2 电磁兼容控制 

（1）投标人应提交一份系统设备电磁兼容控制文件，以证明其满足电磁兼容性要求。 

（2）电磁兼容控制文件中应说明所有设备在设计、采购、制造、安装及调试的全过程中，如何确保

系统满足所有有关电磁兼容性要求。 

（3）电磁兼容控制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 电磁兼容管理工作计划，其中包括明确的工作日期及资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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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兼容技术规格(抗干扰部分)： 

 各子系统、所有设备的电磁兼容抗干扰特性； 

 根据各子系统在轨道交通环境中面对的干扰源及其干扰机理的定量、定性分析，并界定所有

受干扰源干扰的设备。一般的干扰机理为静电放电、射频电磁场辐射、电快速瞬变脉冲、浪涌（冲击）、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干扰、电压瞬变等； 

 受干扰源干扰的设备应通过相关国家等同的电磁兼容标准测试； 

 证明设备干扰源已按相关国家等同的电磁兼容标准要求采取相关隔离手段，减低其干扰到可

接受程度； 

 证明设备已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轨道交通已采用/将采用的无线电频谱的干扰； 

 分析设备受相关电磁干扰后，对系统功能安全性、可靠性及可操作性的影响。投标人可能应

优化相关的系统及设备，采取补救的措施和方法，以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达到系统设备所指定的安全

性、可靠性及可操作性要求。 

- 接地设计。 

- 电缆/电线选取设计及布置原则。 

- 影响电磁兼容特性的施工注意事项。 

- 安装前后电磁兼容测试范围及工作计划。 

- 系统设备在调试过程中对遇到问题的纠正。  

- 附上所有相关测试证书。  

- 其它相关事项。 

（4）电磁兼容控制文件是在系统设备的设计、采购、制造、安装及调试全过程中的可更新文件。投

标人应在决定设备类型及进行设备采购前，如发生变更，应提交最新文件内容，以证明其仍能满足上述电

磁兼容要求。如系统或设备在安装或测试过程中有所改变而影响电磁兼容特性时，投标人应马上重新提交

能满足电磁兼容要求的资料。  

（5）在提交以上的电磁兼容管理文件时，投标人也应考虑在招标文件其它地方对电磁兼容要求，并

将其要求包括在电磁兼容管理文件内。 

4.1.5.3 部分车站通信设备室与强电变电所（35kV）相邻或距离较近，投标人应充分考虑设备的电磁兼

容，提出建议方案并详细描述，为满足电磁兼容要求而采取的措施的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本次投

标总价内。 

4.1.6 系统遵循的标准、规范及建议（包括但不限于）： 

-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GB50490-2009 

- 《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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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 104-2008  

-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T 50299-2018 

-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82-2016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2014 

-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15 

- 《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YD 5003-2014 

-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2017 

- 《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YD 5059-2005  

- 《同步数字体系（SDH）光纤传输系统工程设计规范》YD 5095-2014 

- 《同步数字体系（SDH）光缆线路系统进网要求》GB/T 15941-2008 

- 《同步数字体系（SDH）光缆线路系统测试方法》GB/T 16814-2008 

- 《数字同步网工程技术规范》GB/T 51117-2015 

- 《SDH 本地网光缆传输工程设计规范》YD/T 5024-2005 

- 《基于 SDH 的多业务传送节点（MSTP）本地网光缆传输工程设计规范》YD/T 5119-2005 

- 《SDH 光缆通信工程网管系统设计规范》YD/T 5080-2005 

- 《光缆通信系统传输性能测试方法》GB/T 14760-93 

- 《基于 SDH 的多业务传送节点技术要求》YD/T 1238-2002（如适用） 

- 《数字网系列比特率电接口特性》GB/T 7611-2016 

- 《程控用户交换机基本技术规范和进入市内电话网的要求》 

- 《固定电话交换网工程设计规范》YD 5076-2014 

- 《自动用户交换机进网要求》YD 344-1990   

- 《邮电部电话交换设备总技术规范书及其附件(GF002-9002.1 ，9002 .4 ) 》YDN065-1997   

- 《通信线路工程设计规范》YD 5102-2010 

- 《本地通信线路工程设计规范》YD 5137-2005 

- 《数字集群通信工程技术规范》GB/T50760-2012； 

- 《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体制》SJ/T11228-2000 

http://www.toopoo.com/book/tushu/1580058.7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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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用移动电话工程设计规范》YD 2007-93  

- 《移动通信直放站工程技术规范》YD/T 5115-2015 

- 《无线通信室内覆盖系统工程设计规范》YD/T 5120-2015 

-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YD 5007-2003 

- 《层绞式通信用室外光缆》YD/T 901-2009 

- 《通信用单模光纤》GB/T 9771-2008 

-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第 2 部分：标准颜色》GB/T 6995.2-2008 

-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2016  

-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 50312-2016 

-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4943.1-2011 

-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17859-1999 

-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GB 51194-2016 

-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YD/T 5027-2005 

-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2011 

-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2012 

- 《地铁杂散电流腐蚀防护技术规程》CJJ 49-1992 

-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 

- 《通信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技术暂行规定》YD 5039-2009 

- 公安部、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原信息产业部及邮电部)、交通运输部及原铁道部等部委的其

它有关标准和规定  

- 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有关建议  

-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的标准  

-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TSI 最新文件及附件  

- 电子工业协会（EIA）的有关标准 

上述技术标准、规范和建议如有不涉及之处或未能达到国家最新标准时，投标人应使系统选用的设备、

材料符合最新版本的国家标准、规范，并提供所采用的国家标准、规范以及所采用版本的有关技术资料。 

投标人使用上述以外的标准和规范时，应加以说明。清楚地说明并提交用于替代的标准或规范，并说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55/tongxin/10959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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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显的差异点。只有当推荐的标准和规范等效于或优于本规格书的要求时，才可能被招标人接受。 

4.1.7 系统优化 

（1） 投标人应根据拟供的系统设备性能特点对招标人的招标方案进行优化，使得系统最终性能满

足招标文件中有关服务质量、可靠性等要求。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报价应依据招标人所提供的系统主设备清

单和系统结构为基础依据。如招标人在合同谈判阶段选用投标人的优化方案，则合同价按优化方案计算。

优化方案报价单列，不记入投标报价内。 

（2） 在投标文件中，投标人应提供各子系统的技术方案，并详细描述系统功能以及设备的冗余配

置，以证明系统的可靠性、可测试性、可维护性等满足本工程的要求。 

（3） 在投标文件中，投标人应根据本招标文件用户需求书及图纸的描述，参照类似工程经验提出

优化方案，并能证明投标人提供的优化方案满足本工程的要求，但投标人应按原设计方案的设备类型及数

量报价。 

（4） 系统最终性能、功能未达到合同的要求时，投标人须免费负责完善系统，以使系统性能、功

能符合合同要求。 

4.1.8 其它要求 

4.1.8.1 投标人应承诺所提供的计算机及 IT 设备应为供货时的主流产品，在价格不变的基础上提供时价

最高的配置，并经招标人确认。 

4.1.8.2 用户计算机（终端或工作站、便携式终端） 

（1） 主机（终端或工作站） 

- 必须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计算机，其配置应为供货时的主流配置； 

- 不低于 i7 四核/3.4GHz 或同等性能的 CPU； 

- 硬盘： 1TB 以上，不低于 7200rpm； 

- 显卡：独立 4GB； 

- 光盘驱动器： BD-RW 蓝光光驱 

- 网卡：至少 2 个 100/1000Mbps 以太网 RJ45 接口； 

- 内存最少为 8GB； 

- 标准键盘； 

- USB 接口光电式鼠标； 

- 应至少含有 4 个 USB3.0、2 个串口、1 个并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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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I 槽位：不少于 4 个； 

- 产品符合 FCC、Certified Class A、CE Mark to CISPR 22 Class B 电磁兼容性标准； 

- 配备声卡和音箱，用于声光报警； 

- 根据业务需求预装正版简体中文 Windows 10（64 位）专业版，并报业主认可后统一采购； 

- 配置相关应用软件（包括安全软件）； 

- 系统供货时提供的产品应不低于当时市场（与报价相同价格）的主流配置，供货前上报业主认可

后统一采购 

（2） 显示器 

- 一般要求：液晶显示器，分辨率不低于 1920×1080，点距小于 0.26mm，输入电源 AC100~240V 50Hz，

明亮度不低于 300cd/ m2，静态对比度不低于 1000:1，其可靠性、稳定性和辐射强度符合标准辐射强度符

合 TCO99 标准，场频不小于 75Hz。采用知名厂家的产品，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 液晶显示器尺寸不小于 19″，颜色暂定为黑色。液晶显示器具体尺寸及颜色在设计联络阶段确

定。 

- 个别显示终端配置因运营需要而与上述要求不一致时，具体情况参见相关章节。 

（3） 便携式终端 

- 必须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计算机，其配置应为供货时的主流配置； 

- 不低于 i7 四核/2.4GHz 或同等性能的 CPU； 

- 硬盘：1T 以上，不低于 7200rpm； 

- 独立 4GB 显卡； 

- 内存最少为 8GB； 

- 100/1000M 网卡,无线局域网卡，均内置； 

- 14.1"LCD 宽屏,分辨率 1280×800； 

- 内置的 GE 网卡应为供货时市场上最先进的产品； 

- 产品符合 FCC、Certified Class A、CE Mark to CISPR 22 Class B 电磁兼容性标准； 

- 预装简体中文 Windows10（64 位）专业版（包括安全软件）； 

- 系统供货时提供的产品应不低于当时市场（与合同同等价格）的主流配置，由业主认可后统一采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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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3 网络管理服务器 

- 必须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其配置应为供货时的主流配置； 

- 不低于至强 E5 系列 6 核处理器，主频不低于 2.6GHz 或同等性能的 CPU； 

- 处理器标配数量：≥2 颗； 

- 硬盘：SAS 接口，标配 6 块容量不小于 1TB的 2.5 英寸热插拔硬盘，具有防震防护等功能，扩展

能力≥2 块 2.5 英寸硬盘； 

- 显示器同 5.1.8.2（2） 

- 产品符合 FCC、Certified Class A、CE Mark to CISPR 22 Class B 电磁兼容性标准； 

- 内存：标配≥16GB DDR4，可扩展至 1TB； 

- RAID：独立 SAS RAID 卡，缓存≥512MB，支持 RAID 0/1/5/10； 

- 扩展槽：≥6 个 PCI-E 插槽，支持热插拔； 

- 网卡：不少于 2 端口的 10GE 自适应网卡； 

- 电源：双冗余热插拔电源，220V/50Hz； 

- 风扇：双冗余热插拔风扇、支持单风扇失效； 

- 光驱：DVD； 

- 可管理及维护性：支持集成管理、自动服务器重启、风扇监视和控制、电源监控、温度监控、启

动/关闭、按序重启、本地固件更新、错误日志等； 

- 图形化界面：具有图形管理界面及其他高级管理功能； 

- 服务：三年 7*24 原厂商支持（自竣工验收合格后开始），提供处理器，内存，硬盘监控手段，故

障前问题时予以免费保修。 

- 操作系统：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8 企业版（简体中文），支持 redhat Linux、VMware 等其它

主流操作系统； 

- 软件：预装正版知名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序列号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在五年内可用）；配套的

系统应用及系统管理软件； 

- 系统供货时提供的产品配置应不低于当时市场（与报价相同价格）的主流配置，供货前须将配置

参数上报招标人认可后采购； 

- 具备断电恢复重启、断网恢复重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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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4 打印机要求 

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彩色激光打印机，基本配置优于或等于以下配置： 

- 打印速度：≥21ppm 

- 打印分辨率：≥1200×1200 dpi； 

- 缓存区：大于等于 32MB； 

- 支持 USB2.0、10M/100Mbps 以太网； 

- 适用纸张：普通纸、信封、标签、厚纸等； 

- 最大打印幅面：A3； 

- 供纸方式：自动/手动； 

- 纸张容量：≥250 张； 

- 首页出纸时间：≤9.5s； 

- 支持自动双面打印。 

4.1.8.5 通用电线/电缆技术要求 

本系统所用的所有电源线缆/通信线缆等应符合所有相关国家规范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需求： 

（1） 除了满足电线/电缆/光缆特定的技术要求外，所有线缆应符合以下规范或要求（如图纸与以

下不符，以要求较高为准）： 

- 电源线/通信线缆燃烧时的阻燃性能满足 GB12666 （电线电缆燃烧实验方法，阻燃等级为 B 级）； 

- 电源线/通信线缆燃烧时的低烟性能能满足 IEC61034 的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燃烧时产生的烟浓度

其最小透光率须满足 IEC61034 的要求，不小于 60%； 

- 电源线/通信线缆燃烧时的无卤性能满足 IEC60754-1（电缆燃烧时气体逸出试验）的规定的试验

条件下，燃烧时产生的卤酸气体逸出量不大于 2.0mg/g； 

- 缆线燃烧时的逸出气体的 PH 值和导电率测试按 IEC60754-2 的规定，PH 值不小于 4.3，导电率不

大于 10μs/mm； 

- 所有缆线配件或配套材料必须低烟、无卤、无毒、阻燃、防潮，符合有关标准； 

- 所有缆线须通过相关的浸水检查，以证明绝缘层不会因受潮而令絶缘下降。 

- 通信系统的光、电缆要采用防腐蚀、防鼠咬的产品，并应符合防护杂散电流腐蚀的要求，还应具

有抗阳光辐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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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磁干扰性 

投标人须考虑通信缆线布置的电磁环境，选取适当的缆线类型，以符合电磁兼容有关标准及要求，

防止信号被相连或相邻设备或附近电源线/通信缆线产生的电磁干扰，或对相连/相邻设备产生电磁干

扰。 

（3） 外观标识 

成品电缆的护套表面须标明生产厂家、电源线/通信缆线型号、额定电压、长度和生产日期，字迹淸

楚，容易辨认，耐磨擦。设备内部的缆线必须带有识别标签，其内容包括缆线连接编号、两端连接头编

号等。所有的缆线应按规则排列，方便维修人员辨识。敷设在电缆槽内的缆线必须码放整齐，在每个检

修口处必须带有识别标签。 

（4） 缆线测试要求 

在所有缆线出厂付运前，必须经过由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认可授权、或国际认可授权的标准测试

机构执行认证，证明符合有关规范及技术要求，并提交测试证书。 

4.1.8.6 现场设备吊杆及安装件要求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各站点的现场安装条件。通信系统现场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紧急电话、子钟、

专用无线通信覆盖的天线以及与这些设备配套的设备箱等，需吊杆或安装件支持时，投标人应按其需要

提供(包括相关配套零件)，风格应与车站装修一致。 

4.1.8.7 系统供货界面 

线缆供货总的原则：子系统柜内及柜间线缆由集成商提供，其余由施工标提供。具体如下（配线柜

含 ODF/DDF/EDF/MDF/VDF）： 

传输系统：传输机柜内设备及线缆，传输机柜至配线柜、配电柜、网管、动照接地盘线缆由集成商

提供，其余由施工标提供； 

无线通信系统：无线机柜内设备及线缆，无线机柜至配线柜、配电柜、网管、动照接地盘线缆、调

度大厅调度台、中心信号机房配线柜及射频电缆、漏缆、车载设备的线缆由集成商提供，其余由施工标

提供； 

公务电话系统：公务电话机柜内设备及线缆，公务机柜至配线柜、配电柜、网管、动照接地盘线缆

由集成商提供，其余由施工标提供； 

专用电话系统：专用电话机柜内设备及线缆，机柜至配线柜、配电柜、网管、动照接地盘、操作

台、调度台线缆由集成商提供，其余由施工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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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录音系统：录音机柜内设备及线缆，录音机柜至配线柜、配电柜、网管、动照接地盘线缆由集

成商提供，其余由施工标提供； 

广播系统：广播机柜内设备及线缆，广播机柜至配线柜、配电柜、网管、动照接地盘线缆由集成商

提供，其余由施工标提供； 

时钟系统：时钟机柜内设备及线缆，时钟机柜至配线柜、配电柜、网管、动照接地盘线缆由集成商

提供，其余由施工标提供； 

集中告警系统：机柜内设备及线缆，机柜至配线柜、配电柜、各子系统网管、动照接地盘线缆由集

成商提供，其余由施工标提供； 

原则上所有接设备的线缆须上架后再接各系统设备，配线柜内跳线由施工标提供。各设备机柜内设

备均须接地，由集成商自行负责，其接地线连接至机柜接地汇流排。 

所有终端设备的吊杆、吊架（如需要）由集成商提供。 

4.1.8.8 BIM 建模要求 

根据金华轨道公司 BIM 建模要求,承包人需配合金华轨道公司提供 Revit2016 版或以下版本模型数

据，配合完成相关系统 BIM 建模。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费用中。 

（1） 总体目标 

通过建立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 BIM 标准化构件库，提高 BIM 模型搭建效率，促进金义东市域轨

道交通工程设施设备族在项目各阶段的信息传递和共享，最终实现实物资产和全信息数字化虚拟资产的

整体移交，为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的运营提供完备的设施设备数字化基础。 

（2） BIM 构件模型具体要求 

中标人应根据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 BIM 技术应用标准体系，创建满足全专业 BIM 建模使用要求

的设施设备 BIM 构件模型，并随标准体系的修订进行 BIM 构件族模型更新； BIM 模型构件创建完成后交

由 BIM 设计咨询单位审核后根据修改意见进行 BIM 构件模型的更新工作，并按时提交 BIM 构件模型，最

终提交时间纳入全线 BIM 模型创建计划。 

中标人必须保证所提供设备 BIM 构件模型的完整性与准确性，模型必须与最终图纸保持一致，设备

图纸上的任何与设备相关的改动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反映到设备BIM构件模型上；BIM构件模型的精细程度

应与设备维护保养期内可更换零部件的最小单元相一致，满足对设备零部件保养、维修、更换等工作的

跟踪、记录要求。 

BIM 构件模型要求使用 Autodesk Revit 2016 软件进行创建，最终提交文件为“*.rfa”格式；中标

人在交付 BIM 构件模型时应提交模型文件创建一览表（较复杂的模型需对模型的使用及维护提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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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模型文件进行交底；与 BIM 构件模型一同提交的电子文件包括设备的维护、保养、安装手册的电子

文件，电子文件为 office  2003 版及以上，或者 Adobe Acrobat 软件 9.0 版及以上；电子文件内包含但

不限于以下基本信息：生产厂商，产地，规格型号，设计使用年限，预期使用年限，保修时间，大修频

次，折旧方法，特约维修商名录及联系方式，供应厂商联系方式等。 

4.1.8.9 网管桌椅 

网管桌椅具体颜色、尺寸、规格、材质等须经招标人认可。 

4.1.8.10 机柜 

（1） 通信系统的机柜原则上采用 19 英寸标准机柜，并统一采购，机柜高度、色标、标识等要求

在设计联络时最终确定。 

（2） 投标人应提供安装和保护所供设备的机柜、机架和其它机箱。柜体、机架、盘和其它支撑结

构应经细致清洗和防锈处理，并可适应金华轨道交通的环境条件。 

（3） 机柜材质采用冷轧钢板；柜门钢板厚度不小于 2.0mm，柜体其它侧的钢板厚度不小于 1.5mm。 

（4） 机柜要有利于通风散热，同时考虑防止虫害、灰尘的侵入。 

（5） 室内机柜密封应采用一次成形聚氨酯 PU 密封条，防尘防水等级 IP45，柜体表面抗外部机械

冲击能力 IK10；表面织纹状聚酯粉末喷涂成型；应考虑长期使用不变形、不起皮，符合 SSPC

标准。 

（6） 室外小型机柜密封应采用一次成形聚氨酯 PU 密封条，防尘防水等级 IP65，抗外部机械冲击

能力 IK10；表面织纹状室外型聚酯粉末喷涂成型；应考虑长期使用不变形、不起皮，符合

SSPC 标准。 

（7） 室外设备机柜（如适用）应在内部配备一个 13A/220V 的组合插座（带开关，不低于 4 个插

座），供便携测试仪器使用。独立供电，不得使用设备供电。 

（8） 如设备本身不能满足以下相关的防水防尘要求时，设备应根据安装的环境安装在合适的机柜

内： 

- 室外：  IP65 

- 区间：  IP55 

- 室内：  IP45 

（9） 投标人应根据各子系统设备情况自行考虑机柜数量，每个子系统至少设置一个机柜，根据实

际情况需要合设须经业主同意。 

（10）机柜底座由施工标统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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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系统技术要求                                                                                                                            

4.1.9 系统要求 

传输系统是通信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其功能是为通信系统的各子系统以及其它自动控制管理系

统提供控制中心至车站（或车辆段/停车场）、车站至车站（或车辆段/停车场）的信息传送平台，其重

要性及安全可靠性要求高，在金义东市域线系统中，除了信号的安全性信息外，其它跨节点传输的各种

信息均可纳入通信的传输系统。 

4.1.9.1 系统基本要求 

（1） 传输系统是一个基于光纤传输的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络，为传送语音、数据和图像等各种信

息提供传输通道。 

（2） 传输系统包含传输设备，系统传输速率按不低于 40Gb/s 配置。 

（3） 传输系统的各种传输通道容量须满足本工程要求，各节点的各种接口数量至少应配置 30%的

预留。如在工程实施阶段系统配置的带宽不能满足本工程要求时，投标人须对系统进行免费

升级以达到本工程带宽需求，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 

（4） 传输系统应为其它通信子系统及其它机电系统提供可靠的、冗余的、可重构的、灵活的信道，

保证轨道交通运行所需的信息传输。 

（5） 控制中心和车辆段/停车场及车站设备的同类型板卡（如光口板、以太网处理板、E1 处理板、

各种出线板卡等）应能够通用，以减少备件种类及数量。 

（6） 传输系统在金义东市域线控制中心、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设置相应的网络节点，通过光

缆线路进行邻站或隔站相连，构成具有容错的双向自愈环网。 

（7） 本工程传输系统采用以下制式做为投标人方案：基于 SDH 和 MPLS-TP 的多业务传送平台。 

（8） 投标人应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或原信息产业部、邮电部）颁发的电信设

备入网许可证。具有五年内国内城市轨道交通传输通信系统开通的案例，并提供相关证明

文件。 

4.1.9.2 系统性能要求 

传输系统应满足以下（包括但不限于）性能要求： 

（1） 应使用光纤路径自愈保护环，提供不同层面的冗余，防止传输系统设备因光缆及个别系统设

备发生故障而影响系统性能。 

（2） 传输设备应具有模块化结构，能通过改变单元数量、种类及调整软件对设备进行扩容、升级

和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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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能因手动及自动路径或设备转换而影响连接的服务。 

（4） 应具有多种的同步接口且能自动及手动转换同步源，以保证系统同步功能的可靠性。 

（5） 由于传输系统负责多个不同系统的信息传送，传输系统对每一个信息系统应具备独立性，不

应因个别系统的信息负载问题而影响其它系统的信息传送。 

（6） 在网管所作的配置动作应不大于 2 秒内在相关设备内完成指定工作。 

（7） 对网管所作的任何工作均不应影响系统的可使用性。 

（8） 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指标要求详见“第 6 节 通信系统保证 附件 6-8 可靠性、

可用性及可维修性目标”。另外，网络各节点 E1 层的可用性不少于 99.999%，网络低阶通道(如

数字及话音通道)的可用性不少于 99.995%。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提供各设备的 MTBF和 MTTR，

并从网络设置方面计算，以证明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 

传输设备应支持 1588V2 协议传送时钟信号。 

4.1.10 系统功能 

4.1.10.1 基本功能 

传输系统为下列各类系统（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语音、数据及图像信息传送服务： 

（1）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 

（2） 公务电话系统； 

（3） 专用电话系统（调度电话、站间行车电话等）； 

（4） 集中录音系统； 

（5） 时钟系统； 

（6） 办公自动化系统； 

（7） 通信电源系统（网管通道）； 

（8） 集中告警系统； 

（9） 视频监视系统； 

（10） 广播系统； 

（11） 乘客信息系统； 

（12） 自动售检票系统 AFC； 

（13） 信号系统（维修、培训、智能电源报警等信息）； 

（14） 综合监控系统 ISCS； 

4.1.10.2 自愈功能 

环路中的传输设备发生故障和光缆断路时，传输环路应自动脱离故障设备和组成新的环路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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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出故障报警信息。网络无单节点失效，在故障排除或电源恢复时，系统应能够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

下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4.1.10.3 分组功能 

 采用面向连接的分组转发技术，通道间具备物理隔离。 

 分组传送路径面向连接，该连接应能长期存在，可由网管手工配置。 

 提供可靠的网络保护机制，支持基于 OAM 和网管命令来触发分组传送路径的保护倒换， 并

可应用于 DTS 的各个网路分层和网络拓扑。 

 对承载业务不得进行服务质量（QoS）分级，所承载业务无差异化，均为 A 类业务。 

 TDM 业务不得仿真处理。 

4.1.10.4 系统保护 

（1）传输系统的光纤环路应具有双环路功能。当主用环路出现故障时，能够自动切换到备用环路上，

保证传输系统不中断，切换时不应影响正常使用。当主、备用光纤环路的线路在某一点同时出现故障时，

两端的网络设备应自动形成一条链状的网络。当某个网络节点设备出现故障时，除受故障影响的节点设备

外，其它网络节点设备应能保持正常工作。 

（2）传输系统应采用双向复用段和 MPLS-TP 环网保护环。当系统检测到信号丢失、帧丢失、告警指

示信号、超过门限的误码缺陷及指针丢失时，系统应进行自动倒换，保护倒换时间应不大于 50ms。 

（3）投标人应说明网络的自动切换保护过程、保护方式、自动切换时间及恢复时间。  

（4）投标人应对系统的保护方式提出更好的建议。 

4.1.10.5 自诊断功能 

系统应具有自诊断功能，可进行性能监视、故障测试、故障管理、系统管理、配置管理等，并向集中

告警终端提供告警信息。 

4.1.10.6 维护管理功能 

系统具有集中维护管理功能，采用简明、直观的维护管理界面和系统安全机制，传输系统通过本地管

理接口和控制中心网络管理终端可方便地对节点设备、传输通道进行配置和管理，监视每个传输节点设备

主要模块（包括传输电源转换模块）和用户接口模块的工作状态，可提供声光报警功能和告警信号数据输

出。系统的配置和修改应方便灵活，保证将来远期工程系统接入时，设备割接（安装、调试和系统调整等

方面）工作不影响正式运营。传输系统与传输电源转换装置网管界面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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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7 扩容与互连 

系统应具有可扩展性，为今后的业务发展预留容量及扩展条件。传输网络应提供较好的兼容性能，可

兼容并连接本网络以外的其它网络或系统。投标人应说明扩容的方法，并说明预留与其他规划线路通信传

输系统互连的方法。 

4.1.11 系统制式 

本工程传输系统制式采用基于 SDH 和 MPLS-TP 的多业务传送平台，投标人也可以根据其系统设备的

特点、性能及本工程的业务需求，推荐更佳方案，投标文件中均应详述方案的特点，并单独估列相关费

用。 

4.1.12 系统构成 

4.1.12.1 系统组网可以采用如下网络结构（但不限于）进行系统组网： 

在本工程的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及各车站分别设置一套多业务传送平台设备，利用隧道及高

架两侧敷设光缆中的光纤，组成一个或多个带宽不小于 40Gb/s 的传输自愈保护环，若采用多环相切结

构，所有环在控制中心相切。 

投标人所推荐的网络结构，必须满足系统的传输性能、信道容量、接口数量和系统保护倒换等要

求。 

4.1.12.2 控制中心设置中心节点设备，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内设置节点设备，各节点设

备通过光缆构成光纤网络。 

4.1.12.3 勤务电话：光数字传输系统应在全线设置勤务通信电话，用于调试、维护人员相互联络，应能

根据需要群呼、选呼各站。数量定为 1 个/站、车辆段 1 个、停车场 1 个，控制中心 1个，共 35

个（秦塘站按 2 个节点考虑）。 

4.1.12.4 控制中心金义东市域线网管室设置传输系统网管服务器。 

4.1.12.5 投标人应根据用户需求书的有关要求（包括系统构成、系统功能、维护管理、技术要求、接口

要求等），结合所供系统设备的特点，在投标文件中对系统设备配置（按站点提供）、系统保护、

网络构成等进行详细描述，并提供满足本工程需求的传输系统网络构成图。 

4.1.12.6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按节点提供所供系统设备配置清单（详细至板卡），以使招标人理解所

投标技术建议书设备配置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4.1.12.7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供系统设备（详细至板卡）性能指标的详细描述，以使招标人理

解投标技术建议方案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4.1.12.8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供系统设备的报价应详细至板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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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传输带宽预测 

金义东市域线专用通信传输系统所需传输业务带宽预测如下表，预测值为投标参考使用，招标人保留

在系统设备所能承载总带宽不变的条件下，对承载业务带宽进行调整的权利。 

业务带宽预测表 

业务类别 接口类型 传输方式 带宽需求 带宽小计 备注 

公务电话 FE 共享以太网 100M 100M  

专用电话 

E1 点对点 
2M*30*4+2M*12

+2M*4 
272M  

FE 共享以太网 10M 10M  

集中录音 FE 共享以太网 10M 10M  

专用无线通信 FE 共享以太网 100M*2 200M  

视频监视 10GE 共享以太网 7000M 7000M  

PIS（LTE） GE 共享以太网 600M 600M  

广播 FE 共享以太网 10M 10M  

时钟 FE 共享以太网 10M 10M  

通信电源监控 FE 共享以太网 10M*2 20M  

PIS GE 共享以太网 600M 600M  

桌面云（OA） GE 共享以太网 1000M 1000M  

集中告警 FE 共享以太网 10M 10M  

综合监控 GE 共享以太网 1000M*2 2000M  

AFC FE 共享以太网 1000M*2 2000M  

信号 FE 共享以太网 100M 100M  

以太网业务需求合计 13670M  

E1 带宽需求合计 272M  

传输系统提供的有效带宽应在上表的基础上具有 30%冗余预留。 

4.1.14 传输信道类型、数量（包括但不限于） 

4.1.14.1 由于传输系统负责多个不同系统的信息传送，传输系统对每一个信息系统应具备独立性，不应

因个别系统的信息负载问题而影响其它系统的信息传送。 

4.1.14.2 传输系统外部接口参见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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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3 下述表格中除特别注明外，控制中心接口数量与信道数量相同。 

4.1.14.4 专用无线通信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

号 

始

点 
终点 信道带宽 

信道

数量 

接口数量 
接口 

类型 

信道 

类型 每车

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1 OCC 

各车站、车辆

段/停车场、控

制中心 

100Mb/s 2 2 2 2 2 FE 共线 

4.1.14.5 公务电话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号 始点 终点 
信道带

宽 

信道

数量 

接口数量 
接口类

型 

信道 

类型 每车

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1 OCC 

金义东市域线各

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 

100Mb/s 1 1 1 1 1 FE 共线 

4.1.14.6 专用电话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

号 

始

点 
终点 

信道 

带宽 信道

数量 

接口数量 

接口类

型 

信道 

类型 
每

车

站 

停

车

场 

车辆段 控制中心 

1 OCC 车辆段 10Mb/s 1 — — 1 1 FE 共线 

2 
OCC 至车辆段至车

站/停车场至 OCC 
2Mb/s 136 4 4 30+6+4 30+6+4 E1 

点对

点 

4.1.14.7 集中录音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

号 

始

点 
终点 

信道 

带宽 
信道

数量 

接口数量 

接口类型 
信道 

类型 每车

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1 OCC 
车辆段、车站、

停车场 
10Mb/s 2 2 2 2 2 FE 共线 

 

4.1.14.8 视频监视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 始 终点 信道带宽 信道 接口数量 接口类型 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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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点 数量 每车

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类型 

1 OCC  
各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 
7000Mb/s 1 1 1 1 1 10GE 共线 

4.1.14.9 广播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

号 

始

点 
终点 信道带宽 

信道

数量 

接口数量 

接口类型 
信道 

类型 
每车

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1 OCC  
各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 
10Mb/s 1 1 1 1 1 FE 共线 

4.1.14.10 时钟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

号 
始点 终点 

信道 

带宽 信道

数量 

接口数量 

接口类型 
信道 

类型 每车

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1 OCC 
各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 
10M 1 1 1 1 1 FE 共线 

4.1.14.11 PIS 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

号 

始

点 
终点 信道用途 

信道 

带宽 

信

道 

数

量 

接口数量 

接口 

类型 

信

道 

类

型 

每车

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1 OCC 

各车站、

车辆段、

停车场 

乘客信息系统中心

PIS 至车站 PIS 传

输通道 

600Mb/s 1 1 1 1 1 GE 
共

线 

4.1.14.12 通信电源网管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号 始点 终点 

信道 

带宽 信道

数量 

接口数量 
接口 

类型 

信道

类型 每车站 停车场 车辆段 
控制中

心 

1 OCC 

各车站、车

辆段、停车

场 

10Mb/s 2 2 2 2 2 FE 共线 

4.1.14.13 通信集中告警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号 始点 终点 信道带宽 信道 接口数量 接口 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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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每车

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类型 类型 

1 OCC 车辆段 10Mb/s 1 —— —— 1 1 FE 共线 

4.1.14.14 信号系统(信号维修、培训、智能电源报警等信息以及 PIS 车地无线信息)信道类型及数量见

下表： 

序

号 
始点 终点 信道带宽 

信道 

数量 

接口数量 
接口 

类型 

信道

类型 每车

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1 OCC 
各车站、车辆

段、停车场 
100Mb/s 1 1 1 1 1 FE 共线 

2 OCC 
各车站、车辆

段、停车场 
600M 1 2 2 2 2 GE 共线 

4.1.14.15 综合监控（ISCS）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

号 
始点 终点 信道带宽 

信道 

数量 

接口 

数量 接口 

类型 

信道

类型 每车

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1 OCC 
各车站、车辆

段、停车场 
1000Mb/s 2 2 2 2 2 GE 共线 

4.1.14.16 自动售检票（AFC）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序

号 
始点 终点 信道带宽 

信道 

数量 

接口 

数量 接口 

类型 

信

道

类

型 

每车

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1 OCC 
各车站、车辆

段、停车场 
1000Mb/s 2 2 2 2 2 GE 

共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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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17 预留信道类型及数量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序

号 

始

点 
终点 信道带宽 

信道

数量 

接口数量 
接口 

类型 

信道 

类型 车站 
停车

场 

车辆

段 

控制

中心 

1 OCC 各车站 2Mb/s 2 2 —— —— 60 E1 点对点 

2 OCC 车辆段/停车场 2Mb/s 4 —— 4 4 8 E1 点对点 

3 OCC 
各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 
10Mb/s 4 4 4 4 4 FE 共线 

4 OCC 
各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 
100Mb/s 4 4 4 4 4 FE 共线 

5 OCC 
各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 
500Mb/s 4 4 4 4 4 GE 共线 

6 

车

辆

段 

各车站、停车场 2Mb/s 2 2 2 70 —— E1 点对点 

4.1.14.18 以上专用通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所需的传输信道类型及数量仅供参考，以上接口不包含在预

留的 30%以内，投标人须根据自身的投标方案进行修正；其他系统所需的传输信道类型和数量

也仅供参考，具体需求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4.1.14.19 同一类型业务带宽需求为 2 条通道时，则通道为主、备用业务方式存在，主、备用业务通道

必须配置在不同的板卡上。 

4.1.14.20 投标人需按照招标要求最大系统容量提供 License 授权，设备生命周期内不得因增加业务规

模产生任何 License 授权费用。 

4.1.15 传输速率和设备容量 

4.1.15.1 传输系统速率按不低于 40Gb/s 配置。 

4.1.15.2 控制中心配置的传输设备的交叉能力：高阶交叉能力不小于 120G，低阶交叉能力不小于 20G，

能实现 VC-4 和 VC-12 级的交叉，分组交换能力不小于 320G。单块内嵌以太网接口板的背板总带

宽不小于 1.25 Gb/s（8×VC-4）,以太网业务接入能力不小于 5Gb/s。 

4.1.15.3 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配置的SDH设备的交叉能力如下：高阶不小于120G，低阶不小于20G，

能实现 VC-4 和 VC-12 级的交叉。单块以太网接口板的背板总带宽不小于 1.25 Gb/s（8×VC-4）,

以太网业务接入能力不小于 2.5Gb/s。 

4.1.15.4 投标人提供设备的高低阶交叉能力应满足系统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所提供系统的

高低阶交叉能力并说明其实现方式。 

4.1.15.5 投标人应说明系统的传输速率、帧结构、开销、信号复用映射方式及符合的有关标准。另外，

投标人还应说明帧结构中哪些字节是可以通过网管系统进行修改或再编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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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6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控制中心设备带宽需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所供系统方案的设

计考虑，供招标人参考。 

4.1.15.7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所提供系统各接口板的背板带宽以及所供系统和设备的实际传输及

业务处理能力。 

4.1.15.8 投标人应根据传输的信道类型及数量推荐最优的传输系统容量及组网方案；投标人采用的方

案，都须根据传输的信道类型及数量核算传输系统需采用的传输速率。 

4.1.16 传输性能 

4.1.16.1 误码性能 

（1） 传输系统误码性能应能满足 ITU-T G.826、《SDH 本地网光缆传输工程设计规范》（YD/T 

5024-2005）及其他相关的国际、国内（含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 

（2） 在规定条件范围内工作时，自环连续测试 24 小时应无误码。 

（3） 投标人所供系统误码性能应不劣于下面三个表所规定的数值，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系统及各通

道的误码性能的测试指标。 

50km 假设参考通道的误码指标（长期系统指标） 

速率(kbit/s) 通道类型 ESR SESR BBER 

2240 VC-12 2.75E-05 1.38E-06 1.38E-07 

48960 VC-3 5.16E-05 1.38E-06 1.38E-07 

150336 VC-4 1.10E-04 1.38E-06 1.38E-07 

601344 VC-4-4c 待定 1.38E-06 6.88E-08 

2405376 VC-4-16c 待定 1.38E-06 6.88E-08 

 

50km 假设参考数字段的误码指标（长期系统指标） 

速率(kbit/s) ESR SESR BBER 

STM-0 1.03E-05 2.75E-07 2.75E-08 

STM-1 2.20E-05 2.75E-07 2.75E-08 

STM-4 待定 2.75E-07 1.38E-08 

STM-16 待定 2.75E-07 1.38E-08 

 

50km 数字通道的误码指标（短期系统指标） 

速率(kbit/s) 通道类型 

15min 2hours 24hours 

ES SES ES SES ES SES 

S15 S15 S2 S2 S24 S24 

2240 VC-12 0 0 0 0 0 0 

48960 VC-3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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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36 VC-4 0 0 0 0 0 0 

601344 VC-4-4c NA 0 NA 0 NA 0 

2405376 VC-4-16c NA 0 NA 0 NA 0 

9621504 VC-4-64c NA 0 NA 0 NA 0 

注：NA 表示不适用，长期系统指标测试时间不低于 1 个月。 

4.1.16.2 抖动性能 

传输设备输出抖动和输入抖动容限应符合 ITU-T G.823、G.825、G.783、G.958、《SDH 本地网光缆

传输工程设计规范》（YD/T 5024-2005）及其他相关的国际、国内（含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投标人应

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供传输设备的相应参数。系统和设备的输出抖动和输入抖动容限应不低于以下要

求： 

SDH 网络接口的最大允许输出抖动 

       参数值 

 

STM-n 等级 

网络接口限值 测量滤波器参数 

B1 UIpp B2 UIpp F1(Hz) F3(kHz) F4(MHz) 

STM-1（电） 1.5(0.75) 0.075(0.075) 500 65 1.3 

STM-1（光） 1.5(0.75) 0.15(0.15) 500 65 1.3 

STM-4（光） 1.5(0.75) 0.15(0.15) 1000 250 5 

STM-16（光） 1.5(0.75) 0.15(0.15) 5000 1000 20 

STM-64（光） 1.5(0.75) 0.15(0.15) 20000 4000 80 

STM-1 1UI=6.43ns；STM-4 1UI=1.61ns；STM-16 1UI=0.402ns；STM-64 1UI=0.100ns 

 

PDH 输出接口的最大允许输出抖动 

       参数值 

 

速率（kbit/s） 

网络接口限值 测量滤波器参数 

B1 UIpp B2 UIpp 
F1(Hz) F3(kHz) F4(kHz) 

F1-F4 F3-F4 

2048 1.5 0.2 20 18 100 

34368 1.5 0.15 100 10 800 

44736 5.0 0.1 10 30 400 

139264 1.5 0.075 200 10 3500 

 

SDH 网络接口的输入抖动容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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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n 等级 频率 f（Hz） 抖动幅度（峰峰值） 

STM-1（光） 

10＜f≤19.3 38.9UI(0.25μs) 

19.3＜f≤68.7 750f-1UI 

68.7＜f≤500 750f-1UI 

500＜f≤6.5k 1.5UI 

6.5k＜f≤65k 9.8×103f-1UI 

STM-1（电） 

65k＜f≤1.3M 0.15UI 

10＜f≤19.3 38.9UI(0.25μs) 

19.3＜f≤68.7 750f-1UI 

68.7＜f≤500 750f-1UI 

500＜f≤3.3k 1.5UI 

3.3k＜f≤65k 4.9×103f-1UI 

65k＜f≤1.3M 0.075UI 

STM-4（光） 

9.65＜f≤100 1500f
-1
UI 

100＜ f≤1000 1500f-1UI 

1k＜f≤25k 1.5UI 

25k＜f≤250k 3.8×104f-1UI 

250k＜f≤5M 0.15UI 

STM-16（光） 

10＜f≤12.1 622UI 

12.1＜f≤500 7500f-1UI 

500＜f≤5k 7500f-1UI 

5k＜f≤100k 1.5UI 

100k＜f≤1M 1.5×10
5
f

-1
UI 

1M＜f≤20M 0.15UI 

STM-64（光） 

10＜f≤12.1 2490UI(0.25μs) 

12.1＜f≤2000 3.0×104f-1UI 

2000＜f≤20k 3.0×104f-1UI 

20k＜f≤400k 1.5UI 

400k＜f≤4M 6.0×105f-1UI 

4M＜f≤80M 0.15UI 

STM-1 1UI=6.43ns；STM-4 1UI=1.61ns；STM-16 1UI=0.402ns；STM-64 1UI=0.100ns 

 

4.1.16.3 漂移性能 

SDH 设备 PDH 支路输入口抖动和漂移容限应满足《SDH 本地网光缆传输工程设计规范》（YD/T 

5024-2005）及其他相关的国际、国内（含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供传输设

备的相应参数。系统和设备的 PDH输入口抖动和漂移容限应不低于下表要求(测试序列采用 O.150建议的

伪随机码 PRBS)： 

SDH 设备 PDH 支路输入口的抖动和漂移容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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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kbit/s） 伪随机测试信号 频率 f（Hz） 指标要求（峰-峰相位幅度） 

2048 2
15
-1 

12μ＜f≤4.88m 18μs 

4.88m＜f≤10m 0.88f-1μs 

10m＜f≤1.67 8.8μs 

1.67＜f≤20 15f
-1
μs 

20＜f≤2.4k 1.5UI 

2.4k＜f≤18k 3.6×10
3
f

-1
UI 

18k＜f≤100k 0.2UI 

34368 223-1 

10m＜f≤32m 4μs 

32m＜f≤130m 0.13f-1μs 

130m＜f≤4.4 1μs 

4.4＜f≤100 4.4f-1μs 

100＜f≤1k 1.5UI 

1k＜f≤10k 1.5×10
3
f

-1
UI 

10k＜f≤800k 0.15UI 

139264 2
23
-1 

10m＜f≤32m 4μs 

32m＜f≤130m 0.13f-1μs 

130m＜f≤2.2 1μs 

2.2＜f≤200 2.2f
-1
μs 

200＜f≤500 1.5UI 

500＜f≤10k 750f
-1
UI 

10k＜f≤3.5M 0.075UI 

2048Hz 1UI=488ns；34368Hz 1UI=29.1ns；139264Hz 1UI=7.18ns 

  

4.1.17 自动保护倒换 

4.1.17.1 传输系统应具备自愈保护倒换功能。节点设备要有自愈功能。保护范围应覆盖传输系统的全部

通道。当主用环路出现故障时，能够自动切换到备用环路上。 

4.1.17.2 保护程度 

（1） 对单点失效，保护环应能恢复所有未发生失效时在失效点通过的所有业务量。 

（2） 即使在相同优先级的多个桥接请求的条件下（包括环强制倒换和环信号失效的组合），环也

应能恢复所有可能恢复的业务量。 



 

 153 

4.1.17.3 所有的倒换应能提供可恢复的倒换，即故障点恢复后应自动回复到原工作通路而不是到别的保

护通路。 

4.1.17.4 以太网业务保护倒换：传输系统应同时提供物理层(L1)及二层(L2)实现对以太网业务的多重保

护；当MAC层倒换与物理层倒换同时发生时，应采用相应策略以保证两种倒换不会重叠发生。例

如，可以采用拖延 MAC 层倒换时间来支持层间倒换。 

4.1.17.5 自动保护环应容许在不影响日常的传输运行时能对系统进行扩容，包括增加传输节点。 

4.1.17.6 保护倒换准则 

传输系统的保护倒换准则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即倒换： 

（1） 信号丢失（LOS） 

（2） 帧丢失（LOF） 

（3） 告警指示信号（AIS） 

（4） 超过门限的误码缺陷及信号劣化(SD) 

4.1.17.7 保护倒换时间 

一旦检测到符合开始倒换的条件后，保护倒换应该在 50ms 内完成。主、备用环路之间切换不得影

响正在工作中的用户的正常使用。完成倒换动作后应向传输管理系统报告保护倒换事件。 

投标人应提供保护倒换的计算方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1） 从检测故障到完成保护倒换； 

（2） 在可恢复模式下，从清理故障后自动倒回工作路由； 

（3） 在不可恢复模式下，从清理故障后手动倒回工作路由。 

4.1.17.8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本系统所能提供的保护倒换类型、网络的自动切换过程、保护

方式、自动切换时间及恢复时间等。 

4.1.18 设备单元保护 

4.1.18.1 投标人所供设备应避免单点故障。传输设备、接入设备的交叉连接、同步、电源等重要单元板

应采用 1+1 冗余热备份保护； 

4.1.18.2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所供设备的冗余保护配置，并说明保护板和主用板是否完全相

同或可以互换；应说明所供系统不能满足冗余配置的板卡。 

4.1.18.3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单元保护的保护/恢复方式进行描述，并提出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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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9 时间同步 

本系统在控制中心与时钟系统的接口，接收时钟系统中心母钟提供的标准时间信息，校准本系统内

所有需要时间信息的设备，以使系统内各设备，包括传输设备和接入设备，时间显示及存储信息的记录

时间与本线运营时间（时钟系统）相统一。时钟系统的接口为以太网接口。 

4.1.20 时钟同步 

4.1.20.1 投标人采用的传输系统可容许多种同步信号作同步网源，包括但不限于： 

（1） 外部时钟源信号 

（2） 任何高阶通道 

（3） PDH 的 2Mb/s 通道外接同步网定时信号 

（4） 内部定时源 

所有同步网源均可通过设定其优先使用顺序，当现同步源徧离 ITU-T G.812 及 G.813 规格时，应使

用最优先的同步网源代替，但其转换不能影响网上业务。 

投标人如采用其它方案时，应能够保证系统智能寻找主时钟源实现全网同步，同时提供多点容错能

力，投标人应对其它方案的时钟同步机制及容错能力提供详细描述。 

4.1.20.2  传输系统在控制中心须设置 BITS 设备。 

4.1.20.3 传输系统的网络同步采用主从同步方式，主用时钟源为本系统在控制中心设置的 BITS 设备，

备用时钟源为本系统控制中心设备的内部时钟。任一网络单元的同步定时单元应具有跟踪基准

主时钟的功能。 

4.1.20.4 传输设备至少应配备两个外同步时钟输入接口和两个同步时钟输出接口，该接口具有

2048kb/s和 2048kHz二类接口能力，接口特性符合 ITU-T G.703建议的要求。同时具有从线路信

号中恢复定时的能力。最小频率牵引范围和失步范围均为±4.6ppm。 

4.1.20.5 当选定的定时基准丢失后，传输设备应能自动地转换至另一定时基准输入。如果没有任何定时

基准可用，时钟进入保持模式，其稳定度在 24 小时内不劣于 0.37ppm(20℃~30℃温度范围内)。 

4.1.20.6 传输设备内部定时源：再生器最大频偏为±20ppm；分插复用设备最大频偏为±4.6ppm（测试时

间不少于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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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7 传输设备应具备定时基准的自动恢复和手动恢复能力。主用定时恢复后，自动恢复应在 10~20

秒范围内切回。 

4.1.20.8 传输系统在设计时应防止形成定时环路，因而影响其同步性能。 

4.1.20.9 传输系统应满足 ITUT-G.811、812 及 813 的时钟要求，系统同步网不能因一个传输节点或路径

而影响整体系统同步。 

4.1.20.10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时钟同步方式进行描述，并提出优化建议。 

4.1.21 传输系统接口要求 

4.1.21.1 传输设备线路光接口特性应满足 ITU-T G.957 建议及《SDH 本地网光缆传输工程设计规范 附录

B 光接口参数规范》（YD/T 5024-2005）的要求。线路光接口的参数规范应不劣于 ITU-T G.957

建议及《SDH 本地网光缆传输工程设计规范 附录 B 光接口参数规范》（YD 5024-2005）的要求，

投标人应根据所供设备的光接口性能，给出下面2个表中所要求的各项数值，所给出的数值都应

是最坏值，即在系统设计寿命终了，并处于所允许的最坏工作条件下仍然能满足的数值。投标

人所提供的接口应能适应一定距离的调整。 

  线路口STM-16 光接口参数规范（I、S型）  

项目 单位 数值 

标称比特速率 kbit/s 2488320 2488320 2488320 2488320 2488320 

应用分类代码       

工作波长范围 nm      

光源类型       

发送

机在S

点特

性 

最大(rms)谱宽(σ) nm      

最大－20dB谱宽 nm      

最小边模抑制比 dB      

最大平均发送功率 dBm      

最小平均发送功率 dBm      

最小消光比 dB      

SR 

点光

通道

特性 

衰减范围 dB      

最大色散 ps/nm      

光缆在S点的最小回

波损耗(含有任何活

接头)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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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 数值 

SR点间最大离散反射

系数 
dB      

接收

机在R

点特

性 

最小灵敏度 

(BER=10
-12

) 
dBm      

最小过载点 dBm      

最大光通道代价 dB      

接收机在R点 

最大反射系数 
dB      

 

线路口STM-64光接口参数规范（I、S、L型）  

项目 单位 数值 

标称比特速率 kbit/s 9953280 9953280 9953280 9953280 9953280 

应用分类代码       

工作波长范围 nm      

激光源类型       

发送

机在

MPI-

S点

特性 

最大平均发送功率 dBm      

最小平均发送功率 dBm      

最大RMS谱宽(σ) nm      

最大－20dB谱宽 nm      

光源啁啾 rad      

最大谱功率密度 mW/MHz      

最小边模抑制比 dB      

最小消光比 dB      

MPI-

S与

MPI-

R 

点间

光通

道特

性 

最大衰减范围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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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 数值 

 最小衰减范围 dB      

 最大色度色散 ps/nm      

 最小色度色散 ps/nm      

 
最大无源色散补偿 ps/nm      

最小无源色散补偿 ps/nm      

 最大DGD ps      

 

光缆在MPI-S点的最

小回波损耗(含有任

何活接头) 

dB      

MPI-S与MPI-R点间最

大离散反射系数 
dB      

接收

机在

MPI-

R点

特性 

最小灵敏度 

(BER=10
-12

) 
dBm      

最小过载点 dBm      

最大光通道代价 dB      

接收机在MPI-R点 

最大反射系数 
dB      

4.1.21.2 设备的光接口性能 

投标人应根据所供设备的光接口性能，给出 S（或 MPI-S）点最小平均发送功率和 R（或 MPI-R）点最

差灵敏度（BER=10
-12

时）。并给出厂验和工程验收时 S（或 MPI-S）点和 R（或 MPI-R）点最差值，见下表。

接收机在设计寿命期间的老化余度(Me)应优于 3dB，即在系统寿命开始且处于规定温度范围下的灵敏度与

系统寿命终了且处于最坏条件下的灵敏度之差不小于 3dB。发送机设计寿命期间的老化余度(ML)应优于

1dB，即在系统寿命开始且处于规定温度范围下的平均发送功率与系统寿命终了且处于最坏条件下的平均

发送功率之差不小于 1dB。 

厂验和工程验收时“S（或 MPI-S）”点和“R（或 MPI-R）”点最差值 

接口速

率 

发 送 机 接 收 机 

型号 
厂验和工程验收

值 
ML 寿命终了值 型号 

厂验和工程验收

值 
Me 寿命终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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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3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给出各种光接口其它参数指标。 

4.1.21.4 传输系统设备应能同时提供数字复用及综合接入的各项功能，性能满足 ITU-T G.732、G.736、

G.823 建议要求。 

4.1.21.5 光接口处的光连接器应为 FC/PC 型， 其性能要求如下： 

（1） 连接衰减（包括互换和重复）：≤0.5dB； 

（2） 反射系数：≤-40dB； 

（3） 连接器寿命：插拔 1000 次仍能满足性能要求。 

4.1.21.6 2048kbit/s 的电接口参数均应符合 ITU-T G.703 建议的各项要求。2048kbit/s 电接口应采用

75Ω非平衡接口（同轴电缆）。 

4.1.21.7 以太网接口要求及性能指标 

各业务所占用的以太网通道相互之间应完全隔离，不得采用共享信道的方式来扩展以太网接口。 

（1） 对以太网业务应能支持完备的业务等级、流量控制、带宽管理功能。 

（2） 保证以太网业务的透明性，包括以太网 MAC 帧，VLAN 标记的透明传送等。 

（3）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的工作模式支持用户指配为 10M 或 100M 的自协商方式；支持指

配以太网端口的全双工流控方式/半双工流控方式工作，全双工流控方式符合 IEEE 802.3x

的规定；带宽可以按照 1Mb/s 步长调整，带宽调整范围为 1~100M。 

（4） 对于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投标人提供的每个以太网通道应能满足最大带宽 100M 的

需求，有效带宽大于 90％。 

（5） 支持以太网二层交换功能，以太网板卡的背板的交换容量和传输能力应满足各端口最大传输

速率和带宽要求。 

（6） 各业务所需的以太网接口中主、备用接口需分布在不同的以太网接口板上。 

（7） 支持组播。 

（8） 以太网接口的性能指标 

- 快速太网接口速率符合： 

 10 /100BASE-TX、100 BASE-FX，10M/100M 自适应，全/半双工； 

 以太网接口兼容 IEEE 802.3u 标准； 

 全双工流控方式符合 IEEE 802.3x 的规定； 

 以太网端口的工作模式支持用户指配为 10M 或 100M 和自协商方式。 

- 千兆以太网接口 

 千兆以太网接口速率符合：1000BASE-SX/LX、1000M，全双工； 

 以太网接口兼容 IEEE 802.3z 协议。 

- 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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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转发二层以太网包时，单对端口间的稳态吞吐量必须达到线速 L2 交换； 

 以太网双向的实际吞吐率不得小于 90％。 

- 丢包率 

所提供的交换模块应满足： 

 设备轻载条件下（整机吞吐量 10%），64 字节以太网丢包率为 0； 

 设备重载条件下（整机吞吐量 90%），64 字节以太网丢包率小于 10–4。 

- 时延 

 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所供设备实现转发的方式，分别提供转发 64Byte 和

1518Byte 帧的以太网时延。 

- 转发速率 

 节点转发速率定义为用户端口速率和传输链路速率之间的较小者。提供以太

网口在 64byte 长度分组情况下的包转发率(pps)。 

- 拥塞控制：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其设备拥塞控制功能。 

- 具有地址缓存能力。 

- 支持划分 VLAN 的功能。 

4.1.21.8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各类以太网接口业务的实现方式进行详细描述，并说明各类以太网接

口板的带宽容量。 

4.1.21.9 投标人提供的系统应预留其它行业惯用标准接口的接入能力（如 FXO, FXS, E&M 第一类型至第

五类型等）。有关接口应符合国际或行业惯用标准及使用。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相关设备、

板卡进行详细说明。 

4.1.21.10 低速数据主要技术指标 

E1 接口规范： 

符合 ITU G.703 建议 

码型： HDB3 

码速率： 2048kb/s±50ppm 

阻抗： 75Ω非平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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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11 各种用户接口应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设备的过压过流保护性能应符合 ITU-T K20 建议的要

求。 

4.1.21.12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各类接口板卡的接口数量以及连接接头的规格型号。 

4.1.22 系统扩展和升级 

4.1.22.1 投标人所供的传输系统应具有可扩展性和平滑升级能力，为今后的业务接入和增长预留条件。

设备应具有模块化结构，便于通过改变单元数量、种类及调整软件对设备进行扩容、升级和重

新配置。投标人应详细说明所供设备的扩展、升级方式及所需费用。 

4.1.22.2 投标人所供传输系统的各网络节点传输设备、接入设备应分别至少预留有 2 个槽位，以方便系

统设备扩容。 

4.1.23 光纤配线架（ODF） 

光纤配线架应采用知名厂家的产品，其技术指标应符合 YD/T 778-2011《光纤配线架》的有关规定。 

4.1.23.1 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OCC通信设备室光纤配线架（ODF）应能收容 4方向 96芯光缆的光纤。 

4.1.23.2 外观与结构 

（1） 机架结构应采用封闭式。机架外型尺寸原则上采用 19 英寸标准机柜，在设计联络阶段，招

标人可依据具体设备情况对机柜尺寸进行调整，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本次投标总价中。  

（2） 机械活动部分应转动灵活、插拔适度、锁定可靠、施工安全和维护方便。门的开启角度应不

小于 110º、间隙不大于 2mm。 

（3） 结构应牢固，装配应有一致性和互换性，紧固件无松动。外露和操作部位的锐边倒圆半径不

得小于 2mm。 

（4） 引入光缆进入机架时，其弯曲半径应不小于光缆直径的 15 倍。 

（5） 光缆光纤穿过金属板孔及沿结构锐边转弯时，应装保护套及衬垫。纤芯、尾纤无论处于何处

弯曲时，其曲率半径应不小于 45mm。 

（6） 涂覆层应表面光洁、色泽均匀、无流挂、无露底；金属件无毛刺锈蚀。 

（7） 结构装置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和标志应清晰、完整、无误。 

4.1.23.3 材料 

（1） ODF 所有的零件采用的材料应具有防腐性能，如该材料无防腐性能应有防腐处理：其物理、

化学性能必须稳定，并与光缆护套和尾纤相容。为防止腐蚀和其他损害，所用防腐材料应与

其他设备中所常用的材料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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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DF 如果采用工程塑料，其燃烧性能应符合 GB/T 5169.1-2015 标准中有关规定。 

4.1.23.4 功能要求 

（1） 光缆固定与保护功能 

应具有光缆引入，固定和保护装置。该装置将光缆引入并固定在机架上，保护光缆及缆中纤芯不受

损伤。光缆金属部分与机器绝缘，固定后的光缆金属护套及加强芯应可靠连接高压防护接地装置。 

（2） 光纤终接功能 

应具有光纤终接装置，该装置便于光缆纤芯及尾纤接续操作、施工、安装和维护。能固定和保护接

头部位平直而不位移，避免外力影响，保证盘绕光缆纤芯、尾纤不受损伤。 

（3） 跳线功能 

通过光纤跳线连接器插头，能迅速方便地调整光缆中的纤芯序号及改变光传输系统的路序。 

（4） 光缆纤芯和尾纤的保护功能 

光缆开剥后纤芯有保护装置并固定后引入光纤终接装置。 

4.1.23.5 技术指标要求 

（1） 光纤连接器(含适配器、收容盘、尾纤)； 

（2） 光纤连接器损耗≤0.5dB (包括插入、互换和重复损耗)； 

（3） 绝缘电阻≥1000 MΩ/500V（直流）； 

（4） 耐压≥3000V（DC）1min 不击穿，无飞弧； 

（5） 光纤连接器光学性能指标：符合 YD/T 778-2011《光纤配线架》表 1 所规定的性能指标；拔

插耐久性寿命＞1000 次；标称工作波长：1310nm、1550 nm。 

4.1.24 数字配线架（DDF） 

数字配线架应采用知名厂家的产品，其技术指标应符合 YD/T 1437-2014《数字配线架》的有关规定，

采用 75Ω不平衡式连接器，75Ω同轴连接器接线端子适用电缆应符合有关最新标准规定要求。 

 特性阻抗：75Ω（标称值）； 

 接触电阻：同轴连接器外导体不大于 2.5MΩ，经机械耐久性、盐雾试验后其增值不大于 2.5M

Ω；内导体不大于 5MΩ，经机械耐久性、盐雾试验后其增值不大于 5MΩ； 

 绝缘电阻：同轴连接器内外导体之间、内导体与单元板金属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000M

Ω（500V±50V  DC）； 

 耐电压：同轴连接器内外导体之间、内导体与单元板金属件之间应能承受频率 50Hz、有效值为

1000V 的交流电压 1mim 的作用而无击穿、无电弧； 

 回线间串音防卫度：≥70dB(50kHz~233MHz)； 

http://www.csres.com/detail/274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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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入损耗：≤0.3dB(50kHz~233MHz)； 

 回波损耗：≥18dB(50kHz~233MHz)； 

 接头类型：BNC； 

 回线串音防卫度：≥70dB（50kHz~210MHz）； 

 回波损耗：≥18dB(50kHz~210MHz)； 

 拉脱力：同轴连接器与电缆连接后搞电缆拉伸能力＞50N； 

 分离力：同轴连接器直接插拔在无锁定状态下为 2.2~10N； 

 标准规保持力：同轴连接器内导体直径为 0.6mm的近似结构应不小于 0.4N；内导体直径为 1.0mm

的近似结构应不小于 0.5N；内导体直径为 1.24mm 及 1.6mm 的近似结构应不小于 0.6N； 

 机械耐久性：≥500 次。 

4.1.25 音频配线子架（VDF） 

音频配线架相关技术要求参见 4.4.5.12 总配线架技术要求。 

4.1.26 以太网配线子架（EDF） 

 采用六类 RJ45 模块，模块插座插拔次数≥750 次； 

 IDC 打线端口：可接线径 0.4-0.6mm，支持 22-24 线规，卡接（打线）重复次数＞200 次；  

 技术性能符合：TIA/EIA-568-B.1； 

 标准的 T568A 和 T568B 线序； 

 使用标准的 110 型打线工具； 

 绝缘阻抗：≥500MΩ； 

 以太网配线子架须配理线器。 

4.1.27 仪器仪表参考表 

由投标人配备的系统测试仪器仪表，须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序号 仪器仪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光纤熔接机 台 2  

2 光时域反射仪 台 2  

3 SDH/PDH 测试仪 台 1 工作波长:1310nm/1550nm 

4 手持 2Mb/s 测试仪 台 1  

5 PCM 话路测试仪 台 1  

6 便携式光多用表 台 1  

7 光功率计（含光源）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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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太网测试仪 台 1  

9 

专用工具（包括光纤剥

线钳、压接钳、塞绳、

工具包、防静电手腕带

和打线刀等） 

套 10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所提供的仪器仪表的型号、功能。 

4.1.28 主要设备材料参考表 

由投标人提供的主要设备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综合定时供给设备 BITS  套 1 

含 GPS 和北斗接收

机等配套设备 

2 传输节点设备（中心级）  套 1 控制中心 

3 传输节点设备（车站级）  套 34 

1 套/车站，1 套/

车辆段，1 套/停车

场 

4 

控制中心网管设备(网管服

务器及网管终端)  套 1   

5 打印机 套 1 OCC 含相关件 

6 便携式维护终端 套 1 OCC  含相关件 

7 ODF 架（含光缆成端材料） 96 芯×4 成端  套 33  

8 ODF 架（含光缆成端材料） 96 芯×6 成端  套 1 秦塘站 

9 EDF/DDF/ODF 综合配线架 

48 口/120 系统

/72 芯 架 1  控制中心 

10 EDF/DDF/ODF 综合配线架 

48口/72系统/72

芯 架 4 车辆段、停车场 

11 EDF/DDF/ODF 综合配线架 

48口/24系统/48

芯 架 30 车站 

12 网管桌椅  套 26  

13 

系统防雷  项 1 

投标人须根据防雷

方案自行提列，提

列的防雷器类型和

数量须满足工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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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14 

缆线（系统内所有配线以及

专用传输系统至 ODF 架、综

合配线架、配电柜接地母排

的所有配线及适配器）  套 35 

 

表中配线架容量仅供参考，投标人须根据相关资料核算其容量，并对容量进行优化。 

投标人须对配线架报价应详细至模块及子架。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设备情况自行考虑机柜数量。 

以上数量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保证系统的完整性，投标人应根据所提供系统的需要，将以上

数量中未列出的项目而投标人认为达到功能要求和完成工程所必须的部分，应予补充，纳入报价。若投

标人因对本表的理解差异，或是系统需要的配置未纳入投标报价，导致系统的完整性的任何影响，均由

投标人负责。投标人须承诺在设计联络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及现场实施阶段均可根据系统需要对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 

4.1.29 系统接口要求及工程界面 

4.1.29.1 系统接口要求 

（1） 传输系统应具有运行状态信息及告警信息的输出接口，与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连接，并按照通

信集中告警系统提供的协议，完成数据通信联系，有关具体协议及要求将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须明确提出专用传输系统与专用通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包括专用

无线通信系统、公务电话系统、专用电话系统、集中录音系统、广播系统、时钟系统、办公

自动化系统、通信电源系统、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等）的接口规范（包括：类型、数量、详细

指标要求等），接口规范的格式参见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供招标人参考。 

（3） 投标人应根据第 5 节及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提出与控制中心 OCC、自

动售检票 AFC、信号系统、视频监视系统、乘客信息系统、综合监控 ISCS、供电系统（含接

触网）等其它专业或系统（其他供货商提供）间接口说明（包括：类型、数量、界面、工作

内容等要求）。 

4.1.29.2 工程界面 

专用传输系统负责整个专用传输系统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传输节点设备、接入设备、同步设备、

网管设备、配线架等及配套的安装附件）、系统内所有配线以及专用传输系统至 ODF 架、综合配线架、

配电柜、机房接地母排的所有配线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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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9.3 工程界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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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管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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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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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电话

专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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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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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告警V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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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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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视7000M

广播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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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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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切

换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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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录音

 
4.1.30 系统图（仅供参考） 

附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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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技术要求 

4.1.31 系统基本要求 

4.1.31.1 本工程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采用800MHz TETRA数字集群通信系统，该系统的基本性能要求应符合

ETSI TETRA 标准，并满足“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

SJ/T11228-2000）的规定。系统内部空间接口和信令采用数字集群 TETRA 标准，其它信令及接口

需满足（SJ/T11228-2000）《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体制》的规定。 

4.1.31.2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应满足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运营的基本需求，对调度员及工作人员提供无线

调度通信服务功能，确保固定用户与移动人员及移动人员相互之间的可靠语音及数据通信。预

留未来移动人员能在与金义东市域线存在换乘关系的线路覆盖区域之间自动漫游，以便于地铁

运营管理应急指挥和换乘枢纽站管理需求。 

4.1.31.3 系统能在控制中心与公务电话系统互连、与时钟系统互连、与信号系统等系统互连；在控制中

心、车辆段/停车场和车站与专用传输系统互连。在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与广播系统互联。 

4.1.31.4 系统操作应尽可能的简单，维护尽可能方便，应提供完整的正版系统软件和专用软件，主要的

控制及监测功能的实现均可通过编程进行灵活的编辑、修改。 

4.1.31.5 系统构成应能满足市域轨道交通无线各用户群如行车调度、环控（防灾）调度、电力调度、总

调、车辆段值班、信号值班等信息传递的相互独立性，使其在各自的通话组内的通信操作互不

妨碍，同时，系统能够实现设备和频率资源的共享、无线信道话务负荷平均分配、服务质量

高、接续时间短、信令系统先进、可灵活的多级分组、具有自动监视、报警及故障弱化等功能

的智能化网络。 

4.1.31.6 系统平台应为当前移动通信系统主流技术，以适应发展的需要。系统应具有强大的扩展功能，

扩展时要求不影响既有设备的使用、增加的设备较少、软件基本不变，以便构成线网的专用无

线通信网。 

4.1.31.7 投标商所投系统须开放相关互连接口，为与今后其它线路的数字集群系统互联预留条件，并

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书。 

4.1.31.8 投标商所投系统和终端须为同一品牌，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产品型号核准证相关证明文件。

终端须成熟可靠，在轨道交通具有广泛和丰富的应用。 

4.1.31.9 由于本工程具备不同步开通的可能性，投标人须对系统分期实施、分步开通提出建议方案；同

时由于工程分期实施、分步开通而产生的所有费用须包含在投标总价内。同时，本系统中心设

备具备延长线接入的条件。 

4.1.31.10 本系统在各车站站内及隧道区间等区域采用跟公安消防无线通信系统共用天馈的方案，天馈

系统由本系统提供（除直放站），车站的接口界面在专用通信设备房无线机柜的输入侧，车站合

路器由本系统提供；隧道区间的接口界面在区间合路器的输入侧（区间合路器由公安消防无线通

信系统提供），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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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11 投标人须对本工程先期开通线路与后期线路衔接、远期线路拆解、系统相关设备倒接的实施

期间采用的过渡方案、措施及相应过渡设备的功能、性能和安全负完全责任，不能因软件升级

或设备倒切影响既有线正常运营。投标人须对系统贯通运营的安全负完全责任。 

4.1.31.12 本工程秦塘站存在拆解的可能，投标人须做好拆解站的接口预留及过渡实施方案，且在拆解

实施过程中不能影响已开通线路的正常运营。为满足工程拆解实施而额外增加的软件修改、采

购的设备及材料、调试配合服务等均已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投标人所提供的方案应是充分

考虑了工程拆解时的系统改造、供货、安装、调试及试验、运营的方案。 

4.1.31.13 电磁环境指标 

（1） 投标人应充分认识系统设备的使用环境，系统设备应不受市域轨道交通其他系统的电磁干

扰，也不对其他系统产生电磁干扰。其技术指标应符合 YD/T 2583.6-2018（蜂窝式移动通信

设备电磁兼容性能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 6 部分：900/1800MHz TDMA 用户设备及其辅助设备）

及 YD/T1139-2011《900/1800MHz TDMA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 2 部分：基站及其辅助设备》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2） 系统电磁兼容性必须满足EN 50121-4标准（Signalling/Telecom apparatus/EMC）或IEC61000

规范标准；根据最新的国际 EMC 要求 IEC 62236-3-2:2018《铁路设施.电磁兼容性.第 3-2 部

分：铁道车辆.装置》规定，二次开发的车载设备还应满足上述标准。投标人需提供相关的

证明文件或合格测试报告供审核。 

（3） 投标人应保证本系统在目前存在的电磁环境下能正常工作并能满足本规范要求的可靠性水

平，并不对附近的其他第三方设备及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 

（4） 根据我国国家标准 GB8702-2014《电磁环境环境控制限值》，站厅天线以及数字集群基站机架

设备外壳的环境电磁辐射强度应满足 10w/cm2，测量方法应符合国家标准《环境电磁波卫生

标准》的有关规定。 

（5） 投标人应该特别注意本系统内部电路板的电磁干扰，应确保通信设备在满足技术规格的电磁

干扰（无论是传导、辐射或感应的电磁干扰）时均不会对本系统设备的正常工作产生干扰。 

4.1.32 系统性能要求 

4.1.32.1 通信质量指标 

（1） 信噪比 

在无线调度网内的通话，话音质量达到三级标准，即在场强覆盖区内，无线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的信噪

比≥20dB；进入市话网的通话，话音质量达到四级标准(音频带内信噪比大于 29dB)。 

（2） 可靠性 

在满足信噪比的要求下，无线通信系统空间波覆盖的时间地点不应小于 90％，漏缆辐射电波的时间地

点不应小于 95％。 

（3） 覆盖场强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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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场强的最小接收电平门限主要取决于接收机的灵敏度、95%时间及地点概率的场强瞬间衰落深度

和设计储备量。因此在满足信噪比和可靠性(时间地点覆盖概率为 95%)的要求，最小接收电平取以下参数： 

（1） 下行 (从基站至移动终端)：每载波不低于-85dBm (在移动终端天线输入端) 

（2） 上行 (从移动终端至基站)：每载波不低于-88dBm ( 在基站输入端) 

注：移动终端包含车载台和手持台。 

4.1.32.2 系统容量 

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 TETRA 无线集群交换机须满足本工程的使用需求，同时具备扩容的条件。具体要

求如下： 

（1） 系统近期容量不小于 5000 用户，含 license 费用； 

（2） 连接基站端口：≥100 个基站接口（不少于 200 载频），含 license 费用； 

（3） 连接网管设备端口：≥5 个，含 license 费用； 

（4） 连接调度台端口：≥30 个，含 license 费用； 

（5） 连接公务电话网端口：≥2，含 license 费用； 

（6） 具有平滑扩容能力。 

4.1.32.3 系统可维修性 

（1） 模块化设计，方便维修、替换。 

（2） 所有零部件应具有充分的可互换性，应采用标准产品。所有系统项目的可互换性应遵照商业

惯例，系统内相同功能的部件在电器上和机械上都应是可互换的。 

（3） 所有板卡的故障、告警（如电源告警等）在卡、盘面上应有指示，同时在网管上有显示。 

（4） 应具备适当的测试点，方便外测试设备测试。 

（5） 应具备故障隔离措施和在线维修措施，以减少停机和修复时间。应支持单元板带电热插拔，

便于带电更换故障单元板。 

4.1.32.4 系统可靠性、可用性 

系统关键设备、部件必须为热冗余配置包括但不限于中心交换和控制的核心单元/部件、电源模块、

基站控制器等。投标人应就冗余设计和配置进行详细说明。 

4.1.32.5 可扩展性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须详细说明所提供的系统设备（含硬、软件）的扩容能力（含硬、软件）。系统

和终端运用的任何软件（包括二次开发）要求高版本兼容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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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3 系统基本功能需求 

4.1.33.1 通话功能 

（1） 固定用户与移动用户之间，以及移动用户之间具有通话呼叫功能，根据不同种类用户的性质、

功能、可组成相互独立的通话组，无线用户暂定应具有以下通话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具体

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中心行车调度员与在线列车司机之间的通话； 

 车站值班员与在线列车司机之间的通话； 

 车站值班员与站内移动值班人员之间的通话； 

 列车司机之间的通话； 

 控制中心调度员对正线运行列车车厢内乘客广播； 

 中心环控调度员与相关移动人员之间，相关移动人员之间的通话； 

 中心维修值班员与移动维修作业人员之间，移动维修作业人员之间的通话； 

 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分别与车辆段、车场内及出入线上列车司机、移动作业人员之间通话； 

 车辆段调度员、车辆段调车员对车辆段内列车上人员的广播及移动人员的通话； 

 车辆段/停车场内移动作业人员之间通话； 

 公务电话用户或市话用户（含 PABX 用户）与列车司机之间的通话经授权后通过调度员转接的

互联通话；公务电话用户与手持台用户之间的通话，无须授权。 

 不同通话组成员之间通话。 

（2） 行车调度与列车司机之间的通信应是最高级别的，要求通信连续，不应产生任何中断，要求

具有高可靠性。投标人应就如何保证通信连续性，在系统覆盖设计和车载台越站切换机理等

方面进行详细描述。 

（3） 在保证重要用户通信的前提下，各无线用户间通信采用自动及调度员转接方式。无线用户与

有线用户的连接采用调度员转接方式。 

4.1.33.2 呼叫功能 

固定用户与移动用户之间，以及移动用户之间根据管理模式呼叫具备选呼、组呼、全呼、多方通话、

紧急呼叫等呼叫连接方式。暂定应具有以下呼叫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 用户之间的组呼 

向预先定义的通话组用户发起一点对多点的呼叫，组呼可按大组、中组、小组等编制进行。通话组编

号可在 TETRA 标准允许的号段内灵活设置，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在投标文件中需详细描述建议的编号方案。 

（2） 用户之间的单呼 

调度操作控制台和移动用户间一对一的选择呼叫；移动用户间一对一的选择呼叫。单呼可采用拨号呼

叫，在同一组内的用户单呼的拨号号码应尽量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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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方通话 

在 OCC 调度员的许可/协助下，可以支持多方通话，即将多个通话组合并在一起通话。启动和终止多

方通话，均由调度员控制，移动终端无须进行任何操作。 

（4） 紧急呼叫 

当移动用户对相应的用户发出紧急呼叫而系统资源全部占用时，系统将中断权限为最低级的用户通

话，并给发出紧急呼叫的用户立刻分配信道资源。被呼叫的用户将出现相应提示，并伴有特殊音响。 

在紧急呼叫发起后，无线用户机应能自动激活麦克风以定期进行信号发送而不需要人工按下 PTT 通话

键。 

当某个系统终端正在参与组呼时，应能接到紧急呼叫。 

移动终端所允许发出紧急呼叫的用户对象可由系统设置，具体运营要求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5） 电话互联呼叫 

自动电话用户向被授权的移动用户或者被授权移动用户向自动电话用户发起呼叫。 

（6） 移动终端标识码呼叫 

系统的每一个用户都应分配有相应不同的身份标识码（ID 号），其中对于每个车载台，要求可分配多

个功能号，如车载台除了本身电台的身份 ID 号外，还应具有司机、车次、车组，上、下行组等功能号，

与身份 ID 号是相对应。 

车载台的身份 ID 号与功能号的对应方式，应可根据信号专业的自动列车控制系统（ATS）的信息，进

行实时、自动的跟踪编制。 

移动用户可使用移动终端标识码及功能号进行呼叫。 

（7） 移动终端组标识码 

系统可为每个移动终端编入不同的通话组，并分配给同一通话组内成员一个共同组标识码（组ID 号）。

每个移动终端根据使用的要求，应可编写多个组 ID 号。 

移动用户可使用移动终端组标识码进行呼叫。 

系统应具有组扫描功能。 

（8） 行车位置显示及呼叫 

通过信号 ATS，系统能获取列车运行位置信息，调度员可用鼠标点击选择单个或多个列车进行相关的

语音和数字呼叫。 

（9） 调度台呼叫 

调度台可将相应组内用户标识码和组标识码显示在调度台的显示屏上，对于车载台应显示相对应的功

能号。调度员可通过鼠标直接进行各种呼叫，也可通过脚踩 PPT、手动按钮进行呼叫。 

（10） 移动终端对调度台呼叫 

各移动终端用户对相应的调度台可采用单呼、呼叫请求、组呼、紧急呼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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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3.3 数据信息承载功能 

（1） 无线系统应具有强大的数据业务承载能力，可为移动终端之间、移动终端和固定用户之间提

供以下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移动终端之间，移动终端和调度台之间双向中文短消息传送； 

 无线用户状态信息：无线终端可以通过向系统发送状态指示信息，通知调度台其所处的状态；  

 出入库通话组切换触发信息； 

 调度信息：在调度台与车载台之间传送调度信息及列车车次号、列车号、无线用户识别码、通

话组等服务信息； 

 紧急告警服务，具有最高等级； 

 列车状态监控服务（预留）：通过系统的数传功能，能为传送列车车辆内部温度、烟度、有害

气体浓度和列车轴温、实时车速等环境信息提供通道，以便中心对列车的监控； 

（2） 车载电台可接收中心设备的分组数据，并预留向列车内相关显示设备输出的接口。无线系统

应提供灵活的 TETRA 分组数据业务的支持能力。数传的信道分配应能采用灵活的方式，既能

分配专用的分组信道也能与话音动态共享信道；应能支持断点续传功能，即传送数据业务期

间可以暂时中断数据传送，进行话音通信，通话结束后自动继续传送数据。 

（3） 调度台应支持至少 50 种不同的状态消息服务，而用户终端应支持至少 50 种不同的预编程的

状态消息。 

（4） 投标人应详细说明以上业务的实现过程、工作机理及相应业务的信道净速率。 

4.1.33.4 存储功能 

当用户发出呼叫时，位于控制中心的设备能存储呼叫类型、呼叫状态、被呼和主呼的移动台标识码和

位置（以车站站名表示）、通话起止时间等有关信息，必要时可输出至打印机。 

4.1.33.5 系统网络管理功能 

（1） 在中心能对系统进行中文化、图形化的集中维护和管理。 

（2） 故障管理：系统具有完善的网络监测管理功能，系统网管终端应能够监测系统各级设备的运

行状态信息（故障监测至板卡级），包括但不限于：中心控制器模块、音频器接口、电源、

音频交换模块、数模交换模块、集群基站接口模块、基站控制器、集群信道机等，并对这些

模块进行软硬件故障诊断，可完成自动检测、遥控检测、故障定位、故障报警及远端维护等，

出现故障时能够声光报警显示和纪录，可由中心系统网管服务器采集诊断结果。 

（3） 性能管理：应能够监视、控制网络运行参数，优化系统资源的利用，以保证服务质量的实现。 

（4） 配置管理：通过网管终端设置可完成包括时间管理、软件管理、无线网络管理、路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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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管理等全系统的配置及更改，进行系统配置管理时不能中断对应的业务。 

（5） 用户管理：内容包括用户基本数据管理、基本业务数据管理、补充业务管理、用户位置管理、

组群管理。建立、修改和删除系统数据库的用户信息，用户接入时监视用户的数据，并对用

户设备进行管理（包括编组设置、系统等级及功能设定）。可对移动用户接入权进行控制，

即服务区设置：系统能够定义移动用户的特定服务区，无需将移动终端重新编程便可修改其

服务范围；系统可以设置移动用户的活动区域(某几个基站或某些区域)。在系统内应可以显

示并查询所有移动终端当前状态，即开关机状态、归属哪个基站、通话组、通话状态等，能

追溯用户机过去 30 天内的全部带时间标签的详细活动记录，包括开关机、详细通话信息、

过站切换、换组等，能按某个用户生成详细记录报告。 

（6） 安全管理：系统应有良好的安全管理(如密钥管理),应能接入系统管理数据库中的信息，并

保证这些信息的保密性。为不同的网管用户分配多个级别的接入权限，以便他们利用这些应

用完成各种任务。应允许建立登录网管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操作权限用于分配用户可在某

个对象上执行的功能，包括添加数据库记录、更新现有记录和从数据库中删除某条记录。 

（7） 系统具有以下集中网络管理功能： 

 多话音信道：根据需要在分配信道的使用时，所有用户终端不需要依赖任何指定的信道通话。

任一信道机出现故障时，不应被用户察觉。如果某一话音信道故障，中央控制器就不再分

配该信道给用户台使用； 

 备用控制信道：如果控制信道出现故障，中央控制器可指定另一个备用的信道机作为控制信道。 

 单站集群：系统中心控制器完全出现故障或被分离时，可形成各无线小区的基站集群通信。在

这种方式下，可为小区基站所覆盖的所有用户提供本地的集群通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信

道动态分配、漫游用户登记、组呼、迟后加入、新近用户优先、遇忙排队回叫、来电显示、

单站集群提示等。 

（8） 系统应提供性能测试及自动记录并能输出打印。 

（9） 系统能进行话务统计，以组呼、单呼、与有线用户互相呼叫三种方式进行统计以及统计系统

内每一信道的使用状态，并自动纪录报告及能输出打印。 

（10） 对所有通话进行数据记录，所有数据记录应可输出到外接存储介质及打印机。 

（11） 投标人提供的网管系统应用软件应提供良好的用户界面作系统配置及故障管理等功能使用。

网管系统应以拓扑图形或其它清楚表达的方式提供整个系统的运作情况，并可逐层查看至单

元模块的运作情况及故障。 

（12） 如系统设备发生故障，网管系统应能及时在画面上显示。 

4.1.33.6 控制电话呼叫及通话限时功能 

为保证信道的有效利用，缩短等待时间，系统应具有呼叫及通话时间限制，呼叫及限时参数可由系统

管理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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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3.7 强插/强拆功能 

在网络繁忙情况下可以强拆其他低优先级的呼叫以保证呼叫能够建立，例如调度员或用户终端的紧急

呼叫，对信令和接入资源都具有高优先级，其中用户终端只允许对相应的调度台发出紧急呼叫。 

4.1.33.8 用户动态重组功能 

（1） 根据业务的需要（如事故抢险等），被授权的系统管理员或调度员可通过系统管理设备或调

度台以无线方式对无线移动用户重新编程，将不同组的、不同基站覆盖区内的某些用户重新

组成一个临时小组进行通信。并尽可能提供参与动态重组用户的状态信息。 

（2） 动态重组允许一个或多个无线用户加入一个通话组或从一个通话组删除，系统管理员或调度

员可以在操作环境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对通话组进行重组，每个无线用户机会记住它所具备的

通话组设置，当发送“取消重组”指令时，无线用户返回到原先设置的通话组。 

（3） 动态重组允许事先定制“应急计划”并存储起来，可以在出现重大事件时允许快速响应。例

如，这些“应急计划”包括可以包括对所有或一些移动台的全部重组，适用于重大灾难，如

火灾事故。 

4.1.33.9 多级优先呼叫功能 

（1） 系统通过给予优先权的方式来让某些用户终端的呼叫优先占用系统资源。系统内的用户和通

话组可依据业务性质被设置为不同的优先等级，采用至少 10 个优先级。具体优先级顺序在

设计联络会时确定。 

（2） 网络管理终端应能对所有用户终端设置个人优先级和通话组优先级，并应该具有通话组扫描

和优先监视功能。 

4.1.33.10 定位功能 

（1） 在调度台能显示列车激活端的车载台注册的广域集群基站信息。投标方应在投标文件中提出

通过无线基站定位功能，通过图形化界面实现列车在车站、上下行区间独立定位判断的功能，

定位判断应能提供列车进站、停站、出站、行车方向、折返等状态信息，并显示列车各状态

的列车号、时间、告警等信息，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投标人对此提供详细的定位方案，

包括功能说明、定位精度、实现功能需要的全部设备配置清单及实施计划，相关费用包含投

标总价中。 

4.1.33.11 故障弱化功能 

（1） 基站应支持故障弱化工作模式。当基站和中心设备之间的线路连接出现故障时或交换机因故



 

 174 

障原因退出服务时，基站将自动进入故障弱化工作模式。基站应能自动监测和交换机的通信，

一旦连接恢复正常，基站将自动返回系统正常集群模式。整个过程中应尽量减小对用户影响，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须就单站集群的实现方式和操作使用详细说明。 

（2） 在故障弱化工作模式下，基站应该能为其服务区内的用户提供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信道动态

分配、漫游用户登记、组呼、迟后加入、新近用户优先、遇忙排队回叫、来电显示、单站集

群提示等。 

（3）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详细说明故障弱化工作模式下所支持的全部功能及实现方式。 

4.1.33.12 虚拟专网功能（VPN） 

（1） 多个用户群组能共享一个数字集群网络，网络中所有的系统管理功能都能合理地分配给每一

个群，以满足每个群的需求。 

（2）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能为各用户群组提供专用调度台，组成虚拟专网。 

（3）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支持多个虚拟专网，不同的虚拟专网之间具有高度的通信保密性和独立的

控制权限，不会产生干扰和失密。 

（4） 虚拟专网的用户管理和系统的网络管理由不同的设备分开实现。 

（5）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虚拟专网功能在多条线路共用一个集群交换机情况下，如何保证各条线路

调度业务互不干扰及具有权限的调度用户、移动终端跨线呼叫及漫游的实现及相关配置。 

4.1.33.13 空中接口鉴权 

（1） 应确保注册到系统的用户都经过鉴权。鉴权应至少在用户终端开机，并试图注册到本系统下

发起。 

（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 SJ/T11228-2000《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体制》的相关规

定。 

（3） 投标人应对鉴权发起条件、密码管理和密码分配方式、和密码传送方式等系统安全方面进行

技术描述。 

4.1.33.14 其他辅助功能 

（1） 越基站无隙切换功能。 

（2） 具有脱网直通功能（DMO 方式）。 

（3） 远程登陆。  

（4） 移动台遥毙/复活。 

（5） 繁忙排队和自动回叫。 

（6） 跨区组呼：当用户组成员处于多个基站覆盖区时，应能实现对小组全部成员的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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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功能为系统必须具备的功能，在投标文件中需详细描述集群交换机及基站标配时所具备的全部

功能。 

4.1.33.15 时间同步 

本系统在控制中心应有与时钟系统的接口，接收时钟系统中心母钟提供的标准时间信息，校准本系

统内所有需要时间信息的设备，以使系统内各设备时间显示及存储信息的记录时间与本线运营时间（时钟

系统）相统一。时钟系统的接口为 RS422，时间信息格式由时钟厂商提供。 

4.1.34 系统二次开发功能要求 

4.1.34.1 所有二次开发设备均要求具有良好的中文人机界面，操作方便快捷。 

4.1.34.2 车载台的编组转换 

（1） 由于车载台是在线路上移动，要求车载台在进出车辆段（停车场）时，系统可通过 ATS 提供

的信息，进行车载台运行线路通话组与车辆段通话组（停车场通话组）的自动触发转换，同

时在运行线路通话时，系统能自动将其编入到根据运营需要编制的小组之内（包括但不限于：

列车上行小组，列车下行小组，车站小组）。 

（2） 必要时司机可手动按键申请进行车载台运行线路与车辆段组别（停车场组别）的转换，由调

度员判断是否需进行车载台运行线路与车辆段组别（停车场组别）的转换。 

4.1.34.3 调度服务器的主要功能 

（1） 接收 ATS 信息并存储，为调度台终端提供列车车次号、位置等数据。 

（2） 短数据信息的收发处理。 

（3） 调度服务器应为冗余设置，确保在单台二次开发调度服务器故障时，报警并自动切换到备用

调度服务器，系统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正在进行的语音及数据通信）不受任何影响。投标人

应详细描述二次开发服务器的数据镜像机制，切换时间及保证系统功能不受影响所采取的措

施。 

（4） 调度服务器须能图文显示沿线场强覆盖信息。一般由二次开发网管终端显示基站及直放站工

作状态信息。 

（5） 主动向 ATS 服务器索取 ATS 信息的功能。信号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下，系统可通过调度员手

动实现车载电台正线通话组与车辆段通话组（停车场通话组）的转换等与车辆位置相关的功

能。投标人须详细说明手动模式下，各项功能的实现过程。 

4.1.34.4 调度台的主要功能 

（1） 调度台应具有组呼、选呼、多方通话、紧急呼叫、电话互联呼叫等基本功能。可利用车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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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组号呼叫某辆或多辆列车，也可根据列车运行的方向（如上行/下行）呼叫某辆或多辆列

车。 

（2） 调度台应具备强插/强拆功能，通话组呼叫过程中，应允许调度员通过调度台强行介入此通

话组的通话，并具有优先权，保证通话组中所有正在接收的用户终端应立即听到调度员的话

音，任何正在发送的用户终端应收到提示音，表明调度员插入通话。此功能确保调度员能够

向一个通话组发布重要信息，而不管是否有成员正在发话。 

（3） 调度台应具有对在线列车全部或部分或某列列车进行广播功能。 

（4） 调度台应具有转接功能，经授权的有线电话用户（无线终端用户）可以通过调度台人工转接

至无线终端用户（有线电话用户），转接完成后调度台可以参与通话或退出三方通话并保持

有线电话用户和无线终端用户的通信连接直至通话结束。 

（5） 调度台应具有存储、监听和通话的管理功能，并可显示各通话组内的所有用户号和组号、用

户的位置(以车站站名表示)和工作状态、呼叫类型（紧急呼叫应有明显的声光显示）以及其

他必要的相关信息，其中对于列车台应可显示其标识码及相应的车组、车次号、车载台 ID、

司机号。 

（6） 得到授权的用户可在图形用户界面上创建、更改和删除用户组，在紧急情况下，能执行动态

重组以改变用户的通话组。 

（7） 应具有区域选择功能。调度员可对一个选择区域内的用户组进行通话，而此区域外的所有用

户不会被叫到。 

（8） 调度台应能显示及选择发放预先定义的短信。 

（9） 通过调度员输入不同的调度权限，系统内不同调度台可方便的实现调度功能的转换，如：在

行车调度台故障时，总调、维修、防灾调度台能作为行车调度台使用。 

（10） 行车调度台具有多交路调度功能。 

（11） 行车调度台可以对某一列车、部分列车或全部列车进行乘客广播，能支持对至少 50 列车同

时进行组呼。 

4.1.34.5 通话录音 

（1） 本工程应为集中录音系统开放录音接口，实现无线全网调度台、手持台、车载台、固定台等

设备集中录音，接口为 IP 方式，具体内容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费用含在总价中。 

（2） 本专用通信系统集成商须结合集中录音系统统一考虑上述的录音要求及录音需求，须承诺实

现相关的录音功能。 

（3） 固定台、车载台设备本身也具有设备自带的录音功能，自带录音存储条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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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6 二次开发网管功能 

（1） 可实现对 TETRA 主系统设备的监测和故障告警，实现本地显示并具有实时向故障告警终端传

送信息功能； 

（2） 可对所辖范围内光纤直放站等二次开发设备进行状态监控、故障告警并转发； 

（3） 投标人应分类提供系统所有设备的故障监测内容说明。 

（4） 对系统管理员进行添加、删除、修改等属性、分级管理、多条件故障检索的管理。 

（5） 故障告警终端支持各种故障告警信息的编辑、记录、存档、检索、显示、转存、打印及硬拷

贝输出等功能。 

（6） 故障告警网管界面要求中文图形化，应具备声光告警功能。 

（7） 告警信息应至少包括故障开始时间、恢复时间和故障设备名称、故障等级、建议解决方案。 

（8） 网管值班员可以直接在网管上查询系统所有用户的呼叫通信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以组呼、个

呼、互联呼叫三种呼叫类型输出统计报告、系统内信道使用状态报告等。报告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与呼叫有关的呼叫开始、结束、呼叫时长、发起呼叫方、接收呼叫方，信道资源排队开

始、结束，呼叫发起、接收方等信息。 

（9） 对用户基本信息管理 

 无线通信设备的添加、删除、修改、查询； 

 无线用户的添加、删除、修改、查询； 

 通话组的添加、删除、修改、查询； 

 通播组的添加、删除、修该、查询； 

 无线用户功能配置模版的添加、删除、修该、查询； 

 无线用户电话互联配置模版的添加、删除、修该、查询。 

（10）对用户高级功能管理 

 用户设备遥启/遥毙/动态重组 

系统可以通过网管值班员终止特定用户在网络内享受服务的权利，即遥毙。这种终止分为两类： 

a) 暂时终止该用户的网络权利，被终止的权利可以通过网管值班员进行恢复。 

b) 永久终止该用户的网络权利，即将该用户资料从系统用户数据库中彻底删

除，该用户将永久性的失去网络权利。 

遥毙实施后，调度台应能显示，遥毙操作必须不占用任何话音信道。投标人应描述此功

能的实施需要占用什么系统资源（比如信令信道）进行详细描述。被遥毙的用户终端仅能被

系统管理员复活，遥毙后用户终端内存信息（包括网号、用户号及其它他属性），不能被读

取或编程，即便在直通模式下应不能操作。 

系统可以通过网管值班员将多个不同的用户临时组成一个或多个通话组，用于临时或

紧急情况下的通话要求。这些临时组成的通话组可以根据需要由网管值班员在通话结束后

取消或保留。 

 用户状态信息查询 

网管值班员可以直接在网管上查询特定用户的状态信息：包括位置信息（在某个基站的覆盖区内）、

工作状态信息（处于开机、关机或正在通话过程中）、呼叫状态信息（按下 PTT、松开 PTT，通话组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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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等）。 

（11）自我诊断功能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须具备自诊断功能，能在控制中心的网管终端上对数字集群交换机、链路复用设

备、基站、光纤直放站、二次开发等设备进行远程在线的测试与诊断，测试及诊断能达到板卡级。 

4.1.34.7 二次开发车载台的主要功能 

（1） 呼叫功能 

 呼叫请求：车载台发送呼叫请求信息给调度组。如果司机希望与当前调度区的调度台进行通信，

应发送一个请求通话状态信息到调度员，收到信息后，调度台将回叫请求通话的司机； 

 紧急呼叫：车载台设有紧急通话按钮，当紧急通话按钮按下后，将当前通话组被提升到最高优

先级，车载台自动进入与控制中心调度员的双向通话； 

 呼叫所有车站：司机按呼叫车站键，选定后按 PTT 键发起所有车站组呼； 

 呼叫相邻车站：司机能根据运行区段按呼叫下一车站键，自动接入下一车站组呼叫；按呼叫上

一车站键，自动接入上一车站组呼叫； 

 接收调度的呼叫； 

 接收车站的呼叫； 

 接收调度广播：车载台可接收调度广播，并通过列车广播系统实现调度员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某

一列车或所有列车所进行的旅客广播。 

（2） 数据传输功能 

 可发送和接收预定义短消息； 

 可向地面发送车辆状态和告警信息（预留）； 

 可接收地面发送的文字显示信息（预留）。 

（3） 开机自检功能 

 主要用于检测各车载电台的工作状况及车载电台与调度台之间的无线连接状况。保障调度系统

能够顺利地实现调度功能，有利于及时进行故障维修，避免危险的出现； 

 车载电台开机所检测的具体内容包括电台开/关状态、电台与外围设备连接状况、通信是否能

正常进行、发射功率以及能否接收测试话音信号。 

 需完成下列具体功能：列车（电台）当前状态的显示、列车（电台）当前状态的查询、数据记

录、故障状态报警等。 

（4） 列车驾驶室内应具备安装在列车操作台内的列车无线控制面板，应包括一系列功能/状态按

键，同时包括一个清晰的彩色 LCD 显示屏，应能够显示设备识别号码（车次号、方向、车组

号）、状态等，不论是组呼、单呼或电话呼叫，在呼叫建立期间，呼叫方的识别号码会通过

系统显示在被呼方的显示屏上；并能显示预定义短信息。列车无线控制面板具体需求、确切

的尺寸、以及安装位置在设计联络中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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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车载台内增加录音功能模块，可以对通话信息和内容进行记录、存储，存储时间至少为 168

小时，并能按时间进行查询。当记录时间长度溢出存储器规定容量时，能够自动按先进先出

原则进行循环擦写。当车载台突然断电时，应保证存储器内的信息不会丢失，仍能正常提取。 

4.1.34.8 固定台的主要功能 

（1） 固定台用于为车站值班员提供话音和数据通信。固定台暂定安装在通信机房机柜内，其控制

操作部分设在车控室内，其安装方式既能适应嵌入式也能适应桌面式。 

（2） 具有组呼、单呼、紧急呼叫功能。具备发送和接收预制短消息功能。 

（3） 固定台控制操作部分应包括一系列功能/状态按键，同时包括一个清晰的彩色 LCD 显示屏，

应能够显示车站名、状态等，不论是组呼、单呼或电话呼叫，在呼叫建立期间，呼叫方的识

别号码会通过系统显示在被呼方的显示屏上；并能显示预定义短信息。固定台具体需求、确

切的尺寸、以及安装位置在设计联络中确定。 

（4） 固定台应具备录音接口，能够连接车站录音设备，对通话的信息和内容进行记录、存储。 

4.1.34.9 无线手持台广播功能 

车站的站厅/站台区域、车辆段/停车场的库区须具备现场人员的无线手持台可对该区域内的

广播系统的各广播区进行选区广播。无线通信系统需满足相关功能需求并配置相应设备。具

体实现方式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费用含在总价中。 

4.1.35 无线信号覆盖要求 

4.1.35.1 本系统无线信号场强应覆盖整个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线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区域： 

（1） 正线区间，以及车辆段及综合维修基地、停车场与正线的出入线、试车线。 

（2） 车辆段、停车场内地面的整个区域包括综合楼、维修基地、办公楼、运用库、停车列检库等。 

（3） 各车站站台、站厅、车控室区域、出入口通道、设备用房等区域。 

（4） 控制中心调度大厅及主要设备区域。 

（5） 区间风井、开闭所、区间牵引跟随混合变电室及开关站等。 

4.1.35.2 系统保证在以上所述覆盖范围内，满足通信质量指标的要求。 

4.1.35.3 覆盖范围内，能采用无源方式覆盖时，应采用无源设备。 

4.1.36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4.1.36.1 电源要求 

招标人在控制中心、车站及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房提供交流 220V 电源供应，在列车上仅提供

DC 110V 电源供应，投标人按需自行配置转换设备，同时提供设备详细的耗电量和散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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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2 接地要求 

（1） 各站均设置有综合接地网，本系统的地线均接入综合接地网，综合接地网的电阻值≤1Ω。

投标人必须说明交换机及基站外部接地要求。 

（2） 防雷按三级防雷考虑，车辆段/停车场综合楼顶天线杆需设置独立避雷针，天线应在避雷针

保护范围之内，避雷针应设置专门引下线。天线杆馈线金属外护套应分别在杆顶，离杆处及

进入建筑物处分别接地。天(馈)线接地应充分利用楼顶避雷带(网)、预留接地端子。以上天

线杆和避雷针都由施工单位提供与实施。天线、馈线、避雷器及接地由本系统供货商提供。 

（3） 区间设备在区间的接地采用接入区间的贯通地线的方式。投标人必须说明室外天线、馈线、

基站、直放站、无源设备等的接地要求。 

4.1.37 系统构成 

4.1.37.1 设备组成 

（1） 系统网络结构 

 系统是由多个 TETRA 基站形成的一个有线、无线相结合的网络，采用全 IP 架构，由移动交换

控制中心设备、网络维护管理设备（含网管服务器、网管终端及打印机等）、调度台、TETRA

基站、列车车载台、车站固定台、移动人员手持台、直放站、天馈系统（含功分器、耦合

器、合路器、隔直器、漏泄同轴电缆和天线等）以及传输通道组成。 

 本系统组网采用多基站小区制方式，除秦塘站外各车站的无线基站均按两载频配置，秦塘站、

OCC 大楼、车辆段、停车场的基站按三载频配置，并通过室内分布系统以及漏泄同轴电缆/

天线完成对全线车站、OCC 大楼、车辆段/停车场、区间的无线场强覆盖。系统示意图如下

所示，仅供参考，具体在施工图设计确定。 

 
 招标文件中主要设备材料参考表仅作为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的参考文件，如果在投标文件中由

因缺项所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招标人将不再另行增加费用。 

（2） 控制中心设备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新建 1 套集群交换机、1 套集群基站、无线网管系统及二次开发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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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设置本工程行车调度、防灾调度、电力调度台、总调度台等，具体安装位

置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3） 基站设置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组网方式采用全基站方式进行组网。 

 沿线各车站及车辆段、停车场、OCC 大楼设置 TETRA 基站设备，各基站通过有线传输网提供的

传输通道与控制中心集群交换机设备相连。 

（4） 终端配置 

 沿线各车控室处设置车站固定电台（含二次开发）。 

 各列车两端驾驶室内配置车载台设备（含二次开发）。 

 移动作业人员配备手持台。 

（5） 车辆段/停车场 

 车辆段/停车场远端调度台暂设置在信号值班室、DCC 室及大库内的运转排班室内，具体设置位

置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车辆段/停车场移动作业人员配备手持台。 

 为确保车辆段/停车场的综合楼部分楼层、停车列检库和联合检修库内的场强覆盖，暂考虑各

设置一套室内分布系统。 

4.1.37.2 无线场强覆盖方式 

（1） 线路区间及车站站台层 

通过敷设漏泄同轴电缆实现场强覆盖。隧道区间漏泄同轴电缆固定在隧道壁上，高架区间固定在区间

电缆支架上，左右线各一条。漏泄同轴电缆具体安装方式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2） 车站区域 

各车站站厅、各高架站台、地下侧式站台、出入口通道及设备房区域等采用天线实现场强覆盖。 

（3） 区间风井和电力用房（区间开闭所、跟随所、变电所等） 

通过从邻近车站拉直放站进行室内覆盖。 

（4） 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调度大厅及主要设备用房区域暂定采用室分天线实现场强覆盖。 

（5） 车辆段/停车场 

车辆段/停车场采用室外全向天线实现覆盖。室外天线安装在综合楼的顶楼，综合楼的底下几层通过

室分天线实现覆盖。 

另外停车检修库和运用库中线路股道较多且密、会同时停放多列车辆、操作库高度有限且其顶棚等建

筑材料对无线信号有一定的屏蔽效应，为保证操作库内车辆检修人员在工作中的移动通话需要和质量，暂

定采用光纤直放站加室内分布系统进行满足覆盖要求。具体在工程实施阶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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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7.3 系统频率 

（1） 工作频段：806~821MHz（上行），851~866MHz（下行）。 

（2） 频道间隔：25kHz。 

（3） 双工间隔：45MHz。 

（4） 除秦塘站外各车站的无线基站均按两载频配置，秦塘站、OCC 大楼、车辆段、停车场的基站

按三载频配置，全线车站基站频率采用三对频组复用的方式，OCC 大楼/车辆段/停车场暂按

采用复用车站的频率的方式，具体频率配置方案应结合本工程中基站频率配置情况，同时根

据频点的实际批复结果统筹考虑。  

（5） 投标人除应提供本工程每个基站的频率配置方案之外，还应负责完成金华市轨道交通线网 6

条及以上线路的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频率规划方案并通过无线电管理部门的评审和批复。该

项工作的相关费用应单独计列并计入投标总价内。 

4.1.38 设备性能要求 

4.1.38.1 设备的基本的要求 

（1） 本无线通信系统的设备技术指标应符合 ETSI TETRA 标准，并满足“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

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SJ/T11228-2000）的规定，采用专用控制信道作信

道控制。 

（2） 硬件 

 模块化结构。 

 设备之间的连接配线连接一般应采用下部走线方式。对于基站机柜的配线只能采取上走线方式

的，投标人需考虑将基站机柜改为下部走线方式的费用，并计入投标总价。 

 印刷板电路版上不允许有跳线，允许在任意槽位，带电插拔。 

 安装的设备机柜应考虑自然散热。 

（3） 软件 

 采用模块化设计。 

 将来如软件版本升级，投标人应对本工程所提供产品免费升级。 

 调度台和网管及维护终端采用中文图形化人机界面。 

 软件系统的系统管理员口令及口令修改和管理方式在合同谈判时确定，由投标人提供给招标

人。 

 应向招标人公开系统服务器、调度台及车载电台的二次应用开发技术接口并提供相关软件包。 

 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需由投标人提供，并提供软件许可证。 

 除口令管理外，软件系统均不得采用任何形式的加密方式。 

（4） 基站的关键部件板卡应为主备用冗余配置，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详细描述中心设备和基站

的关键设备单元的主备用冗余配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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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同步 

 投标人须详细介绍系统同步方式，系统须能支持 GPS 同步、北斗同步、主从同步等方式。投标

人应详细描述所投系统设备的网络同步方式，并就同步信源的安全冗余备份提出建议方

案。 

（6） 通话建立时间 

 所有移动终端进行单呼等呼叫时，其通话通道建立时间不应大于 500ms(由按 PTT 开始至能通话

时间起计算)。 

 PC 调度台对移动终端的通话通道建立时间不应大于 1s(由操作员在 PC 调度台完成最后一个动

作至能通话时间起计算)。 

（7） 集群设备 

 投标人应采用成熟的、先进的、可代表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产品为基础，进行系统设备总成。

所投集群设备（集群交换机和基站）具有不少于 1 条国内城市轨道交通专用无线通信系统

开通的案例。要求集群设备的供货厂家必须对本工程技术总负责及对 15 年内的备用备件

应做出必要的承诺，同时投标人必须具备 TETRA 厂家签发的关于二次开发的授权，二次开

发的知识产权应属于招标人。 

（8） 车载设备 

 二次开发可方便的实现列车司机与调度员/车站值班员之间的呼叫、状态报告的发送、接收和

数据传输。 

 投标商所供车载设备天线及安装件的安装应满足车辆限界的要求。投标人应给出车载电台天线

安装方式及要求，并应满足车辆专业的限制条件。 

4.1.38.2 系统通用指标 

工作频段为：806MHz~821MHz（移动台发、基站收）；851MHz~866MHz（基站发、移动台收）； 

工作方式：单工、半双工、双工； 

双工间隔：45MHz； 

频道间隔：25kHz； 

设备工作时间：24 小时连续工作。 

4.1.38.3 集群交换机（无线交换控制设备） 

本工程新设中心设备包含中心交换控制设备、网络管理设备、中心调度台及二次开发设备； 

无线交换控制设备要采用高度模块化设计，投标方应对所供系统在基站数量、载频处理能力及用

户容量等方面的平滑扩容能力进行描述； 

中心交换设备控制、交换、电源、CAD 服务器等关键设备单元应采用双机热备份工作方式。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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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应对设备组成及冗余配置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扩容系统近期容量不小于 5000 用户； 

 连接基站端口：≥100 个基站接口（不少于 200 载频）； 

 连接网管设备端口：≥5 个； 

 连接调度台端口： ≥30 个； 

 连接公务电话网端口：≥2； 

 具有平滑扩容能力； 

 连接公务电话软交换系统接口：采用以太网接口，具体接口类型、数量及信令方式应在投标文

件中注明，并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与 PABX 接口：采用 E1 或以太网接口，满足工程需求，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和基站接口需提供 1+1 的保护功能； 

 和调度台接口应采用标准化接口和协议，具体方式和接口数量在设计联络阶段提供； 

 数据通信网关至少可提供 4 个接口，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和接口数量，应在设计联络阶段说明； 

 系统服务器、调度台及车载电台的二次开发应用程序接口应向招标人免费公开，包括所采用的

相关接口、软件包及所支持的功能。 

4.1.38.4 基站 

（1） 互调衰减：≥70dB； 

（2） 输出功率：≥20W(可调)； 

（3） 共道抗扰性：≥19dB； 

（4） 邻道抗扰性：≥45dB； 

（5） 内部互调：≤-60dB； 

（6） 驻波比：≤1.5； 

（7） 频率稳定度：0.1×10-6； 

（8） 动态接收机灵敏度：≤-113 dBm； 

（9） 寄生响应抗扰性：≥70dB； 

（10） 互调响应抗扰性：≥68dB； 

（11） 无用传导发射：≤-57dBm； 

（12） 无用辐射发射：≤-57dBm； 

（13） MTBF：≥30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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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8.5 基站扩容套件 

（1） 基站扩容套件主要用于临时、快速对本项目车站内基站（载波）进行扩容； 

（2） 该套件含所有由 2 载波扩展到 4 载波所需的所有设备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该套件含将 800 兆数字集群系统基站由 2 载波扩展到 4 载波所需的所有设备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载频模块、电源模块、合路器件等； 

 投标人需提供基站扩容套件的详细配置和使用、操作说明。 

4.1.38.6 工业交换机 

（1） 投标产品必须为原厂自行设计、生产与制造的先进可靠产品； 

（2） 配置原厂工业级千百兆单模光模块不少于 2 个；配置不少于 12 个 10/100/1000M RJ45 电口，

具体接口类型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3） 采用铝型材及铝合金组合外壳，耐腐蚀耐氧化永不生锈； 

（4） 运行温度 ：-20 度到 70 度。 

4.1.38.7 调度台 

（1） 处理器：1 个四核处理器，主频不低于 3.0GHz； 

（2） 内存：8GB  DDR3，可扩展至 16GB； 

（3） 硬盘：1 块，容量不低于 1TB，转速≥7200； 

（4） 显卡：独立显卡，显存容量不低于 2G； 

（5） 光盘驱动器：DVD-RW 光驱； 

（6） 声音设备:声卡和音箱（内置）； 

（7） 网卡：至少 2 个 10/100/1000Mbps 以太网卡； 

（8） 外设：高性能键盘、USB 光电鼠标； 

（9） 配置相关应用软件；调度台需配置本地调度数据库，避免与调度服务器中断通信后不能工作； 

（10） 系统供货时提供的产品应不低于当时市场的主流配置，由业主认可后统一采购； 

（11） 液晶显示器：19 英寸或以上标准配置 1 台，最大支持配置 3 台。LED 背光；显示器的尺寸在

设计联络阶段确定，单价不变； 

（12） 主机：应采用超薄主机。 

4.1.38.8 光纤直放站 

（1） 应采用成熟可靠的知名品牌产品，不得 OEM，投标人所投光纤直放站应至少具备 1 条已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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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城际轨道交通专用无线通信正线应用案例，须提供合同及业主单位开具的用户证明复印件，原件备

查； 

（2） 光纤直放站电源、功放等主要板卡采用热备份冗余配置，故障时可自动切换并报警，投标人

应给出光纤直放站的主要板卡的冗余配置的说明； 

（3） 光纤直放站远端机应满足不低于 IP65 防水防尘要求； 

（4） 当电源恢复时，光纤直放站应能自行重新启动,恢复正常功能； 

（5） 应具有网络管理功能，可以在控制中心监测直放站远、近端机模块工作状态、设置直放站增

益、显示故障告警，其中时延等特殊指标应能满足系统要求； 

（6） 直放站远端机外形尺寸应满足限界要求，整机厚度暂定小于 350mm，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

定；； 

（7） 光特性 

①近端机： 

 基站侧射频输入端口：1 个（收发合用）或 2 个（收发分用） 

 光端口：Tx 端口 4 个、Rx 端口 4 个（预留扩展硬件） 

 输入射频功率：<10dBm 

 光输出功率：0-2dBm 

 光最大输入功率：≤5dBm 

 ②远端机： 

 系统噪声系数：≤6dB  

 系统时延：≤5μｓ 

（8） 直放特性 

①工作频段： 

 频率误差：≤±5×10-8 

 设备下行输出功率：≥40dBm(总功率) 

 设备上行最小接收电平：≤-110 dBm 

 载噪比：≥20dB  

 带内波动：≤3dB（峰-峰） 

②互调衰减： 

 工作频带内：≤-23dBm/ 30kHz（两载波，每载波 37dBm，间隔 600kHz） 

 工作频带外（偏离 2.5MHz 之外）：≤-36dBm/ 30kHz 

③无用发射： 

 工作频带内：≤-36dBm/ 30kHz 

 工作频带外（偏离 2.5MHz 之外）：≤-36dBm 

（9） 接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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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输出阻抗：50Ω，N 型连接器 

 电压驻波比：≤1.5 

（10） 须提供直放站第三方检测报告（检测内容须含最大输出功率及误差、增益调整范围及步长、

频率误差、带内波动、输入/输出电压驻波比、互调衰减（工作频带内和工作频带外）、杂散发射、噪声系

统、传输时延、上行最小接收电平、载噪比、最大光输出功率、最大光输入功率、整机功耗等设备指标参

数，指标参数不低于招标文件要求）。 

4.1.38.9 光端机 

（1） 传输距离：≥10Km； 

（2） 微分相位：＜0.5°； 

（3） 信噪比：≥65dB； 

（4） 倾斜：＜ 1%°； 

（5） 数据格式：RS422、RS485 可选，至少支持 4 路输出，具体设计联络确定； 

（6） 报警信号：前端有防盗开关量信号接口； 

（7） 微分增益：＜1%； 

（8） 光端机应配光端机箱，箱体要求采用 304 不锈钢材质。 

4.1.38.10 服务器 

本工程主要服务器（可不含网管服务器）按不低于以下参数的要求执行。服务器推荐采用有高性能、

高速度和高可靠性的主流服务器设备。 

（1） 机架式服务器； 

（2） 处理器主频≥3G； 

（3） 处理器数目≥2； 

（4） 处理器含多级的高速缓存，三级 Cache 不少于 18MB； 

（5） 单 CPU 核心：≥8 核； 

（6） 当前配置 64GB DDR3 内存，最大内存容量 128G； 

（7） 最大支持≥4 个热插、热拔硬盘，当前至少配置 2 个 2TB 硬盘，硬盘的配置数量及容量须满

足工程需求； 

（8） 电源板 1＋1 冗余热备配置； 

（9） 主板支持远程管理功能； 

（10） 配置 10/100M/1000M 自适应网卡 2 块；支持 SNMP，支持远程唤醒功能； 

（11） 光驱≥16 倍速 DV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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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控制中心无线机柜内共配置一套 KVM，KVM 的接口数量能满足所有服务器接入的要求。显

示器≥19 寸（显示器尺寸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单价不变）； 

（13） 配置各类管理软件； 

（14） 应具备断电恢复重启、断网恢复重连功能； 

（15） 支持 NTP 方式授时。 

4.1.38.11 网管终端 

（1） 处理器：1 个四核处理器，主频不低于 3.0GHz； 

（2） 内存：8GB  DDR3，可扩展至 16GB； 

（3） 硬盘：1 块，容量不低于 1TB，转速≥7200； 

（4） 显卡：独立显卡，显存容量不低于 2G； 

（5） 光盘驱动器：DVD-RW 光驱； 

（6） 声音设备:声卡和音箱（内置）； 

（7） 网卡：至少 2 个 10/100/1000Mbps 以太网卡； 

（8） 外设：高性能键盘、USB 光电鼠标； 

（9） 系统供货时提供的产品应不低于当时市场的主流配置，由业主认可后统一采购； 

（10）液晶显示器：19 英寸或以上标准配置 1 台，最大支持配置 3 台。LED 背光；显示器的尺寸在

设计联络阶段确定，单价不变； 

（11）配置相关应用软件； 

（12）主机：应采用超薄主机。 

4.1.38.12 打印机/便携式维护终端 

跟其他专用通信子系统保持一致。 

4.1.38.13 机柜 

跟其他专用通信子系统保持一致。 

4.1.38.14 车载台 

（1） 投标人应负责列车“通信控制面板”的设计、生产和安装； 

（2） 要求配备手柄、扬声器、控制盒，二次开发承包商应将上述相关设备集成于控制面板上或车

辆上。车载台外置扬声器的设置方案（设置于车载台上或设置在司机座位的上方）待同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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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联络阶段确定，相关费用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车载台麦克风采用手柄方式或其它 PTT

方式，手柄采用竖向设置，最终的车载台设计方案在车辆的设计联络会中确定； 

（3） 控制面板上的显示屏为彩色液晶显示屏，尺寸为：不小于 110mm×80mm(L×W)或对角线不小

于 5 英寸； 

（4） 天线具体的安装要求由投标人给出安装图纸，车辆专业负责安装，如列车顶部不是金属材质，

天线安装位置须预埋金属反射板，投标人需就车顶加装金属反射板给出相关要求； 

（5） 投标人应在设计联络阶段就车载电台控制面板的外观设计（包括但不限于材质、颜色、按键

功能及布置、屏幕等）提供产品样本，请业主审核并根据业主要求进行修改，投标人不得据

此提出费用要求； 

（6） 车载台的安装由车辆供应商负责完成，集群设备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的安装材料、技术要求

及指导； 

（7） 应具有呼入及来话自动存储及手动回放功能（采用数字录音回放技术），录音时长至少为 168

小时，录音可转储到外部介质； 

（8） 列车上所安装的设备应考虑防震措施，以适应列车运营时的震动； 

 运行环境温度：-20℃~50℃； 

 供电范围要求满足 77VDC~130VDC，电源应能承受浪涌电压为 1.8kV，持续时间 45μs； 

 频率稳定度：±100Hz； 

 载波输出功率：≥3W(可调)； 

 互调衰减：≥60dB； 

 共道抗扰性：≥19dB； 

 邻道抗扰性：≥45dB； 

 寄生响应抗扰性：≥67dB； 

 动态接收机灵敏度：≤-103 dBm； 

 无用传导发射：≤-57 dBm； 

 互调响应抗扰性：≥65dB； 

 无用辐射发射：≤-57 dBm。 

4.1.38.15 固定台 

（1） 频率稳定度：±100Hz； 

（2） 载波输出功率：≥3W(可调)； 

（3） 互调衰减：≥60dB； 

（4） 共道抗扰性：≥19dB； 

（5） 邻道抗扰性：≥4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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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寄生响应抗扰性：≥67dB； 

（7） 动态接收机灵敏度：≤-103 dBm； 

（8） 互调响应抗扰性：≥65dB； 

（9） 无用传导发射：≤-57 dBm； 

（10）无用辐射发射：≤-57 dBm。 

4.1.38.16 手持台 

（1） 频率稳定度：±100Hz； 

（2） 发射功率：≥1W(可调)； 

（3） 互调衰减：≥60dB； 

（4） 共道抗扰性：≥19dB； 

（5） 邻道抗扰性：≥45dB； 

（6） 寄生响应抗扰性：≥67dB； 

（7） 无用传导发射： ≤-57dBm； 

（8） 动态接收机灵敏度：≤-103dBm； 

（9） 互调响应抗扰性：≥65dB； 

（10）无用辐射发射：≤-57dBm； 

（11）具有抗振动和冲击能力； 

（12）采用双扬声器配置，可灵活切换； 

（13）每部手持台要求配备 2 块电池，1 部旅行充电器和 1 部座充； 

（14）手持台电池采用高容量原厂配置。 电池容量不低于 1500mAh； 

（15）可按不同接收电平自动调节发射功率； 

（16）具有背光显示窗, 可一次同时显示不小于 30 个汉字； 

（17）其显示窗应至少可显示通话对方名称, 通话模式(如选呼,组呼,全呼, 紧急呼叫, 系统呼叫

等), 状态信息, 实时信号场强及实时电池使用状态等。 

4.1.38.17 天馈系统设备技术要求 

（1） 室外定向天线 

最佳工作频段暂定为： 800MHz（TETRA）、350MHz（公安无线及消防无线）； 

  增益：≥8 dB； 

  水平向角：120 度； 

  垂直方向角：9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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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抗：50Ω(N 型)； 

  极化方式：垂直； 

  驻波比：≤2.0。 

（2） 室内吸顶天线 

最佳工作频段暂定为： 800MHz（TETRA）、350MHz（公安无线及消防无线）； 

  天线增益：≥0 dB； 

  水平波束宽度：360 度； 

  垂直波束宽度：180 度； 

  阻抗：50Ω(N 型)； 

  极化方式：垂直； 

  驻波比：≤2.0。 

（3） 室外全向天线 

最佳工作频段暂定为： 800MHz（TETRA）； 

  天线增益：> 10dB； 

  水平方向角：360 度； 

  阻抗：50Ω(N 型)； 

  极化方式：垂直； 

  驻波比：≤2.0。 

（4） 车载台天线（含车底天线与车顶天线，与车载台配套使用，满足车辆的安装要求） 

  天线增益（暂定）：≥0 dB（车顶），≥3dB（车底）； 

  阻抗：50Ω(N 型)； 

  极化方式：垂直； 

 驻波比：≤2.0。 

4.1.38.18 射频同轴电缆 

（1）最佳工作频段暂定为：800MHz（TETRA）、350MHz（公安无线及消防无线）； 

（2）7/8”射频同轴电缆要求：衰减：≤4.5dB/100m（800MHz），≤3.0dB/100m（350MHz）； 

（3）1/2”射频同轴电缆要求：衰减：≤11dB/100m（800MHz），≤10dB/100m（350MHz）； 

（4）1/2”超柔射频同轴电缆（跳线）要求：衰减：≤10.8dB/100m（800MHz），≤7.8dB/100m（350MHz）； 

（5）特性阻抗：50±2Ω； 

（6）驻波比：≤1.5； 

（7）绝缘介质强度：50Hz 内外导体间 3kV  2 分钟不击穿； 

（8）内外导体：铜质，外导体用轧纹工艺，以减少最小弯曲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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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介质：物理发泡聚乙烯； 

（10）护套：聚乙烯防水、防震、防紫外线老化，防火、无烟、无卤； 

（11）存储温度：不低于-30～+70℃的要求； 

（12）提供同轴电缆的配套件：连接器（中间及终端）、接地夹(采用 1/2 射频电缆接地夹)、负载电

阻及全套安装件（包括电缆卡子、绑扎线、中间及终端拉线架等）； 

（13）1/2”跳线同轴电缆：要求超柔； 

（14）报价应包括射频电缆所有接头的防水材料及防水施工防护费用，如无需特殊防水，厂商应提供

承诺； 

（15）同轴电缆应是阻燃、低烟、无卤、防腐蚀； 

（16）投标人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对设备、材料配置进行细化，提供的电缆安装材料数量及种类应

满足工程需求，投标人认为有必要配置但未包括在设备材料清单内的设备，应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包括在

投标总价中。 

4.1.38.19 漏泄同轴电缆（1-5/8"） 

（1）最佳工作频段暂定为： 800MHz（TETRA）、350MHz（公安无线及消防无线）； 

（2）衰减：≤2.5dB/100m（800MHz），≤2.3dB/100m（350MHz）； 

（3）耦合损耗 95%：≤72（800MHz），≤85（350MHz）；  

（4）特性阻抗：50±2Ω； 

（5）驻波比：≤1.5； 

（6）绝缘介质强度：绝缘介质强度：耐受直流 11000V； 

（7）50Hz 内外导体间 3kV  2 分钟不击穿； 

（8）内导体：应由一根材质一致、无缺陷、完整的纯铜管制成，内导体外观应光亮、无氧化、无机

械性能损伤、无变形； 

（9）外导体：高纯度铜质材料； 

（10）介质：物理发泡聚乙烯； 

（11）护套：采用黑色线性低密度无卤阻燃聚乙烯护套料制成，防水、防震、防紫外线老化，阻燃、

无烟、无卤； 

（12）存储温度：不低于-30～+80℃的要求； 

（13）绝缘电阻：≥105MΩ/km； 

（14）抗拉强度：≥1200N； 

（15）直流环阻：≤3.5Ω/km； 

（16）提供漏泄同轴电缆的配套件：包括连接器（中间及终端）、接地夹（采用 1/2 射频电缆接地夹）、

防雷器、负载电阻及全套安装件，包括防水套件、中间及终端拉线架等。漏泄电缆的配套件数量应根据系

统特点及现场情况确定，满足系统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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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耦合及传输损耗可以变化，但漏泄同轴电缆的系统损耗不超过技术指标要求的传输损耗（km）

与耦合损耗的总和； 

（18）提供漏缆的频率特性曲线，包括传输损耗、耦合损耗特性及截止频率； 

（19）漏泄同轴电缆须提供经业主出厂检验时抽检的同批次漏泄同轴电缆阻燃检验报告； 

（20）报价应包括漏泄同轴电缆所有接头的防水材料及防水施工防护费用，如无需特殊防水，厂商应

提供承诺； 

（21）隔直器的指标要求为： 

隔直器安装位置应为漏泄电缆和射频电缆之间。 

 插入损耗：＜0.15dB 

 阻抗：50Ω 

 平均射频功率：200W 

 测试电压：直流 3000V 

 最小隔离电容：内导体 1nF，外导体 4nF； 

投标人对漏缆及射频电缆连接隔直环、接地卡的接入方式进行细说明。 

（22）安装配件必须坚固耐用，其质量须符合相关国内及国际标准。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漏缆所有接

头的防水材料及防水施工防护费用，如无需特殊防水，厂家应提供承诺。投标人须对本工程漏缆及射频电

缆连接隔直环、接地卡的接入方式、漏泄电缆的接地、防雷及安装方式等进行详细说明（包含接地卡、隔

直器、漏缆断开方式、漏缆在进出站台的敷设方式等）。 

（23）漏泄同轴电缆应能与 TETRA、公安无线及消防无线设备配套使用，并满足系统传输的要求。承

包商应根据系统场强覆盖的要求，仔细分析计算和选用漏泄同轴电缆及其它部件，以保证系统的各项指标

能达到要求； 

（24）地面线路区间的漏泄同轴电缆及安装件必须全部能够适应本工程室外环境，有效抵抗本工程户

外夏日高温暴晒及酸雨腐蚀。漏缆外皮必须抗紫外线，供货商应对推荐的户外型漏缆及安装件的环境适应

性性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对高架区间，供货商必须提出合理可靠的防雷措施，并提供相应的防雷附件。 

（25）漏泄同轴电缆应具有阻燃、低烟、无卤、防腐蚀； 

（26）成品漏缆护套上应沿其长度方向间隔不大于 1m 喷制制造厂名或其代号、电缆型号、制造年份，

喷涂内容在设计联络阶段提交业主确定。成品漏缆护套上应喷制以 m 为单位的长度标志；长度标志的间

距为 1m，误差应不大于 5‰。对于安装方向有要求的漏缆，须在护套上注明安装朝向标志。 

（27）漏缆安装完毕后，须对漏缆性能进行单项验收测试，在区间（分别隧道区间和高架区间）的测

试值应达到标称值。若指标达不到要求而影响系统开通，投标人将负责更换。在全部指标达到要求后，签

署安装验收文件。 

（28）漏泄电缆供货长度及配盘长度将在设计联络时由投标人提交业主及设计单位确认。招标方有权

根据工程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投标人提供的漏缆单盘长度和配盘长度一致，且不能有接头，每个单盘只

能为单根漏缆，投标人提供说明漏缆在保证运输的基础上单盘最大支持长度。漏缆的具体安装方式以及防



 

 194 

雷、接地应在安装前于现场进行测试，投标人应考虑该项费用并包含在投标总价内。 

4.1.38.20 漏缆吊夹 

（1）漏缆吊夹含吊具、夹具，是用于夹持漏泄同轴电缆，定位其无线信号辐射槽口的位置。采用底

座加盖板的结构，一体化底座设计，同时可采用不同结构的吊夹，可在隧道壁上、隧道滑槽上安装或在钢

绞线承力索上吊挂或固定在区间电缆支架上。吊夹的安装必须牢固，满足长期使用的可靠性要求。 

（2）漏缆吊夹由固定组件、卡束组件组成。其中固定组件包括膨胀锚栓、平头螺钉、金属连杆、金

属连接板、防火环、防松紧固件等部件；卡束组件包括高强尼龙底座与尼龙卡扣等部件，其中金属部件应

全部采用优质不锈钢材质。本工程的吊夹及安装件必须全部能够适应本工程室外环境，有效抵抗本工程户

外夏日高温暴晒及酸雨腐蚀。 

（3）材质：尼龙材质为高强尼龙 PA66，金属材质为优质不锈钢。 

（4）机械性能：轴向拔出力>150N，抗拉承载力>1200N，抗剪承载力>800N。 

（5）使用特性：工作环境-40 至+70℃，使用寿命 15 年。 

（6）防火等级：符合 GB/T 2408 中 V-0 级。 

（7）漏缆吊夹每 1 米设置一个，每 10 米设置一个防火吊夹，个别过渡位置可能使用钢丝绳吊挂安装。 

本工程所有吊夹须为同一品牌。盾构区间为滑槽，滑槽间距为 1.2 米，漏缆吊架须满足长期使用的可靠性

要求。 

（8）投标人应提供铁路系统及国家级专业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性能检测报告，如下所示，包含并满

足本工程的使用需求及性能指标要求，同时应满足运行速度 120km/h 的使用环境要求。 

 铁路检测部门出具的漏缆吊具整体机械性能以及 200 万次疲劳承载检测报告。 

 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的尼龙卡束组件有害物质成分及无卤环保检测报告。 

 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的尼龙卡束组件 240 小时温湿度循环承载力检测报告。 

 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的尼龙卡束组件 V-0 级阻燃检测报告。 

 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的尼龙卡束组件光老化及耐太阳辐射检测报告。 

 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的漏缆吊具金属件耐盐雾腐蚀检测报告。 

 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的膨胀锚栓承载力检测报告。 

4.1.38.21 合路器指标 

最佳工作频段暂定为： 800MHz（TETRA）、350MHz（公安无线及消防无线）； 

① 口规格暂定如下所示：二进（TETRA、350MHz）一出。 

②技术指标暂定如下所示： 

 插入损耗（暂定）：≤5.5dB 

 驻波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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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外抑制≥80dB 

 带内波动≤1.5 

 阻抗：50Ω 

 隔离度≥80dB 

 功率容量：≥200W/端口 

 互调抑制要求：≤-140dBc（2×43dBm） 

 工作环境温度(℃)：-25～+65℃ 

 工作环境湿度：≤95％ 

③以上合路器的类型暂定，具体端口数量、类型、及要求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满足工程使用需求。 

4.1.38.22 耦合器指标 

最佳工作频段暂定为： 800MHz（TETRA）、350MHz（公安无线及消防无线）； 

驻波比 ≤1.4 

端口阻抗 50Ω 

插入损耗 6dB 耦合器： ≤1.2dB 

10dB 耦合器：≤0.6dB 

15dB 耦合器：≤0.4dB 

20dB 耦合器：≤0.3dB 

30dB 耦合器：≤0.2dB 

功率容量 ≥100W 

4.1.38.23 功分器指标 

最佳工作频段暂定为： 800MHz（TETRA）、350MHz（公安无线及消防无线）； 

驻波比 ≤1.4 

端口阻抗 50Ω 

耦合损耗 

二功分：≤3.5dB 

三功分：≤5.3dB 

四功分：≤6.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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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容量 ≥100W 

4.1.38.24 光纤配线架（ODF） 

光纤配线架由机架（跟无线机柜进行整合，即安装在无线机柜内）、子架、连接器盘、尾纤、尾纤存

放盘及光缆终端盘等组成，各部分数量满足工程需求。具体要求见 4.2.15。 

4.1.38.25 区间配电箱 

（1）投标人应提供容纳和保护所供设备所需的所有机柜和区间配电箱等其他机箱。 

（2）机柜电源：机柜内不得设置民用插线板，如有机柜内配线要求，必须设置专用 PDU，且 PDU 需内

置防雷器。PDU 空开数量满足机柜内用电需求预留 20%余量。不允许多条线缆压接到一个接线端子上，每

条线缆均需配备接线端子并预留出充足的扩展接口，做好标识；不能采用普通接线板连接 AC220V 电源。

同时在机柜内需考虑插座组件的合理位置以及固定方式；对所有电源的连接需做好防护，但维修人员必须

可以清晰的看到电源端子或插座的连接情况。各车站、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的无线机柜内设置电源

分配箱，从通信专业的 UPS 配电柜引接两路（一主一备）电源，然后再分别给专用无线有源设备进行供电。 

（3）区间配电箱含光纤熔接盒，配电箱的尺寸大小须满足能安装下相关的设备，具体待设计联络阶

段确定。同时区间箱体的尺寸大小满足地铁区间的限界要求，具体大小及箱体开门方式等要求在设计联络

阶段确定。 

（4）区间配电箱采用 IP65 的防护等级，须防水、防潮、防腐蚀，且采用不锈钢材质的箱体。 

（5）配电箱内电器元件均选用具有 CCC 认证的产品，以合资名牌、国内名牌为主；主要电器元件包

括断路器、接触器、互感器、浪涌保护器、有功电度表、电源切换装置。其中塑壳断路器和微型断路器须

为同一品牌。 

（6）配电箱采用固定式，相间安装隔弧板。隔弧板的材料一般要求为绝缘阻燃的，如石棉纤维等。

配电箱内各个电器元件之间应该安装牢固，布置合理，满足电气间距和爬电距离的要求。 

（7）机柜及区间箱体的外壳须做好接地。同时机柜的技术要求及品牌同通信专业的机柜要求。 

4.1.38.26 防雷器 

（1）通用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设备雷电电磁脉冲安全防护应注意设备所处空间雷电电磁环境的整治、设备和线路

在空间的合理布置。按设备所处地区的雷电活动和安装环境进行分区分级防护，并根据多重保护、分级泄

放、规范接地的原则实施系统综合防护。 

车站室外馈线、电源线均在机柜侧及终端设备侧分别加装防雷保护器。 

城市轨道交通防雷方案遵循的主要技术标准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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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12；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2011； 

《计算机信息系统防雷保安器》GA173-2002； 

《铁路信号设备雷电电磁脉冲防护技术条件》TB/T3074-2017； 

《铁路通信、信号、电力电子系统防雷设备》TB/T2311-2017； 

（2）防雷要求 

每个室外设备的均应加装防雷器，须做好接地要求，保证系统设备的安全，并避免影响后续设备的安

全运行。 

（3）电源防雷器技术指标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385V ； 

标称放电电流 In ：≥ 20kA （8 / 20μs ）； 

最大放电电流 Imax ：≥ 40kA （8 / 20μs ）； 

电压保护水平 Up：≤1800V（在 In 情况下）； 

保护模式：1+1 模式； 

防护性能及使用环境，满足工程使用需求。 

（4）射频信号防雷器技术指标 

最佳工作频段暂定为：800MHz（TETRA）、350MHz(公安无线及消防无线) 

防护性能及使用环境，满足工程使用需求 

（5）需提供的相关报告：防雷设备具有有效期内的国家雷电产品测试报告，投标文件提供相关测试

报告。 

（6）接地要求 

本工程系统设备采用综合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 1 欧姆。投标人应提供所供设备接地的要求、接地方

式及接地线缆，并说明能否满足市域轨道交通综合接地的要求； 

高架区间进出配电箱的电源线和射频线缆须分别加装电源防雷器和射频防雷器，防雷器安装于区间配

电箱内，防雷器的接地线、区间配电箱和直放站的外壳接地线接于区间贯通地线上； 

高架车站进入设备房的电源线和射频线缆须分别加装电源防雷器和射频防雷器，防雷器安装于机房机

柜内，防雷器的接地线接于设备房的无线机柜的接地排上； 

室外进入室内的射频线缆须在室内室外分界处接地； 

投标人须提供所有室外无线设备的防雷接地措施（室外天线、基站、直放站、无源设备等）；具体在

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4.1.38.27 光电缆要求 

1）光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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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缆在出厂前，投标人应提供经权威部门检验的产品测试报告，包括燃烧试验。 

（2）高架区间光缆（尾纤、跳线）需具备防高温、防紫外线辐射等要求。投标人提供所用聚乙烯护

套的材料组成、材料产地及测试方法和标准。 

（3）阻燃材料应为高性能阻燃物质，低烟无卤，不允许使用 PVC 或其它燃烧时产生有毒气体的物质。 

2）电缆要求 

本工程区间直放站远端机的配电电缆、接地线和光缆由施工单位提供。光电缆的材质、长度数量及线

径等要求由投标人根据所投无线方案、无线设备的数量及功耗选择满足本系统使用要求的光电缆，并提供

电缆截面计算的说明。投标方案中须有详细的方案说明。 

4.1.38.28 其他要求 

1）车站之间信号切换原则上在区间中间完成，投标人应结合其提供的系统针对本工程站特点，给出

详细的解决方案并配置有关设施，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2）本工程所有设备及系统指标、检验报告、测试报告、说明书及其他相关资料应提供中文版本。 

3）投标人负责提供本系统设备的各种内部配线。包括系统所需的所有跳线含在总价中，满足工程需

求。 

4）如果投标人认为必须提供其它的设备或清单中未显示出的特殊设备，须提供清单及使用说明，并

包含在合同总价内。 

5）投标人须对所投的所有无线设备的安装方式负责，费用含在总价中。 

6）本工程应满足网管终端至机房的数据传输距离，若超过 100 米，投标人自行配足光电转换设备，

含在总价中。 

7）同理，上述未提及的设备及材料，投标人按需自行配足相应设备。 

4.1.39 主要配线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所示：（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费用含在总价中）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柜内；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至专用通信系统 EDF 外线侧；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至专用通信系统 ODF 外线侧；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至专用通信系统 MDF 外线侧；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至天线和漏缆的射频电缆；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柜至固定台、调度台的线缆；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柜至同步设备的线缆；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至信号系统 EDF 外线侧； 

 专用无线系统至公务电话系统设备的线缆； 

 专用无线系统至广播系统设备的线缆； 

 专用无线系统至集中告警系统设备的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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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至专用无线系统网络管理终端的线缆；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至中心调度操作台间的线缆；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至电源子系统设备间线缆； 

 专用无线系统设备至设备室内接地设备间线缆； 

 车载设备间线缆； 

4.1.40 仪器仪表及专用工具 

1）由投标人配备的系统测试仪器仪表，须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序号 仪器仪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集群系统综合测试仪 套 2  

2 频谱分析仪 套 2  

3 天馈线测试仪 套 4  

4 场强分析仪 套 4  

5 驻波仪 套 2  

6 数字万用表 套 4  

7 直流稳压电源 套 2 0-110V，适用于本系统 

8 漏缆维护专用工具 套 2  

9 

专用工具（包括螺丝刀套

装、电缆割刀、钢丝钳、

活动扳手等） 

套 5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所提供的仪器仪表的型号、功能,并做出单项报价，并含在总报价中。 

2）投标方应提供系统必备的专用安装及维护工具 4 套。 

3）仪器仪表及专用工具在设计联络阶段可根据业主的要求进行调整。 

 

4.1.41 主要设备材料参考表 

由投标人提供的主要设备材料种类及数量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投标人须严格按以下清单中序号、设备名称、单位、数量的编排顺序填报分项报价表，设备种

类若有增加，应续接在后面。设备种类和数量不得少于设备清单表中规定，否则按漏报、少报、缺项处

理。在报价书中各项设备及材料都应有单价和总价，不允许有赠送项目。相同型号、规格的部件单价必

须一致。各设备、材料必须注明原产地及制造商。在设备及材料分项报价表中，各设备单价必须细化到

板卡。 

(2)每项设备可拆分成几个部分报价，尽量细分，但编号应是此项下分号。 

(3)表中所列设备、材料，是本系统基本所需，投标人可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技术特点予以增加(不

得减少)，实际定货可能有部分调整。投标人应对投标清单的完整性负全责。 

(4)要求细化的设备的报价，应细化到每种模块(板、卡)或设备、部件，并编成子序号。 

(5)备注中要求数量由投标人确定的设备或附件，投标人应根据自身系统设备特点，给出足够数

量，合同执行时该项费用不再增加，不足部分供货商免费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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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内容 单位 数量 设置地点 备注 

1 集群控制中心设备 套 1 OCC 含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2 调度服务器（含附件） 套 2 OCC 
含一套 KVM 等相关件，满

足工程需求 

3 调度台（含附件及二次开发） 套 14 OCC 

含专用电话机、调度员终

端 PC 机、台式扬声器、

台式麦克风、手动按钮、

PTT 手柄；含调度台接入

集群交换机和电源配电

箱所需的相关附件等，满

足工程需求 

4 工业交换机 套 2 OCC 含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5 
远端调度台（含附件及二次

开发） 
套 12 场段各 3 

含相关件，配置跟调度台

一致，满足工程需求 

6 光端机 对 12 场段各 3 
含光缆终端盒、尾纤等相

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7 
无线系统网管服务器和终端

（含软件） 
套 1 OCC 

含软硬件等相关件，满足

工程需求 

8 
二次开发网管服务器和终端

（含软件） 
套 1 OCC 

含软硬件等相关件，满足

工程需求 

9 打印机 套 4 OCC 
含相关件 

10 便携式维护终端 套 10 OCC、场段  
含相关件 

11 双载频基站设备 套 28 车站 

含功分器、耦合器、馈线、

接地、配电线、传输跳线、

防雷套件等安装附件，满

足工程需求 

12 三载频基站设备 套 6 

场段各 1，

秦塘站，

OCC 

含功分器、耦合器、馈线、

接地、配电线、传输跳线、

防雷套件等安装附件，满

足工程需求 

13 基站扩容套件 套 2  含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14 机柜 套 37 

车站 30、

车辆段 1、

停车场各

1、OCC 3 

含 PDU、电源分配箱、光

纤配线架、尾纤、光缆连

接器及安装附件等相关

件，机柜数量满足工程需

求 

15 固定电台 套 30 车站 30  

含二次开发、电源、天线、

天馈线、安装件等相关

件，满足工程需求 

16 无线手持台广播配套设备 套 34 

车站 30、

车辆段 1、

停车场 3 

若需，含相关件，满足工

程需求 

17 车载电台 套 131 
列车 100,

工程车 31 

含二次开发、电源、控制

面板等相关件，满足工程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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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车顶天线 套 131 
列车 100,

工程车 31 

含馈线、防雷、安装件等

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19 车底天线 套 262 
列车 200,

工程车 62 

含馈线、防雷、安装件等

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20 光纤直放站近端机 套 30 

车站、

OCC、场段

等 

含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21 光纤直放站远端机 套 95 

区间、

OCC、场

段、变电

所等 

含网管及告警设备、安装

附件、功分器、接地附件、

光缆终端盒等相关件，满

足工程需求 

22 区间配电箱 套 95 同远端机 

不锈钢材质，含光缆终端

盒、避雷器等相关件，满

足工程需求 

23 手持台 套 1000 
OCC、各车

站、场段 

每套含 2 个充电器，两块

电池及其他附件。座充、

旅充各 1 套等相关件，满

足工程需求 

24 

手持台排式充电器 套 82 OCC、各车

站、场段 

至少应保证 6 个手持台

同时充电，含相关件，满

足工程需求 

25 

射频电缆 1/2″ 千米 20 

OCC、各车

站、场段

等 

含接头、接地件、连接器

等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26 1/2″超柔射频跳线电缆 千米 6 

OCC、各车

站、场段

等 

含接头、接地件、连接器

等相关件，跳线分 1 米、

3 米、5 米、10 米、15 米

长度，满足工程需求 

27 射频电缆 7/8″ 千米 30 

OCC、各车

站、场段

等 

含接头、接地件、连接器

等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28 功分器 套 300 

OCC、各车

站、场段

等 

包括二功分、三功分、四

功分，含相关件，满足工

程需求 

29 耦合器 套 700 

OCC、各车

站、场段

等 

包含 3dB、6dB、10dB、

15dB、20dB 等，含相关

件，满足工程需求 

30 合路器 套 35 
OCC、各车

站、场段 
含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31 直流隔断器 套 300 
区间、各

车站等 

含安装套件、接头等相关

件，满足工程需求 

32 终端负载 套 50 

OCC、各车

站、场段

等 

含安装套件接头、跳线等

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33 室外全向天线及其附件 套 5 场段、OCC 

含安装支架、避雷针、防

雷接地件等相关件，满足

工程需求 

34 室内低廓天线及其附件 套 700 
OCC、各车

站、场段

含安装支架、吊杆等相关

件，满足工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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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5 室外定向天线 套 80 
车站、场

段等 

含安装支架、吊杆、立杆

（若有）、避雷针、防雷

接地件等相关件，满足工

程需求 

36 1-5/8"漏泄同轴电缆 km 250 区间 
含各种连接器、接地卡等

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37 普通吊夹 套 225000 区间 

含相关安装件，及少量的

钢绞线漏缆吊夹，满足工

程需求 

38 防火吊夹 套 25000 区间 

含相关安装件，及少量的

钢绞线漏缆吊夹，满足工

程需求 

39 钢绞线 项 1 区间 
含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书，明细报价，合价包干 

40 
移动台编程装置（包括全部

软硬件） 
套 2  

手持台、车载台各 2 套,

含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41 
基站编程装置（包括全部软

硬件） 
套 2  含相关件，满足工程需求 

42 写频软件 项 1  
满足工程需求，明细报

价，合价包干 

43 防雷器 项 1 

车站、区

间、场段、

控制中心

等 

含电源防雷器、射频防雷

器、接地线等相关件，满

足工程需求，明细报价，

合价包干 

44 频率申请 项 1  明细报价，合价包干 

45 
无线环境测试、工程现场勘

测 
项 1 

车站、区

间、场段、

控制中心

等 

满足工程需求，投标人在

服务费内开项报价，合价

包干 

46 车载紧固连接器及车载线缆 项 1 各种车辆 

根据系统方案进行接头

型号及数量配置，满足车

辆厂使用要求，明细报

价，合价包干 

47 接口调试及系统测试 项 1 

车站、区

间、场段、

控制中心

等 

含接口测试，功能测试等

相关内容，满足工程需

求，明细报价，合价包干 

48 
安装材料及附件(含防水套

件) 
项 1 

车站、区

间、场段、

控制中心

等 

明细报价，合价包干 

49 系统内所有配线 项 1 

车站、区

间、场段、

控制中心

等 

明细报价，合价包干 

50 
本系统至其它系统（至少含

传输、公务电话、广播、时
项 1 

车站、场

段、控制

明细报价，合价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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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集中告警、电源、录音、

信号 ATS 等）的所有连接线 

中心等 

注：  

1. 备注：射频分配中的功分器、耦合器、合路器、直流隔断器、天线、接头和避雷器、衰减器、终

端负载、漏缆吊夹、钢绞线、接地件等数量，投标人须根据自身工程经验，考虑足够本工程

使用的数量。 

2. 漏泄电缆供货长度及配盘长度将在设计联络时最终确定。 

3. 招标人有权在合同签订时对功分器和耦合器等无源器件的规格、数量及射频电缆的长度进行调

整。 

4. 在招标之后，招标人有权根据系统优化方案对部分设备购置数量进行调整。 

5.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设备情况自行考虑机柜数量。 

6. 投标人根据系统方案、招标范围及设备分界，对设备及服务清单进行确认，认为有必要增加的项

目，投标人应提供报价，报价包含在投标总价之内。 

7. 单价包干（此清单中未明确合价包干项目均为单价包干）：此项下设备价及工程量单价实行单价

锁定，相关技术指标和需求将在后续设计联络、深化设计后确定，若有变化，单价不变。数

量按实际竣工验收时数量进行核增减。 

8. 合价包干：为工程范围不变的情况下，此项下设备量、伴随服务费和安装工程量等实行合价包干。 

9. 若工程范围发生变化，各项价格单价不变，相应变更数量根据实际竣工验收时数量进行核增减。 

10. 设备清单中的一套设备可能包含 2 台或 2 台以上设备及配套附件，投标方按满足系统功能的

要求进行配置。 

11. 以上数量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保证系统的完整性，投标人应根据所提供系统的需要，

将以上数量中未列出的项目而投标人认为达到功能要求和完成工程所必须的部分，应予补

充，纳入报价。若投标人因对本表的理解差异，或是系统需要的配置未纳入投标报价，导致

系统的完整性的任何影响，均由投标人负责。投标人须承诺在设计联络阶段、施工图设计阶

段及现场实施阶段均可根据系统需要对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12. 本系统涉及到的 License 应详细进行说明并有明细报价，本工程所需的实际终端数量的

License 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4.1.42 系统接口及工程界面 

4.1.42.1 内部接口及工程界面 

1)中心设备、各基站与传输系统的接口暂定如下，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传输系统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提供接口。 

2）中心设备，各基站与传输系统接口：暂定为以太网接口。 

3）光纤直放站与传输系统接口：以太网接口。 

4）远端调度台与传输系统接口：以太网接口。多台远端调度台至传输系统的汇聚设备由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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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5）与传输系统的以太网接口的工程界面在通信设备室 EDF 的外线侧。 

2)与集中录音设备的接口暂定如下，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为了确保系统中每个调度台、车站固定台、车载台、手持台在进行通话时都能及时的进行录

音，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应向集中录音系统开放相关录音接口，接口类型为 IP 方式，录音设备由集中录音

系统提供，接口界面在录音设备输入端。 

2）与录音设备的工程界面在通信设备室配线柜的外线侧。 

3)中心设备与时钟系统的接口暂定如下，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时钟系统为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提供一路标准的时间信息，用于同步通信系统的显示时间。 

2）接口界面在通信设备室 EDF 配线架的外线侧。 

4)中心设备与中心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的接口暂定如下，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10/100M 标准以太网接口。工程界面在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 EDF 架的外线侧。 

5)与电源及接地系统接口暂定如下，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与通信电源系统的接口在电源设备断路器的输出端，电源线由无线系统提供；机房内，与接

地设备的接口界面在机柜接地端子上，地线由无线系统提供。 

6)无线设备与广播系统的接口暂定如下，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接口类型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满足工程需求。工程界面在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

室综合配线柜的外线侧。 

7)中心设备与公务电话系统的接口暂定如下，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10/100M 标准以太网接口。工程界面在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 EDF 架的外线侧。 

4.1.42.2 外部接口及工程界面 

 1)中心设备与信号 ATS 的接口（暂定） 

1）信号 ATS 专业在控制中心向通信无线子系统提供 2 个冗余接口（接口类型在信号专业设计联

络阶段确定）。接口界面在控制中心 ATS 系统前端处理器数据接口端。 

2）若 ATS 不能提供满足投标人要求的接口数量，投标人须自行解决相关软、硬件问题，不得提

出费用要求。 

 2)预留与 TCC 的接口，相关配合费用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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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3 工程界面示意图 

移动交换控

制中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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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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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

设备

传输

公务电话

集中告警

工程界面分界点 工程界面分界点

调度台

网管设备

天馈系统（含
馈线、

功分器、耦合
器、漏泄同轴
电缆、铁塔

和天线）

其他系统或招标人其他系统或招标人

信号ATS系统

时钟系统

TETRA基站

直放站

车载台/固定

台/便携台

车辆

UPS

电源

蓄电

池组

··

交流配

电柜

 交流切

换箱 集中录音

广播系统

 

4.1.43 系统图（仅供参考） 

附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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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电话系统技术要求 

4.1.44 系统要求 

4.1.44.1 公务电话系统主要用于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内部的一般公务通信和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内部用

户与公用电话网用户的电话联络。本工程公务电话系统采用以下方案：在金义东市域线控制中心

设置软交换设备，在车辆段设置综合媒体网关等，在全线各停车场、车站设置接入网关（AG）等，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通过传输系统提供的以太网通道连接，构成公务电话网。投

标人可根据自身产品特点提出系统优化方案，但至少应满足金义东市域线公务电话系统的需要以

及与后续线路公务电话系统互联互通的需要。 

4.1.44.2 系统性能要求 

（1） 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指标要求详见“第 6 节 通信系统保证 附件 6-8 可靠性、

可用性及可维修性目标”。可用性应考虑软交换本身设备及电源故障，但不考虑电话机故障；  

（2）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系统和设备可靠性指标的有关资料（如 MTBF 等）； 

（3）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软交换设备之间的传输时延、抖动、时钟同步方式等指标应有具体

说明。 

（4） 方案中软交换设备组网方式应设计可靠，为现国内使用的最新机型及版本软件。 

（5）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描述系统的可靠性、可维护性和可测试性。 

（6） 投标人应根据用户需求书的有关要求及拟供设备的性能特点，对公务电话系统方案进行详细

设计及说明。 

（7） 投标人应提供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公务电话系统设备，并在轨道交通行业有开通案例；相关设

备应具有检测报告。所采用的软交换设备具有工信部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或其它部级的认证

证书。 

（8） 系统和设备的技术要求及各项指标应满足所有国际、国标及其它有关行业标准和规范。 

（9） 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应设计先进，采用经过验证的新工艺、新技术，并已有成功应用的实例和

供货历史。投标人应提供设备供应商（厂家）生产该设备经验方面的资料。 

（10） 投标人应根据公务电话系统投标设备的具体情况，考虑必要的安全冗余配置，以确保公务电

话系统安全可靠、不间断地正常运行；本系统中主交换设备的主要模块（如主控板、数据存

储器、电源等）均必须冗余热备，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的冗余配置方案。 

（11） 在设备制造过程中，投标人应考虑整个系统设备及本系统与其它设备之间的接口问题；投标

人应对所供设备与其它设备之间的接口进行详细描述。投标人有责任解决接口问题，在设备

安装后，整个系统及本系统与其它系统设备之间接口不应存在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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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5 系统功能 

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4.1.45.1 电话交换功能 

1）控制中心软交换设备（SS）应具有自动电话交换功能，能够完成本交换网内部呼叫及出入局呼叫。

通过联网，轨道交通内部的任意两个自动电话用户间能进行相互呼叫，且部分自动电话（通过软件设定）

能与市内、国内及国际自动电话用户进行相互呼叫，并具有话费立即通知性能。 

2）能将“119(火警)”、“110(匪警)”“120(救护)”特种业务呼叫自动转接至市话局的“119”、

“110”和“120”上。 

3）所有内部用户均具备来电显示功能，兼容 FSK、DTMF 制式。 

4.1.45.2 新业务功能 

本工程所需新业务功能的用户占交换机总容量数的百分比参见表 5.4-1。 

                                                                  表 5.4-1 

序号 电话新业务名称 百分比 序号 电话新业务名称 百分比 

1 热线服务 5% 8 叫醒服务 5% 

2 呼叫限制 40% 9 缺席用户服务 5% 

3 三方通话 5% 10 缩位拨号 10% 

4 恶意呼叫追查 1% 11 呼叫等待 5% 

5 转移呼叫 10% 12 无应答转移 10% 

6 遇忙回叫 1% 13 遇忙记存呼叫 1% 

7 免打扰 2% 14 会议电话 1% 

4.1.45.3 非话业务 

能通过模拟用户线向用户提供话路传真及话路数据业务，并能保证这类业务的接续不被其它呼叫插

入或中断。 

4.1.45.4 ISDN 业务 

能够提供ISDN业务，有2B＋D、30B＋D数字用户接口，能与分组交换网连接。投标方应提供各类非

话业务种类、功能、接口标准等供用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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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5.5 计费功能 

1) 对用户进行网内、网外、国内、国际长途各种业务，进行分类按时间分段实时计费，应留有定期

和脱机计费功能。计费系统能贮存一年以上话单。 

2) 可进行中继计费。 

3) 计费方式：在控制中心设置 1 套独立的计费终端，对本网进行实时集中计费及管理。计费软件要

求具有良好的图形化人机界面，良好的安全保护系统，系统软件参数的设置简单方便。 

4) 网内电话用户间通话宜采用复式计次方式（按通话距离和通话时长计次），网内复式计次表应分

为网内通话、公网通话和特种业务，采用详细记录计费方式； 

5) 所记录的通话记录内容应为简体中文，应包括主、被叫号码，通话时长，通话的起止时间，通话

费用等必要的信息； 

6) 可由维护人员通过功能设置实现网内通话记录的计费； 

7) 可按维护人员要求对计费信息进行查询、统计并打印输出，所输出的信息应为中文； 

8) 具有针对计费系统数据和用户数据的备份和恢复功能； 

9) 所有计费信息要求保留 1 年，超过 1 年的信息可以自动清除。投标人应详细说明硬件平台的处理

能力、型号、配置及外围设备的配置，软件必须是最新版本，宜汉化。 

投标人应对维护管理及计费系统软、硬件组成及配置做详细描述。 

4.1.45.6 释放控制方式 

1）普通用户之间的呼叫采用互不控制。 

2）普通用户呼叫特种业务（110、119、120 等），采用被叫控制方式。 

3）交换设备具有时间监视及强迫释放功能，以避免设备长时间无效占用。 

（1）摘机不拨号时限为 10 秒； 

（2）两位码间不拨号时限为 20 秒； 

（3）久叫不应时限地区呼叫为 60 秒，长途呼叫为 90 秒，国际 120 秒； 

（4）听忙音时限 40 秒 

（5）久不挂机时限 90 秒。 

以上时间应能在定义的范围内通过人机命令修改。 

4.1.45.7 话务台 

本工程新设话务台，本工程系统应能支持其实现如下功能： 

1）话务台显示屏能中文显示外线电话来电号码或所占用中继线号码。内线电话能显示来电号码、姓

名等用户详细信息，分机转移来的呼叫能显示初始号码、转移号码、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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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话务台应具有呼叫转接、分机忙态验证、用户号码查询、中继组忙提示、话务台预占、夜服、

VIP 优先应答、强行插入处于免打扰、忙线、呼叫转移或待机状态下的分机等基本功能。 

3）自动话务台/排队机功能，用于实现内外线电话自动转接功能。 

4.1.45.8 话务统计 

应提供基本的话务统计功能。如各种呼叫次数，话务量等。可以人机命令定期测量话务数据，应能

统计每条中继的呼入次数、占用时长、接通率等参数。 

4.1.45.9 维护管理功能 

系统应配备维护管理终端，实现日常维护、话务员管理，通过人机对话可实现以下功能（包

括但不限于）： 

1）故障管理功能 

（1）网管系统具备告警实时监控功能，可准确定位故障点，可在拓扑图上用明显的颜色或者符

号显示故障节点，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故障应该可定义出不同的显示颜色或者符号。 

（2）显示保存故障告警的项目应包括但不限于网管系统自身故障、各网元软硬件故障、各类网

关及连接状况异常、信令错误、链路中断（包括备份链路）等。故障定位最小可定位到设备端口。 

（3）支持声光告警，应有准确的可视可闻告警信号，可按不同故障等级发出不同故障告警声音，

支持用户自定义故障等级。 

（4）接受管理员的输入和其他配置信息，对故障管理系统进行配置。包括不同的故障优先级、

对网络设备的查询时间间隔等，设置不同优先级的故障报警方式和策略。 

（5）故障告警日志信息可在数据库中保存，可按故障类型、故障时间等不同条件检索查询，查

询结果可以打印输出故障列表。 

（6）网管系统与集中告警系统通过 10/100Mbps 接口互连，并将故障告警信息输出到集中告警系

统上。投标人应与集中告警系统的投标人密切配合，提供相关信息，开放接口协议。 

2）配置管理功能 

（1）网管系统应提供图文界面和命令行两种配置方式对网内设备进行配置，支持远程配置，支

持通过串口连接方式配置，支持对运行中的设备进行配置。 

（2）网管配置的内容应该包括： 

①硬件配置 

包括配置设备的型号、机柜、板卡、端口的类型和参数（包括所有已加电的备份板卡）；配置网

络传输设备的 IP、VLAN、ACL、VPN 等参数；配置接入设备（IAD、IP PHONE）的网络参数和设备

型号。 

②软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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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软件的系统参数，调整其运行性能，还包括 SS 计费模块的设定、与业务平台的连接等具体

参数。 

（3）配置记录可在数据库中保存，支持按照时间、操作人、操作对象、操作内容等多种条件的

查询，并可以打印清单输出。 

3）性能管理功能 

（1）网管系统可通过轮询方式获取对设备性能的监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CPU 使用率、内存占

用率、硬盘占用率、端口状态、端口流量、设备温度等），对于每一台设备可以单独设定轮询的

周期长度和上报信息的内容，并做到实时图形化显示监控信息。 

（2）网管对于承载网中的设备还需要监控其延迟、丢包率等网络特性参数，采集数据间隔时间

可以由用户自行设定。 

（3）网管系统应能对性能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和整理，能生成性能图形、报表、趋势曲线

等形式，以直观的图形显示反映性能分析的结果，为网络规划提供参考。报表的周期可以由用户

自己设定。 

4）业务管理功能 

（1）可以为分机用户设置包括来电显示、呼叫转移、热线、免打扰、经理/秘书等多种功能。 

（2）对于分机级别的操作要求通过一条指令完成配置，并下发到所有相关的网内设备，避免出

现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3）网管系统支持 QoS 策略的制定和修改，QoS 策略包括限流策略，通过对流量的控制保证重要

用户对系统资源的优先使用、重要业务对网络带宽的优先占用。 

5）测试管理功能 

（1）网管系统需要提供 PING、TRACER 等工具实现对 IP 网络的测试。 

（2）网管系统应该具有完善的信令跟踪功能，至少可跟踪完整的 NO.1 信令、PRI 信令、NO.7 信

令等。 

（3）网管系统应该具备 TDM 接口的导通性测试，能测试网关上的每一路中继线的导通状态。 

（4）网管系统支持系统内硬件设备的主备人工切换测试。 

6）安全管理功能 

（1）网管系统支持用户和角色的定义、修改和删除。 

（2）用户登录到网管系统，均要求输入帐户和密码，系统对每次访问做记录，多次登录不成功，

网管系统应拒绝该用户或该终端登录，并在告警信息中保留该无效登录的登录用户名、时间、IP

地址等信息。 

（3）用户登录后可以修改登录密码，网管系统可以为密码设置有效期。 

（4）可以在网管系统中为用户添加编辑部门、姓名、用户有效期等附加属性。网管系统支持多

级部门属性，可设置部门间的从属关系，通过部门的树形结构显示，从部门逐级进入最终可以看

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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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个用户可以对应多个角色，一个角色也可以赋予给多个用户。 

（6）网管系统提供资源锁定功能，当用户对一些资源进行不可重入的操作时，网管系统能自动

锁定这些资源直至用户操作结束。这样可以保证输入数据的唯一准确性。 

（7）网管系统能够对远程登录的操作终端的 IP 地址进行限定。 

7）日志管理功能 

（1）网管系统支持对日志的查询、导出、删除功能。 

（2）网管系统保存的操作日志内容包括所有除查询以外的操作（包括登录登出动作）。保存的记

录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操作类型、操作时间、命令执行时间、操作用户、操作终端 IP、输入的

命令内容、命令返回结果等。 

（3）除了操作日志外，网管系统还应至少具有告警日志和性能监控日志。 

（4）操作日志、告警日志和性能监控日志要至少各能保存 100 万条，并且支持日志文件的导出

功能。 

（5）网管系统可以根据操作用户、操作时间、操作内容、操作返回结果等条件对操作日志进行

查询，或组合查询。 

（6）网管系统可以根据告警时间、告警类型、告警设备等条件对告警日志进行查询，或组合查

询。 

（7）网管可以根据监控设备、监控项目等条件对性能监控日志进行查询，或组合查询。 

（8）网管系统可定期自动清除日志或者根据指定剩余容量自动清除日志。 

4.1.45.10 统一通信功能 

公务电话系统应具备统一通信功能，支持语音呼叫控制、语音会议、协同应用和视频会议

等多媒体功能。 

1）统一通信软终端 

（1）基于软交换的注册，应具备通信录下发、电话拨打、会议组织召开、视频点对点通信以及

一号通信服务等统一通信应用。本工程暂按 100 个统一通信软客户端考虑。 

2）语音会议 

基于统一通信客户端，支持 Outlook 界面的嵌入和日历的点击召开会议，至少 100 方语音会议方。

应支持预设会议和召开临时会议；支持从通信录添加与会者；支持在线状态显示和控制功能；支

持拨出模式和密码拨入模式。 

3）视频会议 

（1）软交换系统和视频会议服务器均采用国际标准 SIP 通信协议，基于统一通信客户端，通过

拨号方式与视频会议系统的分会场终端，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的视频会议召开。 

（2）通过召集、特服号拨入等方式参加在多点控制单元（MCU）上召开的视频会议，视频终端能

够看到会议画面，非视频终端能够听到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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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时支持 H.323 标准和 SIP 两种协议，保证与其它符合国际标准的主流视频会议产品互通。 

（4）同时支持 G.711、G.722、G.722.1 C、G.728 等音频标准，高清音频达到 ITU 20Khz 以上。 

（5）支持模拟电话和手机参与加入视频会议，具备混协议、混格式的互通。 

（6）多点控制单元（MCU）和可视电话终端能够接受软交换系统的集中放号和计费管理； 

4）可视电话 

（1）通过可视电话终端，用户之间采用拨号方式能够进行点对点的视频语音通话； 

（2）通过统一通信终端，与可视电话终端之间采用拨号方式能够进行点对点的视频语音通话； 

（3）视频电话用户和语音电话用户之间能够通过软交换设备建立通话。 

5）办公协同应用 

（1）统一通信客户端具有即时消息沟通功能，通过即时消息窗口，用户间可以互相发送文字消

息、图表、文件等，进行消息与文件传输。 

（2）管理员可以通过区域权限维护功能，设置各个区域之间的即时消息和文件传输互访的权限，

并可以对消息大小和文件大小进行控制。 

（3）统一通信客户端具备协同应用功能，可以组织和召开大于等于 300 个与会方/3 方并发的网

页协同会议；支持经 4G/WiFi 网络加入网页会议，支持具备发送文字消息、桌面共享浏览和视频

会议功能。 

4.1.45.11 时钟同步功能 

本系统采用主从同步方式，受市话局网同步信号控制。正常情况下，控制中心交换机从市话交换网

提取时钟信号，接受同步控制，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交换机同步于控制中心交换机。 

具体网同步方式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4.1.45.12 时间同步功能 

本系统在控制中心接收时钟系统中心母钟提供的标准时间信息，校准本系统内所有需要时间信息的

设备，以使系统内各设备时间显示及存储信息的记录时间与本线运营时间（时钟系统）相统一。 

4.1.46 系统构成 

4.1.46.1 组网方案 

（1） 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公务电话系统由 1 个控制中心、1 个车辆段、3 个停车场和 29 个车

站共 34 个交换节点设备构成金义东市域线工程公务电话交换网。 

（2）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设置路网统一软交换中心设备（SS）作为本系统交换核心（主设备 1+1 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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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实现本线控制中心、车辆段和车站的公务电话通信。与市话网、无线集群交换机互联。

预留与上层网交换设备连接条件。由于规划后续线路合用控制中心，投标人应为后续线路预

留扩容条件或考虑扩容金义东市域线软交换设备。 

（3） 中心级设备包括软交换网元设备（SoftSwitch）、中继网关（TG）、信令网关（SG）、计费终

端、网管等。本线电话用户出入局通过设置于控制中心的中继网关（TG）来实现。 

（4） 接入设备包括接入网关（AG）和综合媒体网关（IAD）。车站、停车场公务电话用户数较少，

因此车站、停车场设接入网关。控制中心、车辆段用户较多且集中，采用综合媒体网关作为

接入设备。 

（5） 各车站、停车场、车辆段等处设置用户终端接入设备，通过传输系统的 10/100M 接口连接，

构成公务电话网。 

（6） 投标方可根据自身产品特点对该方案进行优化。 

（7） 系统构成参见附图：公务电话系统图。 

4.1.46.2 中继方式 

（1） 网内中继及信令 

各车站、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设备通过共享型百兆以太网通道相连，使用 H.248 协议（投标方

可结合其产品在保证系统功能完善的情况下推荐可靠的其他协议方式，但应是通用标准接口，便于扩容第

三方设备接入）。 

为了方便处理电话故障，网内中继及信令应具备信令跟踪功能，根据主被叫号码，单独跟踪该号码接续的

信令信息。 

（2） 市话中继及信令 

公务电话系统电话用户出入局通过中继网关（TG），实现与公用市话网的互联互通，出局点设于控制

中心，车辆段预留出局条件。呼入呼出采用全自动方式 DOD1+DID（即通过拨引示号后，再按市话的要求拨

完所有号码，中间不听二次拨号音）。出局开通费用（包含系统移交运营前的使用费）应含在本次报价中，

最终应满足与市话的连通功能。 

（3） 无线、专用电话、录音中继及信令 

与专用无线通信、专用电话、录音系统的中继为控制中心软交换设备（SS），与控制中心的无线通信

系统、专用电话系统、录音系统通过以太网进行接口或 2Mb/s 数字中继接口，数字中继接口信令应支持 ETSI 

Q-SIG 和 DSS1 信令要求协议，最终应满足与以上系统的连通，所有相关费用应含在本次报价中。 

4.1.46.3 信号方式及接口 

（1） 用户信号及接口 

模拟用户信号及接口，采用双音多频(DTMF)用户信号方式。其技术指标和传输特性应符合国家标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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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自动交换网用户信号方式》(GB3378-82)的有关规定。 

（2） 数字用户信号及接口 

应符合 ITU-T 的 I、V 和 X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3） 局间信号方式及接口 

- 本网内局间采用以太网接口。 

- 接口特性应符合 ITU-T 和 GB7611-2016 有关规定。 

- 与市话局的信号方式及接口配合，应符合市话局有关要求，并满足原邮电部《自动用户交换机

进网要求》(YD/T 344-90)的有关规定。 

 

 

 

4.1.46.4 铃流和信号音 

应符合国家标准《电话自动交换网铃流和信号音》(GB3380-82)的有关规定。 

 

4.1.46.5 编码方案 

公务电话系统内部采用五位统一编号，市话呼叫采用 8 位统一编号，对电话编号的修改应能由维护人

员通过人机命令实现。投标方应配合业主完成工程实施过程中放号及电话号码修改工作。 

新业务项目编号和特种业务号码编号应符合《自动用户交换机进网要求》（YD/T 344-90）的相关规定。 

4.1.46.6 IP 地址分配 

软交换网内 IP 地址采用 IPv4 地址。软交换网内各网元包括 SS、TG、AG 等分配静态 IPv4 地址，并采用私

网地址，软交换网内各网元内部接口，及网管、计费设备所需的 IP 地址，采用静态 IPv4 地址，并采用私

网地址。 

4.1.46.7 电话机安装位置： 

（1） 设备用房（包括开关站设备用房）原则上安装壁挂式普通电话机，具体在实施前确认；  

（2） 管理用房原则上安装台式具有来电显示功能的多功能电话机，具体在实施前确认； 

（3） 数字话机和带传真功能的话机安装地点在设计联络阶段确认； 

（4） 投标人应理解并满足各种电话机接入软交换设备的距离条件要求，如接入距离过长时，在不

降低本工程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投标人负责提供解决方案。投标人的报价应考虑这一因素，

合同价格不会因此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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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7 系统容量 

4.1.47.1 公务电话系统用户线容量 

（1） 公务电话容量在满足现有用户线数量的基础上，数字用户线和模拟用户线分别预留不少于

30％用户线端口余量； 

（2） 控制中心软交换服务器用户容量：最大可支持 20000 线。控制中心用户容量：近期按 1500

模拟用户线+ 20 IP 电话用户线配置；车辆段用户容量：近期容量按 800 模拟用户线+15 IP

用户线配置；停车场用户容量：近期容量按 400 模拟用户线+5 IP 用户线配置；车站用户容

量：48 线（换乘站 80 线）+2IP 用户线配置。具体数量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4.1.47.2 中继线配置 

（1）公务电话系统的中继线暂按下表配置： 

局点 数量（线） 

控制中心－无线集群交换机 2×30 

控制中心－市话局 5×30 

控制中心预留 3×30 

车辆段预留 3×30 

4.1.47.3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根据本用户需求书的要求，核实各站点交换设备的公务电话容量（含用

户线、中继线）配置表，并依据此配置表完成招标文件报价表。 

4.1.48 设备性能要求 

4.1.48.1 系统配置 

系统的主处理板、电源和通信板等系统主要部件应具有热备份冗余，并支持热插拔功能。系统须采

用内存和数据存储双备份配置，CPU 正常运行时可按预先设置程序倒换工作，必要时或一旦发生故障可

由人机命令控制切换。升级或修改系统软件时新系统不停机。中央控制器的操作系统应稳定可靠。 

4.1.48.2 系统扩展性 

系统具有灵活的扩展性及扩展能力，硬件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便于扩容和升级。请投标方说明系

统的交换能力的大小以及系统的扩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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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8.3 系统稳定性 

1)系统必须采用容错技术设计，系统可用性≥ 99.999 %，全系统每年的中断时间<3min。 

2)软交换的 IP 出口设备应能够支持以主备用方式同时与分组承载网的网络设备相连接，即要求支持

IP 接口单板间的热备份机制。 

3)软交换设备应保证在运行的系统上引人第三方业务时不会引起业务的中断或系统瘫痪。 

4)当软交换设备发生故障或与网关连接中断时，应不影响正在通信的呼叫。 

5）投标方应提供系统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及平均修复时间等有关数据，并详细描述，系统采用的

各类容错、热备用措施。 

4.1.48.4 系统加载时间 

系统启动（或重新加载）速度应快，启动时间应尽量短，投标方应说明其再启动时间。 

4.1.48.5 电路板热插拔 

应能最大程度地支持用户板、中继板等各种板卡的热插拔。 

4.1.48.6 设备技术指标 

1）中心软交换设备（SS） 

（1）总体要求 

①要求投标人说明其本次选用的 SS 的产品名称、入网证、版本号、使用时间、商用用户资

料等，列出具体用户方和用户方联系方式，并提供设备供货合同复印件及用户方证明原件。 

②要求 SS 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重要部件（包括主控板、交换板、接口板、转接板、电源

板、处理板、维护板、中央数据库单元等）支持 1＋1 热备份，投标人应注明备份部件。主备部

件在发生切换时，不影响已建立的通信。 

③要求单套 SS 设备在承担总容量 8000 线用户，800 线中继使用情况下，单套 SS的 CPU 占用

率不超过 50%。 

④要求 SS 提供的软件具有自动故障检测和自愈能力。 

⑤要求 SS 具备全号码分析功能，能够分析到被叫号码的末位。 

⑥SS 应支持软件补丁加载及回退、远程加载、软件版本的自动识别等。软件补丁加载过程中

或因加载不成功造成回退时，不应影响系统正常运行；在对采用主备方式组网的两套 SS 进行软

件补丁加载时，也不应对系统有任何影响。投标人须根据以上要求给出具体的软件补丁加载方案、

操作流程和应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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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SS 应具备良好的升级特性。投标人应详细说明对采用主备方式组网的两套 SS 升级的实现

方式（软/硬件升级），不同时期软件版本应能向下兼容，且在升级的过程中不影响系统的性能和

正常运行。当新软件版本推出时，投标人应及时更新设备软件版本，并提供相应的新版本软件功

能说明书及修改说明书。 

⑧在使用标准协议的条件下，投标人所提供的 SS 须能和其他设备供应商的 SS，TG，AG，IAD

等设备实现互连互通。在后续线路实施或业主有需要时，应无条件配合其他设备供货商设备的互

通性测试，并实现互通，相关费用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 

⑨要求投标人提供的 SS 对 IP 承载网设备制式无依赖性，即对于招标方采用满足中国或国际

的相关 IP 协议族规范的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构建的 IP 承载网，投标人提供的 SS

应能够实现与 IP 承载网的无缝连接。 

⑩要求 SS 设备本身具备至少 1 万张话单的存储能力，在计费服务器和 SS 设备之间通信中断

时，保证计费话单不丢失。 

⑾设备电磁指标及对环境的影响应符合国内的相关规范和标准要求。投标人应提供设备的具

体电磁兼容指标、测试方法和测试数据。 

（2）呼叫控制和处理功能 

要求投标人详细说明 SS 的业务能力、扩充方式，如：BHCA 能力、支持的接入设备（TG、AG、

IAD、软硬终端）数量、信令点能力等等。 

①投标人所提供的 SS 应具有大容量、高处理能力、高可靠性、开放性和可拓展性，易于组

网。要求投标人提供所供设备可以支持的最大用户数和最大数字中继线数，以及 SS 的最大的话

务负荷、BHCA 值、主处理机每秒能够处理的呼叫次数（CAPS）、信令的最大处理能力等项指标。 

②SS 应能为基本呼叫的建立、维持和释放提供控制功能，包括呼叫处理、连接控制、智能呼

叫触发检出和资源控制等，应可支持基本的两方呼叫控制功能和多方呼叫控制功能。 

③SS 应能接受来自业务交换功能的监视请求，并对其中与呼叫相关的事件进行处理。接受来

自业务交换功能的呼叫控制相关信息，支持呼叫的建立和监视。 

④SS 应能识别网关报告的用户摘机、拨号和挂机事件；控制网关向用户发送各种音信号，如

拨号音、振铃音、回铃音等。 

⑤SS 应具有时间监视和呼叫强迫释放功能。 

⑥SS 应可以控制网关或媒体资源服务器发送 IVR（互动式语音应答），以完成诸如二次拨号

等多种业务。 

⑦SS 应能连接各种网关，如 PSTN/ISDN 中继网关、用户网关、无线网关、数据网关等。 

⑧SS 应能够同时直接与各种协议（H.248、MGCP、SIP、H.323 等）的用户终端进行连接，提

供相应业务。 

⑨SS 应具有长途/本地/网内电话交换设备的呼叫处理功能。 

⑩SS 应具有路由重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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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议处理功能 

①SS 必须采用标准协议与各种类型的网关、以太网硬终端、基于 PC 的软终端进行通信。必

须支持 H.248、MGCP、SIP 等网关控制协议；支持与 NO.7 信令互通的 SIGTRAN 协议；支持 INAP、

SIP-T、BICC、H.323 等用于以其他网络间进行通信的协议。并请投标人详细说明其系统在 SS 之

间、SS 与信令网关、中继网关、媒体网关、应用服务器间采用何种信令/协议。 

②SS 必须支持 IUA、ISDN DSS1、ISUP、TUP、M2UA、M3UA、SCTP 等标准协议，来支持信令传

输和适配及现有通信网中各种类型的用户接入接口。 

③对于 H.248 协议，SS 应能够既支持文本编码方式，也支持二进制编码方式。 

④SS 应支持 RADIUS、SNMP、Diameter 等标准协议。 

（4）业务提供功能 

①软交换应能提供语音业务、移动业务、多媒体业务，包括基本业务和补充业务。投标人应

详细说明 SS 设备上可以直接提供的业务种类，并提供商用或试验、测试的用户名称。 

②SS 应具有传统交换设备所有功能，投标人应提供用户所需的业务列表，并说明业务对系统

能力的占用情况。需要第三方软件满足的功能，请在投标书中予以明确，并标明费用。 

③与应用服务器配合可提供增值业务，投标人应说明提供增值业务的种类，业务实现方案、

流程和详细技术。 

④SS 应支持开放的业务/应用接口功能，使得可以通过和第三方合作提供多种增值业务和智

能业务。 

⑤SS 应能控制网关或综合接入设备（IAD）为不同的业务和用户打上不同的业务等级。 

⑥系统所能提供的业务应不局限于以上内容，投标人应结合轨道交通公务电话系统的应用需

求，提出其他业务建议，并说明其实现方式。业务的种类和功能应能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扩展，

投标人应积极配合未来业务的开发和修改，以及业务和设备的升级等工作。 

（5）互通功能 

投标人需详细说明系统是如何实现下列互通的并详细说明和分析每种互通所采用的协议： 

①应能够通过中继（信令）网关实现与现有 No.7 信令网的互通。 

②应能采用 SIP 或 BICC 协议实现与其他软交换设备或网络的互连互通。 

③应能采用 H.323 协议实现与现有 H.323 体系的 IP 电话网的互通。 

④应能实现 IP 网内与 H.248 终端、SIP 终端、H.323 终端和 MGCP终端之间的互通。 

⑤SS 必须具有良好的互通性，在使用标准协议的条件下，SS 必须能和其他设备供应商的 SS，

TG 网关，SG 网关，AG，IAD 等设备实现互连互通。（列出已完成的互通性测试）。 

（6）资源管理功能 

①SS 应提供资源管理功能，对系统中的各种资源进行集中的管理，如资源的分配、释放和控

制，资源状态的检测，资源使用情况统计；设置资源的使用门限，当超过时，能产生告警信号等。 

②SS 可以根据业务类型或用户业务等级属性来控制相应的媒体流带宽分配，请投标人根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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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系统设计特点详细说明实现机制。 

③能控制媒体服务器上的各种媒体资源，为各种类型的网关、以太网硬终端、软终端提供到

所需媒体资源的承载连接，如播放录音、通知、语音信箱等。 

（7）认证与授权功能 

①SS 应具有认证授权功能，支持采用加密算法（如 MD5）对各种设备接入的用户信息，以及

所管辖区域内的用户终端、IAD、AG、TG 的设备信息进行认证、授权，以防止非法用户/设备的接

入。能够支持对使用动态 IP 地址的用户终端进行认证与授权。 

②请投标人结合自己的系统设计详细说明用户和设备的认证与授权机制，使用的协议、加密

或安全协议等。 

（8）地址解析功能 

①软交换设备应能完成 E.164 地址至 IP 地址、别名地址至 IP 地址的转换功能，同时也可以

完成重定向功能。 

②软交换应具有号码分析和存储功能，投标人应提供其 SS 所能够支持存储的主叫号码位长、

被叫号码位长，并说明所具有的扩充能力。 

③软交换应具有分析号码然后选取路由以及在任意位置增、删号码的能力，投标人应提供其

SS 所具有的号码分析位长及扩充能力。 

④一个 SS 对一个目标局可选择的最大路由数大于等于 5 个，支持在可选路由间进行负荷分

担。当 SS 检测到目标局向经第一路由的网络接通率低于预设值时，应能够将话务切换到下一路

由。 

⑤SS 应具有处理同一地区不等位长度号码的能力。 

（9）语音处理功能 

①SS 应能够控制各类接入网关、综合媒体网关 IAD、各类终端设备是否采用语音压缩，并提

供可以选择的语音编解码算法，应至少包括 G.729、G.723.1、G.726 等。 

②SS 应能够控制各类接入网关、IAD、终端是否采用回声抵消技术。 

③SS 应可以控制接入网关及终端对语音包缓存区的大小进行设置。 

④投标人所提供的设备必须具有输入缓冲，尽可能消除抖动时延对通话质量的影响，详细说

明其工作方式及指标。 

（10）传真处理功能 

SS 应能控制网关采用 T.38、T.37 或 T.30 算法处理传真信号，首选支持 T.38 算法。在呼叫

成功建立后，SS 应能够在收到网关上报的“检测到传真/MODEM 音”事件时，控制网关修改语音

处理的相关参数，包括编码方式、回声抑制等，以适应传真、数据业务对媒体传送的要求。SS

应能支持加密传真。 

（11）过负荷控制能力 

SS 应具备过负荷保护机制及拥塞控制能力，应能在系统或网络过负荷时，具有对负荷控制

的能力，例如限制某些方向的呼叫，或自动逐级限制普通用户的呼出等，以保证系统在大话务

量冲击的情况下仍能够正常工作，不会导致系统的崩溃，投标人应说明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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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网络过负荷控制功能 

A、SS 能根据网络拥塞程度的不同，进行分级拥塞控制。 

B、SS 在发生拥塞时应完成以下功能： 

——最少的帧舍弃； 

——以高概率和最小变化保持服务质量； 

——限制拥塞扩散并能从严重拥塞状态得到恢复。 

C、 SS 能根据资源的使用情况和网络的拥塞情况，动态调整编码方式，并通知网关设备。 

D、 SS 能够定义服务质量的门限值，并下发给网关设备。 

②系统过负荷控制 

A、 SS 应能根据对话务统计数据和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分析，通过人机命令预定或立即执行话

务控制命令。 

B、 SS 能按百分比根据来话的主叫类别、主叫号码、时间段、入中继群标识、IP 地址来限

制至特定出中继、目的码、IP 地址的呼叫量。限制的目的码可以是国家号码、长途区号、局号、

用户号码、特服号码，限制比例可连续调整。同时提供相应的解除控制命令。 

C、SS 能根据来话的主叫类别、主叫号码、时间段、入中继群标识、IP 地址来限制在规定的

时间间隔内至特定出中继、目的码、IP 地址允许选择路由的最大试呼次数。限制数量应可连续调

整。 

（12）支持数据/多媒体业务的功能 

①SS 应能支持通过 H.323 协议与 H.323 视讯系统互通，并能完成 SIP 协议与 H.323 协议的转

换。 

②SS 应能够透明传输终端与服务器、终端与终端间的所有信息，包括文本与话音等。 

③SS 应可以控制媒体资源来提供对网络终端的媒体业务，包括网络录音通知、音频和视频的

呼叫、会议呼叫等。 

④SS 应负责控制语音码型变换、混合、有效负荷处理，并协商针对不同媒体类型的底层控制

机制。 

（13）黑白名单功能 

SS 应该具有黑白名单的功能，能够根据主叫用户号码、电路入中继标识码、发端软交换标

识或 IP地址，禁止/允许某些主叫用户或从某一入中继的来话对某一些目的码的呼叫。目的码可

为国家号码、长途区号、局号、特服号码或用户号码。 

投标人应说明可以支持的黑白名单最大数。 

（14）呼叫鉴权功能 

能根据主/被叫用户号码、出/入中继标识、目的码、呼叫属性、呼叫时间、主叫用户类别

及它们的任意组合等进行鉴权，确定是否予以呼叫接续。以录音通知的方式拒绝无权用户的呼

叫接续请求。 

（15）呼叫拦截功能 

SS 应能够根据用户属性和用户所拨号码对不允许的呼叫给予拦截并送相应的录音通知。 

（16）多区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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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区号功能指的是在一台 SS 内部可以支持多于一个区号，不同区号间的呼叫在计费上按长

途收费的功能。 

为了计费的合理性及数据管理的便利，需要 SS 能够支持为不同的域分配不同区号并据此进

行计费及相关维护操作。 

对多区号业务，SS 应提供以下功能： 

①SS 应支持对不同区号的用户间有相对独立的业务属性，包括计费策略等。 

②SS 在主叫号码显示时应能支持显示不同的区号。 

③SS 最少应能支持 30 个区号（暂定）。 

（17）心跳功能 

SS应支持与接入网关、中继网关、其他 SS之间的心跳功能。SS心跳消息的发送方式可以灵

活设置，可以指定采用心跳功能的目的点并针对不同目的点可以采用不同心跳发送机制，例如

是否发送、发送周期、采用协议等。 

请投标人针对所提供的设备详细说明其心跳机制。 

（18）接口要求 

①SS 应支持 10/100Mbps 自适应接口及 GE 接口，根据工程需要提供电口或单模光口

10/100Mbps 自适应接口应符合 IEEE802.3u，GE 接口应符合 IEEE802.3z 和 IEEE802.3ab。 

②SS 与网管系统之间采用 10/100Mbps 自适应接口。 

③SS 与计费系统之间采用 10/100Mbps 自适应接口。 

④SS 与时钟系统之间采用 10/100Mbps 自适应接口或 RS422 接口（暂定）。 

2）中继网关（TG）技术要求 

（1）总体要求 

①要求投标人说明其本次选用的 TG 的产品名称、入网证、版本号、商用时间、商用用户资

料等，列出具体商用局和局方联系方式，并提供设备供货合同复印件。 

②详细说明 TG 上所直接提供的业务种类，并说明商用或试验、测试的用户名称。 

③说明当 TG 至主用 SS 间连接中断时，TG 注册到备用 SS 上并正常运行所需的时间，并阐述

实现机制。投标人应说明主用 SS 恢复正常后，TG 重新注册到主用 SS 上的实现机制及时长。招标

方在工厂验收时将对此项要求进行检测，投标人必须提供现场模拟环境和测试条件。 

④要求投标人提供 TG 的冷热启动时间。招标方在工厂验收时将对此项要求进行检测，投标

人必须提供现场模拟环境和测试条件。 

⑤要求 TG 的重要部件（包括控制板、处理板、媒体资源板等）采用 1+1 热备份，投标人应

注明备份部件。主备部件在发生切换时，不应影响正常的业务。 

⑥TG 应支持关键板卡的实时热插拔，并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⑦说明 TG 软件的加载方式，是否支持远程加载和升级和重启。 

⑧说明各种信令下中继接口板硬件是否相同，是否可以互换，如可以，需要做哪些改动。 

⑨要求投标人提供的 TG 对 IP 承载网设备制式无依赖性，即对于招标方采用满足中国或国际

的相关 IP 协议族规范的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构建的 IP 承载网，投标人提供的 TG

应能够实现与 IP 承载网的无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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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要求 TG 与软交换 SS、接入网关 AG 等统一管理。 

（2）呼叫处理和控制功能 

①TG 应能够在 SS 的控制命令下对其所连接的呼叫进行接续、中断、动态调整带宽等控制； 

②TG 应能够检测出电路交换网侧的用户占线、久振无应答等状态，并将用户状态汇报至 SS。 

（3）资源控制要求 

TG 具有资源状态管理功能和资源分配功能。 

①资源状态管理要求 

中继网关设备必须向 SS 报告由于故障、恢复或管理行为而造成的物理实体的状态改变，这

些物理实体是支持载体终结点、媒体资源的实体或与信令信道相关的设施。网关设备必须能够

报告终结点是否处于业务运行状态或脱离了业务。 

中继网关设备必须能够根据 SS 的请求为任何或所有的连接释放当前正在使用或预留的所有

资源。 

②资源分配要求 

中继网关设备应能根据 SS的指示分配相关资源，应能识别 SS对呼叫资源的通配符机制的指

示，并正确执行。如果由于资源耗尽或资源的暂时不可用，网关设备应能向 SS 指示不能执行所

请求的行为。 

（4）控制和连通性要求 

①TG 必须建立和维护与 SS 之间的关联。 

②TG 应能检测到由于通信链路的故障/拥塞或 TG/SS 的故障而造成的与 SS 之间连接的中断，

并应能在故障恢复或拥塞消除后恢复连接。 

③TG 必须能够检测并保持其资源使用状态与 SS 的资源管理状态之间的同步性、一致性。 

④TG 必须支持来自 SS 的启动或重启动指示，应能在启动后自动向 SS 报告其配置状况。 

⑤TG 必须具有良好的互通性，在使用标准协议的条件下，TG 能够与其他设备供应商的 SS 设

备实现互联（列出已完成的互通性测试）。 

（5）差错控制 

中继网关设备应能向 SS报告事务处理过程中的发生的异常情况。中继网关设备能向 SS报告

TDM 链路故障等。 

（6）IP 语音的 QoS 管理要求 

①TG 应能根据网络的负载情况动态调整输入缓冲，以使网络的端到端时延在网络的当前条件

下是最小的。 

②TG 能根据 SS 的指示报告终结点的状态及资源使用信息。网关能根据 SS 的指示对关联中的

终结点检测分组网络故障（内部或外部）并正确上报故障原因，能根据 SS 的指示检测 QoS 超出

门限并正确上报，作为 SS 管理网关 QoS 的依据。 

③TG 能对呼叫中的链路进行动态检测，网关设备利用 RTCP 的收、发报文监控统计包丢失率、

网络时延抖动等网络性能参数，并按 SS 指示上报给 SS，作为 SS 管理网关 QoS 的依据。 

④中继网关能按 SS 的指示转换语音编码方式、调整输入缓冲等，配合 SS 进行拥塞控制。 

（7）与软交换之间的控制接口功能 

①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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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继网关设备能向 SS发起注册或重启动指示，应能在中继网关中预先配置 2个 SS并设定优

先级。 

中继网关在退出服务时应向 SS发起注销，也应能执行 SS发的注销命令而退出服务。注销后

不应再接受该 SS 的事务请求。 

②认证鉴权功能 

中继网关设备应能在初始注册消息中携带用于认证的字段，注册通过后能支持 SS 定期的鉴

权请求，回送鉴权应答。 

③TG 与 SS 之间的协议 

TG 与 SS 之间应采用 H.248 协议，H.248 协议具体技术和要求，参见《中国电信 H.248 协议

企业标准》。 

④连接中断 

当中继网关发现和当前 SS 联系中断时，应该开始尝试向所配置的 SS 列表中备用 SS 依次发

起注册，如果都不成功再尝试注册发生了故障的 SS，直到一个 SS 接受它的注册。在中断期间，

中继网关应将已有呼叫保持至与 SS 连接恢复后收到 SS 指令进行资源复位。 

⑤中继网关必须能根据信令的信息来动态开启和关闭媒体流端口，当会话建立时开启相应的

RTP 端口，当会话结束时即将该端口关闭。 

（8）接口要求 

①电路交换网侧接口 

采用数字中继接口 E1 接口。 

②分组侧接口 

A、TG 应可提供 10/100Mbps 自适应接口和千兆以太网接口。 

B、TG 的媒体流及信令流物理接口应可独立或共用，并可以配置成不同网段的 IP 地址；TG

的 IP 出口应能够支持以主备用的方式同时与分组承载网的网络设备相连接，即要求支持 IP 接口

单板间的热备份机制。 

（9）同步要求 

①外定时方式 

TG 应设置外定时源接入接口，从外部定时系统获得同步信息，外定时输入接口可以是

2048kbit/s 接口或 2048kHz 接口。 

②线路定时方式 

TG 支持从 SDH 设备时钟同步输出接口提取定时信号。 

3）接入网关（AG）技术要求 

（1）总体要求 

①要求投标人说明其本次选用的 AG 的产品名称、入网证、版本号、商用时间、商用用户资

料等。 

②详细说明 AG 上所直接提供的业务种类，商用或试验、测试的用户名称，并提供设备供货

合同复印件。 

③提供 AG 在轻载、中载和重载等三种情况下的冷热启动时间。招标方在工厂验收时将对此

项要求进行检测，投标人必须提供现场模拟环境和测试条件。 

④要求 AG 的重要部件（包括控制板、处理板、转换板、接口板等）采用 1+1 热备份，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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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注明备份部件。主备部件在发生切换时，不应影响正常业务。 

⑤AG 应支持关键板卡的实时热插拔，并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⑥说明 AG 软件的加载方式，是否支持远程加载和升级和重启。 

⑦AG 必须支持自交换功能，并请投标人详细说明其性能参数。 

⑧投标人应说明 AG 的收敛比建议及上行带宽计算方法。 

⑨要求投标人提供的 AG 对 IP 承载网设备制式无依赖性，即对于招标方采用满足中国或国际

的相关 IP 协议族规范的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构建的 IP 承载网，投标人提供的 AG

应能够实现与 IP 承载网的无缝连接。 

⑩要求 AG 具备测试板，可完成用户内外线及用户话机的测试。 

⑾要求 AG 与软交换 SS、中继网关 TG 等统一管理。 

（2）语音处理功能 

①AG 具有回声抑制和抵消功能（说明所能达到的指标）。 

②AG 必须具有静音检测和压缩功能（说明所能达到的指标）。 

③AG 具有舒适噪声产生功能。 

④AG 必须设置有输入缓冲，来消除时延抖动对通话质量的影响；输入缓冲应能够动态调整。 

（3）呼叫处理和控制功能 

①应能够识别用户摘机、拨号和挂机等事件，检测出用户占线、久振无应答等状态，并将用

户事件通告 SS，在 SS 控制下向用户发送拨号音、振铃音、回铃音等各种音信号。 

②应具有 DTMF 监测和生成功能，当用户输入错误时能够及时提醒重新输入并能够清除错误

输入。 

③须具有 Modem 音、FAX 音的检测识别功能。 

④须能够在 SS 的指令下对所连接的呼叫进行接续、中断、带宽动态调整等控制。 

⑤须能够根据预设的可连接用户数，进行呼叫限制，防止忙时连接用户数过大，引起呼叫质

量下降。 

（4）资源控制要求 

①AG 具有资源状态管理功能和资源分配功能。 

②AG 必须具有动态向 SS 报告其现有资源的忙闲情况，如：端口占用情况，业务接续、保持

情况等。 

③AG 应能够支持对 TDM 电路终结点的阻塞管理和释放。 

④AG 必须能够根据 SS 的请求为任何或所有的连接释放当前正在使用或预留的所有资源。 

（5）控制和连通性要求 

①AG 须能建立和保持与 SS 之间的关联。 

②AG 应能检测到由于通信链路的故障/拥塞或 AG/SS 的故障而造成的与 SS 之间连接的中断，

并应能在故障恢复或拥塞消除后恢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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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AG 必须能够检测并保持其资源使用状态与 SS 的资源管理状态之间的同步性、一致性。 

④AG 必须支持来自 SS 的启动或重启动指示，应能在启动后自动向 SS 报告其配置状况。 

⑤AG 在向主用 SS 注册首次失败后（应能够支持多次连续注册，其阈值应可调节），在 AG 中

可设置备份 SS 列表，AG 再按照备份 SS 列表向备份 SS 进行注册，直到成功。 

⑥AG 在所有可用的 SS 故障时，必须能够保持其当前连接媒体流的通信。 

（6）差错控制 

①AG 应能向 SS 报告其底层连接的异常故障，如 TDM 链路故障等。 

②AG 应能报告超出 QoS 门限值的媒体流事件。 

③当由于异常事件的发生而使得AG单方面终止某个业务时，AG应及时向SS报告并通告原因。

另外，AG 也应能够向 SS 请求释放某个业务并通告原因。 

④具有 QoS 管理机制。 

（7）接口要求 

①用户接入层接口 

A、模拟接口 

B、LAN 接口 

C、ISDN PRI 接口 

D、数字 E1 接口 

E、 V5.2 接口 

F、 xDSL 接口 

②分组侧接口 

支持 10/100Mbps 自适应接口和千兆以太网接口。 

4）网管、测量终端及话务台 

详见 4.1.8。 

5）便携式维护终端 

详见 4.1.8。 

6）打印机 

详见 4.1.8。 

7）IP 话机 

 液晶显示：大于等于 4.3 英寸。 

 摄像头：内嵌式，自动对焦曝光、自动缩放。 

 支持传统语音业务，支持补充业务，如呼叫保持、呼叫等待、呼叫转接、三方通话

等，内置浏览器、计算器、多媒体播放器等功能软件。 

 支持自动增益控制、声学回波抵消、舒适噪音生成等功能。 

 带耳机插口，FXS 口，FXO 口，双 10/100Mbps 网口，双 USB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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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至少 3 种个性化铃声，可下载自定义铃声。 

 支持配置固定 IP 地址，支持通过 DHCP 或者 PPPoE 的方式动态获取 IP 地址。 

 带通用电源适配器和桌面以太网跳线。 

 支持基于 SIP标准和 H.264编码的视频通话，支持在低带宽(32kbps-1Mbps)高质量实时

视频传输。 

 支持自动升级，可以自动查找可升级的软件并完成升级。 

 支持中英文显示。 

 支持流媒体加密。 

 支持的各种语音编码协议，如：G.711 a-law/μ-law，G.729a，G.723.1。 

由于 IP 网络中的路由不对称性及各节点的处理时间的差异造成的分组时延抖动，影响通话

质量，IP 话机必须提供接收端缓存，以尽可能的消除时延对通话质量的影响，并支持自定义屏幕

保护 

8）以太网交换机 

本工程各站及控制中心以太网交换机应采用国内外领先水平、安全可靠的产品，其主要技术

指标优于或等于表 5.4-2 的要求（不限于此），并做出合理的建议。 

                     以太网交换机的主要技术指标               表 5.4-2 

序号 项目 
技术特性 

车辆段、停车场、车站 控制中心 

1 端口配置 
24 个 10/100/1000M电口，4 个 GE光

口（含光模块） 

48个10/100/1000M电口，24 个 GE光

口（含光模块） 

2 
背板带宽 

（单机容量） 
≥120Gb/s ≥170Gb/s 

3 
包转发能力

（单机容量） 
≥60Mpps ≥120Mpps 

4 堆叠功能 
支持 

堆叠数≥2 

支持 

堆叠数≥2 

5 冗余配置 主控交换板卡、电源等关键部件冗余配置 

6 VLAN 特性 支持 802.1q，最大 VLAN 数≥4000 个 

7 生成树协议 支持 IEEE802.1D（STP）、802.1s（MSTP）、802.1w （RSTP）等 

8 组播功能 支持 IGMP SNOOPING、PIM-SM、PIM-DM 等 

9 路由功能 支持静态路由、BGP、RIP、RIPv2、OSPF 等 

10 镜像功能 本地端口镜像技术，便于连接 IDS、协议分析仪等 

11 QoS 支持优先级队列及带宽控制，支持流量限速功能，提供广播风暴抑制措施 

12 系统管理 支持 SNMP v1/v2/v3、RMON，支持 FTP、NTP，支持流量统计功能 

13 安全性能 

基于用户身份的 IEEE 802．1x 认证 

基于用户身份进行 VLAN 分配 

同一个端口上可以同时支持 MAC 认证，802.1X 认证和 Web Portal 认证。

基于物理端口限定最大传输速率 

基于 MAC 地址的策略规则数量≥256 

基于 IP/TCP/UDP 地址的策略规则数量≥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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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用户角色数量≥15 

基于用户角色 QoS 服务质量保证，以及基于用户角色的带宽限制 

4.1.48.7 系统电源及功耗 

1）各站提供交流电源，其额定电压 220V，电压波动范围不大于±10%，频率为 50Hz±5 Hz。设备所

需的其它类型的电源由投标方自配电源单元解决，如需使用独立的电源变换设备，该设备应可通过系统

网管进行管理和监视。 

2）投标方应提供公务电话系统的功耗指标，例如每种插板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功耗。 

4.1.48.8 设备接地方式 

本工程系统设备采用综合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 1 欧姆。投标方应提供所供设备接地的要求及接地

方式，并说明能否满足轨道交通综合接地的要求。 

4.1.48.9 话务参数 

（1） 投标人提供的公务电话系统应能满足以下的话务量参数要求： 

- 电话话务量参考负荷 A：0.17Erl/每用户； 

- 传真话务量参考负荷 A：0.17Erl/每用户； 

- 低速数据话务量参考负荷 A：1.0Erl/每用户； 

- 2B+D 话务量参考负荷 A：1.0Erl/每用户； 

- 中继线话务量参考负荷 A：0.7Erl/每线。 

（2） 各类呼叫平均占用时间： 

- 本地呼叫平均占用时间：60s； 

- 听拨号音平均占用时间：3s； 

- 每一号位拨号平均占用时间（按键拨号）：0.8s； 

- 多频互控（MFC）信号收发器的平均占用时间，本地呼叫位 2s，长途呼叫位 10s； 

- 特种业务呼叫平均占用时间：30s； 

- 与呼叫占用次数有关的公用设备的能力，应按正常负荷下呼叫数的 1.5 倍考虑； 

- 超负荷控制：当话务超负荷时（即处理机负荷超过 90%~94%），应采用逐步微调方式来限制普通

用户呼叫，不允许一次超负荷控制就自动切断处理机所属的全部普通用户。 

4.1.48.10 服务等级 

（1） 时延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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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局响应时延：入局响应时延指标参见下表： 

项目 额定负荷 话务超负荷 20% 

平均 ≤300ms ≤400ms 

0.95 概率不超过 400ms 600ms 

拨号音发送时延：用户电路的拨号音发送时延指标参见下表： 

项目 额定负荷 话务超负荷 20% 

平均 ≤400ms ≤800ms 

0.95 概率不超过 600ms 1000ms 

交换系统呼叫阻塞概率：交换系统呼叫阻塞概率指标参见下表： 

项目 额定负荷 话务超负荷 20% 

阻塞概率 ≤0.001 ≤0.01 

 

（2） 最大忙时处理能力：投标人应对自己交换设备的最大忙时处理能力（BHCA）及其计算方法进

行描述。但必需保证各级处理机实际最大忙时处理能力能满足各项接续指标。 

4.1.48.11 过压、过流保护与抗干扰 

（1） 交换设备对过压和过流的保护性能，应满足 ITU-T K.20 建议要求。 

（2） 交换设备对所有与外线连接的部位，加装有过压和过流保护功能的保安单元，以防止雷击或

高压。 

（3） 交换设备在除了受总配线架保安单元的保护外(一级保护)，本身还应采取防护措施(二级保

护)。 

1）交换设备没有一级保护时 

（1）交换设备能经受住在用户线路上雷电 1000V(峰值电源)以下的感应电压，而不降低任何

部件的性能。 

（2）在电力线或接触网故障引起的过电压, 交换设备能经受住在通信线路上的纵电动势

650V，0.5 秒内的过压不降低任何部件的性能。 

（3）由于电力线路接触通信线路，造成交换设备遭受 220V(50Hz 有效值)交流 15 分钟的影

响应当没有火灾危险。 

交换系统应能承受 50Hz 交流纵向感应电动势大于 15V（均方根值）以上的能力。 

2）交换设备有一级保护时 

（1）交换设备应能承受因雷电冲击引起的下列规定值以内的过压电： 

① 峰值电压：4000V 

② 波前时间：10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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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半峰值时间：10μs 

（2）对于电力线、接触网故障及电力线路接触通信线路的影响与 1)条相同。 

3）交换设备的保护设备在遭受了雷电冲击或电力线路故障感应电压的冲击而动作后，必须

能自动恢复。 

（4） 交换设备本身应对周围的无线电和电视等不产生明显的电磁干扰，其产生的电磁干扰和抗电

磁干扰的能力应满足原信息产业部《软交换设备总体技术要求》(YD/T1434-2006)。如采用

其它标准时，投标方应详细说明。 

4.1.48.12 总配线架要求 

总配线架应采用知名厂家的产品，其技术要求符合 YD/T 694-2004《总配线架》及其他相关标准、规

范要求。 

（1） 接地 

- 接地方式：铜条。 

- 安装保安接线排的直列(成端架或混装架)上应装有单独的整体铜质地线汇流条，其横断面应不

小于 16mm2，且应与各个保安接线排保护地线可靠电气连接。直列的地线汇流条应与总配线架

总地线汇流条可靠电气连接，总配线架总地线汇流条的横断面应为不小于 50mm2的铜排。 

- 每个保安接线排保护地线与直列铜质汇流条连接点的接触电阻以及每个直列铜质汇流条与总

汇流条连接的接触电阻应不大于 l0MΩ。 

- 接线端子间接触电阻：在标准的试验大气条件下，两相接触的接线端子间的接触电阻不大于 7M

Ω；在高温试验、低温试验、温度变化试验和湿热试验等各项试验后，接触电阻增值不大于 3M

Ω；将连接插塞(或测试插塞)插人规定位置，插拔 200 次后，相连接的接线端子间的接触电阻

增值应不大于 3MΩ。 

- 成端接触电阻：在标准的试验大气条件下，导线与接线端子的成端接触电阻不大于 3MΩ；在高

温试验、低温试验、温度变化试验、湿热试验、振动试验等各项试验后，接触电阻增值不大于

2MΩ；导线接续试验后，接触电阻增值不大于 2MΩ。 

（2） 模块指标： 

- 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卡接式模块，在投标文件中须说明原产地。 

- 绝缘电阻：在标准的试验大气条件下及在高温试验、低温试验、温度变化试验和湿热试验后，

任意互不相连的两接线端子之间以及任一接线端子和金属固定件之间，其绝缘电阻不小于

1000MΩ。 

- 适用导线：卡接线内径 0.4-0.8mm，外径(包含绝缘层)0.7-1.4mm。 

- 抗电强度：在标准的试验大气条件下及在高温试验、低温试验、温度变化试验和湿热试验后，

任意互不相连的两接线端子之间以及任一接线端子和金属固定件之间，应能承受 45-60Hz、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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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近似正弦波、有效值为 1000V 的交流电压，历时 1min 应无击穿和飞弧现象。 

- 单根导线沿槽口垂直方向的拉脱力：≥25N。 

- 接线排其它要求：保安接线排在未插人保安单元(或连接插塞)时，内外线间应呈断开状态。测

试接线排应具有对内外线测试的接口。 

- 保安器簧片与接线排端子片间的接触压力：f＞50g。 

- 卡接寿命：＞200 次。 

（3） 保安单元 

- 直流击穿电压 Udc=230（+30/-40）V。 

- 脉冲击穿电压 Umax≤800V(1000V/μs 电压上升率时)。 

- 耐雷电冲击能力：能通过下面的模拟雷击试验，在脉冲电压 4kV，电压波形 10/700μs 试验次

数 10 次间隔 1 分钟相邻两次电压极性相反冲击下，能正常工作。 

- 耐电力线感应（长线路）能力：在电压 Uac（max）=600Vr.m.s f=50Hz R=600Ω持续时间 1s

试验 5 次，间隔 1 分钟条件下，能正常工作。 

- 耐电力线碰触能力：在电压 Uac（max）=220Vr.m.s  f=50Hz 持续时间 1 小时条件下，不起火、

不燃烧。 

- 告警功能：在用户线与电力线碰触发生故障时，总配线架应发出告警信号。在用户线发生雷击

和短时电力线感应时，不应发出告警信号。保安单元告警时，总配线架告警系统应能指示告警

保安单元所在列和线对号，并发出可见可闻的告警信号，应具有远程集中监测或集中告警的接

口，列告警与总告警均应具有告警检测装置。 

- 常温电阻：a,b 线的常温电阻应不大于 22Ω；a、b 线间电阻差应不大于 2Ω。在经受过电流冲

击恢复时间试验后，a、b 线间阻值差应＜5Ω。 

- 不动作电流：40℃时的不动作电流为 90mA，1h 不动作。 

- 过电流动作恢复时间：过电流动作恢复时间应不大于 60s。 

- 过电流热稳定性：保安单元应能承受 110Va.c.r.m.s(线路电阻 160Ω)4h 试验，保安接线排不

能变形，更换保安单元后应能正常工作。 

- 保安单元内不允许使用有放射性物质的元器件。 

- 不动作电压：在保安单元的各外线输人端和地之间施加-185V 的直流电压，各输人端和地之间

不能导通。 

- 冲击恢复时间：保安单元的冲击恢复时间应不大于 150ms。 

- 对地电容：保安单元 a、b 端对地电容应＜200pF。 

4.1.49 仪器仪表参考表 

由投标人配备的系统测试仪器仪表，须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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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仪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测量台 台 5  

2 钳形地阻测试仪 台 1  

3 数字兆欧表 台 5  

4 数字万用表 台 10  

5 

专用工具包（包括网络接

头压著钳、巡线仪、网线

测试仪、卡线工具和万用

剥线钳等） 

套 5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所提供的仪器仪表的型号、功能。 

4.1.50 主要设备材料参考表 

由投标人提供的主要设备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控制中心软交换设备（综合媒

体网关等） 1500 线 套 1 

中心服务器 1+1 冗

余 

2 网管终端  套 1 

置于金义东市域线

控制中心网管室 

3 接入网关 48 线 套 28 一般车站 

4 接入网关 80 线 套 1 秦塘站 

5 接入网关 400 线 套 3 停车场 

6 综合媒体网关 800 线 套 1 车辆段 

7 以太网交换机  套 33 

车辆段、停车场、

车站 

8 以太网交换机  套 1 控制中心 

9 计费终端  套 1 

置于金义东市域线

网管室 

10 打印机  套 1 含相关件 

11 便携式维护终端  套 1 含相关件 

12 MDF 架 

600线（内 400线、

外 200 线） 套 30 

车站，综合配线柜

内，50％配保安单

元元 

13 MDF 架 

2400 线（内、外

线各 1200 线） 套 1 

车辆段，50％配保

安单元元 

14 
MDF 架 

1600 线（内、外

线各 800 线） 套 3 

停车场，50％配保

安单元 

15 
MDF 架 

3000 线（内、外

线各 1500 线） 套 1 

控制中心，50％配

保安单元 

16 自动电话机   台 2000  

17 
自动电话机（带传真机）   台 55 

车辆段 11 台，停车

场 5 台，1 台/车站  

18 
数字电话机（含专用电缆）   台 88 

车辆段 15 台，停车

场 5 台，车站/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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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系统防雷  项 1 

投标人须根据防雷

方案自行提列，提

列的防雷器类型和

数量须满足工程需

要 

20 

缆线（系统内所有配线以及公

务电话系统至配线架、交流配

电柜、接地母排的所有配线及

适配器） 

 套 34 

控制中心、车辆段、

停车场、车站（合

价包干） 

表中的容量仅供参考，投标人须根据本文件的相关内容及经验核算交换机容量及配线架容量。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设备情况自行考虑机柜数量。 

以上数量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保证系统的完整性，投标人应根据所提供系统的需要，将以上

数量中未列出的项目而投标人认为达到功能要求和完成工程所必须的部分，应予补充，纳入报价。若投

标人因对本表的理解差异，或是系统需要的配置未纳入投标报价，导致系统的完整性的任何影响，均由

投标人负责。投标人须承诺在设计联络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及现场实施阶段均可根据系统需要对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 

4.1.51 系统接口要求及工程界面 

4.1.51.1 系统接口要求 

（1） 公务电话系统应具有运行状态信息及告警信息的输出接口，与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连接，并按

照通信集中告警系统提供的协议，完成数据通信联系，有关具体协议及要求将在设计联络时

确定。 

（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须明确提出公务电话系统与专用通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包括专用

传输系统、专用无线系统、专用电话系统、集中录音系统、时钟系统、通信电源系统、通信

集中告警系统等）的接口规范（包括：类型、数量、详细指标要求等），接口规范的格式参

见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供招标人参考。 

（3） 公务电话系统与通信运营商等其它专业或系统（其他供货商提供）之间的接口规范及要求参

见第 5 节及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其中与通信运营商的接口分界点需设计联络阶段与通

信运营商协商。 

4.1.51.2 工程界面 

公务电话系统负责整个公务电话系统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控制中心软交换设备、车辆段、停车场

及车站软交换节点设备、总配线架等及配套的安装附件）、系统内所有配线以及公务电话系统至配线架、

配电柜、接地母排的所有配线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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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3 工程界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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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 系统图（仅供参考） 

附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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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电话系统技术要求 

4.1.53 系统基本要求 

（1） 专用电话系统是专为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调度员和值班员组织指挥行车、运

营管理以及确保行车安全而设置的电话系统。专用电话包括：调度、站间行车、站（段）内

直通电话以及相邻站应急电话等。 

（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根据用户需求书的有关要求及拟供设备的性能特点，对专用电话系统

方案进行详细说明，以证明所供设备满足本工程需求。 

（3） 本工程专用电话主系统拟采用主备方案，在控制中心和车辆段分别新设 1套专用电话主系统，

控制中心专用电话主系统主用，车辆段专用电话主系统作为异地冗余配置。 

（4） 投标人应提供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专用电话系统设备，并在轨道交通行业有开通案例；相关设

备应具有检测报告。所采用的设备具有工信部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或其它部级的认证证书。 

4.1.54 系统性能要求 

（1） 系统对过压和过流的保护性能，应满足 ITU-T K.20 建议要求。 

（2） 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指标要求详见“第 6 节 通信系统保证 附件 6-8 可靠性、

可用性及可维修性目标”。可用性应考虑电话交换机本身设备及电源故障，但不考虑电话机

故障。 

（3） 系统应具有扩展或在线增加新业务，而不需要更改现有系统结构的功能，投标人应在投标文

件中对系统扩展方式的详细描述。 

（4） 系统应保证通话质量，能够适应大噪声环境使用。 

（5） 系统应采取多级防雷和防强电干扰措施，应满足本线电磁环境条件，以保证设备在任何位置

均可安全使用。 

（6）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系统和设备可靠性指标的有关资料（如 MTBF、MTTR 等）。 

4.1.55 系统功能 

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4.1.55.1 系统应具有扩展或在线增加新业务均不需要更改现有系统结构的功能。投标人应给出扩展用户

实现方式的描述。 

4.1.55.2 系统应采用先进的数字锁相环及防时钟抖动技术，确保整个网络的同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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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5.3 系统应采取多级防雷和防强电干扰措施，以保证设备安全运用。 

4.1.55.4 具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 

4.1.55.5 系统具有强插、强拆功能。 

4.1.55.6 系统操作时任何情况下均不能发生交换设备通话阻塞。 

4.1.55.7 专用电话分机呼叫调度台、操作台遇忙等待。 

4.1.55.8 操作台之间应有台间联络功能，分机之间不允许呼叫和通话。 

4.1.55.9 各用户调度电话分机呼叫调度操作台及站内直通分机呼叫操作台，应按热线功能连接。无需拨

号，直接呼叫，摘机即通。 

4.1.55.10 专用电话系统应具有录音接口，所有通话应能被通信集中录音系统录音、监听、通话统计、

分级密码管理、快速查询回放、来电显示等功能，并记录通话日期、起止时间等管理信息。 

4.1.55.11 调度员、值班员呼叫专用电话分机时，按下操作台上相应用户键，相应键的呼出指示灯亮，

专用电话分机振铃，摘机即可通话，此时操作台上该用户的通话指示灯亮。 

4.1.55.12 系统应具有寻线组功能、遇忙转接功能，可根据运营组织的需要，由维护人员通过系统维护

管理终端为相关的操作终端群组设定。所有操作台及分机应有清晰标志，以便识别。 

4.1.55.13 调度电话功能： 

（1） 调度员选叫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时应能单呼、组呼、全呼。应一键到位，操作简单，

使用方便。呼出接通时有回铃音。 

（2） 各调度员能通过值班台与各站/段相应值班员（分机）直接通话。 

（3） 各调度员之间能通过调度台直接通话。 

（4） 值班主任能通过调度台与各调度员直接通话。 

（5） 调度台有通话排队功能，当使用时，可容许至少八个来电排队。每个排队的电话能显示来电

者，使用者可随意选取接通任何排队中的电话。 

（6） 各站/段值班员呼叫调度员时，调度台上应有可见可闻信号表示，普通呼叫和紧急呼叫的声、

光信号应有明显区别，调度台可显示呼叫分机号码及中文站名，紧急呼叫和普通呼叫应有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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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控制中心调度可同时召开 2 个电话会议(2 个 30 方),会议进行中, 中心调度员可随时增加和

删除会议成员,并控制成员的发言权。其中行调调度员在会议进行中，增加和删除会议成员

应一键完成。（各设备商应描述随时增加和删除会议成员的会议方式） 

（8） 对调度员的所有通话都应自动记录。 

（9） 调度分机呼叫调度台，应按热线功能连接，一键即通，响应迅速。 

（10） 同一个调度电话系统内各调度分机间不允许通话，也不允许和其它调度电话系统的调度操作

台所辖调度分机联系。 

4.1.55.14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操作台功能 

（1）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操作台有三个使用功能： 

- 站/段/场内直通电话功能； 

- 站（段/场）间电话功能； 

-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台功能。 

（2） 站/段/场内直通电话功能：直通电话只能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通话，两个直通电话

之间不能通话。 

（3） 站（段/场）间电话功能： 

- 站（段/场）间电话提供车站值班员与相邻站(段/场)值班员、相邻联锁站值班员间的直接通话

（即呼即通功能）； 

- 站（段/场）间电话具有紧急呼叫邻站及邻站呼入显示功能； 

- 站（段/场）间电话不得出现占线（优先级高于站内直通电话）或通道被其他用户占用等情况； 

- 站（段/场）间电话应有强插功能。 

（4）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台功能： 

-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值班员能通过值班台有选择地与所管辖区用户直接通话； 

-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呼叫本辖区域内的直通电话时，应能实现单呼、组呼及全呼三种

呼叫方式； 

- 各站/段/场直通电话呼叫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段值班员时，值班台可显示呼叫分机号码或名

称，紧急呼叫和普通呼叫应有区别； 

-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值班员能通过值班台呼叫控制中心行车调度员。 

（5） 操作台有通话排队功能，当使用时，可容许至少 8 个来电排队。每个排队的电话能显示来电

者，使用者可随意选取接通任何排队中的电话。 

4.1.55.15 紧急电话功能 

站台工作人员（含司机）以及旅客在紧急情况下利用紧急电话与车站值班员直接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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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5.16 时钟同步功能 

系统应采用先进的数字锁相环及防时钟抖动技术，确保整个网络的同步性能。 

系统采用主从同步方式，正常情况下主系统从传输系统提取同步时钟信号作为时钟源，实现主系统

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内车站分系统之间的同步；当外部时钟源发生故障时，系统将自动切换至系统

内部的时钟以自由震荡方式提供时钟源，时钟的内外部切换不影响调度业务。 

4.1.55.17 时间同步功能 

本系统在控制中心应有与时钟系统的接口，接收时钟系统中心母钟提供的标准时间信息，校准本系

统内所有需要时间信息的设备，以使系统内各设备时间显示及存储信息的记录时间与本线运营时间（时

钟系统）相统一。时钟系统的接口为 RS422。 

4.1.55.18 投标人应理解并满足各种专用电话接入系统的距离条件要求，如接入距离过长时，在不降低

本工程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投标人负责提供解决方案。投标人的报价已考虑这一因素，合同价格

不会因此而调整。 

4.1.55.19 维护管理功能 

（1） 系统应具有维护管理功能，能进行一般性管理、故障管理、配置管理、安全管理。 

（2） 系统应配置维护终端进行维护和管理： 

- 控制中心网管室内设置网管服务器，用于采集、处理、存储系统设备运行状态信息、故障告

警信息、软件/硬件配置信息等； 

- 车站分系统预留本地设备维护管理接口，满足招标人维护人员对本地设备进行维护及设备配

置（不限于数据配置、用户配置等）的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对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

维护管理的内容进行详细描述。 

（3） 可完成自动检测、故障报警、故障定位（详细到端口级）、远端复位、告警实时打印及远端

维护等功能。 

（4） 具有故障诊断功能，能作软硬件故障诊断、告警显示和记录，能确定故障范围和性质并打印。 

（5） 通过系统维护管理终端能提供话务统计、性能测试，并对有关信息进行自动记录并打印。 

（6） 系统维护管理终端设备应具有良好的、图形化的人机界面（图文及菜单显示为中文），应有

可视、可闻的报警显示，操作灵活方便，同时具有分级密码权限管理等安全保护措施。 

（7） 系统应灵活配置不同用户的业务功能等级。 

（8） 对所有通话进行数据记录，所有数据记录应可输出到外接存储介质及打印机。 

（9） 可实时监测中心、车站和车辆段/停车场设备的运行状态。可监测到的信息为：电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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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状态、操作开始、结束时间及定位，告警产生和恢复的时间、类型等。 

（10） 网管软件应具有无限制升级功能，升级后可向下兼容，数据配置应固定、简单，方便修改；

应可通过网管系统下传设备的配置文件。 

（11） 通过网管软件进行系统数据设置时，每项操作步骤应有可操作性提示。 

（12） 网管系统数据和用户数据应具有备份和恢复功能。 

（13） 对系统发生的故障和操作进行全面记录，所录内容可进行转储到外部介质或输出到打印机，

其应在系统内部硬盘保留不少于 180 天的时间。 

（14）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网管系统及其设备的构成、用户界面、硬件平台、软件平台及系统

做出详细描述。 

4.1.56 系统构成 

4.1.56.1 根据列车运行组织和业务管理、指挥的需要，本系统设置五种调度电话：行车调度电话、电力

调度电话、环控（防灾）调度电话、维修调度电话、总调调度电话。 

4.1.56.2 系统设备包括：专用电话主系统、专用电话分系统和网管系统、调度操作台、值班操作台、专

用电话分机（包括调度电话分机和站/段/场内直通电话等）、紧急电话等配套设备。调度操作台

设置在调度员工作台上，而专用电话分机则设置在其它特定的管理用房。 

4.1.56.3 系统终端： 

（1） 调度操作台：供各调度员（行车、电力系统、环控系统、维修系统）与信息管理员、值班主

任、值班工程师等之间，及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和有关特定位置的工作人员之间

进行通话的专用电话设备。 

（2） 值班操作台：供使用者（包括但不限于值班主任、值班工程师、信息管理员、站/段值班员

等）与相关部门人员之间通话的专用电话设备。 

（3） 专用电话分机：为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有关重要设备用房及管理用房职守人员

与相关控制室进行通话联络的专用电话设备。 

（4） 站间电话：实现相邻站/段/场值班员之间之间直接通话。投标人须考虑传输系统故障后的备

用通信方案。 

（5） 紧急电话：在车站的每侧站台设置的紧急电话，供乘客和工作人员在紧急及灾害状态下使用。 

4.1.56.4 本工程专用电话主系统拟采用主备方案，在控制中心和车辆段分别设置 1 套专用电话主系统，

控制中心专用电话主系统主用，车辆段专用电话主系统作为异地冗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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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6.5 在各车站、停车场设置专用电话分系统，通过传输系统分别与控制中心和车辆段专用电话主系

统连接。主系统与分系统之间的连接通道均为 E1（由传输系统提供）。 

4.1.56.6 主系统与分系统之间的连接方式，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出可选方案，供招标人考虑。 

4.1.56.7 当控制中心主系统与各分系统的中继链路发生故障时，或控制中心主系统因各种原因不能工作

时，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描述使用车辆段主系统作为备份实现各分系统正常通信的方案。 

4.1.56.8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新设专用电话网管系统（含网管服务器）对金义东市域线专用电话系统设备

进行集中网络管理、维护，并在金义东市域线网管室新设网管终端。 

4.1.56.9 在各站点通信设备室通过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便携式）进行本地设备的维护管理，其应满

足招标人维护人员对本地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及本地设备配置（不限于数据配置、用户配置等）的

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对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维护管理的内容进行详细描述。 

4.1.56.10 专用电话系统设备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描述： 

（1） 控制中心专用电话设备 

控制中心专用电话设备由主用主系统设备、调度操作台、调度电话分机、网管服务器、本地设备维护

管理终端等组成；包括但不限于： 

- 控制中心新设主用主系统设备； 

- 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的三个行车调度员、电力系统调度员、环控（防灾）系统调度员、维修

调度员、总调调度员处各设置一台调度操作台；各操作台通过专用接口分别接入控制中心主

用主系统设备和车辆段备用主系统设备； 

- 调度电话分机设置在相关管理用房内（具体位置在设计联络阶段确认）； 

- 新设网管服务器，在金义东市域线网管室新设网管终端及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 

（2） 车辆段专用电话设备 

车辆段专用电话设备由备用主系统设备（平时可作为分系统使用）、值班员操作台、专用电话分机等

组成，包括但不限于： 

- 备用主系统设备设于车辆段通信设备室； 

- 车辆段值班室：行调值班员处设置值班操作台一台，设置行调分机、场调分机各一台； 

- 车辆段维修主任（使用人员待定）：设置设调分机一台； 

- 停车库运转值班室：设置调度台一台，设置行调分机、电调分机、设调分机各一台； 

- 供电控制室：设置专用电话分机一部； 

（3） 停车场专用电话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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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专用电话设备由分系统设备、值班员操作台、专用电话分机等组成，包括但不限于： 

- 分系统设备设于停车场通信设备室； 

- 停车场值班室：设置值班操作台 1 台、设置行调分机、场调分机各一台； 

- 停车库运转值班室：设置值班操作台 1 台、设置行调分机、电调分机、设调分机各一台； 

- 停车场列检库维修值班室：设置行调分机、场调分机、设调分机各一台； 

（4） 车站专用电话设备 

车站专用电话设备由分系统设备、值班员操作台、专用电话分机等组成，包括但不限于： 

- 分系统设备设于车站通信设备室； 

- 车站控制室：设置值班操作台一台、环控（防灾）专用电话分机一部、行车调度专用电话分

机一部； 

- 车站供电控制室：设置电力调度专用电话分机一部； 

- 开关站供电控制室：设置电力调度专用电话分机、环控（防灾）专用电话分机各一部； 

- 在上下行站台前端、AFC 票务室、客服中心、站长室、（站务员）值班室、交接班室兼会议室、

警务室、站台门设备及管理室、车站供电控制室等处所设置站内直通专用电话分机各一部； 

- 紧急电话：通常安装在站台，暂按每侧站台设置两部，可直通车站值班员等。 

4.1.57 系统容量 

4.1.57.1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组网和招标文件要求分别确定中继数量和用户数量，数量应满足本工程需

求。 

4.1.57.2 专用电话系统用户线容量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专用电话容量在满足现有用户线数量的基础上，数字用户线与模

拟用户线分别预留不少于 20％用户线端口余量。 

4.1.57.3 中继线配置 

（1） 专用电话系统中继线容量应可在对系统运营无重大影响的情况下进行扩容，达到初期容量的

2 倍。 

（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根据本用户需求书的要求，核实各站点的专用电话容量配置表，并依

据此配置表完成招标文件的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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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8 设备性能需求 

4.1.58.1 系统设备要求 

（1） 主系统、分系统设备应为模块化结构设计，全数字化无阻塞网络，允许带电热插拔。软件版

本升级、系统扩容时不停机。 

（2） 系统处理能力应能够满足金义东市域线的使用，并具备远期扩展一倍的能力。投标人应详细

描述所投设备的话务量指标、忙时呼叫处理能力及其计算方法。 

（3） 系统应能承受 50Hz 交流纵向感应电动势大于 20V（均方根值）以上的能力。 

（4）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系统设备之间的传输时延、抖动、时钟同步方式等指标的详细说明。 

（5） 系统采用 DSP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实现全双工通信并有效进行回波抑制，能够适应大噪声环境

使用。 

（6） 系统应采取防雷和防强电干扰措施，以保证设备安全运用。 

（7） 系统设备应具备冗余保护能力，主控板、交换矩阵、数据存储器等均采用双重热备，主备切

换无间隙。二次电源、铃流等公共部件采用负荷分担方式热备份，确保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系统的交换能力应满足系统最大支持容量。当系统设备故障时，可自动和手动实现切换，保

证系统不间断工作。投标人应对系统设备的备份方式进行描述。 

（8） 投标人应提供系统设备配置、路由选择、可靠性、独立性、可维护性、可测试性 

等的详细描述。 

（9） 投标人应根据技术规范书的有关要求及拟供设备的性能特点，对专用电话系统方 

案进行详细说明，并就控制中心故障时系统方案及运行方式进行详细说明。 

（10） 投标人提供的专用电话交换系统及设备应满足用户需求书技术规范书所有技 

术需求。本技术规范书仅提及了一些较重要的系统及设备指标和需求。投标人在投标 

文件中应从整个系统整体表现出发，提供本用户需求书中未涉及的其它系统及设备性 

能指标供招标人考虑。如技术规范内有相关指标发生矛盾时，则应采用要求更为严格 

的技术指标执行。 

4.1.58.2 调度操作台 

（1） 调度操作台应采用触摸屏（用户键不少于 64 键，必要时按键可扩展）结构。调度操作台上

应配置功能键、选呼键、组呼键、全呼键、液晶显示屏等，以上各键应配相应发光管以指示

其工作状态。 

（2） 调度员通过调度操作台选叫车站（段/场）值班员时应能单呼、组呼、全呼并中文界面菜单

显示。单呼、组呼（预制）、全呼应一键到位（不需再按其它键），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呼

出接通时有回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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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度操作台应能提供两套独立的通话方式：主话路（座式麦克风，音量可调、具有防噪功能）

和副话路（即手柄），两个通道可同时使用且互不影响通信。调度操作台话路应具有自动静

噪及防振鸣功能。 

（4） 采用全双工＋强制键的通话方式。强制键的通话方式为：当中心调度员需要向各站、车辆段

/停车场值班员发布调度命令时可按下强制键，此时中心调度员处于送话状态。松开强制键

时，中心调度员处于受话状态，各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听不到中心调度员的讲话。 

（5） 控制中心各调度台应具有台间联系的功能，并能够同时接入到控制中心和车辆段的主备用主

系统中。 

（6） 车站（段/场）值班员呼叫控制中心调度员时应能进行直接呼叫。 

（7） 车站（段/场）值班员呼叫控制中心调度员时，控制中心调度员的调度操作台应振铃并能按

顺序显示呼叫分机号码及用户名（汉字）。 

（8） 用户呼叫正在通话的调度操作台时，调度操作台可显示该呼入的用户号，并具有回叫功能。

对紧急呼叫与正常呼叫在显示及铃声上应有区分。 

（9） 调度分机呼叫调度操作台，应按热线功能连接，一键即通。 

（10） 同一个调度电话系统内各调度分机间不允许通话，也不允许和其它调度电话系统的调度操作

台所辖调度分机联系。 

（11） 调度操作台应有满足通信集中录音系统所需的录音接口，对主副话路均可录音。 

（12） 控制中心调度可进行全呼、组呼，中心调度员可随时增加和删除呼叫成员，并控制成员的发

言权，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详细描述增加和删除全呼、组呼成员的通话方式。 

（13） 调度操作台应具有配套的应急话机，在调度操作台故障情况下能代替调度操作台功能。 

4.1.58.3 值班员操作台 

（1） 值班员操作台有三个使用功能：与控制中心、站内、段内、场内直通用户通话；与有关调度

员（设直通键）通话；与全线相关专用电话用户（设直通键）通话。 

（2） 值班员操作台应采用按键式（用户键应不少于 24 个，必要时按键可扩展）结构，应配置有

功能键、选叫键、组呼键、全呼键、液晶显示屏等。以上各键应配相应发光管以指示其工作

状态；应能显示通话用户、被占用用户、呼叫用户状态。 

（3） 值班员操作台具有单呼、组呼和全呼通话功能。单呼、组呼（预制）、全呼应一键到位，操

作简单，使用方便。 

（4） 具有用户分群使用功能，并可分群使用不同的操作台。 

（5） 值班操作台应能提供两套独立的通话方式：主话路（座式麦克风，音量可调、具有防噪功能）

和副话路（即手柄）。两个通道可同时使用且互不影响通信。值班操作台话路应具有自动静

噪及防振鸣功能。 

（6） 值班操作台应有满足通信集中录音系统所需的录音接口，对主副话路均可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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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可设置值班操作台忙或久不接听时能转移呼入电话到指定操作台或分机，在两个以上用

户呼入时自动排队和保持。 

（8） 值班操作台应具有配套的应急话机，在值班操作台故障情况下能代替值班操作台功能。 

（9） 值班操作台应能按顺序显示呼入用户名（汉字）。 

4.1.58.4 专用电话分机（包括站内直通电话和调度电话分机） 

（1） 站（段/场）内直通电话 

- 站（段/场）内直通电话可直接呼叫本站、段/场内值班台； 

- 站（段/场）内直通电话的样式须经招标人审批。 

（2） 调度电话分机 

- 各车站、开关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供电值班室设电力调度电话分机和环调分机，

具体在实施前确认。 

- 调度电话分机的样式须经招标人审批。 

（3） 设置于设备用房的专用电话分机应采用壁挂方式安装，投标方须提供必要的安装架及安装附

件，费用须包含在本次投标总价内。 

（4） 设置于站台前端的专用电话分机应是密闭、防水、防潮、防震、可靠性高、耐高温等的电话，

采用壁挂方式安装，投标方须提供必要的安装架及安装附件，费用须包含在本次投标总价内。

电话的外观、颜色、材质等须经招标人审批。 

4.1.58.5 紧急电话 

（1） 电话机应是密闭、防水、防潮、防震、防晒、防误动、防恶意破坏的对讲型式电话机。 

（2） 电话用户界面应醒目、一按即通，并设有清楚的标志。 

（3） 电话机的外观、颜色、材质等须经招标人审批。 

（4） 紧急电话外观及尺寸在设计联络阶段须经招标人确认。 

4.1.59 仪器仪表参考表 

由投标人配备的系统测试仪器仪表，须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序

号 
仪器仪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用户测试仪（环路测试仪） 台 5  

2 钳形地阻试仪 台 1  

3 数字兆欧表 台 5  

4 数字万用表 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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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用工具 套 5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所提供的仪器仪表的型号、功能。 

4.1.60 主要设备材料参考表 

由投标人提供的主要设备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专用电话主系统  套 1 控制中心 

2 专用电话主系统  套 1 车辆段 

3 专用电话分系统   套 33 车站、停车场 

4 专用电话系统网管终端  套 1 

金义东市域线控制中心

网管室 

5 打印机  套 1 含相关件 

6 便携式维护终端  套 1 含相关件 

7 专用电话分机   台 750  

8 紧急电话  台 124  

9 站台前端电话  台 60  

10 值班操作台（含应急话机）   个 36  

11 调度操作台（含应急话机）   个 12  

12 系统防雷  项 1 

投标人须根据防雷方案

自行提列，提列的防雷

器类型和数量须满足工

程需要 

13 

缆线（系统内所有配线以及专

用电话系统至配线架、配电柜、

接地母排） 

 套 35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控制中心，合价包干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设备情况自行考虑机柜数量。 

以上数量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保证系统的完整性，投标人应根据所提供系统的需要，将以上

数量中未列出的项目而投标人认为达到功能要求和完成工程所必须的部分，应予补充，纳入报价。若投

标人因对本表的理解差异，或是系统需要的配置未纳入投标报价，导致系统的完整性的任何影响，均由

投标人负责。投标人须承诺在设计联络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及现场实施阶段均可根据系统需要对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 

4.1.61 系统接口要求及工程界面 

4.1.61.1 系统接口要求 

（1） 系统应具有运行状态信息及告警信息的输出接口，与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连接，并按照通信集

中告警系统提供的协议，完成数据通信联系，有关具体协议及要求将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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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须明确提出专用电话系统与专用通信系统内部其它各子系统之间（包括

专用传输系统、集中录音系统、时钟系统、通信电源系统、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等）的接口规

范（包括：类型、数量、详细指标要求等），接口规范的格式参见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

供招标人参考。 

（3） 专用电话系统与其它专业或系统（其他供货商提供）之间的接口规范及要求参见第 5 节及附

录一《接口管理文件》。 

4.1.61.2 工程界面 

专用电话系统负责整个专用电话系统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专用电话主系统设备、网管设备、分系

统设备、调度台、值班台、专用电话分机、紧急电话等及配套的安装附件）、系统内所有配线以及专用

电话系统至配线架、配电柜、接地母排的所有配线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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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1.3 工程界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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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系统或招标人
投标人

其他系统或招标人

专用电话
分系统设

备

VDF/

EDF/

DDF/

ODF

配

线

架
接地母排

专用电话

系统设备

传输

集中告警

工程界面分界点 工程界面分界点

调度台、
值班台、
专用电话
分机、紧
急电话及
安装附件

等

网管设备

时钟系统

电梯
控制

柜

电梯

UPS

电源

蓄电

池组

交流配

电柜

 交流切

换箱

集中录音

 
 

 

 

 

4.1.62 系统图（仅供参考） 

附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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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录音系统技术要求 

4.1.63 系统要求 

4.1.63.1 本系统具备集中录音功能，可在控制中心、车站（或车辆段/停车场）对各调度员、车站（或车

辆段/停车场信号楼）值班员或其他工作人员需录音的通话进行录音；集中录音系统应能对专用无线通信

系统、专用电话系统、广播系统及公务电话系统进行录音。 

4.1.63.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根据用户需求书的有关要求及拟供设备的性能特点，对集中录音系统方

案进行详细说明，以证明所供设备满足本工程需求。 

4.1.63.3 投标人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应有成熟的运行经验（有 3 条以上成功开通的城市轨道交通案例，

须提供供货合同和开通证明文件）。所采用的录音板卡具有工信部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或其它部级的认证

证书。 

4.1.64 系统功能 

4.1.64.1 集中录音系统应能实现对专用电话、公务电话、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语音、广播系统语音的实时

语音记录功能。能实现对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全网录音，并发路数不低于 150 路。 

4.1.64.2 基本功能。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1） 系统应能录音、监听、通话统计、分级密码管理等功能； 

（2） 系统应可实现对各个录音节点录音数据的快速查询回放； 

（3） 系统应能与时钟系统定时进行校时服务，确保录音记录与轨道交通运营时间一致； 

（4） 集中录音系统采用的录音媒体应为市面上成熟可靠产品，并买方可在市场上自由采购； 

（5） 系统设备具有多路实时录音功能，实时录音记录，以便随时重放通信实况。可靠性高，复原

度高、保密性好、不可修改，查询方便； 

（6） 集中录音系统设备应为双机热备份，在故障情况下可自动转换，并具有手动转换功能； 

（7） 设备应能满足多信道同时 24 小时、365 天不间断录音、不漏录的功能。能以数字方式自动记

录语音信息，平均每信道记录时长应为 3 个月以上；提供计算说明文件。 

（8） 设备应有友好的人机界面，人机对话操作方式应直观、方便、快捷，设备应具备分离式录音

触控屏，可手持移动使用，实现录音设备的本机管理、远程查询、现场及应急录音等功能； 

（9） 在维护人员进行查询、监听、或维护操作时，不影响设备正常录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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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备查询、监听、输出录音使用分级密码权限管理； 

（11） 录音设备记录的语音文件信息可另存在移动硬盘上，便于查询管理。通话文件包括用户名、

主叫号码、被叫号码、分机号码、通话时长及起止时间等信息。录音设备应具有自动删除、保留、提取和

放音的功能。 

（12） 录音启动方式：声音控制、电压控制等启动连续录音； 

（13） 控制中心应具备远程查询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录音历史记录的能力，查询方式与在本地查

询一样。 

4.1.64.3 维护管理功能。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1） 具有本地端维护和远程维护管理功能。 

（2） 可对所有录音设备进行系统性能管理、配置管理、故障管理、安全管理。 

（3） 监控界面应采用具有良好的人机对话界面以及优良的开发性和可扩充性，应能很方便地对录

音设备的参数进行更改，应具有集中维护功能和自诊断功能； 

（4） 应能够实时检测录音设备的运行数据、工作状态，并能进行相应的显示； 

（5） 对系统的故障状态进行声光报警、显示、打印、存档； 

（6）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网管系统及其设备的构成、用户界面、硬件平台、软件平台做出详

细描述。 

4.1.64.4 时间同步 

本系统在控制中心应有与时钟系统的接口，接收时钟系统中心母钟提供的标准时间信息，校准本系统

内所有需要时间信息的设备，以使系统内各设备时间显示及存储信息的记录时间与本线运营时间（时钟系

统）相统一。时钟系统的接口为 RS422，时间信息格式由时钟厂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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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5 系统构成 

4.1.65.1 系统设备包括：数字录音系统设备、交接班现场录音设备、网管服务器、录音查询网管终端以

及录音软件平台系统等。 

4.1.65.2 投标人须为本工程在运营控制中心设一套中心录音系统设备并连接 34 套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录音系统设备，投标人须详细说明系统的扩展能力。所有录音设备均采用 1+1 热备的方式工作。 

4.1.65.3 在各车站、停车场、车辆段设置数字录音系统设备，通过传输系统与控制中心数字录音系统设

备连接。中心数字录音系统设备与车站数字录音系统设备之间的连接通道均为以太网接口（由传输系统提

供）。 

4.1.65.4 集中录音系统设备应采用带各种接口的双机热备数码式录音系统。 

4.1.65.5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新设集中录音网管系统（含网管服务器）对金义东市域线集中录音系统设备

进行集中网络管理、维护，并在金义东市域线网管室新设录音查询网管终端。 

4.1.65.6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设置交接班现场录音设备，用于重要岗位现场录音。交接班现场录音设备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1）用于重要岗位工作交接、派工现场录音，以及对网内集中录音设备实现远程访问、检索、查询及回

放等功能操作。 

（2）交接班现场录音设备应支持 WIFI 无线传输功能，可自动将记录的录音语音信息上传到录音网管服务

器，并内置千兆光口实现远距离传输。 

（3）应满足录音信息保存 90 天以上，与时钟系统定时进行校时服务，确保录音记录与轨道交通运营时间

一致，并应具备模拟录音和现场录音。 

（4）投标人对此提供方案及可实施性建议，相关费用包含投标总价中。 

4.1.65.7 在各站点通信设备室可通过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便携式）进行本地设备的维护管理，其应

满足招标人维护人员对本地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及本地设备配置（不限于数据配置、用户配置等）的要求，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对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维护管理的内容进行详细描述。 

4.1.65.8 集中录音系统设备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描述： 

（1）控制中心集中录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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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中心新设集中录音设备、数字录音网管服务器、交接班现场录音设备； 

- 新设集中录音设备网管，在控制中心金义东市域线网管室新设录音查询网管终端。 

（3）车站/停车场/车辆段集中录音设备 

- 在车站/停车场/车辆段通信设备室新设集中录音设备。 

4.1.66 系统容量 

集中录音配置：控制中心至少能同时记录 64 条话音信道，至少满足 90 天语音录音的储存容量；车辆

段至少能同时记录 48 条话音信道，停车场至少能同时记录 32 条话音信道，至少满足 90 天语音录音的储

存容量；车站至少能同时记录 16 条话音信道，至少满足 90 天语音录音的储存容量。 

4.1.67 设备性能需求 

4.1.67.1 多通道录音仪 

（1） 双机热备份，可实行主、备机无缝切换。 

（2） 通道数目：控制中心不小于 64 通道；车辆段不小于 48 通道；停车场不小于 32 通道；车站

每站不小于 16 通道，并满足系统要求。 

（3） 支持时钟导入。 

（4） 采用 DSP 技术的数字交换单元；真彩十寸及以上液晶显示，内置存储和电池，可与录音设备

分离操作，并具备两路以上应急和一路现场录音接口。 

（5） 物理接口：支持音频二、四线、2B+D，2M 等。 

（6） 语音编码：ADPCM  A 率 PCM。 

（7） 语音压缩：ADPCM。 

（8） 采样频率：8kHz/6kHz。 

（9） 数 据 率：64kbps/32kbps。 

（10） 频率响应：300Hz~3400Hz，±3dB。 

（11） 录音启动：电压控制、声音控制等。 

（12） 检索参数：日期、时间、通道号码、被叫号码、主叫号码等。 

（13） 通道串扰：＜60dB。 

（14） 语音信噪比；≥55dB。 

（15） 语音输出功率：2~4W。 

（16） 语音失真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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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7.2 交接班现场录音设备 

（1）采用内置全彩液晶屏，支持现场录音和四路及以上模拟电话录音 

（2）支持时钟 NTP 协议接入 

（3）物理接口：100/1000M 电口、100/1000M 光口、USB 接口等 

（4）语音编码：ADPCM  A 率 PCM 

（5）采样频率：6KHZ 

（6）数据率：64KBPS/32KBPS 

（7）频率响应：300HZ-3400HZ 

（8）录音启动：按键控制、声音控制等 

（9）检索参数：日期、时间、交接地点等 

（10）语音信噪比：≥55dB 

（11）语音失真度：≤3% 

（12）外放功能：内置扬声器 

（13）电源：内置可充式锂电，支持外接电源 

集中录音：在控制中心、车站及车辆段/停车场分别对专用电话系统语音、专用无线通信语音、公务电话

系统语音以及广播系统语音进行集中录音。 

4.1.67.3 以太网交换机： 

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产品，其基本性能优于或等于以下指标（不限于此）： 

（1）交换容量大于等于 64Gb/s 

（2）包转发率大于等于 9Mp/s 

（3）所有端口支持线速转发 

（4）固定端口：8 个 10/100/1000M 以太网口，1 个 Console 口 

（5）扩展槽位数量：2 个 

（6）支持 IEEE 802.1Q 标准的 VLAN，支持 VLAN 数量大于等于 256 个 

（7）支持组播 

（8）支持生成树协议及快速生成树协议，符合 IEEE 802.1D 及 IEEE 802.1w 标准，支持 IEEE 802.3x

流控、 802.1PQoS 等主流网络协议 

（9）支持 SNMP，命令行， Telnet，Web 等网管功能 

4.1.68 主要设备材料表参考 

由投标人提供的主要设备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http://publish.it168.com/cWord/544.shtml
http://publish.it168.com/cWord/545.shtml
http://publish.it168.com/cWord/5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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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64 路数字集中录音设备  套 4 

控制中心、车辆段（无

线全网录音路数另计） 

2 集中录音网管服务器  套 1 控制中心 

3 录音查询网管终端  套 1 

金义东市域线控制中心

网管室 

4 便携式维护终端  套 1 含相关件 

5 以太网交换机（8 口）  台 1 控制中心 

6 48 路集中录音设备  套 2 义乌停车场 

7 32 路集中录音设备  套 4 停车场 

8 16 路集中录音设备  套 60 车站 

9 交接班现场录音设备  套 68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控制中心 

10 

系统防雷  项 1 

投标人须根据防雷方案

自行提列，提列的防雷

器类型和数量须满足工

程需要 

11 

缆线（系统内所有配线以及专

用电话系统至配线架、配电柜、

接地母排） 

  

套 

 

35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控制中心，合价包干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设备情况自行考虑机柜数量。 

以上数量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保证系统的完整性，投标人应根据所提供系统的需要，将以上数

量中未列出的项目而投标人认为达到功能要求和完成工程所必须的部分，应予补充，纳入报价。若投标人

因对本表的理解差异，或是系统需要的配置未纳入投标报价，导致系统的完整性的任何影响，均由投标人

负责。投标人须承诺在设计联络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及现场实施阶段均可根据系统需要对数量进行相应

调整。 

4.1.69 系统接口要求及工程界面 

4.1.69.1 系统接口要求 

（1）系统应具有运行状态信息及告警信息的输出接口，与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连接，并按照通信集中

告警系统提供的协议，完成数据通信联系，有关具体协议及要求将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2）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须明确提出集中录音系统与专用通信系统内部其它各子系统之间（包括专

用传输系统、公务电话系统、专用电话系统、广播系统、时钟系统、通信电源系统、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等）

的接口规范（包括：类型、数量、详细指标要求等），接口规范的格式参见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供招

标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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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9.2 工程界面 

集中录音系统负责整个集中录音系统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录音设备、网管设备等及配套的安装附

件）、系统内所有配线以及集中录音系统至配线架、配电柜、接地母排的所有配线的采购。 

4.1.69.3 工程界面示意图 

其他系统或招标人
投标人

其他系统或招标人

VDF/

EDF/

DDF/

ODF

配

线

架
接地母排

专用无线

传输

公务电话

集中告警

工程界面分界点 工程界面分界点

网管设备

录音设备

广播

专用电话

UPS

电源

蓄电

池组

交流配

电柜

 交流切

换箱

时钟系统

 
 

4.1.70 系统图（仅供参考） 

附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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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系统功能与技术要求 

4.1.71 一般要求 

4.1.71.1 系统基本要求 

广播系统包括：正线广播系统、车辆段/停车场广播系统；正线广播系统包括中心广播系统和车站广播

系统。 

中心广播系统通过传输系统提供的传输通道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广播系统进行联网，实现中心对车

站、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设备的监控和管理。控制中心到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音频信号和控制信号均采

用以太网的方式连接。 

控制中心调度人员、车站值班员及站台值班员向车站旅客进行公众语音广播、通告轨道交通列车运行

及安全、向导等服务信息，向工作人员发布作业通知。 

车辆段/停车场行车值班员，停车列检库运转值班员向库/场内流动生产人员发布作业命令。 

当车站或车辆段/停车场库内发生火灾等灾难时，广播系统可以兼做防灾广播。 

本线车站广播系统覆盖范围为车站所有公共区，包括站厅、站台、出入口通道、换乘通道、办公区走

廊；车辆段/停车场广播系统覆盖范围为车库（停车列检库、联合车库、工程车库、镟轮库、洗车库、轮对

检测棚、洗车吹扫库等）和车场。 

系统和设备的技术要求及各项指标应满足国内、国际相关规范及行业标准。 

投标人为本项目提供的软硬件产品，应具有五年内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广播系统开通的案例，并提供相

关证明文件。 

广播系统具有预录语句播放功能，招标人将在工程实施阶段提供预录语句的录音。 

投标人应根据技术规范书的有关要求及拟供设备的性能特点，对广播系统扬声器网络布置方案进行优

化设计，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优化设计文件（不限于软件仿真设计）及详细说明，以实现最佳的广播效果，

满足本工程需求。 

系统应满足相关国家及地方的环保要求，尤其是车辆段/停车场广播系统，投标人所选择的系统及设备

应满足环保要求。 

投标人所供设备中用于车辆段/停车场室外的扬声器须有相应的防水措施。 

投标人须提供 PA 系统内的二次配电单元，通信集中 UPS 电源为本系统只提供一路交流电源。 

对于本线与后续线路的换乘站，投标人应有相应的方案建议。 

4.1.71.2 系统性能要求 

本系统兼做防灾广播，投标人提供的广播系统设备须满足有关的防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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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系统不能因单点故障而影响整个广播系统的广播功能； 

广播系统的扬声器组应分别以两组音频电缆交叉连接，防止因其中一条音频电缆断路时，导致该广播

区不能广播（垂直电梯广播区除外）。使用 N+1 音频放大器以确保系统的可靠性； 

广播系统应能正确广播指定内容，并能在不同的运营情况及噪音环境下维持优质的广播质量； 

频率特性：40Hz～16kHz ≤±2dB（不含扬声器）； 

谐波失真：40Hz～16kHz ≤±2％（不含扬声器）； 

信噪比：线放≥70dB，话放≥50dB； 

声压级：250Hz～4kHz≥86dB； 

输出电压及方式：120V/100V 平衡式定压输出； 

输入过激励能力：≥20dB； 

防卫度：≥50dB；应具有自动恢复功能 

输出电压调整率：400Hz ≤l.5dB；4kHz ≤2dB； 

输出总功率：≥1.0kW／站，满足系统要求并留有一定余量； 

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10000 小时； 

广播系统平均维护时间（MTTR）：≤5 小时； 

系统反应时间应少于 250ms（从人机界面发出指令至广播为此计算）； 

广播系统的可用性应不小于 99.95%；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系统和设备可靠性指标的有关资料（如 MTBF 等）。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根据所供设备各功能模块的技术参数，提供计算资料以证明其满足上述有关要

求。 

4.1.72 系统功能要求 

4.1.72.1 系统一般功能要求 

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控制中心调度员可通过中心广播设备和车站广播设备对正线车站进行广播。 

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可远程调节车站广播区音量。 

车站值班员可通过广播设备对车站乘客进行公众语音广播；需要时可对车站公共区播放背景音乐。 

当车站发生火灾等灾难时，广播子系统可以兼做防灾广播用途，即广播包括防灾内容紧急广播。 

车站值班员可通过广播控制盒对站内进行广播。 

车站设自动广播控制接口，根据信号系统提供的列车到发信息进行自动广播。 

系统可根据情况灵活设置防灾广播、行车调度广播、车站值班员广播、列车到站自动广播、背景音乐

等组别。当高优先级广播时，自动断开相同广播区的低优先级广播。 

系统在每次开始广播前应可设置有提示音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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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系统进行广播时，系统应可设定广播提示音的开启和关闭。 

支持双语广播，当操作员选取中文预制录音语句作广播时，系统应能自动使用两种语言（普通话及英

语）的相应录音的语句作广播。 

广播内容可通过广播操作控制终端（由 ISCS 工作站实现）或广播后备控制盒选取已录音的语句进行

组合后进行广播。已录音的语句包括固定语句和变化语句，操作员播出的广播内容最多应能组合七个固定

语句和六个变化语句，其中变化语句应包括车站或时间等内容。 

已录音的语句包括系统预先录制的语句或由操作员现场录制的语句。操作员应可预听所录制的内容及

语句音质后再确认使用，可设定已录制广播语句的广播时间及循环次数。 

为及时防止误播已录制的广播语句，系统应可立即切断所有正在广播的已录制的语句。 

广播自动退出功能： 

预制话音广播完毕后自动释放选区，退出广播状态（释放时间 5～10 秒可调）； 

其它各种音源广播完毕可设置为立即自动释放选区，退出广播状态。 

广播系统设备应具有录音输出接口，所有现场人工广播内容应能被通信集中录音系统录音，并能记录

通话日期、起止时间等管理信息。 

系统可实现多信源、多信道、多负载区域平行广播，各信源可经不同的播音通道同时播向不同的负载

区域。 

功率放大器采用模块化模拟功放，要求 N：1 热备用方式，任意一台功放故障时自动倒换到备用功放

工作。 

系统不允许因电磁环境干扰和瞬间电源切换出现系统死机现象。 

列车进站自动预告广播：车站接收列车进站信号，自动启动预先录制的语音信号进行预告广播。语音

信号播出时间可延迟 1 秒~30 秒，延迟时间可调。（列车进站信号由信号系统提供）。 

夜间音量调节功能：维护人员可在设定自动调节车站广播系统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幅度和调节时

间，输出功率的调节幅度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自动音量调节功能： 

（1）音量输入电平具有自动限制及调节的功能； 

（2）采用噪音传感器自动调整有关区域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电平，以保证信噪比的最佳输出，以达到

最佳的播音效果。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描述噪声探测工作方式及调整音量。 

应具有本站（段/场）扬声器线路故障检测功能，并有相应告警。扬声器网发生短路故障时，应自动与

功放单元断开连接。 

话筒/线路/预先录制广播功能： 

（1）线路为可播放线路输入的内容；广播设备可以进行预先录制的语音存储，本系统要求预录 200

段以上不同语音合成广播内容（可扩充，包括但不限于支持普通话、英语），供各控制台选择调用，总的

存储时间大于等于 120 分钟，音质应达到 CD 级，语音内容能方便地更改，并具有语音合成播音排队功能；

系统支持人工录入文字后能自动合成语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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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值班员可通过录音系统进行现场口播录音，并即时可对录制完成的语音信息进行广播。 

（3）前期预先录制语音所产生的费用含在本次招标范围内。 

4.1.72.2 控制中心广播 

控制中心广播功能与车站广播基本相同，中心广播范围包括：全线广播、任意一个车站广播、任意车

站的任一个选区或多个选区广播。 

中心广播系统操作终端（由 ISCS 工作站实现）故障时，可通过广播系统控制盒完成全线广播、任意

一个车站广播、任意车站的任一个选区或多个选区广播。 

当防灾系统发现险情等方面的问题时，广播系统应能接收防灾系统发送的信号，可以自动广播。 

中心广播系统可接收信号系统发来的 ATS 信息进行自动预告广播，中心下发至车站列车进站、接近区

段等信号并能进行逻辑判断，自动启动预先录制的语音信号进行预告广播，广播内容包括车辆进站、车辆

接近区段等多种内容。 

中心广播系统操作终端（由 ISCS 工作站实现）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及功能： 

（1）应具有本工程线路及各车站的电子地图； 

（2）应具有话筒广播、语音广播、语音段选择、线路广播等信源选择图标； 

（3）应具有全线、单站、分区等广播使用方式的选择图标； 

（4）应具有各级广播占用指示和选区占用的指示； 

（5）应能显示广播的优先级； 

（6）应有编组广播功能； 

（7）应具有监听选择图标，可对广播权限内的各广播选区进行监听，监听音量可调； 

（8）应具有广播自动录音功能，采用 MP3 格式循环录音，录音时长 7×24 小时，不可人工擦抹，也

可以利用集中录音系统的设备进行录音存储； 

（9）应具有录音段记数显示，可按录音记数时段进行检索查询； 

（10）语音信源采用 MP3 格式，总时长 120 分钟，可循环播放； 

（11）所有的广播操作均应有相应指示。 

广播控制盒 

（1）应具有话筒广播、语音广播、语音段选择、线路广播等信源选择按键； 

（2）应具有全线、单站、分区等广播使用方式的选择按键； 

（3）应具有各级广播占用指示和选区占用的指示； 

（4）应具有广播按键，并加装透明安全盖； 

（5）应具有监听选择，可对广播权限内的各广播选区进行监听，监听音量可调； 

（6）应有编组广播功能； 

（7）应具有广播自动录音功能，采用 MP3 格式循环录音，录音时长 7×24 小时，不可人工擦抹，利

用集中录音系统的设备进行录音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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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应具有录音段记数显示，可按录音记数时段进行检索查询； 

（9）语音信源采用 MP3 格式，总时长 120 分钟，可循环播放； 

（10）所有的广播操作均应有相应指示。 

4.1.72.3 车站广播 

车站广播接受控制中心的广播。 

车站广播范围：对本站所有管辖范围作选区广播、多个选区广播或单个选区广播。 

车站广播系统操作终端（由 ISCS 工作站实现）应能选取站点内所管辖范围内一个或多个广播区。若

广播系统操作终端失效时，可通过广播控制盒选取管辖范围内作选区广播、多个选区广播或单个选区广播。 

车站值班员的管辖广播范围为整个车站。 

车站广播应设有背景音乐输入端口，可接入外部音源设备，以便广播音乐或其它内容，在其它音源播

出时，背景音乐自动降低或暂时停止。 

当防灾系统发现险情等方面的问题时，广播系统应能接收防灾系统发送的信号，可以自动广播。 

车站广播系统和车站乘客信息系统（PIS）通过相应接口对接，可实现数据交换，实现 PIS 终端与广播

系统协调运行。车站广播系统进行广播时乘客信息系统发送广播控制信号，使 PIS 系统在 PA 系统广播时

降低音量、静音，或同步播放预存的信息，广播结束后自动恢复音量。具体实现方式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车站广播系统操作终端（由 ISCS 工作站实现）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及功能： 

（1）应具有话筒广播、线路输入广播、语音广播、语音段选择、外部音源广播等信源选择图标； 

（2）应有本站管辖广播范围广播区分布的电子地图； 

（3）应有管辖广播范围内各选区、全占等选择图标； 

（4）应有各级广播占用指示和选区占用的指示； 

（5）应能显示广播的优先级； 

（6）应有编组广播功能； 

（7）应具有监听选择图标，可对广播权限内的各管辖广播范围广播选区进行监听，监听音量可调； 

（8）应具有广播自动录音功能，采用 MP3 格式循环录音，录音时长 7×24 小时，不可人工擦抹，也

可以利用集中录音系统的设备进行录音存储； 

（9）应具有录音段记数显示，可按录音记数时段进行检索查询； 

（10）语音信源采用 MP3 格式，总时长 120 分钟，可循环播放； 

（11）所有的广播操作均应有相应指示。 

广播控制盒 

（1）应具有话筒广播、线路输入广播、语音广播、语音段选择、外部音源广播等信源选择按键； 

（2）应有各选区、全占等选择按键； 

（3）应具有广播按键，并加装透明安全盖； 

（4）对于广播使用状态，应有各级占用指示和选区占用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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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具有监听选择，可对广播权限内的各广播选区进行监听，监听音量可调； 

（6）应有编组广播功能； 

（7）应具有广播自动录音功能，采用 MP3 格式循环录音，录音时长 7×24 小时，不可人工擦抹，也

可以利用集中录音系统的设备进行录音存储； 

（8）应具有录音段记数显示，可按录音记数时段进行检索查询； 

（9）语音信源采用 MP3 格式，总时长 120 分钟，可循环播放； 

（10）所有的广播操作均应有相应指示。 

自动音量调节功能 

（1）音量输入电平具有自动限制及调节的功能； 

（2）采用噪音传感器自动调整站台区域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电平，以保证信噪比的最佳输出，以达到

最佳的播音效果。投标人应描述噪声探测工作方式及调整频段。 

（3）应具有本站扬声器线路故障检测功能，并有相应告警。扬声器网发生短路故障时，应自动与功

放单元断开连接。 

如广播系统选区广播模块发生故障，值班员仍可通过广播控制盒作全区广播。 

车站广播区的设定及扬声器网和噪声探测器的布置要求 

（1）车站广播可划分为以下分区：上行站台广播区、下行站台广播区、 站厅广播区（楼梯/自动扶梯）、 

出入口广播区、 设备区广播区 2 个、预留广播区 2 个， 如为换乘站，按换乘线路，换乘通道设置 1 个广

播区。 

（2）每个广播区扬声器按小功率大密度和两路奇偶跨接法连接方式布置，当 1 路发生故障时，保证

另 1 路能正常工作。为了提高广播的清晰度，站台和站厅广播区扬声器以小功率大密度的方式布置，扬声

器功率为 5W；办公区扬声器设在相应走道，功率为 1W。 

（3）办公广播区扬声器设在走廊内，根据装修情况，扬声器安装方式采用吸顶式或吊挂式，扬声器

应有外护罩。 

（4）站厅、出入口、换乘通道广播区扬声器，根据装修情况，可以采用吊顶镶嵌式、吊挂式、壁挂

式等安装方式，扬声器应有外护罩。 

（5）上、下行站台广播区扬声器，根据站台层装修的情况，可以采用吊顶镶嵌式、吊挂式等安装方

式，扬声器应有外护罩。 

（6）在上、下行广播区环境较嘈杂，设置噪声探测器，上、下行站台各设噪声探测器 2 个，一般采

用装修顶棚镶嵌方式安装，与广播机柜设备通过屏蔽电缆连接，最远传输距离通常为 150 米，对于超长问

题由投标人提出解决方案。 

（7）扬声器网的布置应与车站广播区的划分一致，并符合防灾广播有关要求。 

（8）扬声器和噪声探测器的安装须与车站装修密切配合，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应适应车站装修设计，

以使车站整体设计效果良好。 

（9）安装架及配件：各种扬声器、站台播播盒、噪声探测器等的安装架及配件由投标人负责，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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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后应不影响扬声器本身的广播性能，投标人应根据现场具体情况设计安装架。 

（10）本线各车站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各车站广播分区有所不同，投标人依据上述分区原则，

合理划分各车站的广播分区。 

（11）目前本线各车站的装修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车站扬声器和噪声探测器安装方式、安装条件以及

缆线的敷设路径可能会发生变化，投标人应充分认识到其中的变数，所供设备和缆线应满足招标人装修配

合要求，投标价应考虑这一因素，合同价不能因此而调整。 

4.1.72.4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范围包括车场和车库，主要功能有： 

（1）车辆段/停车场广播为独立的广播系统，不接受控制中心的广播，只接受控制中心广播系统的统

一网管。 

（2）当防灾系统发现险情等方面的问题时，广播系统应可接收防灾系统发送的信号，可以自动广播。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操作终端（由 ISCS 工作站实现）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1）应具有话筒广播、语音广播、语音段选择等信源选择图标； 

（2）应有本段/场管辖广播范围广播区分布的电子地图； 

（3）应有管辖广播范围内各选区、全占等选择图标； 

（4）对于广播使用状态，应有各级占用指示和选区占用的指示； 

（5）应具有监听选择图标，可对广播权限内的各广播选区进行监听，监听音量可调； 

（6）应有编组广播功能； 

（7）所有的广播操作均应有相应指示； 

（8）应具有广播自动录音功能，采用 MP3 格式循环录音，录音时长 7×24 小时，不可人工擦抹，也

可以利用集中录音设备进行集中录音； 

（9）应具有录音段记数显示，可按录音记数时段进行检索查询； 

（10）防灾语音信源采用 MP3 格式，总时长 30 分钟，可循环播放。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控制盒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1）应具有话筒广播、语音广播、语音段选择等信源选择按键； 

（2）应有各选区、全占等选择按键； 

（3）应具有广播按键，并加装透明安全盖； 

（4）对于广播使用状态，应有各级占用指示和选区占用的指示； 

（5）应具有监听选择图标，可对广播权限内的各广播选区进行监听，监听音量可调； 

（6）应有编组广播功能； 

（7）所有的广播操作均应有相应指示； 

（8）应具有广播自动录音功能，采用 MP3 格式循环录音，录音时长 7×24 小时，不可人工擦抹，也

可以利用集中录音设备进行集中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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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应具有录音段记数显示，可按录音记数时段进行检索查询； 

（10）防灾语音信源采用 MP3 格式，总时长 30 分钟，可循环播放。 

运转值班广播控制盒，功能和界面包括但不限于： 

（1）应具有话筒广播、线路输入广播、语音广播、语音段选择、CD 广播等信源选择按键； 

（2）应具有各选区、全占等选择按键； 

（3）应有各级广播占用指示和选区占用的指示； 

（4）应具有监听选择按键，可对广播权限内的各广播选区进行监听，监听音量可调； 

（5）所有的广播操作均应有相应指示； 

（6）语音信源，采用 MP3 格式，总时长 30 分钟。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分区与扬声器网的布置方式 

（1）车辆段/停车场广播区域划分为二个：车场广播区、车库广播区。 

（2）车场及库内均采用 15W 号筒式扬声器，具体的安装方式需车辆段建筑结构完成后现场确定。 

（3）车辆段/停车场扬声器距离广播机柜较远，投标方须充分考虑此因素，不应因长距离传输而影响

广播系统的声音质量。 

4.1.72.5 广播优先级 

正线广播的优先顺序： 

第一级   中心防灾调度员；  

第二级   车站防灾调度员； 

第三级   中心行车调度员； 

第四级   车站行车值班员； 

第五级   列车进站自动广播； 

第六级   语音广播。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设备的优先级顺序： 

第一级   车辆段/停车场防灾值班员； 

第二级   车辆段/停车场行车值班员； 

第三级   停车列检库运转值班员； 

第四级   停车列检库车辆检修调度室值班员。 

优先级的顺序及数量增减可以软件调整，系统中显示优先级的设备单元，应根据调整的变化，自动变

更相应的显示。 

4.1.72.6 广播系统扬声器网仿真设计 

由于车站平面布置尚未完全稳定，现招标文件仅提供广播扬声器网和噪声探测器的布置方案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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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确认其布置方案，如有需要时，对其进行优化，确保扬声器布置满足以下性能要求： 

广播系统的声压（SPL）应维持在现场噪音的 10 至 15dB 以上，有关声压的测试点为地面上 1.2 至 2m

高度。当无乘客时，有关现场噪音暂按如下考虑： 

位置 一般噪音水平（NR） 

站台（站台门关上） 50 

站台（站台门打开，列车在站台等候） 65 

站厅 50 

当发生紧急情况时 65 

整个系统的高峰声压不应超过 95dB（A），最低不应低过 70dB（A）； 

当噪音探测器关掉后，每一个广播区内的声压不应大于 3 dB 的变化； 

所有广播应至少满足 RASTI 为 0.45 的清晰度； 

由于车站装修材料及方案尚未稳定，其回响时间暂定如下。投标人应根据设计经验调整及在设计时充

分考虑其变数。 

回响时间 Reverberation Time （s） 

空间高度（m） 

八度频段中间频率（Octave Band Center 

Frequency） Hz 

500 1000 2000 

3 至 6 1.50 1.45 1.30 

7 1.55 1.45 1.30 

8 1.55 1.50 1.40 

9 1.60 1.50 1.40 

10 1.70 1.55 1.45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采用广播扬声器网仿真设计软件及声压的计算等方法确认的布置方案，并

提出优化建议，投标人所作报价应按优化方案调整招标文件报价表进行报价。 

投标人应模拟现场进行声场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提出最终的扬声器布点方案。 

定时开关机及远程控制功能： 

系统在每天运营结束后能设置电源自动关闭，在第二天运营前设备电源应顺序自动开启，具有缓启动

功能；可以根据运营组织的需要，在系统维护管理终端、本地控制终端上调整当天电源开关机时间，必要

时可以手动开关机。 

控制中心调度员根据需要对各车站广播系统内相关设备应具有远程电源控制功能。 

定时开关机及远程控制功能可在系统维护管理终端设定启用或关闭。 

具体功能要求将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4.1.72.7 系统网络管理 

系统网络管理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系统网管终端设备可对中心及各车站、车辆段广播设备进行统一监控和管理； 

具有集中维护和自诊断功能，可进行故障管理、性能管理、配置管理、安全管理； 

可实时监测中心及各车站、车辆段广播设备的运行状态，出现故障能够发出声光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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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完成自动检测、遥控检测、故障定位、故障报警、远端维护、集中告警功能等； 

历史记录应包括操作记录和故障记录：操作记录包括操作命令、操作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等；故障记

录包括：故障内容、故障产生时间和恢复时间、类型等； 

对系统发生的故障和广播操作进行全面记录，记录内容在硬盘内保存时间不少于 3 个月，此期间不可

被删除，记录存满自动覆盖，循环记录，不得出现死机或重启； 

配置管理可设置车站的数量、各站广播区的数量、操作终端的优先级别；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网管系统及其设备的构成、用户界面、硬件平台、软件平台等做出详细描述。 

4.1.72.8 时间同步 

本系统在控制中心应有与时钟系统的接口，接收时钟系统中心母钟提供的标准时间信息，校准本系统

内所有需要时间信息的设备，以使系统内各设备时间显示及存储信息的记录时间与本线运营时间（时钟系

统）相统一。时钟系统的接口为 RS422，时间信息格式由时钟厂商提供。 

4.1.72.9 无线手持台广播功能 

车站的站厅/站台区域、车辆段/停车场的库区须具备现场人员的无线手持台可对该区域内的广播系统

的各广播区进行选区广播。广播系统需满足相关功能需求并配置相应设备。具体实现方式在设计联络阶段

确定，费用含在总价中。 

4.1.73 系统构成 

广播系统为由控制中心广播系统设备（含网管设备）、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广播系统设备、以及传输通

道等组成。 

4.1.73.1 控制中心广播系统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内设置中心广播机柜，控制中心广播机柜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广播控制设备、信源

设备、通信接口装置、状态显示装置、数字录音装置（也可以接入集中录音系统设备）、网管服务器、电

源等。 

控制中心网管室设置正线广播系统集中监控网管终端一套，用于监测整个广播系统的工作状态。 

控制中心调度大厅各调度台配置广播控制盒，广播控制盒作为相应调度工作站的后备控制方式（正常

情况下的操控功能由 ISCS 的调度工作站实现，广播系统为 ISCS 工作站配套设置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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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3.2 车站广播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在车站通信设备室设车站广播机柜，车站广播机柜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广播控制设备、信源设备、功率

放大器、电源等。 

车站控制室值班员处配置广播控制盒（含话筒），广播控制盒作为值班员工作站的后备控制方式（正

常情况下操控功能由 ISCS 的工作站实现，广播系统为 ISCS 工作站配套设置话筒）。 

在车站站台层、站厅层、办公区走廊、出入口通道等处设置扬声器网。 

在站台层上下行站台两侧各设置 2 个噪声探测器。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须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系统的功能要求及以上覆盖要求提供典型站的扬声器和和

噪声探测器的初步布点图及安装方式图。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经验、招标人提供的车站建筑图纸和有关要求自行计算通信设备室至各扬声器、车

站控制室等的距离，投标人所提供的缆线应满足本系统功能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不能因传输距离的变化

而影响系统的声音质量。 

投标人须在各车站建筑图稳定后提出各站扬声器和噪声探测器的布点及分区图。 

4.1.73.3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在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设车辆段/停车场广播机柜，车辆段/停车场广播机柜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广

播控制设备、信源设备、功率放大器及电源等。 

在车辆段/停车场控制室行车值班员处配置广播控制盒，广播控制盒作为行车值班员工作站的后备控制

方式（正常情况下操控功能由 ISCS 的工作站实现，广播系统为 ISCS 工作站配套设置话筒）。 

在停车列检库运转值班员处配置广播控制盒。 

在车辆段/停车场库内和车场等处设置扬声器网。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经验、招标人提供的车辆段/停车场建筑图纸（如果有）和有关要求自行计算通信设

备室至各扬声器、车辆段/停车场控制室等的距离。 

投标人须在车辆段/停车场建筑图及总图稳定后提出车辆段扬声器的布点及分区图。 

4.1.73.4  传输通道 

控制中心广播控制设备与车站广播设备间传输的信息包括广播语音信息和广播控制信息，控制中心至

各车站之间采用共享 10M 以太网通道方案；控制中心广播控制设备与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设备间传输的信

息为网管信息，采用共享 10M 以太网通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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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4 设备性能要求 

广播系统设备（扬声器、功率放大器、广播控制盒（含话筒）、音量回授设备、网管终端、网络管理

服务器）等均须选用知名品牌产品，且该品牌同类产品具有五年内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广播系统开通的案例，

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4.1.74.1 扬声器 

输入方式：120V/100V 平衡式； 

额定输出功率：6W（吸顶扬声器，带 3W、1.5W 抽头）；6W（壁挂扬声器，带 3W、 

1.5W 抽头）；15W（号筒扬声器）；输出功率可调； 

扬声器的推动功率应不大于其最大允许输入的 80%； 

频率响应：80Hz～18kHz； 

灵敏度：声压级≥91dB； 

应防尘、防潮，有外护罩，有安装支架（如需要）； 

用于车辆段/停车场室外的扬声器须防水； 

4.1.74.2 功率放大器 

额定输出电压：120V； 

额定输出功率：200W； 

频率响应：40Hz～16kHz ≤±1dB； 

失真度：40Hz～16kHz ≤2％； 

信噪比：≥95dB； 

输入灵敏度：0dB； 

扩音机柜：19″标准机柜，高度 2200mm； 

额定输出功率应不小于其所驱动的广播扬声器额定功率总和的 1.5 倍。 

4.1.74.3 控制中心广播控制盒（含话筒） 

输入电平：-30dB～-60dB（话筒）； 

输出电平：0～6dB（线放）； 

频率响应：40Hz～16kHz ≤±1dB； 

信噪比：≥50dB； 

失真度：40Hz～16kHz≤1%； 

信源：话筒、语音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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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4.4 车站广播控制盒（含话筒） 

输入电平：-30dB～-60dB（话筒）； 

输出电平：0～6dB（线放）； 

频率响应：40Hz～16kHz ≤±1dB； 

失真度：40Hz～16kHz ≤1％； 

信噪比：≥50dB； 

信源：话筒，语音合成。 

4.1.74.5 音量回授控制设备（噪声探测器） 

最大控制范围：－20～+20dB； 

频率响应：60Hz～16kHz ≤±1dB； 

失真度：2kHz ≤0.05％； 

有效时间：1.2～300s； 

噪声对增益比率：2：1～1：2； 

信噪比：≥85dB； 

输出声场大于噪声 8～10dB，火灾时作为防灾广播要高于 15dB； 

噪声探测器的系统声/噪比应≥8 分贝。 

4.1.74.6 网管终端 

所选用的网管终端（含便携式终端），其配置不低于 4.1.8 中的相关配置要求。 

4.1.74.7 网络管理服务器 

所选用的网管服务器硬件配置不低于 4.1.8 中的硬件配置要求。 

4.1.74.8 材料及工艺要求 

所采用的材料及工艺要求不低 4.12 要求。 

4.1.75 仪器仪表参考表 

由投标人配备的系统测试仪器仪表，须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序号 仪器仪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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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声级计 套 1  

2 相位测量仪 台 1  

3 音频分析仪 套 1  

4 语音合成录制工具 套 1  

5 
录音笔（支持录音频率

最高 40000HZ） 
套 1 

 

6 阻抗仪 套 1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所提供的仪器仪表的型号、功能。 

4.1.76 主要设备材料表参考 

由投标人提供的主要设备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序号 设备名称及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中心广播设备 套 1 

含机柜、功放、控制、电源、监

测、接口、软件、话筒、控制

盒、操作台等 

2.  车站广播设备 套 30 

含机柜、功放、控制、电源、监

测、接口、软件、话筒、控制

盒、操作台等，仅供参考，投标

人可根据自身方案自行提列，但

须满足工程需求。柜内留有必要

的扩展及散热空间 

3.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设备 套 4 

含机柜、功放、控制、电源、监

测、接口、软件、话筒、控制

盒、操作台等，仅供参考，投标

人可根据自身方案自行提列，但

须满足工程需求。柜内留有必要

的扩展及散热空间 

4.  网管工作站 套 1 含软件 

5.  打印机 套 1  

6.  便携式维护终端 套 1  

7.  吸顶式扬声器 个 4500 

6W、具有 3W、1.5W 抽头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含防护

罩、线缆分支器、安装固定件，

根据设备区装修情况按需提供所

需吊杆 

设备数量工程实施阶段可与壁挂

式扬声器进行灵活调配 

8.  壁挂式扬声器 个 300 

6W、具有 3W、1.5W 抽头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含防护

罩、线缆分支器、安装固定件，

根据设备区装修情况按需提供所

需吊杆 

设备数量工程实施阶段可与吸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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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扬声器进行灵活调配 

9.  噪声感应器 套 124  

10.  号筒扬声器 个 250 
15W，含防护罩、线缆分支器、

安装固定件 

11.  系统防雷 项/段 1 

车辆段、停车场、高架站广播传

输线防雷器。 

投标人须根据防雷方案自行提

列，提列的防雷器类型和数量须

满足工程需要 

广播线防雷器不低于 20 对 

12.  配线线缆 
套/站

点 
35 

满足系统要求，投标方根据需要

配置，此项费用合价包干 

13.  与 ISCS 系统互联 项 1 含所需软硬件 

14.  与 ATS 系统互联 项 1 含所需软硬件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设备情况自行考虑机柜数量。 

以上数量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保证系统的完整性，投标人应根据所提供系统的需要，将以上数

量中未列出的项目而投标人认为达到功能要求和完成工程所必须的部分，应予补充，纳入报价。若投标人

因对本表的理解差异，或是系统需要的配置未纳入投标报价，导致系统的完整性的任何影响，均由投标人

负责。投标人须承诺在设计联络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及现场实施阶段均可根据系统需要对数量进行相应

调整。 

4.1.77 接口技术要求及工程界面 

4.1.77.1 系统接口要求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须明确提出广播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之间的接口规范（包括：类型、数量、详细

指标要求等），接口规范的格式参见第 5 节及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供招标人参考。 

广播系统与专用通信系统等其它专业或系统（其他投标人提供）之间的接口规范及要求参见第 5 节及

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 

投标报价中须包含所有接口（包括但不限于本文中所述的与本系统相关的接口）的对接、测试及配合

费用。 

4.1.77.2 工程界面 

广播系统负责整个广播系统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控制中心广播设备：广播控制设备、各调度台广播

控制盒（含话筒）、信源设备、通信接口装置、状态显示装置、数字录音装置（也可以接入集中录音系统

设备设备）、电源及配套的安装附件；车站广播设备：广播控制盒（含话筒）、信源设备、控制器、功放立

柜、噪声探测器以及扬声器等及配套的安装附件；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设备：广播控制盒（含话筒）、信源

设备、控制器、功放立柜、噪声探测器以及扬声器等及配套的安装附件）、系统内所有配线（含广播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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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扬声器、广播控制盒、噪声探测器等的所有缆线）以及广播系统至配线架、交流配电柜、接地母排等的

所有配线以及其它配套安装材料的采购和安装。 

 

4.1.77.3 工程界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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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8 附图 

附图六：广播系统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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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系统技术要求 

4.1.79 系统要求 

4.1.79.1 基本要求 

（1） 时钟系统是为控制中心调度员、车站值班员、各部门工作人员及乘客提供统一的标准时间信

息，为本工程其它系统的中心设备提供统一的时间信号。时钟系统的设置对保证轨道交通运

行计时准确、提高运营服务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根据用户需求书的有关要求及拟供设备的性能特点，详细说明如何满

足本工程需求，并对子钟布置提出合理化建议。 

（3） 控制中心一级母钟与二级母钟间的接口类型为以太网接口，与其他系统间的接口为 RS422 接

口或 NTP 接口或 1588V2 协议接口，并详细描述方案内容及设备配置、报价。 

（4） 投标人须对外部时间信号同时接收北斗系统及 GPS 系统提出详细建议方案及设备配置。 

（5） 投标人具有五年内国内城市轨道交通时钟系统开通的案例，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4.1.79.2 系统性能要求 

（1） 二级母钟与一级母钟的误差应不大于 10ms； 

（2） GPS 或北斗系统时钟源的频率准确性大于 10-10，后备铷钟的频率准确性大于 10-9； 

（3） 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指标要求详见“第 6 节 通信系统保证 附件 6-8 可靠性、

可用性及可维修性目标”； 

（4）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系统和设备可靠性指标的有关资料（如 MTBF 等）。 

4.1.80 系统功能 

4.1.80.1 基本功能 

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基本功能： 

（1） 一级母钟定时向二级母钟发送校时信号，并负责向控制中心的子钟提供标准时间信号。当一

级母钟出现故障时，能向时钟系统网管设备发出告警信号。 

（2） 一级母钟和二级母钟之间的信号传输接口为以太网接口。 

（3） 一级母钟设有多路同步时间码输出接口，应能向 ATS、ISCS、AFC、ACS 等系统及其它通信系

统发送年、月、日、时、分、秒标准时间信号，接口类型为 RS422 接口或 NTP 接口。 

（4） 一级母钟各接口局部故障应不影响整个系统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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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级母钟应能接收一级母钟的校时信号，并能够发送校时信号，控制驱动所辖范围内的子钟，

当一级母钟或传输通道出现故障时，二级母钟仍可驱动子钟正常工作，并向时钟系统网管设

备发出告警。二级母钟应能向其它系统发送标准时间信号。 

（6） 控制中心子钟在一级母钟的控制驱动下，直接显示标准时间信息：时、分、秒，当一级母钟

出现故障时，子钟仍可正常自运行工作，并通过一级母钟向时钟系统网管设备发出告警。 

（7） 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子钟在本站点二级母钟的控制驱动下，直接显示标准时间信息：

时、分、秒，当二级母钟出现故障时，子钟仍可正常自运行工作，并通过二级母钟向时钟系

统网管设备发出告警。 

（8） 系统工作时间：7 天×24 小时连续不间断工作。 

4.1.80.2 维护管理功能 

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以上维护管理功能： 

（1） 时钟系统网管服务器，应能进行系统性能管理、配置管理、故障管理、安全管理。监控界面

应采用全中文图形显示，并具有良好的人机对话界面以及优良的开放性和可扩充性。 

（2） 应能监测标准时间信号接收单元、各级母钟和子钟的工作运行状态，能显示处于故障状态下

标准时间信号接收单元、各级母钟和子钟的位置及故障内容，并自动发出声光报警。 

（3） 网管系统应能够检测各车站级设备的运行状态信息，对二级母钟、传输通道及子钟的工作状

态、故障状态进行显示，并能够对全系统时钟进行点对点的控制。 

（4）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网管系统及其设备的构成、用户界面、硬件平台、软件平台等做出

详细描述。 

4.1.81 系统构成 

系统采用控制中心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两级组网方式。由中心母钟（一级母钟）、车站/车辆段/停

车场母钟（二级母钟）、时间显示单元（子钟）及传输通道、接口设备、时钟信号分配单元和系统网管设

备组成。 

（1） 一级母钟设于控制中心，包括外部时间信号接收机（GPS/北斗）、铷钟、时钟信号处理、产

生及分配单元，采用主、备两个母钟组成，主备钟之间能够自动和手动切换、互为备用。 

（2） 二级母钟设于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内，用于接收一级母钟的校时信号，并驱

动子钟。 

（3） 子钟设于以下地点，但不限于：控制中心调度大厅及有关管理用房，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有关管理用房，具体位置设计联络阶段确认。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子钟的信号传输和电

源分配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满足本工程的需要。 

（4） 传输通道服务于一级母钟与二级母钟之间时钟信号和故障告警信号的发送和接收。本工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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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心、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分别为时钟系统提供通信数据通道，用于传送自控制中心

至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同步和校时信号，同时传送网络管理信息。接口为以太网接口。

二级母钟与子钟间通过电缆（信号线及电源线）连接，具体待设计联络会确定。 

4.1.82 子钟的安装位置及大小的选择 

一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4.1.82.1 车站（含开关站） 

在站长室、车站控制室、警务室、交接班室兼会议室、票务室、变电所控制室、客服中心、工务用

房、站台门设备及管理室、司机室及其它与行车有关的处所设置单面壁挂式带日历的数显式子钟，

字高为 3 英寸，安装位置在设计联络确定。 

4.1.82.2 车辆段/停车场 

（1） 在车辆段/停车场停车列检库、联合检修库内设置大型单面或双面悬挂式数显式子钟，字高

为 8 英寸，安装位置及方式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2） 在车辆段/停车场与行车直接有关的车辆段/停车场控制室、运用库值班室、列检值班、乘务

员待乘等及相关办公管理用房内设置单面墙挂式室内单面数显式子钟，字高为 3 英寸，安装

位置及方式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4.1.82.3 控制中心 

（1） 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设置带日历的数显式子钟，字高为 5 英寸，安装位置和安装方式在设计

联络确定； 

4.1.82.4 安装架及配件 

（1） 各种子钟的安装架及配件由投标人负责。投标人应根据现场具体情况设计子钟的安装架。 

（2） 投标人应根据用户需求书的要求，及以往类似成功的项目经验，结合招标图纸，对子钟尺寸

提出优化建议，并按照优化建议调整招标文件报价表。 

以上建议字高为参考值，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可提出优化方案，供招标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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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3 设备性能需求 

4.1.83.1 一级母钟 

（1） 标准时间信号接收机接收并处理来自 GPS 或北斗卫星的标准时间信号，向时钟系统提供高精

度的时间基准，实现时钟系统的无累积误差运行。 

（2） 一级母钟应配有年、月、日及时、分、秒显示，向二级母钟提供校时信号，并向安装于控制

中心的子钟提供校时信号，同时向其它系统提供标准时间信号。 

（3） 一级母钟应具有子钟输出接口，输出接口可接不少于 128 个子钟；一级母钟还应具有不少于

24 路 RS422 数据接口，不少于 24 路 NTP 接口，均需提供毫秒级时间信号，NTP 端口应该有

独立 IP 地址, 且和一级母钟网络在物理上和逻辑上应完全隔离。一级母钟应通以太网数据

接口与传输系统相连，将校时信号传至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二级母钟，并对各站点时钟设

备进行网络管理，传输信道为共线式。一级母钟的数据接口应可在不影响运营的情况下扩容

至初期容量的 2 倍。 

（4） 高稳晶振工作钟采用主备用方式，主备工作钟能自动和手动倒换且可人工调整时间。 

（5） 一级母钟设备应具有故障告警功能，并将故障告警信号送至时钟系统网管设备。 

（6） 一级母钟各接口局部故障应不影响整个系统正常工作。 

（7） 设有北斗、GPS 和铷钟信号接口单元，可接受北斗、GPS 和铷钟校时信号（并预留其它接入），

两路互为备用，并可自动倒换；北斗、GPS 时钟源的频率准确性大于 10
-10
，后备铷钟的频率

准确性大于 10-9。 

（8） 时钟的校时误差应小于 10ms。 

（9） 一级母钟频率稳定度：1×10-９。 

（10） 一级母钟自走时精度：不低于 10
-7
。 

（11） 一级母钟传输距离最远不小于 1.2km。 

4.1.83.2 二级母钟 

（1） 二级母钟应配有年、月、日及时、分、秒显示，并向安装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子钟提供

校时信号。二级母钟应具有数字式及指针式多路输出接口，输出接口不少于 8 个（无需区分

数字式和指针式子钟），每路接口可串接不少于 15 个子钟。二级母钟还应配有 4 路 RS422

数据接口。 

（2） 二级母钟各接口局部故障应不影响整个系统正常工作。 

（3） 二级母钟应设置显示屏，显示标准时间及故障告警等信息。 

（4） 二级母钟应具备人工调整功能。 

（5） 二级母钟应具有故障告警功能，并经接口将故障告警信号通过传输通道送至时钟系统网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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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6） 当一级母钟发生故障时，二级母钟可脱网独立运行，并带动子钟正常工作。 

（7） 二级母钟频率稳定度：1×10-8。 

（8） 二级母钟自走时精度：不低于 10-6。 

（9） 脱开中心母钟（GPS）同步时的日漂移：1×10-7秒。 

（10） 二级母钟时钟信号传输距离：不小于 1.2km。 

4.1.83.3 子钟 

（1） 子钟应有年、月、日及时、分、秒显示，显示应清晰，子钟安装位置应便于观看。安装件及

颜色，由投标人结合现场建筑特点进行设计，设计联络时由招标人给予确认。子钟采用数显

式子钟。 

（2） 当二级母钟发生故障时，子钟可脱网独立运行。 

（3） 子钟数码管的选择： 

- 站台、站厅、停车列检库、联合检修库的子钟应选用超高亮度数码管，发光强度≥35mcd； 

- 用于房间的子钟应选用高亮度数码管，发光强度≥25mcd； 

- 用于控制中心调度大厅的数显式子钟应选用高亮度数码管，发光强度≥25mcd； 

- 办公室设置白色数码管子钟，其余房间设置红色数码管子钟； 

- 数码管每段亮度均匀，投标人所采用的数码管生产厂家必须经过 ISO9000系列质量体系认证。

投标人应提供所采用的数码管生产厂家相关的可信报告。 

（4） 车辆段/停车场的室外子钟必须防水，防止雨水直接侵袭，并能适应室外温度变化（25℃

~+70℃），在强光直射时应能正常显示。 

（5） 防护等级：室外子钟防护等级 IP≥65，室内子钟防护等级 IP≥45。 

（6） 传输距离：二级母钟至子钟的最远的传输距离不小于 1.2km，投标人应考虑超过传输距离对

传送信号的影响，并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投标报价中已包含此部分费用。投标人提供的线缆

的绝缘电阻须大于 4MΩ。 

（7） 子钟频率稳定度：1×10-5。 

（8） 子钟自走时精度：±2 秒/周。 

（9） 子钟数码管发光强度：＞25mcd（室内）/ 35mcd（室外）。 

（10） 子钟数码管寿命：＞10 万小时。 

（11） 子钟应具有故障告警功能，先将故障告警信号送至二级母钟，二级母钟上应有子钟的故障告

警显示，二级母钟通过传输系统经告警信号送至中心一级母钟，由一级母钟将告警信号送至

时钟系统网管设备，时钟系统网管设备显示子钟的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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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3.4 卫星接收机 

（1） 卫星接收机接收并处理来自 GPS 或北斗卫星的标准时间信号，向时钟系统提供高精度的

时间基准，实现时钟系统的无累积误差运行。 

（2） 卫星接收机应具有“位置保持模式”功能，即在接收机加电并自动定位后，保持对位置

坐标 ( 经/纬度、高度 ) 的记忆。 

（3） 当天上可视卫星颗数少于定位所需颗数时，只要还能跟踪到可用卫星 ( 至少一颗卫

星 ) ，卫星接收机应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继续输出满足性能要求的定时信号。 

（4） 投标人应提供卫星接收机能够采用的最长的天馈线长度，并说明是否需加装放大器。 

4.1.83.5 结构要求 

（1） 各级母钟设备应操作、调试方便，美观协调，使各类显示与告警直观、各种机件可靠实用。 

（2） 时钟系统设备及接口设备宜采用模块单元插接结构，便于查找故障及维修更换和接口扩容。 

（3） 子钟设备应简单牢固、安装调试方便、美观大方；子钟数码管应显示清晰（全静态、无闪烁）；

钟壳表面亚光处理，显示钟面作防眩光处理。应考虑防潮防雨结构。所有元器件均应采用高

可靠、长寿命元器件，原则上应按免维护方式进行设计和制造，一旦出现问题，应能很方便

地进行更换（投标人对子钟及安装件的基本工艺应做出描述）。 

4.1.84 仪器仪表参考表 

由投标人配备的系统测试仪器仪表，须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序号 仪器仪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数字万用表 套 10  

2 双波道示波器 套 1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所提供的仪器仪表的型号、功能。 

4.1.85 主要设备材料参考表 

由投标人提供的主要设备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控制中心一级母钟设备  套 1 

含 GPS(兼容北

斗）接收机(含天

馈线、防雷） 

2 二级母钟（含机柜）  套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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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管  套 1  

4 便携式维护终端  套 1 含相关件 

5 子钟(含安装件) 

年、月、日、

星期、时、分、

秒，5 英寸单

面 

套 1 调度大厅 

6 子钟(含安装件) 
时、分、秒，

8 英寸双面 
套 75 

车辆段联合车库

及停车列检库，

停车场停车列检

库，车站站厅 

7 子钟(含安装件) 
时、分、秒，

8 英寸单面 
套 100 

车辆段联合车库

及停车列检库，

停车场停车列检

库 

8 子钟(含安装件) 

年、月、日、

星期、时、分、

秒，8 英寸单

面 

套 3 
综合楼门厅、食

堂大厅 

9 子钟(含安装件) 

年、月、日、

星期、时、分、

秒，5 英寸单

面 

套 10 部分大型会议室 

10 子钟(含安装件) 
时、分、秒，

3 英寸单面 
套 350 

与行车相关的办

公及管理用房 

11 子钟(含安装件) 

年、月、日、

星期、时、分、

秒，3 英寸单

面 

套 33 
车辆段、停车场、

车站车控室 

12 系统防雷  
项/

段 
1 

投标人须根据防

雷 方 案 自 行 提

列，提列的防雷

器类型和数量须

满足工程需要 

13 

系统内所有配线（时钟系统至

配线架、交流配电柜、接地母

排等的所有配线） 

 套 34 

控制中心、车站、

车辆段、停车场，

合价包干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设备情况自行考虑机柜数量。 

以上数量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保证系统的完整性，投标人应根据所提供系统的需要，将以上

数量中未列出的项目而投标人认为达到功能要求和完成工程所必须的部分，应予补充，纳入报价。若投

标人因对本表的理解差异，或是系统需要的配置未纳入投标报价，导致系统的完整性的任何影响，均由

投标人负责。投标人须承诺在设计联络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及现场实施阶段均可根据系统需要对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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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6 系统接口要求及工程界面 

4.1.86.1 系统接口要求 

（1） 时钟系统应具有运行状态信息及告警信息的输出接口，与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连接，并按照通

信集中告警系统提供的协议，完成数据通信联系，有关具体协议及要求将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须明确提出对时钟系统与通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包括专用无线通

信系统、公务电话系统、专用电话系统、集中录音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通信电源系统、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等）的接口规范（包括：类型、数量、详细指标要求等），接口规范的格

式参见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供招标人参考。 

（3） 时钟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视频监视系统、广播系统、乘客信息系统、FAS 系统、信号系统、

门禁系统等其它系统（其他供货商提供）之间的接口规范及要求参见第 5 节及附录一《接口

管理文件》。 

4.1.86.2 系统接口要求 

时钟系统负责整个时钟系统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一级母钟、二级母钟、子钟）、系统内所有配线（包

括母钟至各子钟的信号线、电源线等配线）以及时钟系统至配线架、交流配电柜、接地母排的所有配线的

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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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6.3 工程界面示意图 

门禁系统

VDF/

EDF/

DDF/

ODF

配

线

架

交流切

换箱

接地母

排

UPS

电源

交流配

电柜

蓄电

池组

时钟系统设备

一级母钟

专用无线

工程界面分界点 工程界面分界点

其他系统或招标人
投标人

其他系统或招标人

网管

综合监控系统

二级母钟

子钟

专用传输

专用电话

集中告警

公务电话

信号系统

FAS系统

信息网络

AFC系统

PIS

CCTV

广播

集中录音

 

4.1.87 系统图（仅供参考） 

附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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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告警系统技术要求 

4.1.88 系统要求 

4.1.88.1 基本要求 

（1）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用于维护管理通信系统，包括不限于传输系统、公务电话系统、专用无线

通信系统、专用电话系统、时钟系统、通信电源系统、视频监视系统、乘客信息系统、广播

系统等系统；为维护管理人员提供了准确、迅速地获得设备的运行状态信息，及时进行维护

的手段。 

（2） 通信集中告警设备能对通信各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信息采集，当通信各系统

的维护管理终端向集中告警设备发送故障告警信息时，集中告警设备可以屏幕显示告警信息

并发出声音告警信息。集中告警设备记录下收到的故障信息保存到数据库中。 

（3）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将各子系统的网络管理工作参数、告警状态等部分集成在一个平台上，便

于维护管理。 

（4）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对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的要求，在投标文件中详细描述系统功能，并对

各组成设备的性能提出建议。 

（5） 金义东市域线集中告警系统应预留与后续线路集中告警系统合并显示的条件，投标人应有详

细的建议方案。 

（6） 应预留将告警信息上传至综合监控系统的接口。 

4.1.88.2 系统性能要求 

（1） 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指标要求详见“第 6 节 通信系统保证 附件 6-8 可靠性、

可用性及可维修性目标”。 

（2） 从通信各子系统网管采集到运行状态信息，应实时传送至通信集中告警工作站。 

（3） 数据采集装置的端口数量应满足现有各通信子系统接入的数量要求，预留不少于 5 个接入端

口，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予以说明。 

（4）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系统和设备可靠性指标的有关资料（如 MTBF 等）。 

4.1.89 系统功能 

4.1.89.1 基本功能 

集中告警设备系统具有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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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观的图形操作，可操作性强、人机交互方便。 

（2） 采用模块化设计，扩展性强。 

（3） 丰富的告警提示功能：提供图形界面图标颜色变化提示、声音提示。 

（4） 具有告警统计分析功能，并自动生成图文分析报表。 

（5） 具有安全管理防止非授权访问。 

（6） 具有向上网管接口，可向综合监控系统传送告警信息。 

4.1.89.2 拓扑显示功能 

（1） 集中告警系统以图形方式显示网络拓扑，在网络拓扑图上实时、动态显示被管网络及设备的

运行状态和故障信息。拓扑图包括但不限于：全线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通信

设备排列图及主要缆线分布图。 

（2） 在拓扑图上动态反映各通信子系统网元告警，可通过声音、拓扑图颜色变化来反映当前网络

的运行。集中告警设备系统实时采集各通信子系统的所有告警，经过告警过滤后在拓扑图的

相应图标上进行显示。应能根据个通信子系统提供的运行状态信息及告警信息，实现故障准

确定位，包括系统、地点、设备、子框。 

（3） 应能显示选定对象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在设计联络阶段由招标人选定，包括但不限于：此

对象的名称、位置、状态等、当前告警条数、当前告警的最高级别、最高级别告警内容、原

因及故障处理方法等的简单描述等。 

（4） 对于重大的告警信息，可以设置告警提示，以声音形式提示维护管理人员。可根据告警的级

别以不同的颜色在拓扑图上对各种级别的告警进行显示，集中告警设备系统对不同级别告警

的显示颜色可以进行设定。 

（5） 集中告警系统提供按车站和按系统两种显示方式，两种显示方式均提供按线路和车站两级视

图。 

（6） 集中告警设备系统除提供完整的菜单功能外，系统的绝大部分功能都可通过鼠标右键点击拓

扑图上的对象，将该对象相应的管理功能链接起来。 

（7） 集中告警设备系统可以将当前拓扑视图保存成文件或输出到打印机。 

4.1.89.3 信息采集功能 

集中告警系统应可对专用通信各子系统信息实时采集，采集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 网元告警： 通过各通信系统的网管系统实时采集各通信系统网元设备的全部告警信息。网

元设备覆盖了传输系统、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公务电话系统、专用电话系统、时钟系统、电

源系统、视频监视系统、乘客信息系统及广播系统等系统的全部网元。 

（2） 主要性能参数和占用情况：通过各通信系统的网管系统实时采集各子系统的主要性能参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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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占用状况。 

（3） 性能越限告警：通过各通信系统的网管系统实时采集各通信系统的性能超限告警。 

（4） 应提供连接告警：可以查看并测试通信各系统与集中告警设备的通信状态及工作状态。集中

告警设备系统与各通信子系统网管系统之间连接的告警，当某一通信子系统网管系统持续一

定时间不响应集中告警设备系统时，集中告警设备系统自动生成通信连接告警。 

4.1.89.4 告警信息过滤功能 

系统应有设置不同故障重要级别及过滤告警信息功能，以便增加系统灵活性，具体的级别设置将在设

计联络时确定。 

4.1.89.5 告警查询与统计 

集中告警设备系统应可根据告警源、发生地点、告警级别、状态、类型、产生时间等条件对告警信息

进行查询和统计。查询统计结果以报表、图形方式显示，并可将其进行存储和输出打印。 

4.1.89.6 告警信息处理 

（1） 故障告警信息至少应分三级，并以不同颜色或方式区别显示。 

（2） 集中告警设备系统可以根据告警源、告警级别、状态、类型、产生时间等条件对告警信息进

行确认。 

（3） 集中告警设备系统应提供告警清除功能，包括自动清除和手动清除两种方式。 

（4） 当收到重复发送的同一告警时，可通过系统预先设置选择消除重复告警，只保留最初一条告

警，同时记录告警重复上报的次数。 

（5） 对单位时间内频次过高或历时过长（门限可由用户设置）的告警可通过系统预先设置提高告

警级别，从而保证网管室告警信息的有效性。 

（6） 有告警发生时在集中告警工作站上发出声光告警信号。 

（7） 各通信子系统设备发生故障时，集中告警应能够提供相应故障的处理方案，以帮助运营人员

实施维护。 

（8） 集中告警系统应能够根据告警级别通过短信或其它方式通知相关运营部门及运营人员。 

（9） 应能自动记录子系统设备故障的有关信息、定期自动或人工生成管理报表，支持但不限于

WORD、EXCEL 等文件格式，故障记录的管理报表可由维护管理人员根据运营组织的需要调整。 

（10） 通信集中告警管理服务器可对采集到的各通信子系统故障告警信息进行全面记录，所录内容

在硬盘内存储时间连续不小于 3 个月，在此期间内不可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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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9.7 系统安全管理功能 

集中告警设备系统应具有对用户系统登录和操作的检测控制功能，保证只有具有相应权限的用户才能

进行登录和操作，并提供日志管理功能对维护管理人员的登录和操作行为进行记录，并提供查询功能。操

作权限设置功能，可设置至少三级操作权限： 

（1） 一般维护人员只具有最初级操作权限以登录集中告警工作站，显示本站点（或分管）相关通

信子系统设备运行状态信息及相关的告警信息。 

（2） 控制中心通信集中监控室人员具有高一级操作权限，通过查看本线范围内各通信子系统运行

状态信息及告警信息。 

（3） 超级用户具有最高级权限，能够设置告警级别，能够修改系统配置和告警阀值等，能够设置

和查看每位操作人员的操作权限和口令，能够实施系统网络管理功能等，其操作均有记录，

以备查阅。 

4.1.89.8 时间同步其它功能 

本系统在控制中心具有与时钟系统的接口，接收时钟系统中心母钟提供的标准时间信息，校准本系统

内所有需要时间信息的设备。时钟系统的接口为RS422。 

集中告警设备应可向ISCS系统输出各子系统的告警信息，具体接口协议、信息编码格式及其它相关事

宜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集中告警系统应便于根据运营要求进行功能扩充。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的系统功能、用户界面、硬件平台、软件平台等做出详细

描述。 

4.1.90 系统构成 

在传输、专用无线通信、公务电话、专用电话、时钟、电源、视频监视、乘客信息、广播等子系统维

护管理终端的基础上建立本集中告警系统。系统由两部分组成：监测管理中心、系统数据接口部分。系统

设备为：通信集中告警管理服务器、告警信息采集接口设备、通信集中告警工作站、激光打印机、传输通

道等。 

（1）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设置通信集中告警管理服务器、告警信息采集接口设备、数据通信接口

设备等，用于采集、存储、处理各通信子系统的运行状态信息及告警信息。 

（2） 在控制中心通信集中监控室设置通信集中告警工作站和激光打印机，用于显示控制各通信子

系统设备运行状态信息及告警信息，并可对系统进行各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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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1 设备性能要求 

4.1.91.1 管理服务器 

所选用的服务器硬件配置不低于第4节“4.1.8”中的硬件配置要求。 

4.1.91.2 工作站 

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工作站设备，基本配置不低于第4节“4.1.8”所要求的指标。 

4.1.92 主要设备材料参考表 

由投标人提供的主要设备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   套 1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  

2 集中告警终端  台 1 

控制中心金义东市域线

网管室 

3 

缆线(系统内所有配线以

及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至

配线架、交流配电柜、接

地母排的所有配线)  

套 1 合价包干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设备情况自行考虑机柜数量。 

以上数量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保证系统的完整性，投标人应根据所提供系统的需要，将以上数

量中未列出的项目而投标人认为达到功能要求和完成工程所必须的部分，应予补充，纳入报价。若投标人

因对本表的理解差异，或是系统需要的配置未纳入投标报价，导致系统的完整性的任何影响，均由投标人

负责。投标人须承诺在设计联络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及现场实施阶段均可根据系统需要对数量进行相应

调整。 

4.1.93 系统接口要求及工程界面 

4.1.93.1 系统接口要求 

（1）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应具有与专用通信系统各通信子系统的数据采集接口（或其它接口），并

向各通信子系统提供通信协议，实现系统间互联，接收各子系统的运行状态输出信息及告警

信息。 

（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须明确提出与各通信子系统之间接口的说明（包括：类型、数量、协议

详细指标要求等）。 

（3）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出的接口规范文件格式参见第 5 节及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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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3.2 工程界面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负责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集中告警设备等）、系统内所有配线

以及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至配线架、交流配电柜、接地母排的所有配线的采购。 

4.1.93.3 工程界面示意图 

综合监控系统(预留）

其他系统或招标人
投标人

其他系统或招标人

VDF/

EDF/

DDF/

ODF

配

线

架

交流切

换箱

接地母

排

UPS

电源

交流配

电柜

蓄电

池组 集
中
告
警
系
统
设

备

专用无线

公务电话

专用电话

传输系统

工程界面分界点 工程界面分界点

时钟系统

广播系统

乘客信息系统

视频监视系统

集中录音

 
4.1.94 系统图（仅供参考） 

附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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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交换机设备 

4.1.95 系统概述 

由于办公自动化系统的采购实施可能滞后，为了不影响运营开通后正常的办公条件，将办公自动化系

统中的交换机设备放在本标段提前采购安装，让全线的办公网络在开通运营时可以使用。 

4.1.96 系统构成 

系统的网络架构按照三层结构建设：核心层（设于控制中心OA机房）、汇聚层和接入层，相应的各层

节点分别为核心层节点、汇聚层节点和接入层节点，本标段只采购汇聚层和接入层设备，所有交换机需统

一品牌，可由同一网管统一管理。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设汇聚节点设备，车辆段、停车场设汇聚层设备及接入层设备，各车站设接入层

设备。各站点采用IEEE 802.3标准交换式以太网，覆盖本线路所有用户。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汇聚层网络设备由汇聚交换机2台组成。 

车辆段设汇聚交换机1台，与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交换机采用光纤连接。 

停车场各设汇聚交换机1台，与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交换机采用GE接口连接。 

各车站设接入交换机，利用传输系统GE接口接入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汇聚交换机，传输通道带宽暂定

为1000M。 

车辆段、停车场用户较多，各楼层设接入交换机，通过光纤直连方式接入车辆段、停车场汇聚交换机。 

4.1.97 设备性能要求 

4.1.97.1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交换机 

参数表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汇聚交换机 

机箱结构 
业务插槽数（管理引擎/交换网板、电源、风扇插槽除外）≥6

个槽 

端口密度 
当前配置至少 48 个 100/1000M 电口，16 个 GE 光口，8 个万

兆口，万兆口传输距离大于或等于 20km。 

冗余设置 电源、主控冗余 

交换容量 ≥19.2 Tbps 

包转发能力 ≥2880Mpps 

VLAN 数目 
支持 802.1D、802.1s、802.1w、802.1Q、802.3ad；支持基于

端口的 VLAN 数：≥4K； 

MSTP 支持 

VLAN 协议 支持 802.1Q 

QOS 
支持 802.1p ，IP 优先级，WRR，WRED，Policy_Base Routing，
CAR 

路由选择协议 RIP,RIPV2, OSPF，IS-IS，EGP，BGP，BGP4,等 

生成树协议 STP/RSTP/MSTP 

MAC ≥8000 

IP 广播控制 支持 IGMP，IGMP Snooping，PIM SM/DM ，DVMRP， RS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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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表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汇聚交换机 

安全特性 
支持，Syslog， VLAN，ACL 等；支持在动态地址环境下的

ARP 欺骗防御 

端口汇聚 
具有端口汇聚功能，可支持不少于 4 个 GE 口或 2 个 10G 口

捆绑，支持跨板端口聚合 

IPV6 支持硬件 IPV6 

管理功能 
支持 SNMP、RMON，Web 网管、系统日志、远程及命令配

置等管理。 

  

4.1.97.2 车辆段、停车场汇聚交换机 

参数表 车辆段、停车场汇聚交换机 

机箱结构 
业务插槽数（管理引擎/交换网板、电源、风扇插槽除外）≥6

个槽 

端口密度 
当前配置至少 48 个 100/1000M 电口，70 个 GE 光口，4 个万

兆口，万兆口传输距离大于或等于 20km。 

冗余设置 电源、主控冗余 

交换容量 ≥19.2 Tbps 

包转发能力 ≥2880Mpps 

VLAN 数目 
支持 802.1D、802.1s、802.1w、802.1Q、802.3ad；支持基于

端口的 VLAN 数：≥4K； 

MSTP 支持 

VLAN 协议 支持 802.1Q 

QOS 
支持 802.1p ，IP 优先级，WRR，WRED，Policy_Base Routing，
CAR 

路由选择协议 RIP,RIPV2, OSPF，IS-IS，EGP，BGP，BGP4,等 

生成树协议 STP/RSTP/MSTP 

MAC ≥8000 

IP 广播控制 支持 IGMP，IGMP Snooping，PIM SM/DM ，DVMRP， RSVP 

安全特性 
支持，Syslog， VLAN，ACL 等；支持在动态地址环境下的
ARP 欺骗防御 

端口汇聚 
具有端口汇聚功能，可支持不少于 4 个 GE 口或 2 个 10G 口
捆绑，支持跨板端口聚合 

IPV6 支持硬件 IPV6 

管理功能 
支持 SNMP、RMON，Web 网管、系统日志、远程及命令配

置等管理。 

4.1.97.3 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 24 口接入交换机 

指标项 需求明细 

设备配置 24 口交换机：10/100/1000M 电口≥24，GE 光口≥4 

性能 包转发速率：24 口机型≥42M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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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容量≥256Gbps 

路由及组播 

支持静态路由 

支持 IPv4 路由 

支持 IGMP Snooping 

支持组播 VLAN 

安全性 

支持 DHCP Snooping 

支持基于端口的 ACL、基于 VLAN 的 ACL 

支持单播、组播、广播抑制，可以单独使用 

支持 TACACS+和 Radius 协议 

支持 802.1X 认证 

网络管理 
支持 SNMP、RMON，Web 网管、系统日志、远程及命令配

置等管理。 

4.1.97.4 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 48 口接入交换机 

指标项 需求明细 

设备配置 48 口交换机：10/100/1000M 电口≥48，GE 光口≥4 

性能 
包转发速率：48 口机型≥78Mpps； 

交换容量≥256Gbps 

路由及组播 

支持静态路由 

支持 IPv4 路由 

支持 IGMP Snooping 

支持组播 VLAN 

安全性 

支持 DHCP Snooping 

支持基于端口的 ACL、基于 VLAN 的 ACL 

支持单播、组播、广播抑制，可以单独使用 

支持 TACACS+和 Radius 协议 

支持 802.1X 认证 

网络管理 
支持 SNMP、RMON，Web 网管、系统日志、远程及命令配

置等管理。 

4.1.97.5 光纤收发器 

1）支持IEEE 802.3、IEEE 802.3u、IEEE 802.3ab 

2）传输速率: 100Mbps 

3）最小发送功率－19.0dBm 

4）最大发送功率－14.0dBm 

5）接收灵敏度<－31dBm 

6）1个10/100M RJ45口，1个SC口 

7）单模双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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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输入电压220VDC/AC 

4.1.97.6 网管服务器 

所选用的服务器硬件配置不低于第4节“4.1.8”中的硬件配置要求。 

4.1.97.7 管理终端 

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工作站设备，基本配置不低于第 4 节“4.1.8”所要求的指标。 

4.1.98 系统接口 

4.1.98.1 与专用通信传输系统接口 

车站、停车场交换机与传输系统的接口在车站、停车场通信设备室综合配线架，接口形式为GE口。 

车辆段汇聚层交换机与通信线路的接口在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及车辆段通信设备室ODF架。 

4.1.98.2 与专用通信电源系统接口 

在各车站通信设备室由专用通信电源系统提供1路220V交流电源，工程界面在交流配电柜输出端子。 

4.1.98.3 设备及材料 

1）本系统所需的主要设备及材料参见表3.1-1，投标方应根据本系统的投标方案，细化设备及材料清

单。下表中所列主要的设备、材料仅用于投标方编制技术建议书及报价书之用，实际采购量可能有调整。 

主要设备、材料表表 3.1-1 

项目 内容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控制中心汇聚交

换机 
套 2 设置于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 

2 
车辆段、停车场汇

聚交换机 
套 4  

3 24 口接入交换机 台 110 

24 个 10M/100M/1000M 以太网电口，4

个 GE 光口 

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 

4 48 口接入交换机 台 49 

48 个 10M/100M/1000M 以太网电口，4

个 GE 光口 

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 

5 光纤收发器 项/全线 1 
含设备箱、终端盒、尾纤及支吊架安

装固定件等。数量需满足工程需要 

6 
网管服务器及终

端 
套 1 满足工程需要 

7 标准机柜 项/全线 1 满足工程需要 

8 其它设备线缆 套 1 满足工程需要的所有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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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根据系统设备情况自行考虑机柜数量。 

2）以上设备、软件、材料价及工程量单价实行单价锁定，相关技术指标和需求将在后续设计联络、

深化设计后确定，若有变化，单价不变。数量按实际最终验收时数量进行核增减。 

3）若工程范围发生变化，各项价格单价不变，相应变更数量根据实际最终验收时数量进行核增减。 

4）设备清单中的一套设备可能包含2台或2台以上设备及配套附件，投标方按满足系统功能的要求进

行配置。 

5）投标人可根据自身经验，结合本系统的情况和特点提出其他合理化建议，供业主参考。 

6）投标人需根据本工程情况，配置交换机光模块数量和类型，在满足实际使用需求的前提下，不得

额外增加费用。 

 

 

 

 

 

 

 

 

 

 

 

 

 

 

 

 

 

4.1.99 系统图（仅供参考） 

附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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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管理 

4.1.100 总则 

本部份的目的是规范投标人在本合同中供应的软件，从需求制定、设计、编制或采购、测试、安装、

验收、运行和维护阶段中应满足的软件管理要求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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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份的软件管理要求适用于合同中提供的所有系统设备和维护系统的计算机程序(program)和固件

(firmware)。 

4.1.101 设计规范及标准 

如无特别说明其它软件管理要求，本合同的软件管理应至少满足以下设计规范及标准：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GB/T11457-2006) 

《计算机软件质量保证计划规范》 (GB/T 12504-2008) 

《信息技术软件生存期过程》 (GB/T 8566-2007) 

《计算机软件需求说明编制指南》GB/T9385-2008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GB/T8567-2006 

4.1.102 软件生命周期 

在投标人提供系统软件时，应经过一个完整的软件生命周期控制，包括软件的设计、开发或采购、安

装、测试、验收、交付、运行及维护管理。由于软件通常是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软件活动必须与系统

各阶段的划分配合。 

4.1.102.1 软件配置管理 (Softwar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1） 投标人应对合同中提供的所有软件进行软件配置管理，以便有效地实现软件生命周期间各阶

段的版本和变动控制。在软件配置管理中，投标人应准确记录所有软件的版本及变动。 

（2） 投标人必须建立有效机制以确保软件配置内容的准确性。招标人可按需要审核投标人软件配

置管理机制的功能及准确性。投标人须根据招标人考核结果的建议改善软件配置管理机制，

以确保向招标人提供软件的良好配置管理。 

4.1.102.2 软件设计 (Software Design) 

（1） 投标人在设计或采购软件前，应根据本用户需求书定义所有系统功能、测试和维护要求。 

（2）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所有的功能与非功能(如系统维护、系统可用性、系统可靠性等)的需求，

定义相关的软件需求。投标人应提供相关的软件设计需求书，说明系统内采用所有软件的需

求考虑。 

（3） 如系统利用软件实现一些重要功能 (指其故障影响到人身安全及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营)，投

标人应经过危机分析与风险评估以确保软件能可靠地实现其需求，及在软件设计需求书说明

以便招标人审核。 

（4） 所有软件需求必须与相关硬件要求配合，以达到整体系统的总体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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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2.3 软件开发(Software Development)或软件获取(Software Procurement) 

当投标人定义软件需求后，投标人可按软件需求自行开发或从第三方购买现货软件(即系统中的软件

部份是投标人或分包商从市场采购而不需再经任何开发的软件，即COTS (Commercial Off the Shelf))。

现货软件包括所有操作系统等不需再经任何开发的软件。 

（1） 软件由第三方提供或从第三方获取 

当投标人从第三方购买现货软件、非开发项目 (Non-development Item) 软件或固件(firmware)时，

应采取有效的软件获取管理。 

软件获取管理(Software Procurement Management)是指投标人应保证所购买现货软件、非开发项目

或固件时应满足下述条件： 

- 投标人应证明该软件满足所有系统相关的软件需求； 

- 投标人须确保已采购设备所需的软件许可证不另行收费，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 

- 投标人应提供软件在其它项目使用参考，以便证明软件的稳定性； 

- 接口配置、相关接口开发资料等； 

- 投标人应证明交付后招标人对软件拥有使用及拥有权； 

- 投标人应保证软件有足够的产品支持计划； 

- 投标人应提供以上资料供招标人审核。 

如在后期的测试及验收中，发现软件未能完全满足系统相关的软件需求时，投标人应承担全部责任，

对未获通过测试的软件部份跟进或替换。 

（2） 由投标人自行开发软件或投标人进行二次开发软件 

投标人应提交软件设计说明书供招标人审核。其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 以下： 

- 系统/子系统设计：说明软件系统中各个层次、模块的设计考虑； 

- 程序设计：说明每程序、每模块或子程序的设计考虑，内容需包括各程序的描述、功能、性

能、输入和输出、流程逻辑、接口、存储分配、限制条件等； 

- 数据库设计：说明设计中的数据库所有标识、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内容须包括外部设计的

标识状态、使用程序、支持软件、数据库的概念、逻辑与物理结构、数据字典及安全保密设

计等； 

- 接口设计：说明软件系统中与其它系统的软件设计考虑，内容包括向用户提供的命令与人机

接口设计和软件回答信息。接口设计亦须说明本系统同外界的所有接口，包括软件之间、与

硬件之间的协调及协议。 

如投标人对系统进行软件(二次)开发时，须遵守以下守则： 

- 投标人应定期进行桌面检查和走查，检查编码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投标人应提供资料供招标

人审核； 

- 投标人应严格执行配置管理，投标人在实施软件所有的变更前必须评估软件变更的潜在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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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后果，并提供资料供招标人审核。投标人在评估软件变更时应同时保证软件的变更与硬件

配置能良好配合，表现应有的功能； 

- 投标人应在编码中对程序内的参数定义加以注释；并参照文档的要求对其合理性给予解释； 

- 投标人应必须删除程序中无用编码 (即在任何情况都不会执行的编码)； 

- 投标人应确保所有参数和变数的名称定义须一致； 

- 投标人应在全局定义模块间的常用及常调参数，以便以后调试工作； 

- 投标人应禁止对程序进行”自行修补”，所有软件变更都必须采用源语言；在进行测试前，

应先进行编译。 

（3） 人机界面的设计 (Design of man-machine interface) 

人机界面是系统和用户之间进行交互和信息交换的媒介，友好的人机界面直接影响系统本身功能的体

现及运营的效率。因此，如本合同中含投标人提供的人机界面的设计时，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供一个符合

人机工程学，即具标准化、高协调性、操作效率高、资料显示清晰、使用简单及容易掌握、语义一致、操

作舒适、快速反应、界面色彩美观、醒目及具时代感的人机界面供使用。 

投标人在设计人机界面过程中应至少能达到以下设计要求： 

- 在同一人机界面中，所有的菜单选择、命令输入、数据显示和其它功能应保持风格一致性； 

- 对所有可能造成损害的动作，坚持要求操作员确认系统/子系统后才执行有关指令； 

- 人机界面应能对用户的决定做出及时的响应，提高对话、移动和思考的效率，最大可能的减

少击键次数，缩短鼠标移动距离，避免使操作员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 

- 人机界面应该提供简单的求助系统，让操作员及时获得帮助，尽量用简单的动词和动词短语

提示命令； 

- 合理划分并高效使用显示屏。显示画面仅显示与上下文有关的信息，利用窗口分隔不同种类

的信息； 

- 保证信息显示方式与数据输入方式的协调一致，尽量减少用户输入的动作，隐藏当前状态下

不可选用的命令； 

- 若系统需要较长的反映时间，人机界面应对操作者提供合适的提示，避免操作者误会而重发

命令； 

- 人机界面采用有经招标人同意的色彩设计、菜单界面设计、数据输出输入设计、帮助及出错

界面设计、警报方式、显示字母符号、图标语法等显示方式的标准。 

投标人设计及编制所有人机界面时，应先与招标人沟通运营操作取向，再向招标人提供以上标准及界

面模板供招标人核准并按其意见进行修改，确保最终人机界面能满足招标人运营操作需求。 

本合同内的调度操作控制台(PC 调度台)工作站人机界面允许触摸屏输入，投标人在设计该工作站的

人机界面时应充分考虑如何配合触摸屏的操作，提高工作效率。投标人在选取触摸屏的技术时，应充分考

虑其可靠性，不能因触摸屏指标漂移问题等影响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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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2.4 软件安装，测试及验收 

（1） 投标人应对提供的软件进行软件测试，即按照规定步骤，对软件进行严格的检查，以证明软

件已达到规定的要求，能够在现场安装、进行验收、交付招标人和连接其它接口系统使用。 

（2） 投标人提供的软件功能测试包括，但不限于，系统工厂监造测试、工厂验收测试及现场验收

测试。 投标人应在工厂验收测试及现场验收测试中对所有软件功能进行测试，并在有关验

收报告记录测试结果供招标人审核。在工厂验收测试时，如部份功能测试无法在工厂或仿真

环境下进行，经招标人同意下，投标人才可把该功能测试延至在现场验收测试中。投标人在

处理在工厂验收测试中确认的错误及经招标人满意后，才可付运软件到现场安装并进行现场

验收测试。  

（3） 投标人应对所有进行验收测试的软件建立基线 (baseline)。投标人应准确地在软件配置管

理中记录所有变改的软件作版本控制。 

（4） 由于软件的一般功能可能须与其它系统配合才能表现出来，经招标人同意下，投标人才可将

部分不能单独表现功能的软件功能需求测试项目包括在后期系统整体功能测试或与其它系

统的接口测试中。除了同时测试硬件软件配合表现功能的整体系统验收外，投标人亦须对个

别软件独有用户需求，例如软件系统维护性、边界测试、强度测试、软件系统保留余度等，

制定软件测试验收书，进行测试后供招标人审核。 

（5） 所有安装的软件须无病毒及有合法使用许可证。所有软件的工厂验收测试及现场验收测试

中，须包括软件在系统内的持久性(endurance test)、加载性 (loading test) 和故障处理 

(error handling and recovery) 测试。 

4.1.102.5 软件交付，运行和维护 

（1） 所有安装在系统中的软件均属招标人所有。投标人应确定在软件安装时均用招标人名称注册

或登记。在交付过程中，投标人须交付系统中所有软件 (包括固件、共享及免费软件) 的商

业使用证书或许可证，投标人须确保该软件的许可证用户数量在满足本工程开通运营的需要

基础上有 30%的富余量。投标人须按招标人要求更改所有系统密码及交付所有与现场安装软

件版本相符的程序和源码(source code)电子版。若投标人在软件安装交付后再更改软件、更

新数据库或软件配置时，投标人应先获招标人批准后才能进行，并再交付最新的软件和源码

电子版。 

（2） 投标人应在系统操作手册中包括所有软件安装与初始化方法、数据结构及设定、运行步骤、

使用说明、故障处理说明及维护步骤。如软件或数据库有可扩展性要求，投标人须包括相关

的关扩展步骤。 

（3） 投标人应负责对运行和维护期间发现的功能和非功能问题进行纠错。投标人应先获招标人批

准后隔离有问题的软件部件，使系统能恢复最大功能供继续运作，并同时尽快排错，以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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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的可用性要求。投标人应遵守软件配置管理进行所有软件变改及版本控制。投标人应获招

标人同意下，在不影响日常运行情况才可安装新的软件。 

 

5.1  

材料及工艺需求 

4.1.103 总则 

（1） 所有安装工艺应满足所有相关规范及工艺标准。 

（2） 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设备及系统采用的材料、加工、零部件应满足合同中关于性能和功能特性

的要求，以及关于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的要求。 

（3） 投标人应提供第一批设备及材料配置供招标人确认其工艺质量，作为以后投标人提供设备及

材料的最低需求。 

（4） 投标人提供，但不限于以下的设备样品供招标人审批： 

- 所有电缆； 

- 电缆的吊夹和附件； 

- 电缆的接头。 

（5） 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设备、配件、电缆等应有统一风格的标志、字母、符号。每段电缆两端应

有唯一的标志。 

（6） 所有设备内备用电缆应将端头裸露部分按规范要求处理。 

（7） 系统组件应以良好的商业惯例制造加工。应特别注意： 

- 焊接、配线、零部件铭牌、电镀、喷涂、铆接、机械化装配、电焊气焊、零部件的倒角和去

毛刺。 

- 系统的部件和材料不应被施加超过招标人规格书给定值的电压、电流、温度、应力或任何其

它条件。 

（8） 本合同内所使用材料应满足国家消防相关规范。 

（9） 所有安装在区间、站厅及站台的机柜、设备、电缆等应不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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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4 材料及工艺 

4.1.104.1 制造工艺要求 

（1） 印刷电路板采用波峰焊以上技术。每块印刷电路板都应具有防护涂层，以防止因潮气/盐气

或其它腐蚀环境引起的开裂、生锈、变质。 

（2） 印刷电路板上不允许跳线。 

（3） 大电流插件采用镀银或镀金技术。 

（4） 零部件的布置、固定和排列应使检查、拆除和更换时不影响或损坏连线上的其它零部件。 

（5） 所选设备应实现组成模块化、标准化、维护管理自动化。 

（6） 所有批量生产的设备、零部件、元器件都是标准产品，相同规格的卡、盘可互换。 

（7） 设备的金属表面除了加工装配面和电镀表面外，都应进行防锈喷塑处理。对封闭结构的内表

面也要喷涂或进行防锈处理。处理应符合 SSPC 标准。 

（8） 印刷电路板及模块的电源及零件故障应有合适的显示（例如 LED 等）。 

（9） 印刷电路板及模块对静电敏感的电子配件作合适的保护。 

4.1.104.2 PDU 

（1） 基本要求： 

- PDU 应符合 YD/T2063-2009 的要求； 

- 单台 PDU 最少支持 8～24 端口的电力分配单元，具体端口数量由投标人根据系统实际需求自行

配置； 

- 黑色工业机架电源管理设备，每个电源管理接口具备电源状态指示灯， 1U 机架安装形式； 

- PDU 应具有 LED 数字式电流指示，可显示 PDU 电流；负载过流时，PDU 可发出告警信号，显

示精度：±1%+1 字；显示分辨率：100mA（＜10A），1A（≥10A）； 

- PDU 应具有防雷保护功能； 

- PDU 应具有过载保护功能，应符合 GB14536.1-2008 的相关要求； 

- PDUMTBF 应不小于 100000h； 

- 具备非标定制能力，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满足要求和规格的 PDU。 

（2） 设备配置原则 

- 端口数量：单台 PDU 最少支持 8 端口的电力分配单元，且每机柜内至少预留 4 端口，具体端口

数量由投标人根据系统实际需求自行配置； 

- 接口要求：可定制接口类型，包括 C10、C13、C19 等接口，由投标人根据设备需求自行配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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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接口； 

- PDU 输入容量：PDU 分为 16A 和 32A 两种输入容量，由投标人根据设备需求自行配置； 

- 服务器、以太网交换机、KVM 等机架式交流设备必须使用 PDU 供电，每个机柜（不含无交流用

电设备机柜）内至少配置 1 条 PDU； 

- 使用冗余电源的设备不同的电源必须连接至机柜内不同的 PDU，即如果机柜内存在配置冗余电

源的设备，则该机柜内必须至少配置两条 PDU。 

4.1.104.3 设备铭牌标志要求 

（1） 投标人应对所有通信系统范围内设备提供合适的铭牌标志及合适的固定位置。铭牌标志显示

的内容在设计联络时最终确定。 

（2） 所有铭牌标志应采用金属材料并雕刻文字、耐用。 

（3） 所有铭牌标志的命名在设计联络时提供给招标人确认。 

（4） 所有带电、对人危险或易受电磁干扰等的设备均应有合适的警告标志。 

 

 

5.2  

5. 接口管理及要求 

总则 

（1） 通信系统接口管理见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 

（2） 《接口管理文件》仅供投标人参考，部分内容可能会在招标及实施过程中进行调整。投标人

的工作内容应考虑到该部分内容调整的因素。 

（3） 投标人应完善《接口管理文件》以满足本系统与其他系统承包商及第三方的接口需求。投标

人应与各通信设备采购标段中标方共同完成金义东市域线通信系统的接口责任。 

（4） 投标人与其他接口承包商对本系统所有接口均有共同责任。投标人应通过招标人参与所有接

口事宜，并按招标人要求参与所有接口相关会议，提供接口数据，确认其他接口承包商的接

口资料及图纸等工作。 

（5） 招标文件提供的图纸中房间的名称可能与接口文件的相关房间名称不一致。投标人应通过招

标人与其他接口承包商确认所有接口房间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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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接口事宜中如投标人与其他接口承包商有任何争议时，应以招标人的意见为最终解决依

据。 

（7）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参照《接口管理文件》，详细描述通信系统内各子系统间及通信系统

与其它系统间的接口规范。 

（8）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接口防护设计，防止通信系统因内部子系统或由其他承包商提供接口系统

错误信息或接口状态等问题引致自身系统发生问题，影响正常功能。 

（9）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提出接口协调计划，并详细描述接口技术方案。 

主要接口内容和接口分界点 

由于各机电系统还没有进行设备招标，本标段只能确定接口的主要内容和接口分界点，具体的接口方

式需在设计联络时协商确定，接口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5.1.1 专用通信系统的主要接口内容和接口分界点 

5.1.1.1 与建筑/结构的接口 

（1） 建筑/结构专业根据通信专业的要求，提供专用通信系统生产用房（包括设备用房、引入室、

弱电井等）和维修管理用房；建筑/结构专业在进行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平面布

置时，应考虑到通信缆线由区间引入到各通信设备室的路径。 

（2） 建筑/结构专业提供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的通信机房使用条件，通信专业向建筑

/结构专业提供通信设备用房的环境、工艺及沟、槽、管、洞等要求。 

（3） 通信专业向建筑/结构专业提出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管线、桥架的设置要求，建筑/结

构专业为通信专业预留设置条件。 

（4） 通信专业向建筑/结构专业提出设置通信铁塔及天线的要求，建筑/结构专业在控制中心、车

辆段/停车场相关建筑物楼顶预留相应的铁塔基础、配套管、洞及接地条件。 

5.1.1.2 与限界/隧道专业的接口 

限界/隧道专业根据通信专业的要求，提供区间通信设备、弱电电缆支架的安装位置及光电缆、漏泄

电缆的安装位置。 

5.1.1.3 与通风空调专业的接口 

通风空调专业根据通信专业的要求，满足专用通信设备室的温度、湿度、通风等环境及消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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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与轨道专业的接口 

轨道专业按通信专业的要求在区间、出入段线隧道与地面段分界点、联络线道叉地段为通信专业预埋

过轨钢管。 

5.1.1.5 与动力照明专业的接口 

（1） 动力照明专业根据通信专业的要求提供一级负荷电源，通信机房均需两路独立电源并提供两

路电源切换箱，10kW 以上容量采用三相交流电源，10kW（含）以下容量采用单相交流电源，

设计分界点在通信电源室两路电源切换箱的输出馈线端。 

（2） 动力照明专业向通信专业提供接地，分界点为动明照明专业设在通信电源室的接地母排，接

地电阻值≤1Ω。 

5.1.1.6 与信号专业的接口 

（1） 通信专业根据信号专业提出的要求，向其提供连接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 1 个

共线 100Mbps 以太网传输通道，用于传送信号系统维修、培训、智能电源报警等维护监测信

息；连接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 1 个双接口单通道共线的 600Mbps 以太网传输

通道（1000Mbps 接口），用于传送 PIS 系统与车载 PIS 间的图像数据信息；接口分界点在控

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2） 通信系统在控制中心为信号系统提供标准时钟信号，接口分界点在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

架外线端子。 

（3） 信号专业需向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广播系统提供列车车组号、列车车次号、列车司机号、列

车运行信息（列车运行信息指列车当前的运行状态。如果列车在正线，则需指明列车是上行、

下行、在线。）、列车处于车辆段/停车场、列车所处的车站和线路的位置等信息，接口分界

点在控制中心信号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4） 通信专业在区间为信号系统提供主干电缆支架和接地扁钢。 

（5） 通信专业在车站为信号系统提供主干电缆桥架或槽道。 

5.1.1.7 与综合监控系统（ISCS）专业的接口 

（1） 通信专业根据 ISCS 系统提出的要求，向其提供连接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 2 路

共线 1000Mbps 以太网传输通道，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为其各提供 2

个百兆以太网接口。接口分界点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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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向 ISCS 系统提供 UPS 电源，接口分界点在控制

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电源室交流配电柜的输出分路端子。 

（3）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为 ISCS 提供标准时钟信号，接口分界点在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

外线端子。 

（4） ISCS 系统根据通信专业的要求，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及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室的操作

工作台上为通信系统终端（含专用电话调度台及值班台、专用无线调度台、公务电话电话机

等）设备提供安装位置。 

5.1.1.8 与供电专业的接口 

（1）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为供电专业提供一级母钟输出的标准时钟信号，在车站、车辆段、停车

场为供电专业提供二级母钟输出的标准时钟信号。 

（2） 供电专业在开关站、区间跟随所等至邻近车站或隧道为通信专业提供直径为 100mm 的管孔 1

孔或 1 层支架，弱电管孔或支架距强电电缆的最小间距不小于 150mm。 

（3） 供电专业在车辆段/停车场出入段线线路两侧强电电缆支架顶层为通信专业提供 1 层弱电电

缆支架。 

5.1.1.9 与垂直电梯的接口 

通信专业根据电扶梯提出的要求，提供垂直电梯控制柜至车站车控室的电话线。接口分界点在电梯控

制柜的电话接线箱外线端子。 

5.1.1.10 与自动售检票系统（AFC）的接口 

（1） 通信专业根据自动售检票系统提出的要求，向其提供连接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的 2 路共线 500 Mbps 以太网传输通道，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为其

各提供 2 个百兆以太网接口。接口分界点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设备室配

线架外线端子。 

（2） 通信专业在车站向 AFC 系统机房设备提供 UPS 电源，接口分界点在车站通信电源室交流配电

柜的输出分路端子。 

5.1.1.11 与车辆专业的接口 

（1） 在列车上预留专用无线通信设备的安装位置及必要的电源和接地。 

（2）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为列车广播系统的信息下传提供控制中心至列车的无线传输通道，接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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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点为车载台的音频输出口，接口方式在设备招标阶段协商确定。 

5.1.1.12 与公安/民用通信系统的接口 

（1） 专用通信系统根据公安/民用通信系统的要求，统一安排区间公安/民用通信光缆及漏泄电缆

的的安装位置，并为公安/民用通信系统提供区间主干电缆支架和接地扁钢。 

（2） 专用通信系统在车站为公安/民用通信系统提供主干电缆桥架或槽道。 

5.1.1.13 与电信运营商的接口 

专用通信系统公务电话子系统接入运营商网络。 

5.1.2 以上仅给出了本标段的主要接口内容和接口分界点，详细的接口内容及分界点参见附录一《接口管

理文件》，《接口管理文件》仅供参考，投标人应在中标后对该文件进行确认，保证通信系统与其他机电

系统招标能够顺利进行，并确保系统完工后达到设计要求。 

接口文件要求 

5.1.3 接口文件的编制工作 

（1） 投标人应与其他接口承包商按工期计划共同制定所有接口文件及确认文件内所有接口需求，

并向招标人提交接口文件供审批。待接口文件最终审批后，投标人与其他接口承包商应按文

件内容提供服务。 

（2） 在制定接口的通信及软件协议时，如其他接口承包商未能按工期计划提供接口内容时，投标

人应根据自身经验准备有关文件，供其他接口承包商确认。 

5.1.4 接口文件的需求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内的每个接口规范编制及提交以下文件供招标人审批： 

（1） 详细接口规范 

（2） 详细接口测试规范 

5.1.5 详细接口规范 

（7） 详细接口规范应包括投标人与该接口承包商接口的物理、电气、机械、功能、协议、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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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及其它项目。投标人应针对每个接口提供一份详细接口规范文件。 

（8） 详细接口规范应清楚表示投标人与其他接口承包商的责任分工。 

（9） 详细接口文件内容如下： 

- 目的 

- 参考文件 

- 定义及缩写 

- 接口规范 

 接口示意图 

 物理接口内容 

 性质，位置及数量 

 电气描述 

 机械描述 

 功能接口内容 

 软件及数据接口：通信及软件协议 

 接口名称定义 

 设计条件限制 

 电磁兼容 

- 接口实施及安装 

- 接口验证及测试 

- 接口质量保证 

- 其它 

5.1.6 详细接口测试规范 

（1） 详细接口测试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投标人与其他接口承包商通过各阶段中各种测试验证所有

接口满足要求。 

（2） 详细接口测试规范应清楚表示投标人与其他接口承包商的责任分工。 

（3） 详细接口测试规范内的测试程序应能清楚地证明该接口满足所有接口需求；而测试结果在相

同的测试条件下均能重复。 

（4） 详细接口文件内容如下： 

- 目的 

- 参考文件 

- 定义及缩写 

- 接口测试规范(按每一接口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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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目的 

 测试配置 

 测试仪器 

 详细测试程序及预期输入输出 

- 其它 

5.1.7 出席接口会议及测试 

在本系统工程的接口工作中，投标人应按招标人要求或按接口工作需要派出合适的工程师或人员出

席，参与协调相关接口会议及测试等工作直至所有接口工作完成为止。 

接口协调 

5.1.8 投标人的协调行动与职责 

投标人为了确保通信系统总体功能的顺利实现，负责与相关系统的接口工作，全面负责接口设计的协

调处理及落实、设计联络管理、测试、现场服务安排、接口图纸资料和技术文件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在以后的合同执行过程中，投标人应遵守与各系统的接口要求，一旦双方出现争执，最终应由投标人

负责统一主导意见以及做出合理解决。 

投标人对各系统间接口的技术参数和性能提出具体要求，使各系统间的接口按照招标文件接口规范处

理。投标人的产品性能和接口问题从产品设计开始就得到重视和解决，并在生产过程中随时处理出现的问

题，使接口问题的解决贯穿于整个系统设计、安装、验收的过程。 

5.1.9 物理接口协调 

项目实施时，若出现的接口问题属本系统不能满足接口规范时，投标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整改。 

项目实施时，若出现的接口问题不属本系统一方时，须举证指出对方接口问题所在，由出现接口问题

的系统投标人负责牵头和其它系统共同提出整改方案交招标人确认，并限期处理完成；若不能举证对方接

口问题所在，则自行处理。 

在设计和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发现的任何新增接口项目也必须纳入接口作业中解决。 

5.1.10 接口变更控制 

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接口设计修改和变更，必须由本系统确认后交招标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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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接口资料交换 

投标人负责协调与相关机电系统之间的接口资料管理。与相关系统之间的接口资料交换包括（但不限

于）： 

（1） 接口规范（包括接口分界、接口数量、协议等） 

（2） 接口信息点表 

（3） 接口实施跟踪文件 

5.1.12 接口会议 

与招标人之间的接口联络会议应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召开，澄清有关问题，接受招标人指令。 

在紧急情况下，招标人有权要求举行临时接口会议。 

接口设计联络会的目的是为各方交流接口设计思想，澄清技术问题，在此阶段出现接口问题的系统投

标人应及时与相关系统举行设计联络会议，确认设计方案。 

接口设计联络会的设计确认需由出现接口问题的系统投标人先行确认，后由招标人确认。 

设计联络会由出现接口问题的系统投标人主持，其他系统投标人应积极配合、按时出席，并形成会议

纪要，作为下阶段依据。 

联络会议前10日，应向招标人提交工作报告，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5.1.13 接口设计批准程序 

接口设计以联络会的形式批准。 

出现接口问题的系统提出需确认的资料和内容，一般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出现接口问题的系统投标人

提出接口设计文件及相关内容，报招标人确认，招标人根据接口内容要求，与投标人协商确定参加设计联

络会的单位及相关人员和开会时间，并通知相关单位参加设计联络会，确定设计接口。 

5.1.14 出席 

（1） 根据工程建设和进度的需要，投标人应按招标人的要求出席各种与工程接口有关的会议，费

用自理。 

（2） 投标人应配合招标人及其他承包商组织相关的接口会议及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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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通信系统保证 

简介 

7.1.1 本部分的目的是确定通信系统或简称系统的系统保证要求和技术。同时，亦提供了系统设计、开

发、生产、测试和试运营各阶段中“系统保证计划”（参阅本部分第 7.2 节）的一般要求和具体任务。 

7.1.2 投标人须保证在各个工程阶段中符合系统保证的各项要求。本部分附件 7-1 概述了各个工程阶段所

要求的系统保证任务和交付文件。 

系统保证计划 

7.1.3 投标人须向招标人递交系统保证计划，说明如何计划、管理及监控在其服务范围内的整体系统安全

性、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修性（RAMS）要求，确保能有效地在设计、开发、生产、测试和试运营各工

程阶段中落实相关设计目标。 

7.1.4 系统保证计划的内容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投标人系统保证的组织架构、人员、职责及沟通方式； 

负责系统保证工作的主要人员的工作简历说明（包括个人的相关详细学历及有关系统保证的经验

资料）； 

投标人及其子系统供货商系统保证任务的监控过程及相关程序； 

详述系统保证任务、安全分析方法及证明系统安全方法，及能达到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修性目

标的方法； 

系统保证任务及提交文件的时间表（须遵照附件 7-1 的要求）； 

内部审核方案。 

本计划的拟定可参考标准 EN50126 的技术和方法。 

EN50126 即：“Railway applications – The specific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and Safety (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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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全要求 

(当文字描述与附件 7-1 冲突时，以附件 7-1 为准) 

7.1.5 隐患分析及隐患登记册 

隐患分析是针对系统的潜在危险进行系统分析，在工程阶段应用作为安全评估技术，有助于做出优化

安全的变更。 

投标文件中，投标人应对招标人提供的主要隐患清单提出详细的消除隐患的措施及依据。 

在设计阶段初期，投标人须根据所提供系统的技术特点，审阅由招标人提供的隐患登记册对于金义东

市域线工程的适用性，并提出适当的修改建议及进行深化。 

投标人在设计、开发、生产及测试阶段，须考虑有关隐患及其减轻措施，并将有关的减轻措施纳入系

统设计、开发、生产及测试内。隐患的范围须涵盖系统、接口及运营三方面。 

除招标人提供的隐患记录外，投标人亦须审议在本服务范围的系统设计，以识别其它隐患及相关的预

防 / 减轻措施。投标人须参照这两个清单（即：附件7-4,附件7-5 ）进行隐患分析。 

所有隐患须按招标人制定的风险矩阵 （参照附件7-6）进行风险等级评估。各风险等级的处理如下： 

 被评估为 R1 或 R2 风险等级的所有隐患事项，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将风险减轻至 R3 或

R4 等级。 

 招标人将不接受剩余风险被评为 R1、R2 等级的隐患事项。 

 对于 R3 等级的隐患事项，投标人认为此项目的风险已是“最低实际可行”(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ALARP)时，须向招标人提出证明文件并得到招标人认可。 

 风险评级为 R4 的隐患事项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在正常情况下，不需采取额外减轻措施。 

投标人须将所有隐患 (包括由招标人提供的隐患及由投标人识别的新隐患) 记录在隐患登记册内，并

提交给招标人审批。投标人须依照由招标人所提供的标准格式完成隐患登记册(参照附件7-3)。 

投标人须在隐患登记册内按工程阶段(参照附件7-1)更新预防 / 减轻措施的相关数据及进度，并提交

招标人审批。 

7.1.6 隐患分析的结束  

设计或安装隐患事项的减轻措施控制：投标人须根据以下原则按工程阶段(参照附件7-1)检查隐患登

记册上的隐患解决工作的进度： 

 设计完成前，必须解决所有需要做出设计变更的隐患事项； 

 开始施工前，必须解决所有 R1 及 R2 的隐患事项；  

 开始进行受安装隐患事项影响的工作前，必须实施控制安装隐患事项的所有减轻措施。 

运营及维修过程隐患事项的减轻措施控制：在初期运营阶段前投标人须以适当程序结束所有需要特定

运营及维修过程控制的运营隐患事项，且必须得到招标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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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安全原则及规范要求的符合性评估  

在设计完成前，投标人须根据系统的设计特点或安全要求，识别其相关的潜在隐患，并列举将会被采

用的设计、运营安全原则、标准或规范，以评估系统设计是否符合相关的安全要求或设计特点。 

投标人须依照附件7-7 所显示的标准格式进行安全原则及规范要求的符合性评估并提交报告。安全原

则及规范要求的符合性评估报告是系统安全分析报告的一部分。 

投标人须对已识别的安全要求或功能，进行安全验证，以证明系统 / 设备的设计符合所需的安全功

能或标准。安全验证应包括在安全关键设备的型式试验和调试试验中。在试运营前，投标人须完成全部安

全验证工作，并确认完全符合所需的安全功能或标准。 

7.1.8 安全分析报告 

安全分析报告包括了安全原则及规范要求的符合性评估； 

投标人须在最后设计阶段提交安全分析报告，并在余下的工程阶段更新。 

7.1.9 系统安全报告 

投标人应在最后设计阶段制订和提交系统安全报告草案，并按合同要求在运营前提交正式的最终版

本。 

系统安全报告须依照附件1-2所示的报告结构及目录样式编制。 

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护性（RAM）要求 

7.1.10 故障定义 

系统在运营期间出现故障，导致系统或设备完全不能执行其应有功能。但是不包括那些因为一些外部

输入失效所引致的情况，例如失去了外来的电力供应等；或单一设备故障(如无线电手机、扬声器、显示

屏或调制解调器等）、个别功能失效或个别设备监控缺乏均不作系统故障计算，但每个单一设备必须符合

生产商所订下的平均无故障时间。 

7.1.11 RAM 目标 

通信系统的RAM 目标已详细列于本部分附件7-8 中，投标人必须确保所有目标均能达到。 

7.1.12 RAM 分析 

在设计阶段，投标人须进行RAM分析以预测系统RAM的表现，确保设计能满足RAM目标及设备可靠性目

标要求。分析中必须列明设备及相关组件的主要故障模式、故障原因、维修时尽量减轻对运营造成干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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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即就地维修）、以及单项故障及多项故障同时发生时对系统造成的影响等。人为错误以及由其它

设备接口故障所造成的影响亦应纳入分析中。 

在设计阶段时，确定系统的薄弱环节和确保在子系统层的设计中对RAM 的表现有充分的考虑。 

投标人须在设计阶段提供分析报告，说明系统配置应怎样满足其总体RAM的要求，并在余下工程阶段

更新报告。分析报告须提交招标人审批。 

若实际可行，必须在整项工程期间，无论任何部分发生故障，都可保持安全状况。 

对可能影响系统安全及有效运营的人为因素，投标人须应用有关设计标准作为首要考虑。有需要时，

投标人可被要求进行特别的人为因素分析，以确保重要系统复杂的人机接口，在设计上已尽量减低人为错

误。 

任何对安全构成影响的故障模式必须记录在隐患登记册上。 

投标人进行RAM分析时，须使用相同或类似设备的故障记录及实际运营期间所得的故障数据，并记录

数据来源，以确定可证实及追查这些资料。 

RAM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如可靠性方块图，故障树分析等皆可用于评估特定的故障模式。 

 投标人须针对特别需求选择合适的分析工具。 

7.1.13 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修性（RAM）证明计划 

投标人须在质保期开始前90天提交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修性证明计划，包括与通信系统的RAM相关

的试验和论证。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修性证明计划应详细说明在质保期开始后实现RAM目标的证明方法

及程序。 

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修性证明计划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进行及监管证明工作的组织架构和主要人员； 

 角色和职责； 

 须证明符合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修性目标 （即附件 7-8 所列的 RAM 目标）；及 

 证明方法、接受标准、RAM 表现数据收集及相关报告。 

在计算RAM表现时，如果事故是由以下原因导致，可获豁免： 

 战争 

 内乱 

 可能严重影响基本设备运作的强制性改动 

 自然灾害，例如地震、台风、水灾和海啸 

 恐怖袭击 

 恶意破坏 

 罢工或工业行动 

 失去外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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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灾，例如雷击 (超过标准要求) 

 操作或维护人员的疏忽、人为错误或不遵守操作规程 

 操作和维护作业不按照投标人提供的操作和维护手册要求进行 

 公众（包括乘客）的行为，例如自杀、身体不适 

 因非合同设备导致的事故 

 超出运营单位管辖范围的机关所采取的行动，例如公安行动 

各项可维修性试验须在交付系统后12个月内完成。试验应包括各项预防性维护、清洁和实际或模拟型

具有代表性的矫正维护。在进行可维修性试验时，应参照MIL-STD-471标准。 

7.1.14 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修性（RAM）表现证明 

RAM证明期须从工程竣工时竣工证书签发日后第1月的月初开始计算，直至到质量保证期满为止。 

投标人须证明通信系统符合RAM的目标（即附件7-8所列的RAM目标）。 

在RAM证明期内，招标人会记录有关通信系统的各种事故和故障，并提供投标人做分析及确认。投标

人应在收到更新故障记录后7天内对有关故障进行分析及提交报告给招标人审批。 

从RAM证明期的第1个月开始，投标人应在每个月末评估通信系统故障记录，计算可靠性、可用性及可

维修性表现并与目标值进行比较。 

投标人必须确保每月的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护性表现在质量保证期最后6个月内连续达标, 及在质

量保证期内的24个月的平均值达标。若未能在质量保证期满时实现某项RAM目标，投标人须每月继续RAM确

定，直至最后6个月内连续达标, 及最后24个月的平均值达标为止。在此等情况下，最长的RAM继续监控时

期为6个月。 

如果任何一项RAM目标未能达到，投标人应承担为达到此项目标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改善、检查、测试、认证等）。 

7.1.15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修性（RAM）证明报告 

投标人须在质量保证期满后一个月内提交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证明报告。该报告须提供依据，

证明已达到了各项RAM目标，还须包括有关资料和计算。 

在质保期内，投标人须每个月提交监控RAM表现、确定补救措施有效性的临时报告。 

投标人须在RAM证明报告及每月监控RAM表现的临时报告内对每个故障做出细节的叙述。故障细节须包

括：每个故障发生的时间、日期、对列车服务的延误、维护员工到达现场的反应时间、修复时间、故障起

因、症状、警报及补救措施等。 

7.1.16 故障报告与修正措施系统（Failure Reporting And Corrective Action System （FRACAS）） 

投标人须在规定的工程阶段建立故障报告与修正措施系统，以便提供系统 / 设备的数据，包括问题

和故障及其相关修正措施，还包括问题或故障发生的原因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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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报告与修正措施系统应用于监控设备的安全性和RAM表现，包括设计阶段（因预测性分析的结论

而进行更改）、测试及启动和投入运营期。该系统用于监控设备 / 组件的性能，确定故障模式，以便采取

修正措施改进系统的表现。 

主要修正措施须在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修性证明报告内概述。 

系统保证分析的基本条件及规则 

在各项隐患和RAM分析中，应采纳以下假定条件： 

通信系统每天运营时间为24小时。 

系统保证审核 

7.1.17 招标人或招标人指派的第三方将在通信系统设计、开发、生产和测试阶段进行审核，以确认投标

人已符合并执行相关的系统保证要求。招标人或招标人指派的第三方将于执行审核的七个工作日前通知

投标人有关审核安排。投标人须提供一切相关的协助，以使招标人或招标人指派的第三方能完成审核。 

7.1.18 在审核完毕时，招标人或招标人指派的第三方将提出各项关于系统保证的改善措施。投标人须在

规定的时限内提交证明文件，作为招标人或招标人指派的第三方检查措施已完成的依据，以确保所有改

善措施已执行。 

 

附件 

附件 7-1 工程阶段系统保证任务和交付文件概述 

项

目 
所需工作/文件 

工程阶段 

设计 
制造 安装 通信系统 

预验收 

质保

期 初期 最后 

系统安全管理相关工作 

1 系统保证计划 提交 – – – – – 

2 

安全分析报告： 

安全原则及规范要求

的符合性评估 (包括安全

验证) 

– 提交 更新 更新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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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隐患登记册 提交 更新 更新 更新 更新 更新 

4 系统安全报告 – – – – 提交 – 

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护性管理相关工作 

1 
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护性

分析及报告 
  – 提交 更新 更新 更新 – 

2 
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护性

证明计划 
– – 提交 更新 更新 – 

3 
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护性

证明报告 
– – – – 提交 更新 

4 
故障报告与纠正措施系统 

(FRACAS) 
– – – – 提交 更新 

 

注：“初期”是指第一次设计联络会议期间，“最后”是指最后一次设计联络会议期间。 

     

附件 7-2 系统安全报告结构及目录 

1.前言 

1.1 概述 

1.2 定义 

2.系统的描述 

2.1 系统概要 

2.2 系统及子系统描述 

2.3 接口描述 

2.4 安全功能和特点 

3.安全管理 

3.1 安全管理架构及职责 

3.2 安全管理程序 

3.3 各阶段的安全管理活动 

4.安全要求 

4.1 安全目标 

4.2 安全控制原则 

5.隐患确认及监控 

5.1 简介 

5.2 隐患确认 

5.3 隐患监控（包括监控架构、隐患评定、隐患结束等） 

5.4 隐患分析结束总结 

5.5 重要的隐患（安全关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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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全原则及规范要求的符合性评估 

6.1 简介 

6.2 方法 

6.3 结果总结 

7 运营安全评估 

7.1 运营程序 

7.2 维护程序 

7.3 训练 

8.总结 

8.1 安全管理 

8.2 隐患管理 

8.3 未能符合要求的项目（如有的话） 

8.4 运营隐患 – 剩余风险指数 R1 或 R2（如有的话） 

8.5 整体总结 

9.附件 （如适用） 

附件 7-3 隐患登记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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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4 主要隐患清单 (仅供参考) 

隐患类别 隐患 隐患情景编号 情景 

OA 失火 

OA-01 站台失火 

OA-02 综合入口失火（出入口） 

OA-03 站厅失火 

OA-04 车站商店(如有)失火 

OA-05 机房/旅客止步区/附属建筑物失火 

OA-06 隧道/轨旁范围失火 

OA-07 车务控制中心失火 

OA-08 车站控制室失火 

OA-09 车辆段失火（含停车场） 

OA-10 列车失火 

OA-11 站台轨旁失火 

OA-12 开关站失火 

OB 
有毒物料/气

体 

OB-01 列车上释出有毒/有害物料 

OB-02 车站内释出有毒/有害物料 

OB-03 车辆段内释出有毒/有害物料（含停车场） 

OB-04 
旅客止步区/机房/附属建筑物内释出有毒/有害

物料 

OB-05 隧道内释出有毒/有害物料 

OB-06 排烟/有害气体积聚 

OB-07 开关站释出有毒/有害气体 

OB-08 车务控制中心释出有毒/有害气体 

OC 爆炸 

OC-01 车站爆炸(包括机房、旅客止步区和附属建筑物) 

OC-02 车务控制中心爆炸 

OC-03 车辆段爆炸（含停车场） 

OC-04 列车上爆炸 

OC-05 隧道内爆炸 

OC-06 开关站爆炸 

OD 
水淹 

(不设防洪门) 

OD-01 车站水淹(包括机房、旅客止步区和附属建筑物) 

OD-02 隧道/隧道口/地面线路水淹 

OD-03 车辆段水淹（含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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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类别 隐患 隐患情景编号 情景 

OD-04 车务控制中心水淹 

OD-05 开关站水淹 

OE 地震/强风 

OE-01 设计能力能够承受的地震 

OE-02 设计能力不能承受的地震 

OE-03 强风与暴雨 (有没有任何风监测系统?) 

OE-04 
强风将异物吹到地面线轨道上，以致侵入动力限

界 

OE-05 异常强风以致列车两旁承受极大的侧向力 

OE-06 异常强风将接触网、悬挂装置破坏 

OF 结构倒塌 

OF-01 隧道衬砌倒塌 

OF-02 车站结构倒塌 

OF-03 车站装饰（含广告牌等）倒塌 

OG 侵入限界 
OG-01 侵入结构限界/动态限界 

OG-02 第一期的动态限界与第二期的动态限界不同 

OH 意外 

OH-01 触电意外 (包括交直流、高低压触电) 

OH-02 滑倒意外(例如:车站选用了不合适的铺地物料) 

OH-03 高空坠物导致意外 

OH-04 人力处理时发生意外 

OH-05 密闭空间内发生意外 

OH-06 车站太过拥挤导致意外 

OH-07 不正常情况或降级操作 

OH-08 破裂的窗户或车门玻璃 

OH-09 设备严重受损 

OH-10 被风挡装置困住 

OH-11 进行连挂时车速过高 

OH-12 维护/操作设备时员工发生意外 

OH-13 乘客行为导致意外 

OH-14 突出物/锋利边缘/可动部分导致意外 

OJ 外来威胁 

OJ-01 
相邻公路上的路面车辆构成的威胁(轨道交通上

方/旁边的高速公路） 

OJ-02 沉降构成的威胁 

OJ-03 

外来威胁 - 恶意破坏 

(例如:邻近居民抛下物件、相邻建筑物的棚架倒

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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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类别 隐患 隐患情景编号 情景 

OJ-04 外来物对接触网构成的威胁 

OJ-05 有害外来物进入车站 

OJ-06 
“人防”构成的威胁 (例如:建造工程/轨道范围

的进出控制) 

OJ-07 相邻化工厂发生意外/输油、输气管爆炸 

OJ-08 附近的加油站(如有)发生爆炸 

OJ-09 电磁干扰 

OK 撞击 

OK-01 列车迎面/尾追撞击 

OK-02 列车侧面撞击 

OK-03 列车撞击轨道上的障碍物 

OK-04 列车撞击车挡(停车位置与车挡距离太近) 

OK-05 
车辆段/停车场内路面车辆/行人与轨道车辆撞

击 

OK-06 撞击 - 员工被列车撞倒 

OK-07 撞击 - 旅客被列车撞倒 

OL 脱轨 

OL-01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内的列车脱轨 

OL-02 隧道范围内的列车脱轨 

OL-03 转辙器或道岔位置的列车脱轨 

OM-01 运行意外 - 掉进列车与站台之间的间隙 

OM 运行意外 

OM-02 运行意外 - 从列车上跌落轨道 

OM-03 运行意外 - 在列车内跌倒 

OM-04 运行意外 - 列车脱钩 

OM-05 运行意外 - 被站台门或车门夹住/撞击 

OM-06 运行意外 - 被卡在站台门与列车之间 

OM-07 
运行意外 - 降级运营期间, 站台门打开时列车

移动 

ON 非运行意外 

ON-01 非运行意外 - 在自动扶梯/楼梯上跌倒 

ON-02 
非运行意外 - 在车站站厅或车辆段/停车场范

围跌倒 

ON-03 非运行意外 - 在站台跌倒 

ON-04 非运行意外 - 从站台跌落轨道 

ON-05 
擅入轨道 - 由站台擅入轨道/由附近地方擅入

轨旁范围 

OO 紧急行动 OO-01 紧急行动 - 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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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类别 隐患 隐患情景编号 情景 

OO-02 紧急行动 - 车站疏散 

OO-03 紧急行动 - 车辆段/停车场疏散 

OO-04 紧急行动 - 车站拥挤 

    

附件 7-5 主要故障清单-通信系统设备故障(仅供参考) 

系

统 

子

系

统 

设

备 
部件 组件 

影响 

事故名称 
部件损坏/

动作失误 
可能后果 

隐患情

景编号 
安全

性 

服务

指标 

通

信 

系

统 

 

传

输

系

统 

传

输

设

备 

网络

管理

设备 

网络

管理

软件 

  
网络管理

软件故障 

软件参数、

数据错误 

影响对传输系统

的管理、影响运营 
OH-08 

网管

计算

机 

  

网 管 计 算

机 硬 件 故

障崩溃 

硬盘、主板

等硬件故障 

影响对传输系统

的管理,影响运营 

OH-10 

 

40G 设

备 

40G

设 备

光口 

  
通 信 链 路

中断 

40G设备光

板故障 

通信中断、影响运

营管理及对外信

息传递 

OH-08 

 

40G

设 备

电口 

  
车 站 通 信

服务中断 

40G设备电

口故障 

车站通信服务中

断影响运营管理

及对外信息传递 

OH-08 

 

公

务

电

话

系

统 

公

务

电

话

机 

公务

电话

机 

   
话机通信

中断 

话机损坏 

 

通信中断、影响运

营管理及对外信

息传递 

OH-10 

 

软

交

换

设

备 

网关    
电话分机

通信中断 
用户线故障 

通信中断、影响运

营管理及对外信

息传递 

OH-08 

 

用

户

模

块 

    
用 户 模 块

故障 
 

导致通信中断，影

响及对外信息传

递 

OH-08 

电

话

网

络

管

理、

    
通信管理

故障 

网络管理计

算机损坏 
影响运营管理 OH-08 



 

 325 

计

费

设

备 

专

用

电

话

系

统 

数

调

主

系

统 

调度

主机 

 

 
  

调度通信

故障 

调度主机

软、硬件破

坏 

引起调度与车站

值班员的通信中

断，影响调度通信 

OH-08 

调度

员操

作台 

   
调度通信

故障 

调度员操作

台损坏 

引起调度与车站

值班员的通信中

断，影响调度通信 

OH-08 

调度

电话

分机 

   
调度通信

故障 

调度电话分

机损坏 

引起调度与车站

值班员的通信中

断，影响调度通信 

OH-08 

数

调

分

系

统 

调度

分机 
   

调度通信

故障 

调度分机故

障 

引起调度与车站

值班员的通信中

断，影响调度通信 

OH-08 

车站

值班

员 

操

作台 

   
调度通信

故障 

车站值班员

操作台 

故障 

引起调度与车站

值班员，车站管理

人员之间的通信

中断，影响调度通

信 

OH-08 

站

（段）

内电

话 

   
调度通信

故障 

站（段）内

电话故障 

引起车站内管理

人员之间通信中

断 

OH-08 

站间

行车

电话 

   
调度通信

故障 

站间行车电

话 

引起车站值班员

之间的通信中断 

 

OH-08 

电话

分机 
   

调度通信

故障 
电话分机 影响调度通信 OH-08 

 

 

无

线

电

话

系

统 

 

数

字

集

群

交

换

控

制

中

心

设

备 

 

 

集群

交换

设备 

中 继

板 
  

中继板故

障 

中继线路

或中继板 

故障 

引起无线通信中

断影响调度、运营

管理和紧急事故

处理 

OH-08 

OH-08 

电 源

板 
  

电源板故

障 

电源板

损坏 
 OH-10 

交 换

矩 阵

板 

  
交换矩阵

故障 
  OH-08 

网管

设备 
   

无线通信

设备故障 

网络管理计

算机损坏 

网络管理设备损

坏影响对传输系

统的管理 

OH-10 

集 群

调 度

服 务

器 

   
无线通信

设备故障 

集群调度服

务器 

影响调度、运营管

理和紧急事故处

理 

OH-08 

集 群

调 度

台 

   
无线通信

设备故障 
 

影响调度、运营管

理和紧急事故处

理 

OH-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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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站

无

线

设

备 

集群

基站

设备 

无线

收发

单元 

  
无线收发

单元故障 
 

影响调度、运营管

理和紧急事故处

理 

OH-08 

电源   
电源板故

障 
  OH-08 

车 站

值 班

员 调

度台 

   
无线通信

设备故障 
 

影响调度、运营管

理和紧急事故处

理 

OH-08 

机

车

无

线

设

备 

机车

电台 
   

无线通信

设备故障 
 

影响调度，司机，

车站值班员之间

的通信中断 

OH-08 

手持

台 
   

无线通信

设备故障 
 

影响调度，司机，

车站值班员之间

的通信中断 

OH-08 

光

纤

直

放

站 

    
无线通信

设备故障 

隧道内无线

通信信号弱 

引起隧道内无线

通信与外界中断 
 

时

钟

系

统 

标

准

信

号

接

收

设

备 

    

标 准 信 号

接 收 设 备

故障 

 
影响系统时间同

步功能 
OH-08 

母

钟 
    母钟故障  

影响系统时间同

步功能 
OH-08 

子

钟 
    子钟故障 部件损坏 

影响系统时间同

步功能 
OH-08 

监

控

设

备 

    
监控设备

故障 
部件损坏 

对时钟系统的状

态监测造成影响 
OH-08 

广

播

系

统 

广

播

控

制

器 

    

广播控制

器设备故

障 

 
影响运营管理和

紧急事故处理 
OH-08 

功

率

放

大

器 

    

功率放大

器设备故

障 

 
影响运营管理和

紧急事故处理 
OH-08 

扬

声

器 

    
扬声器设

备故障 
部件损坏 

影响声场覆盖效

果 
OH-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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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控

设

备 

    
监控设备

故障 
部件损坏 

对广播系统的状

态监测造成影响 
OH-08 

集

中

告

警

系

统 

服

务

器 

 

综 合

网 络

管 服

务器 

   
系统/网络

故障 

服务器硬

件、软件损

坏 

导致监控失效，影

响运营管理直接

影响 

OH-08 

数据

库服

务器 

 

  

系统/网络

故障 

服务器硬

件、软件损

坏 

导致监控失效，影

响运营管理直接

影响 

OH-08 

网络

管理

工作

站 

 
系统/网络

故障 

工作站计

算机损坏 

导致监控失效，影

响运营管理直接

影响 

OH-08 

监

测

代

理

模

块 

    
监测代理

模块故障 

动作失

误 

导致监控失效，影

响运营管理直接

影响 

OH-08 

终

端

设

备 

    
系统/网络

故障 

部件

损坏 

导致监控失效，影

响运营管理直接

影响 

OH-08 

 

 

附件 7-6 建议的风险矩阵 

以下列出在进行风险及危害评估时所使用的风险评估矩阵（包括：危害发生频率，可能的后果的严重

性及其风险等级），其定义及分类参考铁路标准 EN50126。 

危害发生频率 

等     级 描        述 

F1（经常） 1 年内发生多于 10 次 

F2（可能） 1 年内发生 1 至 10 次 

F3（偶然） 1 至 10 年内发生 1 次 

F4（罕见） 10 年至 100 年内发生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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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不太可能） 100 年至 1000 年内发生 1 次 

F6（不可能） 1000 年或以上发生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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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之严重程度建议 

严重性 对人的安全影响 对轨道交通系统服务影响 

没有影响 没有安全影响 没有服务影响 

轻微 可能导致轻伤 
需要紧急维修，对服务造成短暂延误（少于

20 分钟） 

普通 轻伤（少于 100） 
需要紧急维修，对服务造成较长延误（少于

1 小时） 

严重 

轻伤（多于 100 人） 

或重伤（少于 5 人） 

或导致死亡（1 人） 

系统失灵，需要关闭车站或隧道区间进行维

修  （少于 1 天） 

灾难性 
重伤（多于 5 人） 

或导致死亡（多于 1 人） 

整个系统失灵，需要关闭车站或隧道区间进

行维修  （多于 1 天） 

 

风险评估矩阵 

 

发生频率 风险等级 

F1 经常 可接受 R4 不理想 R2 
不 可 接 受

R1 

不 可 接 受

R1 

不 可 接 受

R1 

F2 可能 可接受 R4 可容忍 R3 不理想 R2 
不 可 接 受

R1 

不 可 接 受

R1 

F3 偶然 可接受 R4 可容忍 R3 不理想 R2 不理想 R2 
不 可 接 受

R1 

F4 罕见 可接受 R4 可接受 R4 可容忍 R3 不理想 R2 不理想 R2 

F5 不太可

能 
可接受 R4 可接受 R4 可接受 R4 可容忍 R3 可容忍 R3 

F6 不可能 可接受 R4 可接受 R4 可接受 R4 可接受 R4 可接受 R4 

 SS 没有影响 S1 轻微 S2 普通 S3 严重 S4 灾难性 

 严重程度 

 

风险评估等级 

风险评估 

等级 
相对的风险控制及减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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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 

等级 
相对的风险控制及减轻措施 

R1 

不可接受 

必须消除或降低有关风险。 

· 在系统设计上必须优先提出及落实合理可行的风险控制及减轻措施。 

· 在项目各阶段内必须优先处理及确保有关风险能够消除或降低。 

R2 

不理想 

必须尽量降低有关风险。 

· 在系统设计上及时提出及落实合理可行的风险控制及减轻措施。 

· 在项目各阶段内确定系统设计已根据现有最新规范及标准，以及风险

控制及减轻措施是不可行或未能符合成本效益后，经过业主同意后，方可接

受有关风险。 

R3 

可容忍 

需要尽量降低有关风险。 

· 在项目各阶段内及时提出及落实合理可行的风险控制及减轻措施。 

· 在项目各阶段内确定系统已具备足够的风险控制及减轻措施，经过业

主及咨询公司同意后，方可接受有关风险。 

R4 

可接受 

可接受的风险等级。 

· 可以提出及落实其它合理可行及符合成本效益的风险控制及减轻措施。 

· 在其它项目各阶段内，需要持续的监察及维持。 

 

 

附件 7-7 安全原则及规范要求的符合性评估 

序

号 

系

统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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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类别注释 :  C – 已经符合 

              I/C – 尚未结束，仍需在建造时审查或制订维修程序 

  

附件 7-8 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修性目标 

1.通信系统的可靠性目标 

  1．1 专用通信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指标要求 

系统可靠性指标 

（小时） 

运营可用性 

单位：百分率 

响应 

（小时） 

MTTR 

（小时） 

传输系统  MTBF≥35000 99.9929% ≤2 ≤0.5 

公务电话系统 MTBF≥15000 99.9667% ≤2 ≤3 

专用电话系统 MTBF≥18000 99.9722% ≤2 ≤3 

集中录音系统 MTBF≥18000 99.99% ≤2 ≤3 

时钟系统  MTBF≥30000 99.9917% ≤2 ≤0.5 

广播系统 MTBF≥30000 99.9917% ≤2 ≤0.5 

集中告警系统 MTBF≥25000 99.99% ≤2 ≤0.5 

无线通信系统 MTBF≥10000 99.975% ≤2 ≤0.5 

 

2. 词汇定义 

词汇 含义 

系统故障 故障定义请参阅本档 7.4.1 节 

 

3. 基本 RAM 计算方法 

3.1 设备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任何需要运营或维护人员提供特别协助（即非正常模式）以维持或恢复系统/设备运作的故障，包括

所有假警报或指示（indication）错误，均需纳入平均无故障时间的计算之内。外来因素引起的事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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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外来电力中断，水淹或员工错误等，则不需纳入计算。故障将会导致设备停止提供其既定的功能，包

括以下因素所引起的故障： 

 设备设计； 

 设备制造； 

 组件设计； 

 组件制造； 

 软件错误； 

 投标人提供的操作及维修程序因错误而导致设备/组件发生故障。 

计算公式如下： 

平 均 无 故 障 时 间

（MTBF） 
= 

设备总使用时间 

故障总次数 

 

3.2 平均修复时间（MTTR，Mean Time to Repair）： 

在计算矫正维护平均修复时间时，须包括诊断时间、组件修理及替换时间、以及在现场的调整及测

试时间在内。运营及/或维护人员到达现场前的反应时间则不包括在内。 

3.3 平均停机时间（MDT，Mean Down Time）： 

将平均修复时间（MTTR）的定义扩展至包括运营及/或维护人员到达现场前的反应时间。 

3.4 系统运营可用性(Operational Availability)须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系统运营可用性(OA)= 

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 /  [MDT（平均停机时间）+ 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 

3.5 系统固有可用性(Inherent Availability)须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系统固有可用性(IA)= 

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 / [ MTTR（平均修复时间）+ 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 

 

 

 

8. 现场安排 

现场安排 

8.1.1 现场的使用权 

（1） 本项目并未为投标人订立专用工作地点。投标人在本项目的工作地点均有可能与其它合同的

承包商共享。因此投标人应在施工现场工作时，有责任保护已安装但尚未交付的设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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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合同承包商的设备。 

（2） 由于金义东市域线工程范围内的某一点可能同时有多个供货/安装承包商使用，招标人将协

调各供货/承包商的进场时间，以便能有效地对工地进行管理。投标人应充分与招标人合作。 

（3） 由于个别房间可能由招标人或其他承包商管理。如投标人在相关设备用房内进行测试、调试

工作时，投标人应与招标人或其他承包商协调其工作时间。投标人应在招标人或其他承包商

人员在场时进行工作，并在工作完成后清理现场。 

（4） 由于本合同部分工程内容不在金义东市域线范围内(例如换乘站等)，投标人的工作应尽量与

非金义东市域线设施的业主配合，并满足非金义东市域线设施业主的工地进场要求。 

（5） 投标人在工地应从事合同中的工作，其它非合同内工作或相关的工作(如投标人外宾的参观

等)应先征求招标人的同意方可进行。 

（6） 投标人在工地工作的人员应配有有效的上岗证及配戴合适的个人安全设备。 

8.1.2 工程车的使用（现场施工专用，如适用） 

招标人不会提供工程车供投标人设备搬运及安装。如工程需要，投标人应自备工程车，而投标人选用

工程车时应充分考虑金义东市域线界限需求及安全使用。 

8.1.3 现场的清洁 

投标人应注意其工作场地的清洁，以保持金义东市域线工地整洁卫生。 

交通工具 

合同执行期间，投标人应在工地配备足够车辆，作为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交通保障。此外，质保期内仍

应配备交通工具作为质保期服务保障。 

计算机 

合同执行期间，投标人应在项目部配置足够的办公、调试用计算机以及相关测试仪表，以充分保证项

目顺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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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施工单位的协调及责任的划分 

总则 

（1） 投标人负责专用通信系统的集成，有责任配合招标人进行项目管理，确保设备性能和施工安

装质量能满足招标人的系统设计要求，使专用通信系统能顺利开通并达到招标文件内所有指

标要求。 

（2） 通信系统工程均由招标人另外委托的施工单位负责施工，站（段）内光电缆、电缆桥架、电

缆托架/支架、通信管道等也由施工单位负责提供；通信设备和其它材料将由各中标设备承

包商负责提供；但投标人仍对系统负开通的责任。 

责任划分 

9.1.1 本工程相关方的责任范围参见 3.4.1 项目管理职责分工的相关描述。 

10. 测试、检验、安装及验收 

概述 

（11）投标人提供的通信系统的设备和材料必须经过测试、检验和验收，以满足合同的要求。 

（12）测试、检验和验收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 样机测试； 

- 工厂监造和出厂验收；  

- 现场安装、测试、检验和验收； 

- 试运行； 

- 预验收； 

- 竣工验收。 

（13）上述所有的测试、检验和验收的实施，由投标人负责，招标人配合。测试、检验和验收使用的仪

器、仪表，均由投标人提供。 

（14）每项测试和检验实施前的 30 天，投标人将测试程序、检验标准提交招标人确认，投标人负责提

供上述各次测试、检验的报告。 

（15）各次测试、检验的详细内容和方法，由投标人提供，招标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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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投标人应充分考虑设备和材料样机测试、工厂监造、出厂验收过程中所必须的设备和材料（含要

通过样机测试、工厂监造、出厂验收的设备和材料本身）消耗以及必须使用的仪器仪表，此部分

费用已包含投标总价中。 

测试、检验和验收的依据 

投标人根据工程进度负责给出相应阶段的具体的测试、检验和验收建议书，内容包括各阶段测试、检

验的内容、方法和标准。 

测试、检验及验收的依据如下： 

- 合同； 

- 执行合同中，经双方签字更改或补充的内容； 

- ITU-T 及 ITU-R 电联标准； 

- IEEE 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标准； 

- ETSI 欧洲电信标准； 

- GB 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 

- GB 50382-2016《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 GB/T 50299-2018《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 国家最新有关标准； 

- 本招标文件中特别指定和规定的标准及技术要求； 

- 设计联络中双方签字的技术文件。 

一般要求 

（1） 投标人按照合同进度要求负责通信系统每个阶段的测试、检验和验收，使系统满足合同的各

项要求。 

（2） 招标人将在所供设备的生产工厂对所有货物进行检查，投标人应在工厂检验开始前提供所有

合同设备的工厂测试记录。 

（3） 招标人将参加系统设备各阶段的测试和出厂验收，要求投标人应作出计划安排，包括内容、

时间、地点，并尽可能把有关测试安排在一起。同时协助招标人办理有关赴厂验收手续，确

保测试、检验和验收能按计划执行。 

（4） 招标人在测试、检验和验收中的任何行为，并不减轻投标人对产品质量的责任。 

（5） 厂验将采用随机抽查方式，具体抽查数量及测试项目由招标人根据技术规范选定。 

（6） 投标人应提供厂验所必须的设施，如测试仪表、工具、图纸和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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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事先未经招标人审查，投标人不能改变最初确定的设备制造、测试和检验地点。 

（8） 如果招标人认为某测试的条件、内容、程序、测量、记录和报告格式等任意一项不符合合同

或测试程序的要求，招标人有权拒绝接受测试报告并要求重做该项测试，重做费用由投标人

负责。 

（9）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给出测试、检验和验收的建议书，内容包括各阶段测试、检验的内容、

方法和标准。测试、检验和验收的建议书在设计联络中确认。 

（10）投标人应保证通过各阶段的各项测试，确保系统能按原定工期完成。 

（11）投标人应在各项测试后 4 周内向招标人提交相关测试报告。 

（12）所有测试应同时包括测试单元的硬件及软件部分。 

（13）除非招标人同意，所有测试应在招标人或其代表监督下进行并签署确认。但招标人对测试文

件的签署确认，并不减轻投标人对设备、材料的合同责任。 

（14）招标文件中只提及部分主要功能和技术指标参数，投标人应从系统整体设计及性能考虑，在

投标文件及所有测试验收中详细提供其它重要测试参数以足够证明其系统设备能达到行业

标准及规范的要求。 

测试计划 

（1） 投标人应编制项目测试计划，包括本合同各阶段本身系统设备测试、接口测试及系统联调等，

以证明系统设备满足合同的各项要求。 

（2） 测试计划应列明本合同各阶段测试，包括硬件及软件。 

（3） 投标人应按里程碑工作计划，制定各阶段的测试计划。 

（4） 在测试计划中，投标人应列明招标人、设备承包商、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接口承包商等出

席的安排，以便招标人提前安排人力资源。 

（5） 投标人应提交测试计划供招标人审查。如测试计划中工作未能如期完成，投标人应立刻通知

招标人并提供补救方法、提交新的测试计划供招标人再审查。 

样机测试 

（1） 如投标人为本项目开发非标准设备时，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供所有设计图纸并对第一件样机

作测试。 

（2） 在第一件样机测试成功合格后，投标人方可进行工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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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监造和出厂验收 

（1） 投标人根据生产进度的情况，应提前 30 天通知招标人进行工厂监造和出厂验收的日期。 

（2） 如重要子系统的产地或主要技术支持在境外，则工厂监造和出厂检验应安排在境外进行。 

（3） 招标人及其指定验收人员每次在进行工厂监造和出厂验收的旅行、交通、食宿、日常开支和

相关工厂工作费用由投标人承担。投标人负责提供工厂监造和出厂验收所需的办公设施（计

算机、打印机等）。 

（4） 如果收到招标人不参加出厂验收的通知，投标人应自行对设备进行出厂验收和检验，并向招

标人提交检验报告供审核。 

（5） 招标人验收人员在投标人厂家所做的出厂质量检验和测试，不能替代发货后的开箱检验和验

收；招标人验收人员的签字不能替代设备的最终验收。 

（6） 设备出厂前应进行整机测试、系统模拟测试（包括软件、硬件及附属设备）及接口测试。系

统模拟测试的环境应与系统最后配置相同。 

（7） 出厂验收的设备是招标人实际购买的设备。 

（8） 出厂系统测试后投标人应将测试结果（包括测试项目、测试方法、指标及相关规程）提交招

标人验收人员确认或审定同意后设备才能出厂。 

（9） 接口测试 

接口测试实验分两部分：一是与外部接口的测试，二是内部接口的测试。 

投标人应负责整个系统设备的接口问题，特别是所供设备与其它系统设备的接口。所有接口测试（包

括物理接口、通信协议）在投标人所在地或设备生产地进行，费用包含在投标人的合同总价中。 

（10）测试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但不限于此）： 

- 连续通电 72 小时试验； 

- 功能试验，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功能进行检验； 

- 性能试验，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性能、技术指标参数测试； 

- 模拟故障及自动诊断试验； 

- 恢复供电后自动启动试验； 

- 设备外观检查。 

（11）设备出厂时应备有完整的测试记录和出厂合格证书。 

（12）参加工厂监造及工厂测试的人员名单由招标人指定。投标人应负责办理招标人参加境外工厂

监造及工厂测试时所需的手续。 

（13）下表为招标人拟派工厂监造和工厂测试计划 

序号 工作内容 拟派人员计划（每次）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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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件验收 10 人×14 日历日 制造商所在地 

2 出厂验收 10 人×14 日历日 制造商所在地 

到货 

（1） 投标人设备供货时间应按照招标人所发开工令为准。 

（2） 原则上本标段首批供货应在 2020 年 6 月 1 日前完成，其余供货应在 2020年 12月 31 日前完

成，具体时间在设计联络会时确定。 

（3） 按照合同规定，设备运抵交货地点，投标人负责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开箱检验，对设备进行数

量清点、外观目测验收，再由投标人进行现场仓储。 

（4） 交货地点暂定为招标人所指定的设在金华的仓库。 

安装 

（1） 设备安装前，投标人应提供安装技术资料，安装要求。 

（2） 投标人应在系统安装前要求设备承包商对施工人员进行设备安装培训，确保设备安装能顺利完

成。设备承包商应在现场督导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 

（3） 投标人应根据工程进度要求，完成设备的安装施工。 

（4） 投标人应编排计划进度表，定期（如：每周）向招标人报告进展情况（包括遇到的技术问题和

解决的措施）。 

对施工单位施工质量的确认 

（1） 投标人的责任包括从设备的设计、制造到整套设备的交付使用(包括有关设备的连接)以及技

术条款所规定的正常运转，在产品安装和交付使用期间，投标人应派适宜的技术人员到工地

进行施工指导，并且对整个系统的开通负有责任。 

（2） 设备安装（包括但不限于机柜安装、机框安装、板块安装、柜内连线及柜间连线）由施工单

位施工，由于投标人对系统的整体系统开通负有最终责任，投标人应协助招标人确认施工单

位的安装工程质量是否达到投标人要求。 

（3） 由于施工质量会影响投标人提供系统的性能表现，投标人还应会同招标人对金义东市域线中

的单个站点(站点可为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或控制中心)的施工质量进行确认，以保证其施

工质量合格，并能配合投标人提供的设备达到招标文件内的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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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标人应首先会同设备承包商、监理、设计、招标人或招标人代表等利用上述站点作为样板

示范，并把它作为施工质量验收的基准，审核设备承包商工作质量及协调配合各单位流程，

从而加强对工程的质量的标准控制。 

现场测试、调试 

（1） 现场测试、调试工作之前的检查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所有设备、电缆布线和配电安全、可靠。 

- 所有联接装置、绝缘体、门、盖板安装适当和可以调整。 

- 所有外露的金属部分应根据 IEC 的有关规程和要求进行接地。接地点应符合系统要求。 

- 所有电源要加保险或其它保护，使得在故障情况下能安全自动断开。 

- 所有保护盖要合适。提示和标签要正确，并安装在适当的位置。 

- 机壳和机箱的内外都要干净无杂物。 

- 电缆和设备的绝缘电阻要大于 IEC 规定要求。 

- 所有用于故障指示和报警的电子回路应工作正常。 

（2） 所有设备和系统的性能指标要选用适当的仪器、方法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本招标文件

要求。 

（3） 现场测试由投标人组织，招标人、设备承包商及监理单位参加。现场测试、调试包括单机测

试和系统测试。 

（4） 投标人应提前 30 天根据工程进度要求制定现场测试、调试计划，提交招标人审核。 

（5） 单机测试 

单机测试在安装后进行。目的是保证设备经远距离运输和安装后不发生损坏。 

单机测试包括功能测试和技术参数指标测试，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功能和技术指标参数及其它相关指

标进行测试。 

在单机调试中，对出现相同故障的单机设备，修复的机会只有两次。达不到测试要求的单机设备，投

标人负责修理和更换，并承担所需的全部费用。 

（6） 系统测试 

单机测试后，通信系统可以开始系统测试。 

通信系统测试要进行系统的功能测试，要求所有的被测指标、功能均满足已确认的测试检验建议书和

合同的要求。若不满足，投标人应负责改正，直至测试按要求通过。 

测试的目的：为检验通信系统的各项功能是否实现，沿线各站通信系统是否已满足通信要求，全线各

用户间的通话、数传等各种功能是否完备。 

对通信系统的接口测试，主要通过测试解决与其它系统间的接口及本系统存在问题，确保各系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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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口正确，性能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若不符，投标人应负责协调，直至调试按要求通过。  

（7） 144 小时空载运行 

系统安装及调试/测试合格之后，将进行 144 小时的空载运行，对设备的各项性能指标进行考核。考

核通过后，经招标人批准，进入试运行期。 

如果 144 小时的空载运行对设备的各种性能指标的考核未能通过，应由投标人负责排除故障。从故障

排除之日起，重复 144 小时的空载运行。 

（8） 测试仪器仪表 

投标人应负责提供合适的现场测试、调试仪器和仪表，并指定专人负责排除仪器和仪表在测试过程中

发生的故障。 

投标人应负责测试仪器、仪表的校准。投标人应在测试工作开始之前，对测试仪器进行校准，并提供

由规定的计量检验机构校验的证明。 

（9） 现场测试、调试工作完成后 15 天内，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供所有现场测试、调试的原始记

录和测试报告。 

（10）对未通过验收的安装项目，招标人或监理工程师向投标人发出修改、替换通知；属设备质量

问题，限期投标人修改、替换，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第三方检测 

（1） 本项目在通信系统竣工预验收前须通过第三方检测。 

（2） 第三方检测机构由投标人直接委托，投标人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必须具有城市轨道交通通

信系统相应检测资质和案例。 

（3） 第三方检测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由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单独列项。 

（4） 第三方检测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a.传输系统 

- 检查传输设备光、电接口的性能指标； 

- 检查传输设备低速数据的端口端到端误码性能指标； 

- 检查传输设备音频接口的音频特性指标； 

- 检查传输系统端到端系统性能指标； 

- 检查传输系统以太网端到端性能指标； 

- 检查传输系统以太网功能； 

- 检查传输系统保护倒换功能； 

- 检查传输系统时钟同步及定时基准源倒换功能； 

- 检查传输系统网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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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务电话系统 

- 检查公务电话系统局内、局间呼叫的接续故障率； 

- 检查公务电话系统局内、局间呼叫的计费差错率； 

- 检查公务电话交换机忙时呼叫尝试次数（BHCA）性能指标； 

- 检查公务电话系统基本业务功能； 

- 检查公务电话系统新业务功能； 

- 检查公务电话系统信令交换功能； 

- 检查公务电话系统计费功能； 

- 检查公务电话系统话务统计功能； 

- 检查公务电话系统网管功能。 

c.专用电话系统 

- 检查专用电话系统主系统的冗余保护功能； 

- 检查专用电话系统模拟实回线冗余保护功能； 

- 检查专用电话系统接口性能； 

- 检查专用电话系统呼叫接续故障率； 

- 检查专用电话系统调度台功能； 

- 检查专用电话系统单呼、组呼、群呼、会议呼叫功能； 

- 检查专用电话系统紧急呼叫功能； 

- 检查专用电话系统通话保持、强插、强拆功能； 

- 检查专用电话系统网管功能。 

g.专用无线通信系统 

- 基站性能检测： 

 载频功率测试：测试载频发射功率以及合路器的性能； 

 发射机矢量误差测试：测试载频性能； 

 接收灵敏度测试：测试载频接收性能； 

 LAPD 环路测试：LAPD 环路连接的误帧率。 

- 漏缆检测（全测） 

 电压驻波比； 

 传输损耗； 

 系统损耗（95%，2 米处）； 

 机械特性测试。 

- 场强覆盖测试 

 进行场强覆盖测试； 

 测试结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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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功能测试 

 移动台语音呼叫 

 移动台发送数据信息 

 移动台数据业务 

 计费业务 

 调度台功能 

 基站远程控制 

附：系统功能测试列表 

序号 测试内容（室内部分） 测试类型 结论 

1 移动台登记 系统连接测试  

2 登记撤销 系统连接测试  

  3 移动台漫游 系统连接测试  

  4 故障弱化 系统连接测试  

5 同一基站下移动台至移动台的双工单呼 移动台语音呼叫  

6 同一基站下移动台至移动台的半双工单呼 移动台语音呼叫  

7 同一基站下移动台至移动台的直接呼叫 移动台语音呼叫  

  8 单呼时越区切换 移动台语音呼叫  

9 主叫号码显示(CLIP) 移动台语音呼叫  

10 主叫号码显示限制(CLIR) 移动台语音呼叫  

11 移动台至调度台 DWS 的单呼 移动台语音呼叫  

12 同一基站下组呼 移动台语音呼叫  

13 跨基站下组呼 移动台语音呼叫  

14 组呼的越区切换 移动台语音呼叫  

15 组呼扫描 移动台语音呼叫  

16 组呼迟后进入 移动台语音呼叫  

17 组呼讲话方识别 移动台语音呼叫  

18 至调度台的紧急单呼 移动台语音呼叫  

19 紧急组呼 移动台语音呼叫  

20 超出服务区指示 移动台语音呼叫  

21 呼叫提示和至忙用户的呼叫完成 移动台语音呼叫  

22 呼叫限制 移动台语音呼叫  

23 移动台摇毙/复活 移动台语音呼叫  

 24 移动台至移动台的状态信息 移动台发送数据信息  

25 移动台至通话组的状态信息 移动台发送数据信息  

26 移动台至调度台的状态指示 移动台发送数据信息  

27 状态信息发送确认 移动台发送数据信息  

28 紧急状态显示 移动台发送数据信息  

29 紧急请求 移动台发送数据信息  

30 移动台至移动台的短数据信息 移动台发送数据信息  

31 移动台至通话组的短数据信息 移动台发送数据信息  

32 移动台至调度台的短数据信息 移动台发送数据信息  

33 短数据信息发送确认 移动台发送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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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业务接口测试 数据业务  

35 ftp 数据业务 数据业务  

36 telnet 数据业务 数据业务  

37 计费功能 计费业务  

38 计费接口测试 计费业务  

39 调度台呼叫保持 调度台功能  

40 调度台单呼 调度台功能  

41 单呼历史记录 调度台功能  

42 调度台组呼 调度台功能  

43 调度台背景组呼 调度台功能  

44 组呼历史记录 调度台功能  

45 通话限时 调度台功能  

46 调度台强插功能 调度台功能  

47 调度台多组通播 调度台功能  

48 调度台组呼监测 调度台功能  

49 调度台组呼成员状态,位置显示 调度台功能  

50 调度台优先讲话 调度台功能  

51 调度台至移动台的短数据信息 调度台功能  

52 调度台至通话组的短数据信息 调度台功能  

53 调度台动态重组 调度台功能  

54 动态重组确认 调度台功能  

55 区域选择 调度台功能  

56 调度台核查呼叫 调度台功能  

57 监听 调度台功能  

58 环境监听 调度台功能  

 59 调度台对移动用户的管理 调度台功能  

60 调度台对通话组的管理 调度台功能  

61 不同呼叫类型的通信权限定义 调度台功能  

 62 用户组织的限时 调度台功能  

 63 排队优先级 调度台功能  

 64 DXT 的断电测试 交换机测试  

 65 调度台的断电测试 调度台测试  

序号 测试内容（室外部分） 测试类型 结论 

1 移动台在基站间漫游 系统连接测试  

2 不同基站下移动台至移动台的双工单呼 移动台语音呼叫  

3 不同基站下移动台至移动台的半双工单呼 移动台语音呼叫  

4 不同基站下移动台至移动台直接呼叫 移动台语音呼叫  

5 单呼时越区切换 移动台语音呼叫  

6 跨基站组呼 移动台语音呼叫  

7 组呼时越区切换 移动台语音呼叫  

 

h.主干光电缆系统（全测） 

- -区间主干光缆性能指标（光中继段长度、光中继段衰减、S 点最小回波损耗、光纤接续损耗、

背向散射曲线测试）； 

- -区间主干电缆电气特性（环阻、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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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对以上第三方检测的项目进行补充和细化。 

试运行 

（1） 试运行旨在把系统所有设备及材料放在实际负荷环境中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进行检测，

以查明合同中规定的要求是否达到。 

（2） 在试运行开始前，投标人应保证整个系统完全调试开通，并保持良好状态。  

（3） 试运行由投标人、招标人、监理工程师、设计和设备承包商共同参加。 

（4） 试运行时间不少于连续六个月。在试运行期间，所有设备、材料均须按实际操作模式无故障

连续运行。如果由于投标人的原因造成系统不能连续无故障运行六个月，则应在故障修复后

重新开始六个月的试运行。这种修改和调整的机会只有 2 次。若第三次试运行仍不能通过，

则视该系统为不符合要求的系统。 

（5） 投标人应及时修理或更换不符合本招标文件要求的任何设备，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投标

人承担。 

（6） 在试运行期间，不论系统（设备）发生任何故障，投标人都应在 24 小时内（节、假日也不

例外）修复（排除）。 

竣工验收 

（1） 招标人将按照合同规定组织对系统设备进行竣工验收，投标人协助招标人进行竣工验收。在

竣工验收时应提交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2） 投标人应对所出现的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货物和服务进行说明，并采取纠正措施，直至满

足要求。双方无异议，则由招标人签发竣工验收合格证书。  

（3） 竣工验收证书的签发不减轻投标人修复设备、材料的合同责任。 

（4） 软件平台分模块安装调试通过后可以预验收，而且每个接口都需要阶段验收一次。 

最终验收 

（1） 在质保期已满的 45 天内，投标人、招标人、监理签署最终验收证书。合同的双方将正式办

理验交手续，但投标人在系统寿命期内仍有责任对系统发生的问题给予合作。 

（2） 最终验收时若招标人认为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有疏漏和错误，在此情况下投标人应采取

措施对存在的疏漏和错误进行纠正，直至招标人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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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程例会及设计联络 

总则 

为使系统及设备达到技术规范要求，完成本系统工程施工安装所需的设计文件，双方必须进行有效的

设计沟通，包括工程例会和设计联络工作及提交设计/测试文件等，有关工作全部由投标人负责，招标人

配合。 

同时，双方通过定期的工程例会监察工程进度及解决设计和施工的问题，设计联络是设计阶段的里程

碑，总结前一阶段的工程例会和设计工作完成情况、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并安排下一阶段工作计划。 

工程例会 

招标人与投标人定期召开工程例会，确认通信系统的工程进度。在合同签订的20天后开始第一次工程

例会，工程例会原则上每星期一次，地点在招标人指定地点(一般为金华)举行。投标人应按工程例会的需

要派出适合的技术人员出席工程例会，向招标人提供技术数据、汇报设计/测试工作进度等工作。每次工

程例会结束后，投标人应将会议内容整理（会议纪要）报招标人备案。 

设计联络要求 

（1） 设计联络的作用是完善通信系统设计方案，帮助并确认投标人完成产品设计。 

（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根据本工程工期进度安排，给出设计联络计划，包括但不限于：设计

联络的内容、时间安排、形式、提交的文件、参加人员、地点。 

（3） 投标人参加设计联络的技术人员必须是在合同设备方面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所有参加

联络会议的技术人员必须精通技术工作，身体健康。 

（4） 招标人派出人员（包括设计人、监理人员）有权向投标人提出质疑并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事项，

投标人应澄清招标人提出的问题。 

（5） 在设计联络中涉及到方案的优化和设计的确认都必须由投标人先行确认后，再提交设计院和

招标人确认。有招标人确认的设计和方案的优化均不能免除投标人及设计院在其合同项下的

责任。 

（6） 每次设计联络会结束后，投标人应将设计联络输出文件（包括会议纪要、讨论过的技术方案

及优化设计方案、提交设计院的技术资料等）报招标人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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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联络安排 

11.1.1 投标人与招标人的设计联络 

投标人与招标人的设计联络举行三次，原则上每次14日历天，招标人每次人数12人。 

原则上在合同签订的45天后开始第一次设计联络，第二、三次设计联络时间在工程例会上确定。 

投标人负责提供联络会的地点及联络会所需的办公设施（计算机、打印机等）。 

投标人应提前至少两个星期通知招标人，并向招标人提交会议日程安排。 

11.1.2 设计联络中买卖双方的责任 

（1） 设计联络全部工作由投标人负责，招标人配合。 

（2） 投标人应为设计联络期间的工作、交通、食宿提供方便，并提供会议设施如：会议室、黑板、

投影仪等。 

（3） 投标人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接待招标人人员和处理有关工作和生活问题。 

（4） 第一次设计联络会议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交 9 套文件、图纸资料及电子版（光盘），这些资

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文件管理规范 

-  以招标文件为基础编制的各系统功能规范书； 

-  产品的技术参数，采用的技术标准。相关的技术标符合中国国家标准。 

-  系统设计技术说明，各相关设备的接口方案细则。 

-  二次开发部分需提供初步设计方案。 

-  产品、系统设计文件（含图纸）。 

-  以产品、系统设计图、标准为基础，完成系统的最终设计。 

-  投标人的在各阶段的各项测试检验规范书和测试检验报告。 

-  其它与本工程施工图设计有关的资料。 

（5） 第二次设计联络投标人应提交的 9 套文件、图纸资料及电子版（光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系统和设备最终功能规范书。 

-  对其他接口承包商有关系统的最终接口设计。 

-  工厂监造、出厂验收实施大纲。 

-  测试、检验规范书和技术标准的补充。 

-  第一次设计联络会遗留问题确认。 

-  最终测试、检验规范书和技术标准。 

（6） 提供给设计单位做施工设计所需的资料，这些资料应按设计单位文件格式要求（包括但不限

于图幅、字号、制图软件等要求）进行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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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通信集成各系统构成图； 

-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系统图； 

-  二次开发部分最终设计方案； 

- 系统和设备的详细说明书，包含技术指标、功能说明、工作原理及附图； 

- 本系统设备与其它系统设备之间的接口及标准； 

- 通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接口及标准； 

- 设备的尺寸、机柜重量和柜门位置； 

-  机柜内部布置图、各机架盘面布置图、接口板的端口配线图、机柜内部配线图、设备平面布

置方案图、终端布置方案图； 

- 设备的安装方法、要求、安装图； 

- 设备内、外部的连线图以及走线要求； 

- 设备的供电、功耗、接地要求; 

- 漏泄同轴电缆/射频电缆的安装方法、要求、安装图； 

- 天线的安装方法、要求、安装图（含车载天线）； 

-  在车站建筑方案稳定后，投标人还应提供详细的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区间的无线覆盖设计

（包括无线链路计算、设备器件和天馈线数量以及详细的覆盖方案图纸等）。 

投标人应承诺在合同签订后30天内提供所有现有设备的安装图资料及第一批14个站的设计数据，45天

内提供第二批16个站的设计数据，60天内提供其余的设计，以满足招标人施工图设计进度要求。 

（7） 如果投标人在设计工作中发现确认的方案需要改动，双方应进行认真讨论洽商。洽商的结果

应形成会议纪要，并作为合同的补充部分与合同文本等效。 

（8） 招标人参加讨论并确认系统功能规格、系统设计、接口设计、系统标准、测试检验规范书等，

但并不减轻投标人对合同项目所负的责任。 

（9） 投标人有责任答复招标人提出的合同范围内的技术问题，并有责任向招标人提供有关资料。 

设计联络费用 

（1） 设计联络中，投标人人员的费用由投标人自理。 

（2） 招标人及招标人派遣人员每次在设计联络期间的旅行、交通、食宿和日常开支费用均由投标

人承担。设计联络人员名单由招标人确定（按每次 10 人/14 日历日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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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计文件要求 

设计文件的提交 

（1） 投标人在各设计联络中提交的文件、图纸及数据等应按统一格式根据金义东市域线工程进度

提交招标人审核。投标人应按招标人意见对相关文件进行修改再提交，直到文件能达到相关

的设计深度需要。 

（2） 投标人在整个工程实施阶段，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详细的设计及设备技术数据等。 

（3） 所有最后的设计文件版本(包括设计数据、文件及图纸等)应订装提交。 

设计文件的需求 

除了在本合同其它部分提及的设计文件及数据外，投标人应提供，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 系统功能规范书； 

- 按系统功能规范书编制的系统设计文件； 

- 系统设计计算(包括可靠性计算、系统容量计算、系统反应时间计算、系统保证计算等)； 

- 系统设备布置设计(包括设计指标计算等)； 

- 所有设备的技术数据； 

- 所有电缆技术参数及测试证明； 

- 设备耗电及散热资料； 

- 所有人机界面的设计； 

- 所有设备相关的测试证明； 

- 设备安装图及数据； 

- 样品。 

需要确认的测试、检验和验收文件 

（1） 除了在本招标文件其它部分提及的测试、检验和验收文件外，投标人应提供，但不限于以下： 

- 各测试阶段需要的测试、检验和验收文件； 

- 各接口需要的技术规范及测试、检验和验收标准。 

（2） 各测试、检验和验收文件应包括以下资料： 

- 测试、检验和验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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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检验和验收需要使用的仪器、仪表， 

- 详细方法及步骤， 

- 测试、检验标准， 

- 预期效果， 

- 不合格及重测及检验步骤。 

运营及维护手册的需求 

（1） 运营操作手册与维护操作手册的目的是详细描述最终安装的系统设备，以便向运营人员，推

护人员等提供足够资料在系统设计寿命期履行相关的职务。 

（2） 投标人在编制运营操作手册与维护操作手册时，应先与招标人运营及维护单位沟通，以便按

金义东市域线的运营及维护模式提供足够资料参考使用。 

（3） 投标人向招标人提供的技术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设计的图纸、资料，用于测试检验各阶段

各项测试的规格书和测试建议报告，用于维护的图纸、资料、手册，用于培训的图纸、资料、

手册，最终的技术文件、资料等。 

（4） 投标人向招标人提供的图纸、手册和技术资料应充分、广泛和详细地说明系统及其部件的性

能、原理、结构和尺寸以及部件的型号、规格和技术参数，使招标人能够实现对系统的操作、

检查、修理、试验、调整和维护。 

（5） 所有文件都应表示出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招标人名称、日期和版本索引。 

（6） 图纸除应表示出标题、序号和比例，还应在图框旁留 50-100mm 的空白区，供招标人使用。 

（7） 所有技术资料、图纸和手册都应字迹清楚，内容完整，采用国际单位制（SI）单位、通用图

形和符号。产品在国内生产的，应使用中文；产品由国外设备商在国外生产的，应同时使用

中文和英文。 

（8） 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在设备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有更新时，投标人应及时向招标人提供新的

更新文件。 

（9） 手册和技术资料应采用活页式。投标人应保证所有的图纸、手册和技术资料的格式与招标人

的要求相一致。 

（10） 除另有规定外按一式 10 份提交。为了将来文件和图纸的复制，所有文件都应再提交 8

套电子文件（U 盘，视容量而定）。电子文件应用 Microsoft Office 2003（或以下版本）的

形式提交。图形、电路图和机械图等应用 AutoCAD 2004（或以下版本）的形式提交。招标人

有权增加维护、安装、培训手册的数量，具体数量设计联络中确定。 

（11） 投标人的图纸应提供给有权使用图纸的招标人，而招标人只能将其用于本工程的完成、

操作、维护、调整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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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标人在投标书中要有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的建议书，包括提交技术文件清单，提交

的时间，具体细节在在合同谈判中确定。 

（13） 投标人使用和提供的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必须经过招标人的确认。招标人的确认并不

减轻投标人的任何责任。 

（14） 如果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经过了确认，投标人未经招标人同意不按图生产，招标人有

权拒绝接受产品。 

（15） 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在设计联络中确认。培训教材资料在培训实施前一个月交招标人

确认，除非另有规定，投标人向招标人提交 5 份技术文件确认，当投标人、招标人加批注重

新确认时，投标人应连同批准的共提交 10 份给招标人。 

（16） 一旦招标人完成最终确认，投标人就应提供招标人 10 份完整的装订好的手册和 4 套完

整的复制时使用的电子文件。 

（17） 投标人应提供的产品、系统设计包括所需的图纸和技术说明、可靠性计算、与各相关设

备的接口标准、协议、形式。 

（18） 图纸的完整性要求图纸必须包括：图样目录；系统原理图、电路图；主要部件的尺寸和

安装图；元件布置图（印刷电路板）；明细表；汇总表等。 

（19） 电路图和元件布置图上的元件应做出标注，且两者的标注应一致；明细表上应写明元件

的规格编号，使招标人能按此规格编号向投标人或从市场上采购到相同的元件。 

（20） 对于专门为本项目设计、生产的产品，必须提供全部的图纸。 

（21） 对于可以从市场上采购到的产品，必须提供产品说明书与合格证，说明书应能满足招标

人的维护和采购的要求。 

（22） 测试、检验规范书应包括测试、检验阶段的试验条件、测试设备、试验方法、测试检验

内容、标准和测试检验程序。具体细节在设计联络中确认。 

（23） 测试检验报告应包括全部测试内容、标准值、测试值、以及系统、地点、日期、测试人

等，该报告应详尽到可使招标人对测试检验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评定。测试检验报告要投

标人、招标人共同签认。 

（24） 操作手册应为运营操作人员在系统的操作和检查提供指导。操作手册应至少包括以下内

容：系统概述；主要功能说明；操作指南；故障状态。 

（25） 投标人提交的说明资料要对所规定的每一种设备及其如何操作予以阐述。该手册应包括

所供设备配置的一般介绍、它的预期用途及其主要性能参数。只要涉及到人机界面，诸如控

制台、工作台、表示/控制盘或记录器，该手册应一步一步地定义操作顺序，以说明如何使

用这些界面。手册应包括足够的图解以对所有控制和显示设备识别和定位。 

（26） 维护手册应提供给熟练的技术人员，包括设备和系统的操作说明，以及预防维护和故障

维修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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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操作说明应包括设备如何操作的简要介绍和方框图，配置中的主要硬件和软件程序。主

要硬件和程序的操作顺序应以功能框图说明。要提供详细的逻辑和流程图，以满足故障查找

分析和现场修理工作的需要。 

（28） 维修手册应对系统各级检修的内容、要求、方法、程序、设备、工具、材料等方面作出

详细的说明；对主要的故障部件的更换、调整和测试也要作出详细的说明。 

（29） 对于需要使用便携式测试仪工作的，还应包括其调整方面的内容。 

（30） 维修手册的预防维护说明应包括所有设备定期维护适用的直观检查、软件和硬件测试、

诊断程序和所需调整。关于如何安装和运行测试、诊断程序，如何使用专用或通用的测试设

备的说明应做为预防维护说明的一个整体部分。 

（31） 维修手册的故障维修说明应包括故障定位到元件级或现场修理级的指导。这些指导应包

括如何快速有效地定位设备故障原因的详细说明，应说明可能的故障源、征兆、可能的原因

和排除故障指令，还应说明在可能时如何使用在线测试、诊断程序和专用的测试设备。故障

维修说明还应包括有关所有项目的修理、调整（校正）、替换说明，包括电路图和机电图，

还应包括如何安装和运行专用的脱机诊断程序，使用工具和测试设备的说明，以及为保护人

员和设备应当遵守的任何注意或警告。 

（32） 维修手册的部件说明应表明每一可替换的或现场可修复的模块。应在元件表或图中详细

标出那些可以从市场买到的任何可修复或可替换元件。这些部件应按其工业的、一般的零件

号标识，如若可能应有第二种标识方式。 

（33） 维护报告应由用户保存，包括维护人员在所有故障维修工作中记录的数据和资料。投标

人应与招标人协作，以提供合适的格式。 

（34） 最终技术文件应包括所供系统的最终技术参数，它应清晰地规定所有系统要求的硬件和

软件，并取得投标人和招标人地确认。 

（35） 最终技术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系统总说明；系统构成；功能详细描述；技术

参数；特性曲线；设备布置；系统的详细电路图及其说明；系统 MTBF 计算结果；系统可用

性计算结果。 

协助施工图设计 

通信系统的施工图设计由第三方(设计单位)负责，但投标人应提供足够的资料、文件及图纸协助第三

方完成此项工作，所提交的资料、文件及图纸应按设计单位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图幅、字号、制图软件等

要求）进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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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文件及图纸编制 

通信系统的竣工文件及图纸由施工单位负责，但投标人应提供足够的资料、文件及图纸协助施工单位

完成此项工作。 

土建图纸及建筑装修接口的确认 

（1） 通信系统的土建孔洞及光电缆桥架预埋由第三方(设计单位)在投标人中标前已对部分站点

考虑了预留。投标人应对其预留进行确认，并配合设计单位完成其它站点的预留。由于部分

站点的预留工作已完成，投标人应尽量利用已有的预留进行方案设计，尽量减少土建设计变

更。 

（2） 由于通信系统的部分设备与建筑装修有关，投标人应按招标人的需要，提供与建筑装修有关

的设备安装图，供协调使用。 

固定资产登记资料 

投标人应把所有通信系统设备资料，按照招标人提供的资产登记表及要求登记以完整招标人的资产登

记系统。 

 

 

 

13. 工期和计划 

控制工期策划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按里程碑工期（参见1.2中描述）排定详细的工期计划供招标人参考。 

投标人应按招标人审核后批准的工程进度完成各阶段的工作。 

工期进度建议书 

投标人应根据金义东市域线总体进度计划和各自系统的情况作出从合同生效开始至所有合同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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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详细计划安排。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内关键工期及里程碑工作进度制定通信系统工期进度建议书，并按合同规定报

招标人审核。投标人在工期进度建议书中，应考虑所有招标文件内关键工期及里程碑工作，详细列出满足

招标人工期要求的详细工程实施工期计划表。 

工期进度建议书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设计及设计联络，包括深化设计/优化设计（含接口设计）、设计审查等。 

（2） 设备制造，包括硬件、软件、检验及到货批次等。 

（3） 安装及调试/测试（车辆段、停车场、正线各站、区间、控制中心等分别列出）、出厂验收、

软件接口试验室测试、系统调试、试运行等。 

（4） 本合同内要求投标人提交的设计及管理文件。 

（5） 与各接口其他承包商互提数据、编制文件及测试。 

（6） 各工作的人力资源安排。 

在工期进度建议书中应表示各工作的先后逻辑关系，并指出在关键途径上的工作，以便有效地检查进

度。 

月度进度报告 

为有效地管理投标人的工程进度，投标人应于每月25日向招标人提交进度月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1） 工程进度摘要； 

（2） 本月度工作进度汇报(包括遇到设计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3） 本项目设备制造计划及进度跟踪表； 

（4） 本项目软件制造计划及进度跟踪表； 

（5） 接口工程进度； 

（6） 提交文件及审批进度； 

（7） 工程调试计划及进度跟踪； 

（8） 潜在及审批的工程变更； 

（9） 下月度工程计划安排。 

有关详细内容及格式在中标后由招标人提供。 

投标人在月度进度报告中应附上已批核的工期进度建议书，以其为基线表示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供项

目进度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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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度会议 

为有效地管理投标人的工程进度，招标人在每月（或每周）均有本项目工作进度会议，监督本项目的

整体进度，内容主要讨论投标人提交的月度进度报告及工程相关事项。投标人应派项目负责人及相关工程

负责人出席，并跟进会议中的工作。 

14. 包装运输和仓储 

供货商对产品的包装、运输、装卸、储存应建立一套完整的程序，形成文件并加以实施。 

运输 

投标人应自担风险和费用，通过投标人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最合适的运输方式，将本合同项目下所有设

备和材料运至现场（包括运抵现场前的所有中转运输、运抵现场时交接施工单位前的卸货）。 

仓储和保管 

投标人应自担风险和费用，负责本合同项下所有设备和材料在运抵现场前的仓储和保管。同时投标人

还应对现场临时存放条件的有限性和不完善性有足够的认识，应根据既定的工程实施计划，分批、有序地

将有关设备和材料运抵现场。运抵现场并通过到货检查合格后的设备（包括施工设备）和材料的保管由施

工单位负责。 

15. 培训 

培训的一般要求 

（1） 投标人应为招标人提供一套有组织培训课程，使招标人运营人员、维护人员、设计人员、培

训人员和相关的支援人员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巧，让他们安全有效地履行系统调试、操作、

维护、检查、支援等工作。 

（2） 培训的语言为中文。培训教材应用中文编写，个别技术名词以英文辅助。 

（3） 投标人提供的所有培训材料的版权，为招标人拥有，招标人有权按运营、维护、培训等需要

进行复印、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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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供货商的原因导致培训不能按期完成，或原有的设计需要改变，业主有权要求供货商重新

进行培训，所有费用应有供货商承担。 

（5） 培训结束后，投标人组织对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测验和考试，通过测验和考试的人员由投标

人颁发认同证书（可以操作、维护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及专用仪表工具的使用），参加测验和

考试的所有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培训内容 

投标人应根据项目范围提供以下的培训： 

（1） 对招标人安装指导培训（现场培训） 

- 投标人应对招标人指定的人员提供技术培训，使其理解各种设备的功能、性能和指标，设备

及系统的接口设计、各种设备的安装调试、开通调试/测试要求，以便受训者能在项目建设

期中履行相关职责。 

- 培训次数一次：通信系统各子系统各一次。 

（2） 对运营人员的培训（现场培训） 

- 投标人应对招标人的运营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相关终端用户）

进行设备及系统运营操作技术培训。 

- 培训次数共四次。 

（3） 对维护人员的培训（工厂培训） 

- 投标人应对招标人的前线维护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 前线维护人员能够熟练掌握设备的软件、硬件日常维护工作，并能熟练排除设备故障、阅读

软件清单、分析软件故障等。 

- 培训次数一次：通信系统各子系统各一次。 

（4） 对系统维护人员的培训（工厂培训） 

- 投标人应对招标人的维护人员(包括前线维护人员及系统管理维护人员) 进行设备及系统安

装、调试、维护、检修和维护操作技术培训。 

- 系统管理维护人员经培训后，除熟悉系统全构成及操作外，还应掌握系统间的接口、网络的

管理和系统扩展等方面的知识、应能负责全系统相应的技术管理工作，掌握软件的操作，熟

悉硬件的功能，并能掌握组织与扩建网络/系统业务的能力。 

- 培训次数一次：通信系统各子系统各一次。 

（5） 招标人的培训师（现场培训及工厂培训） 



 

 356 

- 由于招标人的将来运营及维护培训由招标人的训练者自行负责，招标人的训练者将參加以上

的所有培训。 

- 投标人应对招标人的训练者提供从运营及维护操作方面较深入的设备及系统安装、调试、维

护、检修和操作技术培训，以便训练者能履行培训的职责。 

- 培训次数一次：通信系统各子系统各一次。 

（6） 其它要求 

- 投标人应每次提供 15 份培训教材及电子文件；但招标人参加培训的人员数目则不限制。 

- 所有培训用材料应易复制，音像制品应能复制。 

- 培训教材应用中文编写。 

- 培训教材应包括相关设备的安装调测和维护技术。 

- 培训教材应提供最新的并与所供应的设备一致的版本，并保证每一个学员都能得到一整套教

材。 

- 投标人应提供培训人员实习所需的设备、工具、测试仪表及器材等。 

-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提交培训建议计划。培训建议应包括：培训的目标；培训的内容；培

训起止时间；使用的培训设施；培训的材料和文件；受训人员的要求；培训地点；授课人员

的姓名及职称；培训测试和考试；课程效果的评估方法等，具体细节在合同谈判中确定。 

（7） 培训应包括操作培训和维护培训两个部分 

1）操作培训 

该培训将教会学员在日常和紧急情况下如何操作本系统。因此，学员应是未来的系统操作人

员。 

2）维护培训 

该培训将教会学员在日常和紧急情况下如何维护管理系统。因此，学员应是未来的系统维护

管理人员。 

培训方式 

（1） 工厂培训招标人人员有权在投标人所在地、设备生产厂和工程所在地进行培训。投标人应根

据工程的进度、培训设备的地理位置、培训的内容深度要求等建议培训地点(即在设备生产

厂或工程所在地等)供招标人审核及同意。所有培训应包括教室培训及实际操作培训。 

（2） 在工程所在地培训时，如培训内容需要，投标人应安排设备原生产厂的专业工程师为设备的

操作、软件硬件维护等提供培训。 

（3） 如因投标人工程进度延误导致系统最终设计与已提供的培训内容不一致时，招标人有权要求

投标人按最终设计重新提供相关培训，所有费用由投标人负担。 

（4） 所有运营及维护培训应在系统现场调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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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计划 

培训计划经双方协商，由投标人在相关培训前3个月提供供招标人确认。 

培训计划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培训的目标； 

- 培训的内容； 

- 培训日数及起止时间； 

- 培训的材料和文件（包括训练者手册、学员手册等）； 

- 受训人员的要求； 

- 培训设备要求 

- 培训地点； 

- 授课人员的个人简历； 

- 课程效果的评估方法及内容。 

培训材料应在培训实施前1个月提交给招标人审核，投标人须将招标人提出的培训建议，纳入培训计

划及有关安排中，从而得到招标人的最终批准。投标人须根据招标人批准的培训计划进行培训工作。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交培训计划。 

工厂培训要求 

（1） 投标人要派出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对招标人的维修、操作人员进行工厂培训。 

（2） 培训教材应包括相关设备的运营、安装调测和维护技术。 

（3） 培训用教材应提供最新的并与所供应的设备一致的版本。 

现场培训要求 

（1） 投标人要派出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对招标人的维修、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培训。 

（2） 现场培训应在 144 小时连续系统试验之前进行，该培训应在诸如控制中心、车站控制室和车

辆段/停车场信号楼进行。 

（3） 现场培训应包括安装、调试、维护等项内容，使维护人员掌握操作维护投标人提供的设备、

专用仪表的能力。 

（4） 投标人还应提供培训人员所需的设备、工具、仪器仪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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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费用 

（1） 在招标人所在地举行的培训，投标人人员的费用由投标人自理。 

（2） 招标人每次在培训期间的旅行、交通、食宿和日常开支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3） 具体细节在合同谈判中最终确定。要求厂家在培训前须提交相关的培训计划和培训资料供招

标人审核。 

（4） 下表为招标人拟派工厂培训人员计划（培训次数：通信系统各子系统各一次）： 

序号 培训内容 拟派培训人员计划（每次） 次数 

1 
对维护人员(含系统维护人

员)的培训 
12 人×5 日 1 

2 招标人的培训师 10 人×5 日 1 

 

 

16.  

17. 维修要求 

总则 

投标人在设备安装期、试运行期及质保期内应提供如下维修服务： 

（1） 如果由于系统设计和设备制造中存在的技术和质量问题引起故障，而使所供设备不能正常工

作，以及存在招标人不能解决的关键问题，投标人应免费提供维修服务，并尽快解决设备存

在的各种问题。 

（2） 如果是为了改进投标人所供系统的执行情况或可靠性，包括由投标人所供设备的安装、系统

设计、系统生产、程序汇编引起的设备调整或软件更换，投标人应免费提供软件与硬件的修

改。 

（3） 本工程系统设备质量保证期为二年，最终以金义东市域线系统试运营开始之日起计算。 

（4） 在质量保证期间，投标人应提供保修服务，免费更换有故障的设备，并负责返修故障设备，

以保证系统正常运转。 

（5） 除正常质保外，卖方需无偿提供维保服务，要求如下：开通试运营后的前 2 年由卖方负责月

检及以上修程的维保工作并对买方运营人员进行维保培训，维保项目包括月检、季检、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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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年检，维保质量责任由卖方负责。各项目具体修程由买方运营部门开通试运营前确定。

卖方至少配备 4 名具备 3 年及以上相关设备维保工作经验的人员,能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

项维保工作和及时处理各类常见及突发故障，定期到买方运营部门实施设备维保工作。。 

质保期保修要求 

投标人应为此合同的通信系统提供完整的保修服务。此等保修服务必须由质保期开始的一天直至到质

保期完结为止。此等保修服务包括以下各项： 

（1） 自开通试运营之日起，质量保证期为 24 个月，在质保期期间，投标人负责免费更换故障设

备、消除系统或设备本身的缺陷或不足部分。若投标人在约定的质保期内未能完成本招标文

件的全部要求，则质保期须待投标人全部完成本招标文件中的各项要求后方可结束。 

（2） 投标人对本项目的质量以及系统功能的实现从设计联络到最终验收投入使用期间负全面的

责任，对期间所设计的系统/设备技术性能、进度保证和质量保证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投标

人应无偿负责处理，并为因此而引起的工程中附加的经济损失和进度拖延负全部责任。  

（3） 在质保期内，投标人继续对所有安装和提供的（子）系统和设备负责，并保证通信（子）系

统所有功能、标准、接口等满足设计的要求。在整个质量保证期内因修复或更换制造和设计

上的缺陷而发生的额外费用全部由投标人承担。 

（4） 质保期间，对连续出现三次以上或两次固定性故障的设备（含软件和固件），应视为不合格

产品，投标人及时免费更换。 

（5） 在质保期内，招标人、监理工程师、投标人将不定期的抽测各种测试项目，检查系统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 

（6） 在质保期内，如果由于投标人责任，需要更换或修理故障设备，在修理期间可使用招标人的

备件，然后由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的要求及时免费用新品补充所用的备品备件。 

（7） 在本工程的安装期、试运行期和质量保证期内，如果由于系统设计、工艺和材料的缺陷以及

设备制造中存在的技术和质量问题引起故障，而使投标人提供的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以及存

在招标人不能解决的关键问题，应由投标人联系相关供货商并由厂家负责保修，包括提供相

应需更换设备或设备部件（不可使用本工程备品备件），并免费提供维修服务，务必解决设

备存在的各种问题。在质保期后，投标人对其提供的合同设备应进行定期的跟踪回访，对设

备进行细致全面的监视和检查。 

（8） 投标人应保证其设备在正常使用条件（正确安装、合理操作和维护保养）下，在设备寿命期

内运转良好和达到投标人投标文件所规定的使用年限，不得因不再生产为由拒绝更换。 

（9） 投标人应通知招标人为改善投标人所供设备的系统性能和系统可靠性而做的任何改动。 

（10）为保证在系统寿命期内备品备件的供应，投标人应承诺在系统寿命期内以不高于合同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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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招标人解决备品备件。投标人还应提供为完善系统所需的全部器件、部件、专用工具和

设备的优惠价格。 

（11）所有经服务呼唤而要处理的故障，投标人应根据顾客服务标准尽快处理，使系统回复到正常

的运作状态。 

（12）在质保期间，投标人应免费提供足够的备品备件及材料，以作维修及更换的需要，使系统在

各种维修期间的停顿时间尽量减少。 

（13）投标人应提供足够的合格技术人员处理任何故障。修复任何故障必须是连续地进行，直至系

统恢复正常为止。 

（14）投标人应在每次服务呼唤后，提交一式两份的服务呼唤报告给招标人作记录。此服务呼唤报

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被呼唤的时间、原因、所做的跟进工作、行动及恢复正常的时

间。 

（15）投标人应注意有些维修工作(如该等工作应要将系统关闭而影响正常列车运作情况，或是该

等工作是在公众地方)只限于在非行车时间内进行。如有特别需要于日间进行此等工作，应

经招标人事前允许及安排。 

（16）投标人应在每次工作后负责清理现场的物料、垃圾及剩余物资等，保持工作地点整洁，符合

招标人的要求。 

（17）投标人应按招标人所提供的维修记录数据系统将所有维修记录输入并存档。 

（18）投标人应与车辆段内的运用维护人员配合，以便安排进行通信系统维修。 

（19）投标人应确保其维修员工具备专业资质，需事先将员工资料提交招标人审核。 

（20）投标人维修人员应遵守招标人所制定的运营安全作业程序，按招标人要求进行培训并通过考

试合格，招标人将免费提供有关培训课程。若学员考试不合格，招标人有权向投标人索回有

关课程费用。培训期内的学员费用由投标人自付。 

（21）投标人应提供维修工作所需的作业工具及安全设备。 

（22）投标人应为其维修工作自备材料及备品备件。 

（23）招标人将负责向投标人在车站或车辆段/停车场提供合理的工作及设备材料储存地方，投标

人需自行负责对场地的管理。当完成质保期内维修后，投标人应负责对招标人提供的场地进

行清理。 

（24）投标人在进行各项维修工作时，都应参考运营手册内相关内容。 

（25）在质保期结束前六个月，提供各系统设备分解到可维护单元硬件维修参考价格。在质保期结

束前 30 天，投标方应向招标方提交一份质保期后服务建议书，供招标方确认。 

（26）投标人在质量保证期内要服从最终用户的管理和服务召唤，最终用户是否满意是签发最终验

收合格证书必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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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服务标准 

（1） 投标人应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维修服务如下： 

-  到现场时间：  3 小时内（紧急） 

-  到现场时间：  8 小时内(非紧急) 

(响应时间的计算由接收故障召唤开始直至到达故障地点。) 

（2） 投标人要求在如下的“完全修复时间”内恢复通信设备正常运作 

 

项目 子系统/设备 完全修复时间 

紧急 

完全修复时间 

非紧急 

1 通信系统 少于 5 小时 少于 24 小时 

 

（3） 投标人须就如何满足本客户服务标准的具体保障措施进行阐述。 

 

 

18. 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 

总则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的要求，推荐设备总价5%的备品、备件，并按要求配备设备总价

3%的专用工具及测试仪表。 

投标人须根据投标报价表的格式和要求提供本合同备品、备件及专用测试工具的推荐清单，供招标人

选择采购。 

招标人确定的向投标人购买的备品备件，应按招标人要求的时间节点供货。备品备件的供货应适应工

程分段开通的要求，并满足招标人的分批供货要求和数量要求，并且质保期根据不同交付日期单独计算。 

投标人须承诺招标人在竣工验收前可根据实际需求，在合同总价范围内，对备品备件的种类、数量进

行调整。在合同内的系统的任何部分如有改动，投标人应及时更换备品备件，即便这些备品备件已发给用

户。 

备品备件 

（1） 招标人可对备品备件的种类、型号进行选择，单价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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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标人应提供各种设备的软件备份。 

（3） 备品备件清单要求单列，按不低于所投标设备价格的 5%统一报价，其单价应与所报的设备

价格一致。 

（4） 备品备件包括但不限于： 

- 按正常维护程序的替换件； 

- 寿命小于 5 年的消耗件如指示灯等； 

- 一次性件如保险丝等； 

- 用于设备故障时的替换组件和单元； 

- 不易从制造商、分销商购到的特殊元器件。 

（5） 投标人须在完成最终设计后四星期内，按招标人的格式要求提供一份最终推荐备品备件清

单，招标人将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决定最终的备品备件供货清单。备品备件清单的内容应包括

以下资料及数据： 

- 备品备件名称； 

- 所属高阶层部件名称； 

- 系统中总数量； 

- 建议数量； 

- 单价； 

- 承包商订货编号； 

- 原生产厂商名称； 

- 原生产厂商订货编号； 

- 图件编号； 

- 订货及送货时间。 

备品备件的清单应根据设计的进展予以更新，以确保清单内之备品备件是符合最终设计。投标人推荐

的备品备件清单报价应说明该清单中的数量预计可满足的消耗期限。 

此外，投标人应提供一份完整的备品备件的供应商资料表，详细列明各种备品备件供货商名称、联络

人、联络地址、电话及电邮等，方便日后的备品备件采购工作。 

（6） 为保证在系统寿命期内备品备件的供应，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备品备件 10 年供应的

承诺函。承诺在系统寿命期内以当时最优惠的价格协助招标人解决备品备件。 

（7） 在（安装、调试和质保期内）紧急情况下，招标人可能将备品备件提供给投标人使用，投标

人应尽快用新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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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测试仪器仪表和工具 

（1） 投标人应推荐为保证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的专用测试仪器仪表和工具清单，该项应与设备、材

料分别报价，并按要求配备设备总价 3%的专用工具及测试仪表，所选仪器仪表为国内外知

名品牌。招标人有权在合同谈判中增减其数量及相应的费用。 

（2） 专用测试设备要考虑现场使用的便携式测试设备，这些设备应带有适当的箱包，以防止运输

中的振动和灰尘的进入，并应配备所有配件。便携式操作/控制/维护/测试设备（如手持终

端）等，按 5 套报价。 

（3） 专用测试设备和工具要带有操作手册、图和校准程序等。对带有微处理器和电子装置的测试

设备，还要提供技术手册。对操作程序较为复杂的测试设备，还要提供适当的培训。 

（4） 对于以 PC 为基础的便携式测试设备或维护管理终端，其配置应满足并优于以下要求：中央

处理器为供货时市场上最先进的（包括主频、二级缓存、超线程技术等）INTEL 公司产品或

同等性能的 CPU；8GB 以上内存；硬盘 1TB 以上，14 "LCD 显示器；内置的 DVR-ROM、WLAN 及

网卡均应为供货时市场上主流的产品；预装 Windows7 或市场主流操作系统；带有单相 220V

交直流转换器的充电器。 

（5） 投标人应提供所推荐的测试设备的详细配置（含测试软件清单），并对测试设备选件提供说

明。 

（6） 投标人无权在安装和调试期间使用合同测试设备和专用工具；但在紧急情况下，招标人可将

自己的专用工具和测试设备提供投标人使用。当这些测试设备和专用工具损坏时，投标人应

负责赔偿全新的同类测试设备和专用工具。 

（7） 投标人应承诺所提供的计算机设备应为供货时的主流产品，在价格不变的基础上提供时价最

高的配置，并经招标人确认。 

（8） 通信系统各子系统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按照专用工具的要求报价，供招标人选择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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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国产化要求 

基本要求 

（1） 通信系统国产化率应达到 80%以上。 

（2） 投标方应详细说明系统设备的原产地。 

（3） 投标人应根据国产化的各项要求选择分包商和根据国产化的需要选择合格的部件供应商。 

（4） 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通信系统设备的设计图纸、生产工艺和执行标准的一致性。 

（5） 投标人应尽可能选择有类似项目合作经验的国产化分包商，并应提供经过验证的、可靠的设

备，应从质量、商务条件、交货期和国产化率等方面均能符合项目要求。 

国产化的实施 

（1） 系统设备国产化应包括： 

- 系统硬件国产化； 

- 系统软件国产化； 

- 施工及安装； 

- 技术服务国产化。 

（2） 硬件国产化包括： 

- 国内提供部分配套设备； 

- 在国内生产部分设备； 

- 在国内组装部分设备等。 

（3） 软件国产化包括系统应用软件的二次开发和工程数据的编译等。 

（4） 技术服务国产化包括项目计划和管理、测试、试验、调试、验收、质量保证等。 

（5） 招标人理解系统设备国产化的目的还应包括投标人具备对本通信系统投入运营后有足够的

技术支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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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化系统设备要求 

（1） 投标人须保证系统经国产化后仍为完整、统一的通信系统。 

（2） 投标人负责通信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技术接口，通过国产化和/或技术转让协议，将有关技

术文件提供给相应的国产化厂家和分包商，并密切配合相应的国产化厂家和分包商，保证系

统的质量，对通信系统及其零部件的技术和详细设计负全部责任。 

（3） 投标人在选择提供设备或服务的有关供应商时，应充分考虑有关分包商选择和质量控制的有

关规定。 

 

 

21. 项目管理 

项目组织机构 

投标人应根据项目的情况，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包括但不限于： 

（1） 项目管理：按照招标人的指令和要求，专职负责该项目工程的实施。 

（2） 技术管理：按照供货合同的要求，监督所供设备的软、硬件生产。 

（3） 生产、制造管理：监督所有设备的主要原材料采购和设备的生产制造。 

（4） 试验、测试管理：组织编制检测、调试、试验大纲及标准。 

（5） 协调管理：编制内、外部接口细则，落实系统内部接口的实施,协调系统间的接口，设备发

货、运输及到货管理。。 

（6） 运输、到货管理。 

（7） 现场管理：对现场设备的安装、设备的调试、维修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并进行管理。 

（8） 图纸、文件管理：编制项目图纸和文件的管理程序，按照招标人要求，向招标人提供各种图

纸、文件。 

机构人员的配置 

投标人设在金华项目管理机构的常驻管理及技术人员应满足项目实施及现场服务的需要。 

投标人根据设立的组织机构，配置相应的人员（必须配备但不限于下列人员）： 

（1） 项目经理：本项目执行的负责人，不得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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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总工：本项目技术负责人，不得兼职。 

（3） 项目工程师/技术管理人员：制定技术标准，讨论技术方案，监督、指导各种设

备的软硬件设计、编制系统接口规范，落实系统接口的实施等。 

（4） 测试检验人员：编制设备试验、检验标准，负责设备的试验和检验。 

（5） 现场管理人员/协调管理人员：负责现场设备的安装、调试、维修等工作的管理

及协调。 

（6） 文档管理人员：按照项目图纸和文件的管理程序，根据工程进度，向招标人提供

各种图纸和文件。 

组织机构人员的要求 

（1）一般要求 

- 相关专业毕业；  

- 有大型工程或类似工程 3 年以上的实践经验； 

- 熟悉通信设备及通信工程的国家有关标准； 

- 具有团结协作、主动工作、管理、沟通、协调能力等。 

（2）项目经理 

- 且至少在一条已开通线路中担任过主要人员（主要人员指项目经理或项目负责人

或项目副经理或项目总工程师或技术负责人）职务； 

- 有 2条线的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工程项目管理经验； 

- 通信与广电或机电工程一级建造师证书，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并有 B 类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 

- 在组织、管理、决策方面有丰富经验。 

- 要专职于本项目，履行合同内应尽的责任，由任职开始，直至合同执行结束。 

（3）项目总工 

- 具有城市轨道交通设计和施工管理、配合方面的经验； 

- 全面担当并完成过不少于 2条线的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工程该职位的工作； 

- 具备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 熟悉通信集成各子系统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 

- 熟悉通信集成各子系统的国家有关技术标准； 

- 要专职于本项目，履行合同内应尽的责任，由任职开始，直至合同执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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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工程师（不少于 6 人） 

- 有 5年或以上的经验，中级职称及以上，其中 3 年为类似工作经验，并具有城市

轨道交通设计和施工管理、配合方面的经验； 

- 担当并完成过不少于 1次的通信系统工程该职位的工作； 

- 熟悉通信集成各子系统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 

- 熟悉通信集成各子系统的国家有关技术标准； 

- 要专职于本项目，履行合同内应尽的责任，由任职开始，直至合同执行结束。 

（5）测试检验管理人员 

- 有 5年或以上的经历，其中 2年为类似工作经历，并具有类似设备的检测经验； 

- 在类似工程中担任过本职务； 

- 熟悉国家有关产品检测标准。 

（6）现场管理人员/协调管理人员 

- 具有城市轨道交通通信设备施工、安装督导、协调、配合等方面的经验； 

- 在类似工程担任过本职； 

- 熟悉本工程系统设备的情况。 

（7）文档管理人员（不得兼职） 

- 具有类似工程图纸、文件管理经验； 

- 在类似工程担任过本职； 

- 熟悉国家及地方有关标准（例如：图形符号、文件编制的规定）。 

组织机构人员的管理 

（1） 投标人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若需更换人员时，应首先交纳罚金 50

万元，并提前一个月提出同等或更高资历的替换人员名单，报招标人批准方可更换；项目

负责人或项目技术负责人工作不称职的，招标人将采用整改通知单形式警告并限期整改，

如未按期整改则限期更换并交纳罚金 50 万元。 

（2） 招标人有权向投标人提出更换人员的要求，投标人应接受招标人的要求，并在一个月内选

派资历和经验能被招标人认可的人员报招标人审批。 

（3） 投标人应对其派出的项目管理人员的人身安全负全部责任。 

（4） 投标人应在其投标文件内详细说明其项目管理的人员组成。 

（5） 人员配备至少满足 9 人常驻，人员名单须经招标人审批；常驻人员离开现场时须经招标人

审批。 

（6） 项目执行中常驻人员未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时，招标人将采用整改通知单形式警告并限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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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如未按期整改则直接扣除项目集成服务费的 5%，直至扣完为止。 

（7） 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不得同时离开现场。 

（8） 项目部人员的管理规定须满足金华轨道公司的相关规定。 

项目部设施基本配置要求 

（1） 办公用房须满足项目部办公需要。 

（2） 须配置电脑、电话、传真、投影仪、打印机等。 

（3） 须配置现场用车至少 3 台。 

（4） 须设置 15 人会议室。 

（5） 须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22. 监理工程师  

（1） 招标人将任命通信监理工程师对本项目中的通信系统设备及主要材料的工厂测试及检验、

型式试验、出厂试验、安装督导、系统调试等进行全过程监理。投标人应在合同执行的整

个阶段配合通信监理工程师的工作和接受通信监理工程师的监督。 

（2） 通信监理工程师对投标人在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过程中所采用的工装设备、试验方法的先进

性及合理性进行审查，以及对投标人选购的系统的附属设备和材料的来源进行审核。 

（3） 通信监理工程师对投标人在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过程中所采用的工艺文件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进行审查。 

（4） 通信监理工程师对投标人及其分包商的质量保证体系进行审查。  

（5） 通信监理工程师对投标人及其分包商提出的阶段生产进度计划及实施措施进行审查。 

（6） 通信监理工程师对生产进度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检查和督促进度计划的实施，核

批投标人和分包商的修正计划。 

（7） 通信监理工程师对投标人及各部件供应商采购的重要原材料和关键外购件的质量进行检

查，对于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外购件，有权拒绝进入生产流程。 

（8） 通信监理工程师对投标人和分包商的主要部件和关键工序进行监督，严格控制质量。 

（9） 通信监理工程师对投标人及各部件供应商的主要部件的出厂试验和型式试验进行跟踪监

督，并对试验结果进行确认。 

（10）通信监理工程师参与验收分包商提供的主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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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通信监理工程师对通信系统设备的安装督导全过程进行监理。  

（12）通信监理工程师审查投标人的通信系统设备出厂试验大纲，并对试验所采用的设备、仪器、

仪表等进行审核及验收，跟踪监督出厂调试和试验，并对试验的数据和报告进行确认。 

（13）通信监理工程师负责审查通信系统设备的型式试验大纲，审核承担型式试验单位的资质。

对型式试验全过程实施跟踪监理，并对型式试验结果和报告进行确认。 

（14）通信监理工程师对本项目的施工和安装进行全过程监理，对投标人的施工督导计划、工程

图纸、安装图纸等进行审查和确认。 

（15）通信监理工程师监督投标人对通信各子系统进行的各种调试和性能试验。监督投标人的程

序、过程、文件编制以及记录是否符合质量控制标准。负责产品出厂前的质量和数量的验

收，包括合同规定的备品备件、技术文件及图纸等资料。负责监督通信系统设备的出厂、

运输计划，并组织通信系统设备的现场验收。 

（16）通信监理工程师参加和协助招标人组织的对通信各子系统进行的各项调试、系统调试、综

合联调、验收等工作，负责监督投标人提供的系统的功能和设备性能是否达到技术规格书

的技术要求。 

（17）投标人必须向监理人员免费提交所有与项目有关的必需的数据、设计参数、尺寸、图纸、

时间表及所有要求提供的资料。 

（18）所有需经招标人批准的事宜，须交由通信监理工程师会签。投标人应及时遵从监理工程师

的指导。 

（19）通信监理工程师在工作中的签字确认，并不能减少投标人对产品质量和工程质量的责任。 

（20）通信监理工程师有权要求投标人立即撤换不能胜任本项目施工及安装督导工作、玩忽职守、

行为不端的人员。 

（21）通信监理工程师有权对如下情况签发停工指令： 

1) 投标人的安装督导人员未能按图进行安装督导；  

2) 投标人的安装督导人员的组成违反合同有关要求或不能胜任安装督导工作，又不愿撤换； 

3) 其它有损质量及进度的行为发生。  

（22）投标人应为去工程现场的招标人和监理工程师等提供工程现场的方便条件如工地饮水、工

作午餐、工地交通等。 

（23）通信监理工程师的指令和意见均应以书面形式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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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以金义东市域线工程通信系统各子系统作为接口管理单元，明确各子系统之间接口关系及与其它系统

的接口关系。接口关系包括接口编号、接口分界点、接口数量、接口类型、接口用途及接口相关方责任等。 

本接口文件仅供投标方参考，投标方应根据自身的系统方案和产品特点以及经验补充完善，并且与通

信系统相关的其它部分系统（标段）未完成招标，所以本文所提及的相关接口及相关责任有可能发生改变，

具体接口及相关责任以设计联络阶段形成的接口文件为准。 

2. 编制范围 

本接口文件仅包含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 01 标相关接口描述。 

3. 参考文件 

1、《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初步设计 第 11 篇 通 信 说明书》； 

2、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初步设计、施工设计互提资料单； 

3、其他专业接口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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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义及缩写 

TX1 专用通信系统 01 标 

TX2 公安通信系统 

TX1-1 专用通信系统传输系统 

TX1-2 专用通信系统无线通信系统 

TX1-3 专用通信系统公务电话系统 

TX1-4 专用通信系统专用电话系统 

TX1-5 专用通信系统集中录音系统 

TX1-6 专用通信系统广播系统 

TX1-7 专用通信系统时钟系统 

TX1-8 专用通信系统集中告警系统 

CCTV 专用通信系统视频监视系统 

PIS 专用通信系统乘客信息系统 

DY 专用通信系统电源系统 

OCC 控制中心 

XJ 限界专业 

SD 区间隧道专业 

GJ 轨道专业 

JZ 车站建筑专业 

CLD 车辆段/停车场 

TK 车站通风和空调专业 

DZ 动力照明专业 

XH 信号专业 

ISCS 综合监控系统 

FAS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GD 供电专业 



 

 374 

DT 电扶梯专业 

ACS 门禁系统 

SPZ 声屏障 

AFC 自动售检票系统 

CL 车辆专业 

TJ 土建专业 

5. 通信系统外部接口规范 

阵节点编号分析表 

序号 矩阵节点编号 接口编号 功能说明 

5.3.1 TX1.OCC TX1.OCC 
控制中心土建专业在裙楼楼顶为专用通信系统

传输子系统提供安装 GPS 天线的条件 

5.3.2 TX1.XJ TX1.XJ 

限界专业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区间通信设备

（含区间直放站及相关配套设备等）、弱电电缆

支架、漏泄电缆等的安装位置 

5.3.3 TX1.SD TX1.SD 

隧道专业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隧道区间通信设

备（含区间直放站及相关配套设备等）、弱电电

缆支架、漏泄电缆等的安装位置 

5.3.4 TX1.JZ TX1.JZ 

建筑专业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车站生产用房

（包括设备用房、引入室、弱电井等）和维修

管理用房及预留沟、槽、管、洞以及设置电缆

桥架、管线等的条件 

5.3.5 TX1.TK TX1.TK 

通风空调专业根据专用通信的要求满足专用通

信设备室的温度、湿度、通风等环境及消防条

件 

5.3.6 TX1.GJ TX1.GJ 轨道专业为通信系统预埋过轨钢管 

5.3.7 

TX1.CLD 

TX1.CLD1 

车辆段/停车场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车辆段/停

车场内生产用房（包括设备用房、引入室、弱

电间、弱电井等）和维修管理用房及预留沟、

槽、管、洞以及设置电缆桥架、管线等的条件 

5.3.8 TX1.CLD2 

车辆段/停车场在车辆段/停车场出入段线及车

辆段/停车场内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通信设备

（含区间直放站及相关配套设备等）、弱电电缆

支架、漏泄电缆、通信管线等的设置条件 

5.3.9 TX1.CLD3 

车辆段/停车场建筑为专用通信系统在车辆段/

停车场综合楼楼顶预留设置专用无线通信铁塔

的条件（含接地） 

5.3.10 

TX1.XH 

TX1.XH.1 
通信提供连接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

用于传输信号维护监测信息的传输通道 

5.3.11 TX1.XH.2 

通信提供连接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

用于传输 PIS 系统与车载 PIS 系统图像数据信

息的传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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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TX1.XH.3 
通信系统在控制中心为信号系统提供标准时钟

信号 

5.3.13 TX1.XH.4 

无线系统根据信号系统提供的列车车组号、列

车车次号、列车司机号、列车运行信息（列车

运行信息指列车当前的运行状态。如果列车在

正线，则需指明列车是上行、下行、在线。）、

列车处于车辆段/停车场、列车所处的车站和线

路的位置等信息，自动维护和更新无线系统CAD

调度子系统内部的列车位置信息 

5.3.14 TX1.XH.5 

广播系统根据信号系统提供的列车车组号、列

车车次号、列车司机号、列车运行信息（列车

运行信息指列车当前的运行状态。如果列车在

正线，则需指明列车是上行、下行、在线。）、

列车处于车辆段/停车场、列车所处的车站和线

路的位置等信息，自动维护和更新无线系统CAD

调度子系统内部的列车位置信息 

5.3.15 TX1.XH.6 

专用通信系统在区间为信号系统(含 PIS 车-地

无线传输系统)提供信号主干光电缆支架及接

地扁铁 

5.3.16 TX1.XH.7 
专用通信系统在车站站台层为信号系统提供主

干电缆桥架或槽道 

5.3.17 

TX1.ISCS 

TX1.ISCS.1 
通信提供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间

的 ISCS 以太网传输通道 

5.3.18 TX1.ISCS.2 通信专业时钟系统提供 ISCS 时钟信息 

5.3.19 TX1.ISCS.3 

ISCS 系统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及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控制室的操作工作台上为通信系统终

端设备（含专用电话调度台及值班台、专用无

线调度台、公务电话电话机等）提供安装位置 

5.3.20 

TX1.CCTV 

TX1.CCTV.1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车站为视频监视系统提

供机架设备的安装位置（设备用房） 

5.3.21 TX1.CCTV.2 
通信专业提供视频监视系统连接控制中心与车

站之间的传输通道 

5.3.22 TX1.CCTV.3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为视频监

视系统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5.3.23 TX1.CCTV.4 
通信专业在区间为视频监视系统提供主干电缆

支架和接地扁钢 

5.3.24 TX1.CCTV.5 
通信专业在车站为视频监视系统提供主干电缆

桥架或槽道 

5.3.25 TX1.CCTV.6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视频监视系统网管发出的监

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进行集中监视。 

5.3.26 

TX1.PIS 

TX1.PIS.1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为

乘客信息系统提供机架设备的安装位置（设备

用房） 

5.3.27 TX1.PIS.2 
通信专业提供乘客信息系统连接控制中心与车

站、车辆段/停车场之间的传输通道(600M) 

5.3.28 TX1.PIS.3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为乘客信息系统提供标准

时钟信号 



 

 376 

5.3.29 TX1.PIS.4 
通信专业在车站为乘客信息系统提供主干电缆

桥架或槽道 

5.3.30 TX1.PIS.5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乘客信息系统网管发出的监

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进行集中监视 

5.3.31 

TX1.DY 

TX1.DY.1 
电源系统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向传输系统提供 UPS 电源 

5.3.32 TX1.DY.2 提供专用无线供电 

5.3.33 TX1.DY.3 电源系统向公务电话系统提供 UPS 电源 

5.3.34 TX1.DY.4 电源系统向专用电话系统提供 UPS 电源 

5.3.35 TX1.DY.5 电源系统向集中录音系统提供 UPS 电源 

5.3.36 TX1.DY.6 电源系统向广播系统提供 UPS 电源 

5.3.37 TX1.DY.7 电源系统向时钟系统提供 UPS 电源 

5.3.38 TX1.DY.8 电源系统向集中告警系统提供 UPS 电源 

5.3.39 TX1.DY.9 电源系统向办公交换机设备提供 UPS 电源 

5.3.40 TX1.BAS TX1.BAS.1 
通信专业在高架车站为 BAS 系统提供机架设备

的安装位置（设备用房） 

5.3.41 

TX1.GD 

TX1.GD.1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为供电专业提供一级母钟

输出的标准时钟信号，在车站、车辆段、停车

场为供电专业提供二级母钟输出的标准时钟信

号 

5.3.42 TX1.GD.2 
供电专业在主变电所至邻近车站或隧道为通信

专业提供通信通道 

5.3.43 TX1.GD.3 

供电专业在高架区间外侧，隧道至车辆段/停车

场的出入段线线路两侧为通信专业提供弱电电

缆支架 

5.3.44 TX1.GD.4 
通信提供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间的可视化接

地以太网传输通道 

5.3.45 TX1.DT TX1.DT 
通信系统提供垂直电梯控制柜至车站车控室的

电话线。 

5.3.46 

TX1.AFC 

TX1.AFC.1 通信提供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间

的 AFC 以太网传输通道 

5.3.47 TX1.AFC.2 
通信专业在车站为 AFC 系统提供机架设备的安

装位置（设备用房） 

5.3.48 TX1.AFC.3 通信提供 AFC 系统时钟信息 

5.3.49 
TX1.ACS 

TX1.ACS.1 
通信专业在车站为 ACS 系统提供机架设备的安

装位置（设备用房） 

5.3.50 TX1.ACS.2 通信提供 ACS 系统时钟信息 

5.3.51 

TX1.CL 

TX1.CL1 车辆专业为无线车载电台提供电源 

5.3.52 TX1.CL2 车辆专业为无线车载电台提供接地 

5.3.53 TX1.CL3 
车辆专业为专用无线通信设备在列车提供安装

位置 

5.3.54 TX1.CL4 

专用无线给列车广播系统（列车广系统由车辆

专业负责实施）提供列车至控制中心的传输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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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接口内容描述 

5.1.1 TX1.OCC 

5.1.1.1 示意图 

专用通信系统

OCC裙楼楼顶 专用传输系统

控制中心

接口界面

专用传输系统天线、
线缆及安装附件由专

用传输系统提供

 
5.1.1.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OCC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裙楼建筑物顶部 

接口  数量 1 处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为专用传输系统天线提供安装基础 

相关方责任 

TX1 OCC 

提供天线安装基础要求 

按通信要求提天线基础，预埋弱电井

穿楼顶的 4 根内径 80mm 的弯头镀锌

钢管，并在基础附近预留接地钢筋

（接地电阻不大于 1 欧姆） 

接口  测试 OCC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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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TX1.XJ 

5.1.2.1 示意图 

专用通信系统

区间线路 专用通信系统

限界专业

接口界面

区间专用通信设
备、弱电电缆支

架、漏泄电缆等由

专用通信系统提供

 
5.1.2.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XJ 

接口分界点 隧道区间行车方向隧道右侧 

接口  数量 全线区间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区间通信设备（含区间直放站及相关配套设备等）、弱

电电缆支架、漏泄电缆等的安装位置 

相关方责任 

TX1 XJ 

按限界要求安装相关通信设施 
按通信要求预留相关通信设施的安

装条件 

接口  测试 XJ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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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TX1.SD 

5.1.3.1 示意图 

专用通信系统

隧道区间 专用通信系统

隧道专业

接口界面

区间专用通信设
备、弱电电缆支

架、漏泄电缆等由

专用通信系统提供

 
5.1.3.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SD 

接口分界点 隧道区间行车方向隧道右侧 

接口  数量 隧道区间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区间通信设备（含区间直放站及相关配套设备等）、弱

电电缆支架、漏泄电缆等的安装位置 

相关方责任 

TX1 SD 

按隧道要求安装相关通信设施 
按通信要求预留相关通信设施的安

装条件 

接口  测试 SD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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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TX1.JZ 

5.1.4.1 示意图 

专用通信系统

车站 专用通信系统

建筑专业

接口界面

电缆桥架由专用通

信系统提供

 
5.1.4.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JZ 

接口分界点 车站站厅层公共区、站台层公共区、出入口通道全程及生产房屋等整个车站 

接口  数量 29 个车站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车站生产用房（包括设备用房、引入室、弱电井等）和

维修管理用房，预留车站沟、槽、管、洞及设置电缆桥架、管线等的条件 

相关方责任 

TX1 JZ 

按建筑要求安装相关通信设施 

按通信要求预留相关通信房屋，预留

车站内沟、槽、管、洞及预留车站内

电缆桥架、管线的设置条件 

接口  测试 JZ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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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TX1.TK 

5.1.5.1 示意图 

专用通信系统

通信设备室 专用通信系统

通风空调专业

接口界面
 

5.1.5.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TK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 

接口  数量 1 个控制中心，29 个车站，1 个车辆段，3 个停车场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通风空调专业根据专用通信的要求满足专用通信设备室的温度、湿度、通风

等环境及消防条件 

相关方责任 
TX1 TK 

提出要求，并在实施过程中确定 按通信要求实施 

接口  测试 TK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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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TX1.GJ 

5.1.6.1 示意图 

专用通信系统

区间、出入段线隧
道与地面段分界点

、联络线道叉地段

专用通信系统

轨道专业

接口界面

过轨钢管由轨道专

业提供

 
5.1.6.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GJ 

接口分界点 区间、出入段线隧道与地面段分界点、联络线道叉地段 

接口  数量 
34 处（29 个车站，1 个车辆段，3 个停车场），每处预埋直径为 100mm 的钢

管 3～6 根。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过轨通道 

相关方责任 
TX1 GJ 

按轨道要求提出预埋钢管要求 按通信要求预埋过轨钢管 

接口  测试 GJ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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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TX1.CLD1 

5.1.7.1 示意图 

专用通信系统

车辆段/停车场 专用通信系统

车辆段/停车场

接口界面

电缆桥架由专用通

信系统提供

 
5.1.7.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CLD1 

接口分界点 车辆段/停车场室内 

接口  数量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车辆段/停车场生产用房（包括设备用房、引入室、弱

电井等）和维修管理用房,预留车辆段/停车场室内沟、槽、管、洞及设置电

缆桥架、管线等的条件 

相关方责任 

TX1 CLD 

按车辆段/停车场要求安装相关通信

设施 

按通信要求预留相关通信房屋，预留

车辆段/停车场内沟、槽、管、洞及

预留电缆桥架、管线的设置条件 

接口  测试 CLD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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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TX1.CLD2 

5.1.8.1 示意图 

专用通信系统

车辆段/停车场 专用通信系统

车辆段/停车场

接口界面

专用通信设备、弱电
电缆支架、漏泄电

缆、通信管道等由专

用通信系统提供

 
5.1.8.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CLD2 

接口分界点 车辆段/停车场内及车辆段/停车场出入段线 

接口  数量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通信设备（含区间直放站及相关配套设备等）、弱电电

缆支架、漏泄电缆、通信管道等的设置条件 

相关方责任 

TX1 CLD 

按 CLD 专业要求设置相关通信设施 
按通信要求预留相关通信设施的设

置条件 

接口  测试 CLD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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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TX1.CLD3 

5.1.9.1 示意图 

专用通信系统

车辆段/停车场
专用无线通信系

统

车辆段/停车场

接口界面

专用无线通信铁塔、
线缆及安装附件由专

用通信系统提供

 
5.1.9.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CLD3 

接口分界点 车辆段/停车场综合楼顶部 

接口  数量 共 4 处，车辆段 1 处，停车场 1 处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为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铁塔提供安装基础 

相关方责任 

TX1 CLD 

提供铁塔安装基础要求 

按通信要求提供铁塔基础，预埋弱电

井穿楼顶的 2 根内径 80mm 的弯头镀

锌钢管，并在基础附近预留接地钢筋

（接地电阻不大于 1 欧姆） 

接口  测试 CLD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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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TX1.XH.1 

5.1.10.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E

D

F

配
线

架

通信模块

接口界面

信号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信号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传输系统

提供

信号维护监测设备

 

5.1.10.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XH.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每端 1 个，共 35 个（秦塘站 2 个）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共线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通信系统根据信号要求，提供控制中心、正线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之

间用于传输信号系统维修、培训、智能电源报警等信息的有效带宽为 100M

的以太网传输通道。 

相关方责任 

XH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信号要求的传输通道至接

口单元，配合调试。 

接口测试 XH 负责，TX1 配合 

 



 

 387 

5.1.11 TX1.XH.2 

5.1.11.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E

D

F

配
线

架

通信模块

接口界面

信号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信号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传输系统

提供

PIS车地无线网

络

 

5.1.11.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XH.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每端 2 个，共 70 个 

接口类型 1000 以太网接口，共线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通信提供连接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 1 个共线的 600Mbps

以太网传输通道（1000Mbps 接口），用于传送 PIS 系统与车载 PIS 间的图

像数据信息 

相关方责任 

XH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信号要求的传输通道至接

口单元，配合调试。 

接口测试 XH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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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TX1.XH.3 

5.1.12.1 示意图 

时钟系统

设备

V

D

F

配
线

架

时钟输入

口

接口界面

信号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信号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时钟系统

提供

信号监控设备

 

5.1.12.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XH.3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2(1 主 1 备)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5 类 

接口协议 9600bps 

接口用途 通信系统在控制中心为信号系统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XH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分配单元、配合调

试，开放通信协议。 

接口测试 XH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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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TX1.XH.4 

5.1.13.1 示意图 

无线通信

系统设备

信
号
配
线

架

通信模块

接口界面

信号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信号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无线通信

系统提供

信号ATS设备

 
5.1.13.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XH.4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信号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处（2 个）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信号专业需向无线通信系统提供列车车组号、列车车次号、列车司机

号、列车运行信息（列车运行信息指列车当前的运行状态。如果列车在

正线，则需指明列车是上行、下行、在线。）、列车处于车辆段/停车场、

列车所处的车站和线路的位置等信息，接口分界点在控制中心信号设备

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相关方责任 

XH TX1 

负责将 ATS 信号引入至通信设备

室；派员配合无线系统现场的接口

试验。 

TX1 提供通信设备室至信号设备室

连接线缆；编制接口试验计划；负

责接口测试和联合调试。 

接口测试 XH 负责，TX1 配合 



 

 390 

5.1.14 TX1.XH.5 

5.1.14.1 示意图 

广播系统

设备

信
号
配
线

架

通信模块

接口界面

信号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信号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广播系统

提供

信号ATS设备

 
5.1.14.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XH.5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信号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处（2 个）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信号专业需向广播系统提供列车车组号、列车车次号、列车司机号、

列车运行信息（列车运行信息指列车当前的运行状态。如果列车在正线，

则需指明列车是上行、下行、在线。）、列车处于车辆段/停车场、列车所

处的车站和线路的位置等信息，接口分界点在控制中心信号设备室配线

架外线端子。 

相关方责任 

XH TX1 

负责将 ATS 信号引入至通信设备

室；派员配合无线系统现场的接口

试验。 

TX1 提供通信设备室至信号设备室

连接线缆；编制接口试验计划；负

责接口测试和联合调试。 

接口测试 XH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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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TX1.XH.6 

5.1.15.1 示意图 

区
间
弱
电
电
缆
支
架
及
接
地
扁

铁

信号系统

信号系统光电缆线路

专用通信系统

接口界面

此光电缆由信号系

统提供

专用通信系统

 
5.1.15.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XH.6 

接口分界点 专用通信系统在区间设置的弱电电缆支架 

接口  数量 全线区间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专用通信系统给信号系统在区间主干光电缆支架上预留信号(含 PIS 系

统车-地无线传输系统)光电缆敷设位置及接地条件 

相关方责任 

XH TX1 

提出要求 
提供满足信号要求的电缆敷设

位置及接地条件 

接口  测试 XH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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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 TX1.XH.7 

5.1.16.1 示意图 

车
站
主
干
电
缆
桥

架

信号系统

信号系统光、电缆线路

专用通信系统

接口界面

此光、电缆由信号

系统提供

专用通信系统

 
5.1.16.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XH.7 

接口分界点 专用通信系统在车站设置的主干电缆桥架 

接口  数量 全线车站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专用通信系统在车站主干电缆桥架上为信号系统光、电缆预留敷设位置 

相关方责任 

XH TX1 

提出要求 
提供满足信号系统要求的光电缆

敷设位置 

接口  测试 XH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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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7 TX1.ISCS.1 

5.1.17.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E

D

F

配
线

架

通信模块

接口界面

ISCS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ISCS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头

由传输系统提供

ISCS系统设备

 

5.1.17.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ISCS.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70，控制中心、车站各 2 个（秦塘站 4 个） 

接口类型 1000M 共线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根据 ISCS 系统要求，向其提供连接控制中心、车站的 1000M 以

太网传输通道 

相关方责任 

ISCS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 ISCS 要求的传输通道至

接口单元，配合调试、开放通信协

议 

接口测试 ISCS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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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8 TX1.ISCS.2 

5.1.18.1 示意图 

时钟系统设备 时钟输入口

接口界面

ISCS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ISCS系统

提供

ISCS设备
V

D

F

配
线

架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时钟系统

提供

 

5.1.18.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ISCS.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处 

接口类型 2 个 RS-422 点对点接口（1 主 1 备）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9600bps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为 ISCS 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ISCS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分配单元、配合调

试，开放通信协议。 

接口测试 ISCS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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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9 TX1.ISCS.3 

5.1.19.1 示意图 

操作工作台

接口界面

专用通信系统

ISCS系统

专
用
通
信
系
统
终
端
设

备

此线缆、连接头
由专用通信系统

提供

 

5.1.19.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ISCS.3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调度大厅，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室 

接口数量 34 处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ISCS 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及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室操作工作台上

为专用通信系统终端设备提供安装位置 

相关方责任 

TX ISCS 

按 ISCS 要求提供设备样品（或模

型）、布置设备，敷设连接电缆 
提供位置并提出相关要求 

接口测试 ISCS 负责，TX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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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 TX1.CCTV.1 

5.1.20.1 示意图 

通信设备

室

CCTV设

备

接口界面

视频监视系统

专用通信

系统

 

5.1.20.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 CCTV.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 

接口数量 34 处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在通信设备室给视频监视系统机房设备提供安装位置 

相关方责任 
CCTV TX1 

按通信要求布置设备 提供机房 

接口测试 CCTV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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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TX1. CCTV.2 

5.1.21.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E

D

F

配
线

架

通信模块

接口界面

视频监视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CCTV系

统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传输系统

提供

CCTV系统设备

 

5.1.21.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 CCTV.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31 处（秦塘站 2 处） 

接口类型 每处 1 个 10000M 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根据视频监视系统要求，向其提供连接控制中心、车站的有线

传输通道(7000M) 

相关方责任 

CCTV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 CCTV 系统要求的传输通

道，配合调试。 

接口测试 CCTV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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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TX1. CCTV.3 

5.1.22.1 示意图 

时钟系统设备 时钟输入口

接口界面

视频监视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CCTV系

统提供

CCTV设备
V

D

F

配
线

架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时钟系统

提供

 

5.1.22.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 CCTV.3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5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9600bps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为 CCTV 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CCTV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分配单元、配合调

试，开放通信协议。 

接口测试 CCTV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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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TX1. CCTV.4 

5.1.23.1 示意图 

区
间
弱
电
电
缆
支
架
及
接
地
扁

铁

视频监视系统

视频系统光电缆

线路

 

专用通信系统

接口界面

此光电缆由CCTV

系统提供

专用通信系统

 

5.1.23.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 CCTV.4 

接口分界点 专用通信系统在区间设置的弱电电缆支架 

接口  数量 全线区间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专用通信系统给视频监视系统在区间主干光电缆支架上预留 CCTV 光

电缆敷设位置及接地条件 

相关方责任 

CCTV TX1 

提出要求 
提供满足CCTV要求的电缆敷设

位置及接地条件 

接口  测试 CCTV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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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TX1. CCTV.5 

5.1.24.1 示意图 

车
站
主
干
电
缆
桥

架

视频监视系统

CCTV系统光、电

缆线路

专用通信系统

接口界面

此光、电缆由

CCTV系统提供

专用通信系统

 

5.1.24.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 CCTV.5 

接口分界点 专用通信系统在车站设置的主干电缆桥架 

接口  数量 全线车站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专用通信系统在车站主干电缆桥架上为 CCTV 系统光、电缆预留敷设位

置 

相关方责任 

CCTV TX1 

提出要求 
提供满足 CCTV 系统要求的光电

缆敷设位置 

接口  测试 CCTV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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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 TX1. CCTV.6 

5.1.25.1 示意图 

视频监视

系统

设备

E

D

F

配
线

架

集中告警

系统设备

接口界面

专用通信系统

视频监视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集中告警

系统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头由

视频监视系统

提供

集中告警系统

 

5.1.25.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 CCTV.6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 EDF 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 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视频监视系统网管发出的监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

进行集中监视 

相关方责任 

CCTV TX1 

开放接口协议格式，负责系统设备

至配线架线缆，配合调试 

根据 CCTV 系统提供协议要求、格式

进行二次开发，负责调试 

接口测试 TX1 负责，CCTV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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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6 TX1. PIS.1 

5.1.26.1 示意图 

通信设备

室
PIS设备

接口界面

乘客信息系统

专用通信

系统

 

5.1.26.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 PIS.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 

接口数量 35 处（秦塘站 2 处）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在通信设备室给乘客信息系统机房设备提供安装位置 

相关方责任 
PIS TX1 

按通信要求布置设备 提供机房 

接口测试 PIS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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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 TX1. PIS.2 

5.1.27.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E

D

F

配
线

架

通信模块

接口界面

乘客信息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PIS系统提

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传输系统

提供

PIS系统设备

 

5.1.27.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 PIS.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35 处（秦塘站 2 处） 

接口类型 每处 1 个 1000M 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根据乘客信息系统要求，向其提供连接控制中心、车站、车辆

段、停车场的有线传输通道(600M) 

相关方责任 

PIS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 PIS 系统要求的传输通

道，配合调试。 

接口测试 PIS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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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8 TX1. PIS.3 

5.1.28.1 示意图 

时钟系统设备 时钟输入口

接口界面

乘客信息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PIS系统提

供

PIS设备
V

D

F

配
线

架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时钟系统

提供

 

5.1.28.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 PIS.3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9600bps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为 PIS 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PIS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分配单元、配合调

试，开放通信协议。 

接口测试 PIS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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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9 TX1. PIS.4 

5.1.29.1 示意图 

车
站
主
干
电
缆
桥

架

乘客信息系统

PIS系统光、电缆线

路

专用通信系统

接口界面

此光、电缆由PIS系

统提供

专用通信系统

 
5.1.29.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 PIS.4 

接口分界点 专用通信系统在车站设置的主干电缆桥架 

接口  数量 全线车站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专用通信系统在车站主干电缆桥架上为 PIS 系统光、电缆预留敷设位置 

相关方责任 

PIS TX1 

提出要求 
提供满足 PIS 系统要求的光电缆

敷设位置 

接口  测试 PIS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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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0 TX1. PIS.5 

5.1.30.1 示意图 

乘客信息

系统

设备

E

D

F

配
线

架

集中告警

系统设备

接口界面

专用通信系统

视频监视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集中告警

系统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头由

乘客信息系统

提供

集中告警系统

 

5.1.30.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 PIS.5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 EDF 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 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视频监视系统网管发出的监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

进行集中监视 

相关方责任 

PIS TX1 

开放接口协议格式，负责系统设备

至配线架线缆，配合调试 

根据 PIS 系统提供协议要求、格式

进行二次开发，负责调试 

接口测试 TX1 负责，PIS 配合 



 

 407 

5.1.31 TX1.DY.1 

5.1.31.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配
电

柜
UPS电源

接口界面

电源系统

传输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电源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传输系统

提供

 

5.1.31.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DY.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电源室交流配电柜输出端子 

接口数量 35（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各 1 个）（秦塘站 2 个）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空开下接线桩头。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控制中心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车辆段/停车场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车站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电源系统向传输系统提供电源 

相关方责任 

TX1 DY.1 

提出电源要求。  
提供满足要求的输出分路，配合调

试 

接口测试 DY.1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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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TX1.DY.2 

5.1.32.1 示意图 

UPS电源

配
电

柜

交流输入

端

接口界面

专用无线系统

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无线

系统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电源系统

提供

无线通信设备

 

5.1.32.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DY.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各车站通信设备室

UPS 电源交流配电柜。 

接口数量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 5 个（集群交换机 4 个、网管 1 个）、控制中心调

度大厅 4 个（每个调度台 1 个）、车辆段通信设备室 5 个（基站 1 个、

远端调度台 3 个、固定台主机 1 个）、停车场通信设备室 5 个（基站 1

个、远端调度台 3 个、固定台主机 1 个）、车站通信设备室 3 个（基站

2 个、固定台主机 1 个）、车站控制室 1 个（共 30 个车站）,合计 149

个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源线，视具体需求确定电源线尺寸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提供专用无线供电 

相关方责任 

TX1 DY.2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无线通信要求的传输通

道至接口单元，配合调试、开放通

信协议 

接口测试 验证无线通信设备与电源系统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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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 TX1.DY.3 

5.1.33.1 示意图 

公务电话

系统设备

配
电

柜
UPS电源

接口界面

电源系统

公务电话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电源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1标提供

 

5.1.33.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DY.3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电源室配电柜输出端子 

接口数量 34（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各 1 个）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控制中心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车辆段/停车场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车站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电源系统向公务电话系统提供 UPS 电源 

相关方责任 

TX1 DY.3 

提出电源要求。 
提供满足要求的输出分路，配合调

试 

接口测试 DY.3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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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4 TX1.DY.4 

5.1.34.1 示意图 

专用电话

系统设备

配
电

柜
UPS电源

接口界面

电源系统

专用电话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电源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电话

子系统提供

 

5.1.34.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DY.4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电源室配电柜输出端子 

接口数量 35（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各 1 个）（秦塘站 2 个）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隔断、限流 

控制中心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车辆段/停车场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车站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电源系统向专用电话系统提供 UPS 电源 

相关方责任 

TX1 DY.4 

提出电源要求，负责提供设备至配电

柜电缆 

提供满足要求的输出分路，配合调

试 

接口测试 DY.4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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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 TX1.DY.5 

5.1.35.1 示意图 

集中录音

系统设备

配
电

柜
UPS电源

接口界面

电源系统

集中录音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电源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集中录音

子系统提供

 

5.1.35.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DY.5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电源室配电柜输出端子 

接口数量 35（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各 1 个）（秦塘站 2 个）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隔断、限流 

控制中心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车辆段/停车场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车站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电源系统向集中录音系统提供 UPS 电源 

相关方责任 

TX1 DY.5 

提出电源要求，负责提供设备至配电

柜电缆 

提供满足要求的输出分路，配合调

试 

接口测试 DY.5 负责，TX1 配合 



 

 412 

5.1.36 TX1.DY.6 

5.1.36.1 示意图 

UPS设备

U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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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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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接口界面

广播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PA系统提

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通信

系统提供

PA设备
电源系统

 

5.1.36.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DY.6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电源室交流配电柜输出分

路端子 

接口数量 35（秦塘站 2 个）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UPS 出线端空开下接线桩头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向 PA 系统提供 UPS

电源 

相关方责任 

TX1 DY.6 

提出电源要求，负责接线、敷

设电缆 

提供满足 PA 要求的输出分路，配

合调试 

接口测试 TX1 负责，DY.6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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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7 TX1.DY.7 

5.1.37.1 示意图 

时钟系统

设备

U

P

S

交
流
配
电

柜

UPS设备

接口界面

电源系统

时钟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电源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时钟系统

提供

 

5.1.37.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DY.7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电源室交流配电柜输出端子 

接口数量 35（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各 1 个）（秦塘站 2 个） 

接口类型 硬线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控制中心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车辆段/停车场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车站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电源系统向时钟系统提供 UPS 电源 

相关方责任 

TX1 DY.7 

提出电源要求 
提供满足要求的输出分路，配合调

试 

接口测试 DY.7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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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8 TX1.DY.8 

5.1.38.1 示意图 

集中告警

系统设备

U

P

S

交
流
配
电

柜

UPS设备

接口界面

电源系统

集中告警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电源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1标提供

 

5.1.38.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DY.8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电源室交流配电柜输出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控制中心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电源系统向集中告警系统提供 UPS 电源 

相关方责任 

TX1 DY.8 

提出电源要求。 
提供满足要求的输出分路，配合调

试 

接口测试 TX1 负责，DY.8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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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9 TX1.DY.9 

5.1.39.1 示意图 

办公交换

机设备

U

P

S

交
流
配
电

柜

UPS设备

接口界面

电源系统

办公交换机设备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电源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1标提供

 

5.1.39.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DY.9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电源室交流配电柜输出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控制中心 路数 1 最大电流量  总功耗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电源系统向集中告警系统提供 UPS 电源 

相关方责任 

TX1 DY.9 

提出电源要求。 
提供满足要求的输出分路，配合调

试 

接口测试 TX1 负责，DY.9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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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 TX1.BAS.1 

5.1.40.1 示意图 

通信设备

室
BAS设备

接口界面

BAS系统

专用通信

系统

 

5.1.40.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BAS.1 

接口分界点 高架站车站通信设备室 

接口数量 18 处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在通信设备室给 BAS 系统机房设备提供安装位置 

相关方责任 
BAS TX1 

按通信要求布置设备 提供机房 

接口测试 BAS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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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 TX1.GD.1 

5.1.41.1 示意图 

时钟系统设备 时钟输入口

接口界面

供电专业

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供电专业

提供

PSCADA系统
V

D

F

配
线

架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时钟系统

提供

 
5.1.41.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GD.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34 处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在控制中心为 PSCADA 提供一级母钟输出的标准时钟信号，在车

站、车辆段、停车场提供二级母钟输出的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GD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分配单元、配合调

试，开放通信协议 

接口测试 GD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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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TX1.GD2 

5.1.42.1 示意图 

专用通信系统

开关站、区间跟随

所等

邻近开闭所隧道

或车站

供电专业

接口界面

通信通道由供电专业

提供

 
5.1.42.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GD2 

接口分界点 
邻近开关站、区间跟随所等 

车站或隧道 

接口  数量 17 处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开关站至邻近车站或隧道的通信光电缆通道 

相关方责任 

TX1 GD 

提供通信通道要求 

按通信要求预留主变电所至邻近车

站或隧道直径为 100mm的管孔 1孔或

1 层支架，弱电管孔或支架距强电电

缆的最小间距不小于 150mm 

接口  测试 GD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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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 TX1.GD3 

5.1.43.1 示意图 

专用通信系统

供电系统
高架区间外侧，隧道至车辆

段/停车场的出入段线线路两

侧

供电专业

接口界面

弱电支架由供电专业

提供

 
5.1.43.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GD3 

接口分界点 高架区间外侧，隧道至车辆段/停车场的出入段线线路两侧 

接口  数量 高架区间，出入段线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为专用通信系统提供一层弱电电缆支架（高架区间为四层） 

相关方责任 

TX1 GD 

提供弱电电缆支架要求(支架宽度为

350mm-400mm，弱电支架距强电电缆

的最小间距不小于 150mm) 

按通信要求在高架区间外侧，隧道至

车辆段/停车场的出入段线线路两侧

强电电缆支架分别预留四层和一层

弱电电缆支架 

接口  测试 GD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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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4 TX1.GD4 

5.1.44.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E

D

F

配
线

架

通信模块

接口界面

供电专业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供电专业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头

由传输系统提供

可视化接地
传输系统

 

5.1.44.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GD4 

接口分界点 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34 个 

接口类型 10M/100M 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根据供电专业要求，向其提供连接车辆段、停车场、车站的带

宽为 100Mbps 以太网传输通道。 

相关方责任 

GD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供电专业要求的传输通道

至接口单元，配合调试、开放通信

协议。 

接口测试 GD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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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5 TX1.DT 

5.1.45.1 示意图 

车控室电

话（DT专

业设置）

垂直电梯

接口界面

垂直电梯

专用通信系统

此接线箱和线缆电

梯专业提供

此电缆由专用通

信系统提供

电梯
控制
室电
话接

线箱

接口界面

垂直电梯

 

5.1.45.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DT 

接口分界点 各电梯控制柜电话接线箱入线端及车控室电话 

接口数量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通信系统提供垂直电梯控制柜至车站车控室的电话线。 

相关方责任 
DT TX1 

提出要求，负责调试 按电梯专业的要求敷设电话线 

接口测试 DT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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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6 TX1.AFC.1 

5.1.46.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E

D

F

配
线

架

通信模块

接口界面

AFC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AFC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头

由传输系统提供

AFC系统设备

 

5.1.46.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AFC.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70，控制中心、车站各 2 个 

接口类型 1000M 共线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根据 AFC 系统要求，向其提供连接控制中心、车站的 500M 以太

网传输通道 

相关方责任 

AFC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 AFC 要求的传输通道至接

口单元，配合调试、开放通信协议 

接口测试 AFC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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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7 TX1.AFC.2 

5.1.47.1 示意图 

通信设备

室
AFC设备

接口界面

AFC系统

专用通信

系统

 

5.1.47.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AFC.2 

接口分界点 车站通信设备室 

接口数量 29 处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在通信设备室给 AFC 系统机房设备提供安装位置 

相关方责任 
AFC TX1 

按通信要求布置设备 提供机房 

接口测试 AFC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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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8 TX1.AFC.3 

5.1.48.1 示意图 

时钟系统设备 时钟输入口

接口界面

AFC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AFC系统

提供

V

D

F

配
线

架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时钟系统

提供

AFC系统设备
时钟系统

 

5.1.48.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AFC.3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9600bps，详见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通信系统在控制中心为 AFC 系统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AFC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分配单元、配合调

试，开放通信协议 

接口测试 AFC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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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9 TX1.ACS.1 

5.1.49.1 示意图 

通信设备

室
ACS设备

接口界面

ACS系统

专用通信

系统

 

5.1.49.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ACS.1 

接口分界点 车站通信设备室 

接口数量 30 处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通信专业在通信设备室给 ACS 系统机房设备提供安装位置 

相关方责任 
ACS TX1 

按通信要求布置设备 提供机房 

接口测试 ACS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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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0 TX1.ACS.2 

5.1.50.1 示意图 

时钟系统设备 时钟输入口

接口界面

门禁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门禁系统

提供

V

D

F

配
线

架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时钟系统

提供

门禁系统设备
时钟系统

 

5.1.50.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ACS.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9600bps，详见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通信系统在控制中心为门禁系统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ACS TX1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分配单元、配合调

试，开放通信协议 

接口测试 ACS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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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 TX1.CL.1 

5.1.51.1 示意图 

列车电源系统接

线端子

无线通信系统

车载电台

接口界面

专用通信系统

车辆专业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无线

通信系统提供

专用无线通信

系统

 
5.1.51.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CL.1 

接口分界点 车辆系统电源端子 

接口数量 1/每个车载台 

接口类型 接线端子 

物理接口 连接 DC110V 电源端为裸头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为车载电台提供电源。 

相关方责任 

CL TX1 

在司机操作台内提供 110V 电源端

子，含端子侧接头连接。 
提出要求，负责提供电源电缆。 

接口测试 CL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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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 TX1.CL.2 

5.1.52.1 示意图 

列车接地端子
无线通信系统

车载电台

接口界面

专用通信系统

车辆专业

此线缆及连接头由专

用无线通信系统提供

专用无线通信

系统

 
 

5.1.52.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CL.2 

接口分界点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车载电台 

接口数量 1/每个车载台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地电阻小于 1 欧姆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为车载电台提供接地。 

相关方责任 

CL TX1 

提供接地线缆，负责接线、敷设电

缆 
车载台提供接线端子 

接口测试 CL 负责，TX1 配合 

 



 

 429 

5.1.53 TX1.CL.3 

5.1.53.1 示意图 

无线通信系统

车载电台

专用通信系统

车辆专业

车载电台、天线、线缆
及接头由专用无线通信

系统提供

车载天线

接口界面

列车

专用无线通信

系统

 
5.1.53.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CL.3 

接口分界点 列车 

接口数量 1/每个车载台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相关方责任 

CL TX1 

负责车载台及天线安装，含线缆敷

设及接头制作 

提供车载台、射频电缆、接头、天

线及安装附件、安装图纸，并负责

安装督导 

接口测试 TX1 提供接口测试内容并负责接口测试。CL 提供测试时间并配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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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4 TX1.CL.4 

5.1.54.1 示意图 

列车车载广播系

统

无线通信系统
车载电台、控

制盒

接口界面

专用通信系统

列车系统

此线缆由车辆系统提
供，连接头由专用无

线通信系统提供

专用无线通信

系统

 
5.1.54.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CL.4 

接口分界点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车载电台、控制盒 

接口数量 1/每个车载台 

接口类型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相关方责任 
CL TX1 

负责接线、制作插头、敷设线缆 提供接头以及压接工具 

接口测试 
TX1 提供接口测试内容并负责接口测试。CL 提供测试时间并配合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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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以金义东市域线工程通信系统各子系统作为接口管理单元，明确各子系统之间接口关系以及通信系统

与其它系统（标段）的接口关系。接口关系包括接口编号、接口分界点、接口数量、接口类型、接口用途

及接口相关方责任等。 

本接口文件仅供投标方参考，投标方应根据自身产品情况、投标方案以及经验补充完善，并且与通信

系统相关的其它部分系统（标段）未完成招标，所以本文所提及的相关接口及相关责任有可能发生改变,

具体接口及相关责任以设计联络阶段形成的接口文件为准。 

2. 编制范围 

本接口文件仅包含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 01 标。 

3. 参考文件 

1、《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初步设计 第 11 篇 通 信 说明书》； 

2、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初步设计、施工设计互提资料单； 

4. 定义及缩写 

TX1 专用通信系统 01 标 

TX2 公安通信系统 

TX1-1 专用通信系统传输系统 

TX1-2 专用通信系统无线通信系统 

TX1-3 专用通信系统公务电话系统 

TX1-4 专用通信系统专用电话系统 

TX1-5 专用通信系统集中录音系统 

TX1-6 专用通信系统广播系统 

TX1-7 专用通信系统时钟系统 

TX1-8 专用通信系统集中告警系统 

CCTV 专用通信系统视频监视系统 

PIS 专用通信系统乘客信息系统 

DY 专用通信系统电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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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 控制中心 

XJ 限界专业 

SD 区间隧道专业 

JZ 车站建筑专业 

CLD 车辆段/停车场 

TK 车站通风和空调专业 

DZ 动力照明专业 

XH 信号专业 

ISCS 综合监控系统 

GD 供电专业 

DT 电扶梯专业 

ACS 门禁系统 

SPZ 声屏障 

AFC 自动售检票系统 

CL 车辆专业 

TJ 土建专业 

 

 

 

 

 

 

 

 

 

 

5. 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 01标内部接口规范（包括但不限于） 

阵节点编号分析表 

序号 矩阵节点编号 接口编号 功能说明 

5.3.1 TX1-1.TX1-2 
TX1-1.TX1-2.1 提供专用无线连接控制中心与车站、车辆段、停

车场之间以太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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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TX1-1.TX1-2.2 提供专用无线连接控制中心与车辆段/停车场之

间以太网通道 

5.3.3 
TX1-1.TX1-2.3 提供专用无线连接控制中心与车辆段/停车场之

间以太网通道 

5.3.4 TX1-1.TX1-3 TX1-1.TX1-3.1 
提供公务电话连接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

车场之间中继通道 

5.3.5 

TX1-1.TX1-4 

TX1-1.TX1-4.1 
提供专用电话连接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

车站之间 E1 中继通道 

5.3.6 TX1-1.TX1-4.2 
提供专用电话连接控制中心、车辆段之间 E1 中

继通道 

5.3.7 TX1-1.TX1-4.3 
提供控制中心、车辆段备用中心之间以太网网管

通道 

5.3.8 TX1-1.TX1-5 TX1-1.TX1-5.1 提供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录音通道 

5.3.9 TX1-1.TX1-6 TX1-1.TX1-6.1 提供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广播通道 

5.3.10 
TX1-1.TX1-7 

TX1-1.TX1-7.1 
提供时钟系统控制中心一级母钟连接车辆段、停

车场、车站二级母钟之间传输通道 

5.3.11 TX1-1.TX1-7.2 传输系统在控制中心接收时钟系统校时信号 

5.3.12 TX1-1.TX1-8 TX1-1.TX1-8.2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传输系统网管发出的监控信

息，实现故障定位并进行集中监视 

5.3.13 

TX1-2.TX1-3 

TX1-2.TX1-3.1 实现专用无线与公务电话系统相连，E1 接口 

5.3.14 TX1-2.TX1-3.2 
为每部调度台配置一条电话线路，实现调度台电

话功能 

5.3.15 TX1-2.TX1-5 TX1-2.TX1-5.1 实现专用无线录音功能 

5.3.16 TX1-2.TX1-7 TX1-2.TX1-7.1 时钟系统向专用无线提供时钟信号 

5.3.17 TX1-2.TX1-8 TX1-2.TX1-8.1 专用无线向集中告警系统提供告警信息 

5.3.18 TX1-3.TX1-5 TX1-3.TX1-5.1 实现公务电话的集中录音功能 

5.3.19 TX1-3.TX1-7 TX1-3.TX1-7.1 时钟系统向公务电话系统提供时钟信号 

5.3.20 TX1-3.TX1-8 TX1-3.TX1-8.1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公务电话系统网管发出的监

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进行集中监视 

5.3.21 TX1-4.TX1-5 TX1-4.TX1-5.1 实现专用电话的集中录音功能 

5.3.22 TX1-4.TX1-7 TX1-4.TX1-7.1 
时钟系统在控制中心为专用电话系统提供标准

时钟信号 

5.3.23 TX1-4.TX1-8 TX1-4.TX1-8.1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专用电话系统网管发出的监

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进行集中监视 

5.3.24 TX1-5.TX1-6 TX1-5.TX1-6.1 集中录音系统对广播进行录音 

5.3.25 TX1-5.TX1-7 TX1-5.TX1-7.1 
时钟系统在控制中心为集中录音系统提供标准

时钟信号 

5.3.26 TX1-5.TX1-8 TX1-5.TX1-8.1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集中录音系统网管发出的监

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进行集中监视 

5.3.27 TX1-6.TX1-7 TX1-6.TX1-7.1 
时钟系统在控制中心为广播系统提供标准时钟

信号 

5.3.28 TX1-6.TX1-8 TX1-6.TX1-8.1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广播系统网管发出的监控信

息，实现故障定位并进行集中监视 

5.3.29 

TX1-7.TX1-8 

TX1-7.TX1-8.1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时钟系统网管发出的监控信

息，实现故障定位并进行集中监视 

5.3.30 TX1-7.TX1-8.2 
时钟系统在控制中心为集中告警系统提供标准

时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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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接口内容描述 

5.1.1 TX1-1.TX1-2.1 

5.1.1.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E

D

F

配
线

架

专用无线

系统设备

接口界面

专用无线系统

传输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无线

系统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传输系统

提供

 

5.1.1.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2.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68（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各 2 个） 

接口类型 以太网接口，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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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接口 RJ45 

线缆种类 8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提供专用无线系统连接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之间以太网通

道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2 

提供传输通道，并配线到通信设备

室配线架内侧。 

提出传输通道要求，并配线到通信

设备室配线架外侧。 

接口测试 TX1-1 提供模拟测试环境，TX1-2 配合 

5.1.2 TX1-1.TX1-2.2 

5.1.2.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中
心
E

D

F

配
线

架

集群交换

机

接口界面

专用无线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无线

系统提供

专用无线中心设备车
辆
段
E

D

F

配
线

架

此线缆及连接头由

传输系统提供

接口界面

专用通信传输系统

远端调

度台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无线

系统提供

专用无线系统

专用无线车辆/停车场

段设备

以太网以太网

 
5.1.2.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2.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2 个，控制中心设备至各远端调度台各 1 个（车辆段和停车场各 3 个） 

接口类型 10/100M 以太网，点对点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 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IEEE802.3 标准以太网接口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传输提供标准 IEEE802.3 的 10Mb/s 点对点以太网数据传输通道，透传

无线系统信息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2 

提供满足无线通信要求的传输通

道至接口单元，配合调试、开放通

信协议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接口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测试在线缆物理连接后

在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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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TX1-1.TX1-2.3  

5.1.3.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中
心
V

D

F

配
线

架

无线设备

接口界面

专用无线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无线

系统提供

专用无线中心设备车
辆
段
V

D

F

配
线

架

此线缆及连接头由

传输系统提供

接口界面

专用通信传输系统

直放站

近端机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无线

系统提供

专用无线系统

专用无线车辆段/停车

场设备

 
5.1.3.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2.3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30 个，控制中心设备至直放站近端机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共线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 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提供传输通道传无线系统信息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2 

提供满足无线通信要求的传输通

道至接口单元，配合调试、开放通

信协议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接口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测试在线缆物理连接后

在现场进行 



 

 451 

5.1.4 TX1-1.TX1-3.1 

5.1.4.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E

D

F

配
线

架

公务电话

系统设备

接口界面

公务电话系统

传输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公务电话

系统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传输系统

提供

 

5.1.4.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3.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34（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各 1 个） 

接口类型 以太网接口，共线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种类 8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提供公务电话连接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之间以太网通道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3 

提供传输通道，并配线到通信设备

室配线架内侧。 

提出传输通道要求，并配线到通信

设备室配线架外侧。 

接口测试 TX1-1 提供模拟测试环境，TX1-3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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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TX1-1.TX1-4.1 

5.1.5.1 示意图 

传输系统

设备

D

D

F

配
线

架

专用电话

系统设备

接口界面

专用电话系统

传输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电话

系统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传输系统

提供

 
5.1.5.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4.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控制中心：30 

车辆段：30 

车站/停车场：每站/场 2 个（秦塘站 4 个），合计 66 个 

接口类型 E1，点对点 

物理接口 BNC-75ohm-直式插头 

线缆种类 75Ω射频同轴电缆 

电气特性 

物理/电气性能符合 ITU-TG.703； 

帧结构和复帧结构符合 ITU-TG.704 建议 

接口协议 G.703 

接口用途 

提供专用电话连接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之间中继通道（含

控制中心调度台至车辆段备用主系统间通道）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4 

提供传输通道，并配线到通信设备

室配线架内侧。 

提出传输通道要求，配线到通信设

备室配线架外侧，并负责跳线。 

接口测试 TX1-1 提供模拟测试环境，TX1-4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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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TX1-1.TX1-4.2 

5.1.6.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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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4.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控制中心：4 

车辆段：4 

接口类型 E1，点对点 

物理接口 BNC-75ohm-直式插头 

线缆种类 75Ω射频同轴电缆 

电气特性 

物理/电气性能符合 ITU-TG.703； 

帧结构和复帧结构符合 ITU-TG.704 建议 

接口协议 G.703 

接口用途 提供专用电话连接控制中心、车辆段之间中继通道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4 

提供传输通道，并配线到通信设备

室配线架内侧。 

提出传输通道要求，配线到通信设

备室配线架外侧，并负责跳线。 

接口测试 TX1-1 提供模拟测试环境，TX1-4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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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TX1-1.TX1-4.3 

5.1.7.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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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4.3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2 个，控制中心、车辆段各 1 个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共线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提供控制中心、车辆段备用中心之间网管通道。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4 

提供传输通道，并配线到通信设备

室配线架内侧。 

提出传输通道要求，并配线到通信

设备室配线架外侧。 

接口测试 TX1-1 提供模拟测试环境，TX1-4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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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TX1-1.TX1-5.1 

5.1.8.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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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5.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35，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各 1 个（秦塘站 2 个）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共线 带宽 10M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提供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录音通道。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5 

提供传输通道，并配线到通信设备

室配线架内侧。 

提出传输通道要求，并配线到通信

设备室配线架外侧。 

接口测试 TX1-1 提供模拟测试环境，TX1-5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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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TX1-1.TX1-6.1 

5.1.9.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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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6.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35（秦塘站 2 个）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共线 带宽 10M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提供广播系统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之间的传输通道。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6 

提供传输通道，并配线到通信设备

室配线架内侧。 

提出传输通道要求，并配线到通信

设备室配线架外侧。 

接口测试 TX1-1 提供模拟测试环境，TX1-6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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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TX1-1.TX1-7.1 

5.1.10.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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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7.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35（秦塘站 2 个）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共线 带宽 10M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提供时钟系统控制中心一级母钟连接车辆段、停车场、车站二级母钟之

间传输通道。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7 

提供传输通道，并配线到通信设备

室配线架内侧。 

提出传输通道要求，并配线到通信

设备室配线架外侧。 

接口测试 TX1-1 提供模拟测试环境，TX1-6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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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TX1-1.TX1-7.2 

5.1.11.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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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7.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9600bps 

接口用途 传输系统在控制中心接收时钟系统校时信号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7 

提出要求，负责设备至配线架线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配线架，开放通信

协议 

接口测试 TX1-6 提供时钟信号，TX1-1 接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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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TX1-1.TX1-8.2 

5.1.12.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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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1.TX1-8.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 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传输系统网管发出的监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进行

集中监视 

相关方责任 

TX1-1 TX1-8 

开放接口协议格式，负责系统设备

至配线架线缆，配合调试 

根据传输系统提供协议要求、格式

进行二次开发，负责调试 

接口测试 TX1-8 负责调试，TX1-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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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TX1-2.TX1-3.1 

5.1.13.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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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2.TX1-3.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2 个 

接口类型 E1 

物理接口 BNC 

线缆规格 75 欧姆非平衡同轴电缆 

电气特性 CCITT G.703 2.048Mbps 

接口协议 QSIG ETS 300 172 

接口用途 实现专用无线与公务电话系统中继相连 

相关方责任 

TX1-2 TX1-3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无线通信要求的传输通

道至接口单元，配合调试、开放通

信协议 

接口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测试在线缆物理连接后

在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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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TX1-2.TX1-3.2 

5.1.14.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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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2.TX1-3.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6 个，控制中心近端调度台 4 个、车辆段远端调度台 3 个、停车场远

端调度台 3 个 

接口类型 音频 2 线 

物理接口 VDF 卡线排 

线缆规格 2 芯电话线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音频 2 线用户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为每部调度台配置一条电话线路，实现调度台电话功能 

相关方责任 

TX1-2 TX1-3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无线通信要求的传输通

道至接口单元，配合调试、开放通

信协议 

接口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测试在线缆物理连接后

在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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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TX1-2.TX1-5.1 

5.1.15.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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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2.TX1-5.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设备室的 VDF 配线架 

接口数量 
控制中心近端调度台 4 个、车辆段远端调度台 1 个、停车场远端调度台

1 个、每个车站固定台 1 个，共 38 个 

接口类型 四线，600 欧姆，平衡 

物理接口 VDF 卡线排 

线缆规格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实现专用无线录音功能 

相关方责任 

TX1-2 TX1-5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无线通信要求的传输通

道至接口单元，配合调试、开放通

信协议 

接口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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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 TX1-2.TX1-7.1 

5.1.16.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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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2.TX1-7.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2 个 RS422 

接口类型 RS422，速率 9.6Kpbs 

物理接口 VDF 卡线排 

线缆规格 5 类网线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无线系统根据时钟系统提供的时钟信号，通信无线系统内部的各个调度

台设备的计算机时间 

相关方责任 

TX1-2 TX1-7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无线通信要求的传输通

道至接口单元，配合调试、开放通

信协议 

接口测试 
在现场完成时钟和无线系统之间所有的功能及性能测试，保证实现所有

功能 

 

 

 



 

 464 

5.1.17 TX1-2.TX1-8.1 

5.1.17.1 示意图 

集中告警

交换机

E

D

F

配
线

架

交换机

接口界面

专用无线系统

通信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无线

系统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集中告警

系统提供

无线通信设备

 
5.1.17.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2.TX1-8.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设备通信设备室 EDF 配线架外侧 

接口数量 1 个 

接口类型 以太网，10/100M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 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UDP/IP 

接口用途 专用无线向集中告警系统提供告警信息 

相关方责任 

TX1-2 TX1-8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缆 

提供满足无线通信要求的传输通

道至接口单元，配合调试、开放通

信协议 

接口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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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8 TX1-3.TX1-5.1 

5.1.18.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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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8.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3.TX1-5.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设备室 VDF 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10（数字电话 4 路、模拟电话 6 路） 

车站：4（模拟电话 4 路） 

接口类型 二线音频接口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音频信号 

接口用途 
集中录音录音系统通过配线架与公务电话交换机连接，对公务电话进行

模拟信号录音。 

相关方责任 

TX1-3 TX1-5 

提供满足集中录音系统要求的语音

通道，确保电话交换机具有可供录

音的音频信号接口，提供配线架并

将录音音频信号连接至配线架 

提出通道要求，集中录音系统提供

录音设备至配线架的连接线缆 

接口测试 TX1-5 录音系统负责，TX1-3 系统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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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9 TX1-3.TX1-7.1 

5.1.19.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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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9.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3.TX1-7.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9600bps 

接口用途 时钟系统在控制中心为公务电话系统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TX1-3 TX1-7 

提出要求，负责设备至配线架线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配线架，开放通信

协议 

接口测试 TX1-6 提供时钟信号，TX1-3 接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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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 TX1-3.TX1-8.1 

5.1.20.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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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集中告警

系统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公务电话

系统提供

 

5.1.20.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3.TX1-8.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内、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 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公务电话系统网管发出的监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

进行集中监视 

相关方责任 

TX1-3 TX1-8 

开放接口协议格式，负责系统设备

至配线架线缆，配合调试 

根据公务电话提供协议要求、格式

进行二次开发，负责调试 

接口测试 TX1-8 负责，TX1-3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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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TX1-4.TX1-5.1 

5.1.21.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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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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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由集中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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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电话

系统提供

 

5.1.21.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4.TX1-5.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通信设备室 VDF 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35(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各 1 个) （秦塘站 2 个） 

接口类型 二线音频接口 

物理接口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接口协议 音频信号 

接口用途 

集中录音录音系统通过配线架与专用电话交换机连接，对专用电话进行

模拟信号录音。 

相关方责任 

TX1-4 TX1-5 

提供满足集中录音系统要求的语音

通道，确保电话交换机具有可供录

音的音频信号接口，提供配线架并

将录音音频信号连接至配线架 

提出通道要求，集中录音系统提供

录音设备至配线架的连接线缆 

接口测试 TX1-5 录音系统负责，TX1-3 系统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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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TX1-4.TX1-7.1 

5.1.22.1 示意图 

专用电话

系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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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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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接口界面

时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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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时钟系统

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电话

系统提供

 

5.1.22.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4.TX1-7.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9600bps 

接口用途 时钟系统在控制中心为专用电话系统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TX1-4 TX1-7 

提出要求，负责设备至配线架线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配线架，开放通信

协议 

接口测试 TX1-6 提供时钟信号，TX1-4 接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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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TX1-4.TX1-8.1 

5.1.23.1 示意图 

专用电话

系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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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线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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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备

接口界面

集中告警系统

专用电话系统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集中告警

系统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专用电话

系统提供

 

5.1.23.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4.TX1-8.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 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专用电话系统网管发出的监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

进行集中监视 

相关方责任 

TX1-4 TX1-8 

开放接口协议格式，负责系统设备

至配线架线缆，配合调试 

根据专用电话提供协议要求、格式

进行二次开发，负责调试 

接口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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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TX1-5.TX1-6.1 

5.1.24.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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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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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线缆及连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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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系统集中录音系统

 

5.1.24.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5.TX1-6.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中的 VDF 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控制中心：3 

车辆段/停车场：3 

车站：各 1 

接口类型 二线音频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接口用途 集中录音系统对广播进行录音 

相关方责任 

TX1-5 TX1-6 

对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的广

播进行录音 

预留可供录音使用的音频接口，负

责接线、敷设电缆 

接口测试 TX1-6 负责，TX1-5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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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 TX1-5.TX1-7.1 

5.1.25.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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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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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由时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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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集中录音

系统提供

 

5.1.25.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5.TX1-7.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9600bps 

接口用途 时钟系统在控制中心为集中录音系统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TX1-5 TX1-7 

提出要求，负责设备至配线架线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配线架，开放通信

协议 

接口测试 TX1-7 提供时钟信号，TX1-5 接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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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6 TX1-5.TX1-8.1 

5.1.26.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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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由集中告警

系统提供

此线缆及连接
头由集中录音

系统提供

 

5.1.26.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5.TX1-8.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 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集中录音系统网管发出的监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

进行集中监视 

相关方责任 

TX1-5 TX1-8 

开放接口协议格式，负责系统设备

至配线架线缆，配合调试 

根据集中录音提供协议要求、格式

进行二次开发，负责调试 

接口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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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 TX1-6.TX1-7.1 

5.1.27.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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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6.TX1-7.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9600bps 

接口用途 时钟子系统在控制中心为广播子系统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TX1-6 TX1-7 

提出要求，负责接线、敷设电

缆 

提供时钟信号到分配单元、配

合调试，开放通信协议。 

接口测试 TX1-6 负责，TX1-7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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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8 TX1-6.TX1-8.1 

5.1.28.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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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8.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6.TX1-8.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 EDF 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广播系统网管发出的监控信息，实现故障定

位并进行集中监视 

相关方责任 

TX1-6 TX1-8 

开放接口协议格式，负责系统

设备至配线架线缆，配合调试 

根据广播系统提供协议要求、

格式进行二次开发，负责调试 

接口测试 TX1-8 负责，TX1-6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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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9 TX1-7.TX1-8.1 

5.1.29.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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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由时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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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9.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7.TX1-8.1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10/100 BASE-T 以太网接口 

物理接口 RJ45 

线缆规格 8 芯屏蔽网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TCP/IP 

接口用途 

集中告警系统根据时钟系统网管发出的监控信息，实现故障定位并进行

集中监视 

相关方责任 

TX1-7 TX1-8 

开放接口协议格式，负责系统设备

至配线架线缆，配合调试 

根据时钟系统提供协议要求、格式

进行二次开发，负责调试 

接口测试 TX1-8 负责，TX1-7 配合 



 

 477 

5.1.30 TX1-7.TX1-8.2 

5.1.30.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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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由时钟系统

提供

 
5.1.30.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编号 TX1-7.TX1-8.2 

接口分界点 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端子 

接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RS-422 点对点 

物理接口 卡接端子 

线缆规格 屏蔽双绞线 

电气特性 CAT-5e 

接口协议 9600bps 

接口用途 时钟系统在控制中心为集中告警系统提供标准时钟信号 

相关方责任 

TX1-7 TX1-8 

提供时钟信号到配线架，开放通信

协议 
提出要求，负责设备至配线架线缆 

接口测试 TX1-7 提供时钟信号，TX1-8 接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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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用通信系统与公安通信系统接口规范 

阵节点编号分析表 

序号 
矩阵节点编

号 
接口编号 功能说明 

7.3.1 

TX1.TX3 

TX1.TX3 
专用通信系统在区间主干光电缆支架上为公安

通信系统光电缆预留敷设位置及接地扁铁 

7.3.2 TX1.TX3 
专用通信系统在车站主干电缆桥架上为公安通

信系统光电缆预留敷设位置 

 

 

 

 

 

 

 

 

 

 

 

 

 

 

内部接口描述 

6.1.1 TX1.TX3.1 

6.1.1.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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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光电缆由警用通

信系统提供

专用通信系统

 



 

 479 

6.1.1.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TX3.1 

接口分界点 专用通信系统在区间设置的弱电电缆支架及接地扁铁 

接口  数量 全线区间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专用通信系统在区间主干光电缆支架上为公安通信系统光电缆预留敷

设位置及接地扁铁 

相关方责任 

TX3 TX1 

提出要求 
提供满足公安通信要求的光电

缆敷设位置及接地扁铁 

接口  测试 TX3 负责，TX1 配合 

6.1.2 TX1.TX3.2 

6.1.2.1 示意图 

车
站
主
干
电
缆
桥

架

公安通信系统

公安通信系统光、电

缆线路

专用通信系统

接口界面

此光、电缆由公安

通信系统提供

专用通信系统

 
6.1.2.2 接口内容 

内容 说明 

接口  编号 TX1.TX3.2 

接口分界点 专用通信系统在车站站台层设置的主干电缆桥架 

接口  数量 全线车站 

接口  类型  

物理  接口  

线缆  类型  

电气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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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说明 

接口  协议  

接口  用途 
专用通信系统在车站主干电缆桥架上为公安通信系统光、电缆预留敷设

位置 

相关方责任 

TX3 TX1 

提出要求 
提供满足公安通信系统要求的光

电缆敷设位置 

接口  测试 TX3 负责，TX1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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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目  录 

一、投标函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三、授权委托书 

四、投标报价表 

五、投标人提供的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资料一览表 

六、投标人提供的评审打分资料一览表 

七、技术方案 

八、投标单位优势及其他 

九、其他材料 

 



 

 482 

一、投标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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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 

            建设项目         货物 

 

投 标 函 
 

                    （招标人）： 

    我方已全面阅读和研究了            建设项目         货物招标文件和招标补充文件，并经过

对施工现场的踏勘，澄清疑问，已充分理解并掌握了本项目招标的全部有关情况。同意接受招标文件的全

部内容和条件，并按此确定本项目投标的要约内容，以本投标函向你方发包的      建设项目       货

物全部内容进行投标。最终报价为人民币（大写）   ___元，（小写）   ___元，品牌________，产

地            ，交货期_____（日历天），质量标准 ______。 

我方将严格按照有关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法规及招标文件的规定参加投标，并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

标价的投标，对定标结果也没有解释义务。如由我方中标，在接到你方发出的中标通知书起   天内递交

委托合同价   的履约保证金，并按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和本投标函的约定与你方签订委托合同，履行

规定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我们同意从投标之日起在        天的有效期内恪守本招标文件，在此期限期满之前的任何时间，本

投标函全部条款内容对我方具有约束力。 

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投标函连同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

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投标单位（盖单位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法定代表人电子章）：            

     联系人：                联系地址： 

     电话：                  邮编：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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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                 （盖单位电子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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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

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

称）的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                               （盖单位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电子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手      机：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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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标报价表 

四、投标报价表 

投标报价表 

  

1 总则 

1.1 一旦投标人对本投标报价表作出报价并为招标人所接纳后，本投标报价表就成为一份具有

约束力的合同文件的一部分，用来作为合同付款的依据。 

1.2 报价应包含本项目所有税项。如买方根据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获减免税或退税，利益完全

归买方。 

1.3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所有招标文件，填报自己理解并认为正确的报价。除合同规定的调整外，

投标人对实际工作及工作量的差异的索赔将不获考虑。 

1.4 本投标报价表中所有金额和单价以人民币结算。 

1.5 本投标报价表中的金额应包括在项目整个实施过程中，根据合同所需要的所有成本和费

用。 

1.6 本总则上列各条中提及的“投标人”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应作为“卖方”解释。 

2 投标报价表包含以下各表 

(1)投标报价汇总表 

(2)设备分项报价表 

(3)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分项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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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投标报价汇总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内容  金额 备注 

设备费合计 小写： 
前附表 3.2.4 投标报价说

明中 1.1 

备品备件费合计 小写： 
前附表 3.2.4 投标报价说

明中 1.2 

专用测试仪器仪表和工具费合计 小写： 
前附表 3.2.4 投标报价说

明中 1.3 

投标总价 

大写：  

小写：  

  

注： 

1、 此表的“投标总价”系所有需招标人支付的投标金额总数即投标总价，投标总价中已包含投

标人完成本招标项目的一切费用包括税费（增值税税率为 13%）。 

2、 此表为表 4.2 至 4.4 的汇总表。 

  

  



 

 488 

4.2 设备分项报价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

号 

品 

牌 

原产

地 
单位 

数

量 

 单  价   合  价  
备  注 

单位(元) 单位(元) 

一                    

1.1          

1.1.1          

1.1.2          

……          

1.2          

……          

二          

……          

三          

……          

四          

……          

五          

……          

          

          

          

          

          

          

合计      

  

备注：1、投标人应给出设备详细的价格细目，包括该设备用户需求书所要求的所有要求及配置。 

2、单价为含税价格，其中增值税税率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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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备品备件分项报价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

号 

品 

牌 

原产

地 
单位 

数

量 

 单  价   合  价  
备  注 

单位(元) 单位(元) 

一                    

1.1          

1.1.1          

1.1.2          

……          

1.2          

……          

二          

……          

三          

……          

四          

……          

五          

……          

          

          

          

          

          

          

合计      

备注：1、投标人应给出设备详细的价格细目，包括该设备用户需求书所要求的所有要求及配置。 

2、单价为含税价格，其中增值税税率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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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专用测试仪器仪表和工具分项报价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产地 
单

位 

数

量 

单价  

(元) 

合价  

(元) 

备  

注 

一                    

1.1          

1.1.1          

1.1.2          

……          

1.2          

……          

二          

……          

三          

……          

四          

……          

五          

          

          

          

          

合计   

备注：1、投标人应给出设备详细的价格细目，包括该设备用户需求书所要求的所有要求及配置。 

2、单价为含税价格，其中增值税税率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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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供招标人选购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仪表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品牌 系列/型号及规格 
单

位 

数

量 

单价  

(元) 

合价  

(元) 

备  

注 

一    
  

  
            

1.1         

1.1.1         

1.1.2         

……         

1.2         

……         

二         

……         

三         

……         

四         

……         

五         

         

         

         

         

合计  

 

注：1、本报价表中的费用不计入投标总价。 

2、单价为含税价格，其中增值税税率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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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购承诺函 

  

致：金华市金义东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我方承诺，在授予我方合同后贵司有权按以下原则增购： 

1、承诺增购货物的单价不高于本项目（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 01 标）对应的合同单价； 

2、对于增购的设备及服务的标准不低于本项目（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服务 01 标）合同要求。 

 
 

投标单位（盖单位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法定代表人电子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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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文件 
  

  

〔2005〕15 号                                          签发人：焦桐善 

  

各地铁公司、地铁建设指挥部及相关业主单位： 

  

根据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机电设备采购核定规则》（发改工业[2005]2084 号）

文件，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编制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机电设备、配套总成和

零部件分类清单填写说明》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机电设备、配套总成和零部件分类清单》（附后），

现下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 

                               二 OO 五年十月三十日 



 

 494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 

机电设备、配套总成和零部件分类清单填写说明 

  

本“机电设备、配套总成和零部件分类清单”是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机电

设备采购核定规则》（发改工业[2005]2084 号）文件的附件之一，也是申报免税清单的重要依据。现

将具体填写方法说明如下： 

一、“分类清单”由各级承包商分别填写，业主单位组织并负责汇总填报、计算各系统及综合国

产化率。业主于承包商直接签订供货合同的称为“一级合同”，承包商于分包商签订供货合同的称为

“二级合同”，分包商于其他供货商签订供货合同的称为“三级合同”，以此类推。填写时要以签订的

采购合同为依据。 

二、产品不论以何种货币支付，均应以制造企业来判定。制造企业的产品，应以其经过机械加工

或电加工等实质性加工为原则，按“分类清单”内容逐级分解。 

三、“分类清单”中要列出必须采购的备品备件的数量、单价以及总价。 

四、信号系统各子系统中，设备涵盖包括基于轨道电路和基于通信的不同方式和不同供货商的各

种设备。填写“分类清单”时，应对照各子系统中的设备名称，按相近内容进行填报，并在该项目名

称下，按填报系统设备的详细组成细化填写。信号系统的核算时，还需将软件、设计、调试等费用一

并列入。 

五、为保证“分类清单”的适应性，表中各子系统后均留有空白项目表格，填写时，可以根据所

填报系统实际构成情况，适当增加或减少填写内容，但不能漏项。 

六、各项目栏中，均以人民币计，其外币的折算均已合同签订当日的汇率折算。 
七、本“分类清单”的填写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机电设备、配套总成和零部件分类清单 

  

序

号 
设备名称 

技术

规格 

单

位 

台（套）

数 

单价

（美

元） 

单价

（人

民

币） 

用汇

额（万

美元） 

折合

人民

币（万

元） 

原

产

地 

制造

企业 
备注 

1  
          

2  
          

3            

4  
          

            

国产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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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标人提供的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资料一览表 

投标人提供的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资料一览表 
 

序号 资料名称 共 页 备  注 

    

    

    

    

    

    

    

    

    

    

    

 注：本表请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5.7“一、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资料”内容填

写。 
                              

                                 投标人：（盖单位电子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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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标人提供的评审打分资料一览表 

投标人提供的评审打分资料一览表 
 

序号 资料名称 共 页 备  注 

    

    

    

    

    

    

    

注：本表请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5.7“二、评审打分资料”内容填写。 
                              

                           投标人：（盖单位电子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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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技术方案 

七、技术方案 

技术部分投标主要内容摘录表 
  

序号 项目 分项内容 对应页码 

1  

  

  

  

2  

  

  

  

3  

  

  

  

4  

  

  

  

5  

  

  

  

6  

  

  

  

注： 

1、 此表对应技术分评分细则填写，须装订在技术册文件目录之后，正文之前。 

投标人必须将投标文件中能够反映此表所列内容的详细信息所在页码填写完整。如因投标人所填页码有误

或填写的页码不完全，从而影响了评标委员会对其投标文件的判定，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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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响应偏离表 

序号 
招标文件 

条目号 
技术条款要求 响应情况 偏离说明 

1 用户需求书   

2 1 技术要求及规格   

3 1.1 工程概况   

4 1.2 环境条件   

5 1.3 采用标准和规范   

6 1.4 定义   

…… …… ……   

     

     

     

     

     

     

     

     

     

     

     

     

     

     

     

     

     

     

     

     

     

     

     

     

     
  

注： 

1、 偏离是指应答的条件低于招标文件要求，如果投标文件的应答与招标文件的要求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应

答的条件高于招标文件要求，则该项目不作扣分处理。 

2、 投标人须完整填写响应表。如果未完整填写响应表的各项内容则视作投标人已经对招标文件相关要求和内

容完全理解并同意，其投标报价为在此基础上的完全价格。 

3、 在买方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期间，中标人未在投标文件“响应偏离表”中列出偏离说明，即使其在投标文件

的其他部分说明与招标文件要求有所不同或回避不答，甚至在评标时对该项目已作了偏离扣分处理，亦均

视为完全符合招标文件中所要求的最佳值并写入合同。若中标人在定标后及合同签订前，以上述事项为借

口而不履行合同签订手续及执行合同，则视作放弃中标资格，招标人有权不予退还其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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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建议书 
  

  

投标人应根据以往项目经验，对照《用户需求书》的要求，结合本次投标产品特性及本项目实际

需要，编写详细技术建议书。 

技术方案应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1. 货物说明一览表； 

2. 货物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的详细描述； 

3. 货物的相关检测、检验、测试报告； 

4. 货物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5. 所供产品的试验检验设备及试验调试方法； 

6. 项目实施进度控制计划； 

7. 相关服务实施方案； 

8. 设备运行维护成本分析； 

9. 备品备件的详细配置说明； 

10. 专用工具、仪器仪表的详细配置说明 

11. 技术文件清单 

12. 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方案； 

13. 人员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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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主要成员履历表 

项目主要参与人员主要为：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主要设计生产技术人

员，项目计划负责人和项目质量负责人，主要安装督导人员等。此表后需附项目部主要成员

相关证明文件。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专业 

工程经验及在

工程中所担任

过的职务 

现任职务 
拟在本项目担

任的职务 
所属公司 

          

          

          

          

          

          

此表后需附项目部主要成员相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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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售后服

务体系

情况 

售后服务人数： 人 

职称：  

固定场所地址：  

售后服

务内容 

1. 

2. 

3. 

可提供

优惠条

件 

1. 

2. 

3. 

设备保

修及保

养承诺 

1. 

2. 

3. 

人员培

训承诺 

1. 

2. 

3. 

其它服

务承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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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承诺书 
  

  

致： 

  

我方同意： 

1、 以最优惠的价格向买方提供性能优越且技术兼容的备品备件；在备件停产的情况下，预先 10 个月

将要停止生产的计划通知招标人。 

2、 保证以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向买方提供社会化维护保养服务。 

  

  

特此承诺！ 

  

  

  

投标单位（盖单位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法定代表人电子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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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标单位优势及其他 

八、投标单位优势及其他 

一、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或实收资

本 
 

经济类型  法定代表人  

单位简历  

单位优势 

及 特 长 
 

单 位 概 况 

职工总人数 人 工程技术人员 人 

生产工人 人 销售人员 人 

固定 

资产 
万元 

资金 

性质 

生产性 万元 

非生产性 万元 

流动 

资金 
万元 

资金 

来源 

自有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经营 

范围 

 

 

经 济 

指 标 

年份 营业额(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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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条款偏离表 

招标文件条目号 招标文件的商务条款 响应情况 偏离说明 

合同条款   

(一)合同协议书   

 合同协议书   

(二)、（三）合同条款（含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   

1 定义及解释   

2 适用性   

3 来源地   

4 标准   

5 技术文件   

6 知识产权   

7 履约保证金   

8 检验和试验   

9 包装   

10 装运及交货   

11 所有权与风险转移   

12 保险   

13 运输   

14 服务   

15 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   

16 保证   

17 价格   

18 付款   

19 合同变更   

20 转让和分包   

21 索赔   

22 终止合同   

23 工程暂停   

24 不可抗力   

25 争端的解决   

26 合同语言   

27 适用法律   

28 通知   

29 税和关税   

30 合同生效和签约地、履行地   

31 合同执行时间表   

32 项目管理   

33 项目经理   

34 其他   

(四)附录   

注： 
1、 偏离是指应答的条件低于招标文件要求，如果投标文件的应答与招标文件的要求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应答的条件高于

招标文件要求，则该项目不作扣分处理。 
2、 投标人须完整填写响应表。如果未完整填写响应表的各项内容则视作投标人已经对招标文件相关要求和内容完全理解并

同意，其投标报价为在此基础上的完全价格。 

3、 在买方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期间，中标人未在投标文件“响应表”中列出偏离说明，即使其在投标文件的其他部分说明与

招标文件要求有所不同或回避不答，甚至在评标时对该项目已作了偏离扣分处理，亦均视为完全符合招标文件中所要求的最

佳值并写入合同。若中标人在定标后及合同签订前，以上述事项为借口而不履行合同签订手续及执行合同，则视作放弃中标

资格，招标人及业主有权不予退还其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投标单位（盖单位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法定代表人电子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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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造商资格声明 

（投标文件中以扫描件形式提供） 

1. 名称及概况： 

(1) 制造商名称：                                                  

(2) 总部地址：                                                    

电传/传真/电话号码：                                          

(3) 成立和/或注册日期：                                           

(4) 实收资本：                                                    

(5) 近期资产负债表（到        年    月    日止） 

1) 固定资产：                                        

2) 流动资产：                                        

3) 长期负债：                                        

4) 流动负债：                                        

5) 净值：                                            

一、 主要负责人姓名：（可选填）                           

二、 制造商在中国的代表的姓名和地址：（如有的话） 

                                                         

1 (1) 关于制造投标货物的设施及其它情况： 

工厂名称地址       生产的项目       年生产能力       职工人数 

                                                                    

                                                                    

  本制造商不生产，而需从其它制造商购买的主要零部件：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主要零部件名称 

                                                              

                                                              

3. 本制造商生产投标货物的经验（包括年限、项目业主、额定能力、商业运营的起始日期等）： 

                                                                  

                                                                  

4. 近 3 年该货物主要销售给国内、外主要客户的名称地址： 

(1) 出口销售 

（名称和地址）                  （销售项目）                   

(2) 国内销售 

（名称和地址）                  （销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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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三年的年营业额 

年份             国内             出口             总额 

                                                                 

                                                                 

6. 易损件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部件名称                              供应商 

                                                             

                                                             

7. 有关开户银行的名称和地址：                                       

8. 制造商所属的集团公司（如有的话）：                                 

9. 其他情况：                                                       

  

兹证明上述声明是真实、正确的，并提供了全部能提供的资料和数据，我们同意遵照贵方要求出示有

关证明文件。  

  

制造商名称 （公章）                                 

签字人姓名和职务                                    

签字人签字                                          

签字日期                                            

传真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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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绩表 

 

为配合评标业绩公示及满足交易中心评标系统的需要，投标业绩部分除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复制件

外，还须按下列表格形式提供 Word2003 版或兼容版电子文档，并与投标文件同时提交： 

1、满足招标公告条件的业绩：  

 

业绩名称 建设单位（项目业主） 
与评审有关的时间、规模、

技术指标及其它要求 

提交证明材

料内容 

在投标文件的位

置 

  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额： 

 

技术指标： 

 第 页至  页间。 

 

 
 

2、所有满足评标得分的业绩： 

业绩名称 建设单位（项目业主） 
与评审有关的时间、规模、

技术指标及其它要求 

提交证明材

料内容 

在投标文件的位

置 

  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额： 

 

技术指标： 

 第 页至  页间。 

 

 

  

注：证明材料在第五部分已提供的，可不另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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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6 维护管理功能
	4.1.10.7 扩容与互连

	4.1.11 系统制式
	4.1.12 系统构成
	4.1.12.1 系统组网可以采用如下网络结构（但不限于）进行系统组网：
	4.1.12.2 控制中心设置中心节点设备，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内设置节点设备，各节点设备通过光缆构成光纤网络。
	4.1.12.3 勤务电话：光数字传输系统应在全线设置勤务通信电话，用于调试、维护人员相互联络，应能根据需要群呼、选呼各站。数量定为1个/站、车辆段1个、停车场1个，控制中心1个，共35个（秦塘站按2个节点考虑）。
	4.1.12.4 控制中心金义东市域线网管室设置传输系统网管服务器。
	4.1.12.5 投标人应根据用户需求书的有关要求（包括系统构成、系统功能、维护管理、技术要求、接口要求等），结合所供系统设备的特点，在投标文件中对系统设备配置（按站点提供）、系统保护、网络构成等进行详细描述，并提供满足本工程需求的传输系统网络构成图。
	4.1.12.6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按节点提供所供系统设备配置清单（详细至板卡），以使招标人理解所投标技术建议书设备配置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4.1.12.7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供系统设备（详细至板卡）性能指标的详细描述，以使招标人理解投标技术建议方案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4.1.12.8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供系统设备的报价应详细至板卡级。

	4.1.13 传输带宽预测
	4.1.14 传输信道类型、数量（包括但不限于）
	4.1.14.1 由于传输系统负责多个不同系统的信息传送，传输系统对每一个信息系统应具备独立性，不应因个别系统的信息负载问题而影响其它系统的信息传送。
	4.1.14.2 传输系统外部接口参见附录一《接口管理文件》。
	4.1.14.3 下述表格中除特别注明外，控制中心接口数量与信道数量相同。
	4.1.14.4 专用无线通信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5 公务电话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6 专用电话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7 集中录音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8 视频监视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9 广播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10 时钟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11 PIS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12 通信电源网管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13 通信集中告警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14 信号系统(信号维修、培训、智能电源报警等信息以及PIS车地无线信息)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15 综合监控（ISCS）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16 自动售检票（AFC）信道类型及数量见下表：
	4.1.14.17 预留信道类型及数量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4.1.14.18 以上专用通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所需的传输信道类型及数量仅供参考，以上接口不包含在预留的30%以内，投标人须根据自身的投标方案进行修正；其他系统所需的传输信道类型和数量也仅供参考，具体需求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4.1.14.19 同一类型业务带宽需求为2条通道时，则通道为主、备用业务方式存在，主、备用业务通道必须配置在不同的板卡上。
	4.1.14.20 投标人需按照招标要求最大系统容量提供License授权，设备生命周期内不得因增加业务规模产生任何License授权费用。

	4.1.15 传输速率和设备容量
	4.1.15.1 传输系统速率按不低于40Gb/s配置。
	4.1.15.2 控制中心配置的传输设备的交叉能力：高阶交叉能力不小于120G，低阶交叉能力不小于20G，能实现VC-4 和VC-12级的交叉，分组交换能力不小于320G。单块内嵌以太网接口板的背板总带宽不小于1.25 Gb/s（8×VC-4）,以太网业务接入能力不小于5Gb/s。
	4.1.15.3 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配置的SDH设备的交叉能力如下：高阶不小于120G，低阶不小于20G，能实现VC-4 和VC-12级的交叉。单块以太网接口板的背板总带宽不小于1.25 Gb/s（8×VC-4）,以太网业务接入能力不小于2.5Gb/s。
	4.1.15.4 投标人提供设备的高低阶交叉能力应满足系统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所提供系统的高低阶交叉能力并说明其实现方式。
	4.1.15.5 投标人应说明系统的传输速率、帧结构、开销、信号复用映射方式及符合的有关标准。另外，投标人还应说明帧结构中哪些字节是可以通过网管系统进行修改或再编号的。
	4.1.15.6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控制中心设备带宽需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所供系统方案的设计考虑，供招标人参考。
	4.1.15.7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所提供系统各接口板的背板带宽以及所供系统和设备的实际传输及业务处理能力。
	4.1.15.8 投标人应根据传输的信道类型及数量推荐最优的传输系统容量及组网方案；投标人采用的方案，都须根据传输的信道类型及数量核算传输系统需采用的传输速率。

	4.1.16 传输性能
	4.1.16.1 误码性能
	4.1.16.2 抖动性能



	PDH输出接口的最大允许输出抖动
	SDH网络接口的输入抖动容限
	4.1.16.3 漂移性能

	SDH设备PDH支路输入口的抖动和漂移容限
	4.1.17 自动保护倒换
	4.1.17.1 传输系统应具备自愈保护倒换功能。节点设备要有自愈功能。保护范围应覆盖传输系统的全部通道。当主用环路出现故障时，能够自动切换到备用环路上。
	4.1.17.2 保护程度
	4.1.17.3 所有的倒换应能提供可恢复的倒换，即故障点恢复后应自动回复到原工作通路而不是到别的保护通路。
	4.1.17.4 以太网业务保护倒换：传输系统应同时提供物理层(L1)及二层(L2)实现对以太网业务的多重保护；当MAC层倒换与物理层倒换同时发生时，应采用相应策略以保证两种倒换不会重叠发生。例如，可以采用拖延MAC层倒换时间来支持层间倒换。
	4.1.17.5 自动保护环应容许在不影响日常的传输运行时能对系统进行扩容，包括增加传输节点。
	4.1.17.6 保护倒换准则
	4.1.17.7 保护倒换时间
	4.1.17.8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本系统所能提供的保护倒换类型、网络的自动切换过程、保护方式、自动切换时间及恢复时间等。

	4.1.18 设备单元保护
	4.1.18.1 投标人所供设备应避免单点故障。传输设备、接入设备的交叉连接、同步、电源等重要单元板应采用1+1冗余热备份保护；
	4.1.18.2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所供设备的冗余保护配置，并说明保护板和主用板是否完全相同或可以互换；应说明所供系统不能满足冗余配置的板卡。
	4.1.18.3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单元保护的保护/恢复方式进行描述，并提出优化建议。

	4.1.19 时间同步
	4.1.20 时钟同步
	4.1.20.1 投标人采用的传输系统可容许多种同步信号作同步网源，包括但不限于：
	4.1.20.2  传输系统在控制中心须设置BITS设备。
	4.1.20.3 传输系统的网络同步采用主从同步方式，主用时钟源为本系统在控制中心设置的BITS设备，备用时钟源为本系统控制中心设备的内部时钟。任一网络单元的同步定时单元应具有跟踪基准主时钟的功能。
	4.1.20.4 传输设备至少应配备两个外同步时钟输入接口和两个同步时钟输出接口，该接口具有2048kb/s和2048kHz二类接口能力，接口特性符合ITU-T G.703建议的要求。同时具有从线路信号中恢复定时的能力。最小频率牵引范围和失步范围均为±4.6ppm。
	4.1.20.5 当选定的定时基准丢失后，传输设备应能自动地转换至另一定时基准输入。如果没有任何定时基准可用，时钟进入保持模式，其稳定度在24小时内不劣于0.37ppm(20℃~30℃温度范围内)。
	4.1.20.6 传输设备内部定时源：再生器最大频偏为±20ppm；分插复用设备最大频偏为±4.6ppm（测试时间不少于一个月）。
	4.1.20.7 传输设备应具备定时基准的自动恢复和手动恢复能力。主用定时恢复后，自动恢复应在10~20秒范围内切回。
	4.1.20.8 传输系统在设计时应防止形成定时环路，因而影响其同步性能。
	4.1.20.9 传输系统应满足ITUT-G.811、812及813的时钟要求，系统同步网不能因一个传输节点或路径而影响整体系统同步。
	4.1.20.10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时钟同步方式进行描述，并提出优化建议。

	4.1.21 传输系统接口要求
	4.1.21.1 传输设备线路光接口特性应满足ITU-T G.957建议及《SDH本地网光缆传输工程设计规范 附录B 光接口参数规范》（YD/T 5024-2005）的要求。线路光接口的参数规范应不劣于ITU-T G.957建议及《SDH本地网光缆传输工程设计规范 附录B 光接口参数规范》（YD 5024-2005）的要求，投标人应根据所供设备的光接口性能，给出下面2个表中所要求的各项数值，所给出的数值都应是最坏值，即在系统设计寿命终了，并处于所允许的最坏工作条件下仍然能满足的数值。投标人所提供的...
	4.1.21.2 设备的光接口性能
	4.1.21.3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给出各种光接口其它参数指标。
	4.1.21.4 传输系统设备应能同时提供数字复用及综合接入的各项功能，性能满足ITU-T G.732、G.736、G.823建议要求。
	4.1.21.5 光接口处的光连接器应为FC/PC型， 其性能要求如下：
	4.1.21.6 2048kbit/s的电接口参数均应符合ITU-T G.703建议的各项要求。2048kbit/s电接口应采用75Ω非平衡接口（同轴电缆）。
	4.1.21.7 以太网接口要求及性能指标
	4.1.21.8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各类以太网接口业务的实现方式进行详细描述，并说明各类以太网接口板的带宽容量。
	4.1.21.9 投标人提供的系统应预留其它行业惯用标准接口的接入能力（如FXO, FXS, E&M第一类型至第五类型等）。有关接口应符合国际或行业惯用标准及使用。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相关设备、板卡进行详细说明。
	4.1.21.10 低速数据主要技术指标
	4.1.21.11 各种用户接口应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设备的过压过流保护性能应符合ITU-T K20建议的要求。
	4.1.21.12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各类接口板卡的接口数量以及连接接头的规格型号。

	4.1.22 系统扩展和升级
	4.1.22.1 投标人所供的传输系统应具有可扩展性和平滑升级能力，为今后的业务接入和增长预留条件。设备应具有模块化结构，便于通过改变单元数量、种类及调整软件对设备进行扩容、升级和重新配置。投标人应详细说明所供设备的扩展、升级方式及所需费用。
	4.1.22.2 投标人所供传输系统的各网络节点传输设备、接入设备应分别至少预留有2个槽位，以方便系统设备扩容。

	4.1.23 光纤配线架（ODF）
	4.1.23.1 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OCC通信设备室光纤配线架（ODF）应能收容4方向96芯光缆的光纤。
	4.1.23.2 外观与结构
	4.1.23.3 材料
	4.1.23.4 功能要求
	4.1.23.5 技术指标要求

	4.1.24 数字配线架（DDF）
	4.1.25 音频配线子架（VDF）
	4.1.26 以太网配线子架（EDF）
	4.1.27 仪器仪表参考表
	4.1.28 主要设备材料参考表
	4.1.29 系统接口要求及工程界面
	4.1.29.1 系统接口要求
	4.1.29.2 工程界面
	4.1.29.3 工程界面示意图

	4.1.30 系统图（仅供参考）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技术要求
	4.1.31 系统基本要求
	4.1.31.1 本工程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采用800MHz TETRA数字集群通信系统，该系统的基本性能要求应符合ETSI TETRA标准，并满足“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SJ/T11228-2000）的规定。系统内部空间接口和信令采用数字集群TETRA标准，其它信令及接口需满足（SJ/T11228-2000）《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体制》的规定。
	4.1.31.2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应满足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运营的基本需求，对调度员及工作人员提供无线调度通信服务功能，确保固定用户与移动人员及移动人员相互之间的可靠语音及数据通信。预留未来移动人员能在与金义东市域线存在换乘关系的线路覆盖区域之间自动漫游，以便于地铁运营管理应急指挥和换乘枢纽站管理需求。
	4.1.31.3 系统能在控制中心与公务电话系统互连、与时钟系统互连、与信号系统等系统互连；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和车站与专用传输系统互连。在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与广播系统互联。
	4.1.31.4 系统操作应尽可能的简单，维护尽可能方便，应提供完整的正版系统软件和专用软件，主要的控制及监测功能的实现均可通过编程进行灵活的编辑、修改。
	4.1.31.5 系统构成应能满足市域轨道交通无线各用户群如行车调度、环控（防灾）调度、电力调度、总调、车辆段值班、信号值班等信息传递的相互独立性，使其在各自的通话组内的通信操作互不妨碍，同时，系统能够实现设备和频率资源的共享、无线信道话务负荷平均分配、服务质量高、接续时间短、信令系统先进、可灵活的多级分组、具有自动监视、报警及故障弱化等功能的智能化网络。
	4.1.31.6 系统平台应为当前移动通信系统主流技术，以适应发展的需要。系统应具有强大的扩展功能，扩展时要求不影响既有设备的使用、增加的设备较少、软件基本不变，以便构成线网的专用无线通信网。
	4.1.31.7 投标商所投系统须开放相关互连接口，为与今后其它线路的数字集群系统互联预留条件，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书。
	4.1.31.8 投标商所投系统和终端须为同一品牌，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产品型号核准证相关证明文件。终端须成熟可靠，在轨道交通具有广泛和丰富的应用。
	4.1.31.9 由于本工程具备不同步开通的可能性，投标人须对系统分期实施、分步开通提出建议方案；同时由于工程分期实施、分步开通而产生的所有费用须包含在投标总价内。同时，本系统中心设备具备延长线接入的条件。
	4.1.31.10 本系统在各车站站内及隧道区间等区域采用跟公安消防无线通信系统共用天馈的方案，天馈系统由本系统提供（除直放站），车站的接口界面在专用通信设备房无线机柜的输入侧，车站合路器由本系统提供；隧道区间的接口界面在区间合路器的输入侧（区间合路器由公安消防无线通信系统提供），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4.1.31.11 投标人须对本工程先期开通线路与后期线路衔接、远期线路拆解、系统相关设备倒接的实施期间采用的过渡方案、措施及相应过渡设备的功能、性能和安全负完全责任，不能因软件升级或设备倒切影响既有线正常运营。投标人须对系统贯通运营的安全负完全责任。
	4.1.31.12 本工程秦塘站存在拆解的可能，投标人须做好拆解站的接口预留及过渡实施方案，且在拆解实施过程中不能影响已开通线路的正常运营。为满足工程拆解实施而额外增加的软件修改、采购的设备及材料、调试配合服务等均已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投标人所提供的方案应是充分考虑了工程拆解时的系统改造、供货、安装、调试及试验、运营的方案。
	4.1.31.13 电磁环境指标

	4.1.32 系统性能要求
	4.1.32.1 通信质量指标
	4.1.32.2 系统容量
	4.1.32.3 系统可维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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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3.14 其他辅助功能
	4.1.33.15 时间同步

	4.1.34 系统二次开发功能要求
	4.1.34.1 所有二次开发设备均要求具有良好的中文人机界面，操作方便快捷。
	4.1.34.2 车载台的编组转换
	4.1.34.3 调度服务器的主要功能
	4.1.34.4 调度台的主要功能
	4.1.34.5 通话录音
	4.1.34.6 二次开发网管功能
	4.1.34.7 二次开发车载台的主要功能
	4.1.34.8 固定台的主要功能
	4.1.34.9 无线手持台广播功能

	4.1.35 无线信号覆盖要求
	4.1.35.1 本系统无线信号场强应覆盖整个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线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区域：
	4.1.35.2 系统保证在以上所述覆盖范围内，满足通信质量指标的要求。
	4.1.35.3 覆盖范围内，能采用无源方式覆盖时，应采用无源设备。

	4.1.36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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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7 系统构成
	4.1.37.1 设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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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电范围要求满足77VDC~130VDC，电源应能承受浪涌电压为 1.8kV，持续时间45μs；
	 载波输出功率：≥3W(可调)；
	4.1.38.15 固定台
	4.1.38.16 手持台
	4.1.38.17 天馈系统设备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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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 主要设备材料参考表
	4.1.42 系统接口及工程界面
	4.1.42.1 内部接口及工程界面
	4.1.42.2 外部接口及工程界面
	4.1.42.3 工程界面示意图

	4.1.43 系统图（仅供参考）
	公务电话系统技术要求
	4.1.44 系统要求
	4.1.44.1 公务电话系统主要用于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内部的一般公务通信和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内部用户与公用电话网用户的电话联络。本工程公务电话系统采用以下方案：在金义东市域线控制中心设置软交换设备，在车辆段设置综合媒体网关等，在全线各停车场、车站设置接入网关（AG）等，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通过传输系统提供的以太网通道连接，构成公务电话网。投标人可根据自身产品特点提出系统优化方案，但至少应满足金义东市域线公务电话系统的需要以及与后续线路公务电话系统互联互通的需要。
	4.1.44.2 系统性能要求

	4.1.45 系统功能
	4.1.45.1 电话交换功能
	4.1.45.2 新业务功能
	4.1.45.3 非话业务
	4.1.45.4 ISDN业务
	4.1.45.5 计费功能
	4.1.45.6 释放控制方式
	4.1.45.7 话务台
	4.1.45.8 话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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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5.10 统一通信功能
	4.1.45.11 时钟同步功能
	4.1.45.12 时间同步功能

	4.1.46 系统构成
	4.1.46.1 组网方案
	4.1.46.2 中继方式
	4.1.46.3 信号方式及接口
	4.1.46.4 铃流和信号音
	4.1.46.5 编码方案
	4.1.46.6 IP地址分配
	4.1.46.7 电话机安装位置：

	4.1.47 系统容量
	4.1.47.1 公务电话系统用户线容量
	4.1.47.2 中继线配置
	4.1.47.3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根据本用户需求书的要求，核实各站点交换设备的公务电话容量（含用户线、中继线）配置表，并依据此配置表完成招标文件报价表。

	4.1.48 设备性能要求
	4.1.48.1 系统配置
	4.1.48.2 系统扩展性
	4.1.48.3 系统稳定性
	4.1.48.4 系统加载时间
	4.1.48.5 电路板热插拔
	4.1.48.6 设备技术指标
	4.1.48.7 系统电源及功耗
	4.1.48.8 设备接地方式
	4.1.48.9 话务参数
	4.1.48.10 服务等级
	4.1.48.11 过压、过流保护与抗干扰
	4.1.48.12 总配线架要求

	4.1.49 仪器仪表参考表
	4.1.50 主要设备材料参考表
	4.1.51 系统接口要求及工程界面
	4.1.51.1 系统接口要求
	4.1.51.2 工程界面
	4.1.51.3 工程界面示意图

	4.1.52 系统图（仅供参考）

	专用电话系统技术要求
	4.1.53 系统基本要求
	4.1.54 系统性能要求
	4.1.55 系统功能
	4.1.55.1 系统应具有扩展或在线增加新业务均不需要更改现有系统结构的功能。投标人应给出扩展用户实现方式的描述。
	4.1.55.2 系统应采用先进的数字锁相环及防时钟抖动技术，确保整个网络的同步性能。
	4.1.55.3 系统应采取多级防雷和防强电干扰措施，以保证设备安全运用。
	4.1.55.4 具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
	4.1.55.5 系统具有强插、强拆功能。
	4.1.55.6 系统操作时任何情况下均不能发生交换设备通话阻塞。
	4.1.55.7 专用电话分机呼叫调度台、操作台遇忙等待。
	4.1.55.8 操作台之间应有台间联络功能，分机之间不允许呼叫和通话。
	4.1.55.9 各用户调度电话分机呼叫调度操作台及站内直通分机呼叫操作台，应按热线功能连接。无需拨号，直接呼叫，摘机即通。
	4.1.55.10 专用电话系统应具有录音接口，所有通话应能被通信集中录音系统录音、监听、通话统计、分级密码管理、快速查询回放、来电显示等功能，并记录通话日期、起止时间等管理信息。
	4.1.55.11 调度员、值班员呼叫专用电话分机时，按下操作台上相应用户键，相应键的呼出指示灯亮，专用电话分机振铃，摘机即可通话，此时操作台上该用户的通话指示灯亮。
	4.1.55.12 系统应具有寻线组功能、遇忙转接功能，可根据运营组织的需要，由维护人员通过系统维护管理终端为相关的操作终端群组设定。所有操作台及分机应有清晰标志，以便识别。
	4.1.55.13 调度电话功能：
	4.1.55.14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操作台功能
	4.1.55.15 紧急电话功能
	4.1.55.16 时钟同步功能
	4.1.55.17 时间同步功能
	4.1.55.18 投标人应理解并满足各种专用电话接入系统的距离条件要求，如接入距离过长时，在不降低本工程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投标人负责提供解决方案。投标人的报价已考虑这一因素，合同价格不会因此而调整。
	4.1.55.19 维护管理功能

	4.1.56 系统构成
	4.1.56.1 根据列车运行组织和业务管理、指挥的需要，本系统设置五种调度电话：行车调度电话、电力调度电话、环控（防灾）调度电话、维修调度电话、总调调度电话。
	4.1.56.2 系统设备包括：专用电话主系统、专用电话分系统和网管系统、调度操作台、值班操作台、专用电话分机（包括调度电话分机和站/段/场内直通电话等）、紧急电话等配套设备。调度操作台设置在调度员工作台上，而专用电话分机则设置在其它特定的管理用房。
	4.1.56.3 系统终端：
	4.1.56.4 本工程专用电话主系统拟采用主备方案，在控制中心和车辆段分别设置1套专用电话主系统，控制中心专用电话主系统主用，车辆段专用电话主系统作为异地冗余配置。
	4.1.56.5 在各车站、停车场设置专用电话分系统，通过传输系统分别与控制中心和车辆段专用电话主系统连接。主系统与分系统之间的连接通道均为E1（由传输系统提供）。
	4.1.56.6 主系统与分系统之间的连接方式，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出可选方案，供招标人考虑。
	4.1.56.7 当控制中心主系统与各分系统的中继链路发生故障时，或控制中心主系统因各种原因不能工作时，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描述使用车辆段主系统作为备份实现各分系统正常通信的方案。
	4.1.56.8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新设专用电话网管系统（含网管服务器）对金义东市域线专用电话系统设备进行集中网络管理、维护，并在金义东市域线网管室新设网管终端。
	4.1.56.9 在各站点通信设备室通过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便携式）进行本地设备的维护管理，其应满足招标人维护人员对本地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及本地设备配置（不限于数据配置、用户配置等）的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对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维护管理的内容进行详细描述。
	4.1.56.10 专用电话系统设备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描述：

	4.1.57 系统容量
	4.1.57.1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组网和招标文件要求分别确定中继数量和用户数量，数量应满足本工程需求。
	4.1.57.2 专用电话系统用户线容量
	4.1.57.3 中继线配置

	4.1.58 设备性能需求
	4.1.58.1 系统设备要求
	4.1.58.2 调度操作台
	4.1.58.3 值班员操作台
	4.1.58.4 专用电话分机（包括站内直通电话和调度电话分机）
	4.1.58.5 紧急电话

	4.1.59 仪器仪表参考表
	4.1.60 主要设备材料参考表
	4.1.61 系统接口要求及工程界面
	4.1.61.1 系统接口要求
	4.1.61.2 工程界面
	4.1.61.3 工程界面示意图

	4.1.62 系统图（仅供参考）

	集中录音系统技术要求
	4.1.63 系统要求
	4.1.63.1 本系统具备集中录音功能，可在控制中心、车站（或车辆段/停车场）对各调度员、车站（或车辆段/停车场信号楼）值班员或其他工作人员需录音的通话进行录音；集中录音系统应能对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专用电话系统、广播系统及公务电话系统进行录音。
	4.1.63.2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根据用户需求书的有关要求及拟供设备的性能特点，对集中录音系统方案进行详细说明，以证明所供设备满足本工程需求。
	4.1.63.3 投标人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应有成熟的运行经验（有3条以上成功开通的城市轨道交通案例，须提供供货合同和开通证明文件）。所采用的录音板卡具有工信部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或其它部级的认证证书。

	4.1.64 系统功能
	4.1.64.1 集中录音系统应能实现对专用电话、公务电话、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语音、广播系统语音的实时语音记录功能。能实现对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全网录音，并发路数不低于150路。
	4.1.64.2 基本功能。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4.1.64.3 维护管理功能。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4.1.64.4 时间同步

	4.1.65 系统构成
	4.1.65.1 系统设备包括：数字录音系统设备、交接班现场录音设备、网管服务器、录音查询网管终端以及录音软件平台系统等。
	4.1.65.2 投标人须为本工程在运营控制中心设一套中心录音系统设备并连接34套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录音系统设备，投标人须详细说明系统的扩展能力。所有录音设备均采用1+1热备的方式工作。
	4.1.65.3 在各车站、停车场、车辆段设置数字录音系统设备，通过传输系统与控制中心数字录音系统设备连接。中心数字录音系统设备与车站数字录音系统设备之间的连接通道均为以太网接口（由传输系统提供）。
	4.1.65.4 集中录音系统设备应采用带各种接口的双机热备数码式录音系统。
	4.1.65.5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新设集中录音网管系统（含网管服务器）对金义东市域线集中录音系统设备进行集中网络管理、维护，并在金义东市域线网管室新设录音查询网管终端。
	4.1.65.6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设置交接班现场录音设备，用于重要岗位现场录音。交接班现场录音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4.1.65.7 在各站点通信设备室可通过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便携式）进行本地设备的维护管理，其应满足招标人维护人员对本地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及本地设备配置（不限于数据配置、用户配置等）的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对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维护管理的内容进行详细描述。
	4.1.65.8 集中录音系统设备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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